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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中国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 

2023 年 2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

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目标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国务院印

发的《“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优化协作配合机制，强化协同保护

力度，深化司法机关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的合作，共同推

动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 

《意见》从总体要求、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加强业务协作、加强工作保障

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健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

接机制的 13 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明确联络机构，建立会商机制，加强信息共享；

推动协同保护相关法律政策完善，促进行政标准与司法标准统一；加强专业技术

支撑、重点业务研讨，加强人才交流培训，推进跨区域协作共建、协同保护，深

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2/24/art_75_182287.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2023）》 

2023 年 3 月 29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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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引（202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

要求，进一步做好 2023 年知识产权工作，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特制

订本工作指引。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为总抓手，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

扎实推动知识产权事业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在

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关键基础性作用，更好适

应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需要，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2023 年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目标任务扎实推进，知识产

权法治保障显著增强，知识产权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创造质量、运用

效益、保护效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国际合作和竞争统筹推进，知

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审查质量保障和业务指导机制更加健全高效，

审查工作实现智能化升级，知识产权审查授权质量和效率持续提升，支持高价值

发明专利创造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审查机制更加完善有效。发明专利审查周期

压减到 16 个月，结案准确率达 93%以上。一般情形商标注册周期稳定在 7 个月，

商标实质审查抽检合格率在 97％以上。 

——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更加深度融合，

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机制更加完善，创新主体知识产权综合运用能力持续提升。

专利商标质押普惠面进一步扩大，质押融资金额和惠及中小企业数量均增长 10%

以上。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稳步提高，商标

品牌和地理标志产品价值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凸

显。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更加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

快速维权中心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持续深化，行政与司法

协同、政府与社会合力的治理机制不断完善。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持续推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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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商标执法业务指导不断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更加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满意度保持较高水平，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更加完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工

作深入推进，局省市协同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巩固，扎实推动“一省一策”共建知

识产权强省、“一市一案”建强市、“一县一品”建强县，打造一批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示范样板。引导企业强化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和标准化建设，加快培育一批知识

产权强企。 

——知识产权服务。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普惠化、多层次、多元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更加丰富。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建设有序推进，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机制持续完善，

公共服务数字化支撑作用显著提升。规范有序的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环境日趋完

善，高质量、多元化、国际化服务供给持续扩大，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二、坚持质量导向，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引领 

（一）发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引导作用。充分发挥高价值发明专利指

标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常态化开展申请量统计中非正常专利申请扣除工作，

引导各地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政绩观，追求理性的繁荣，培育更多高价值核心专

利。配合做好国家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专利质量统计工作。（战略规划司、

保护司、运用促进司、专利局审业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突出质量导向，严把知

识产权审查授权关，从源头上抓好质量控制，兜住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专利局

审业部、商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认真落实国务院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任务，积

极做好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价知识产权相关工作。（公共服务司负责） 

（二）落实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要求。继续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行

为。（保护司、专利局审业部负责）全领域深化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重点治

理商标囤积。（商标局负责）各地要树牢高质量发展理念，把质量作为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的生命线，按照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要求，进一步完善政策设计、优化

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指标，扎实推动知识产权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积极配合

做好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采集、统计汇总和分析预测等工作。（各地方

知识产权局负责） 

三、聚焦重点任务，完善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 

（三）加强法治保障和宏观政策储备。配合司法部推动完成《专利法实施细

则》修改，完成《专利审查指南》适应性修改。推进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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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推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修改。做好地理标志专门立

法工作，形成地理标志条例草案。开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制度修订调研论证。制

定特定领域的商标注册申请和使用系列指引。（条法司负责）制定地理标志统一

认定制度实施方案。（保护司负责）探索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登记制度。

（条法司、战略规划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加强知识产权宏观管理，密切跟踪宏

观经济形势，加强调查研究和智库建设，聚焦知识产权领域共性问题和普遍诉求，

研究提出有利于稳预期、提信心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建议。（办公室、人事司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深入实施《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推进计划，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促进行政、司法、仲裁、调解工作衔接。持续加

强执法指导，出台相关标准、规范和工作指南，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专业技术

支撑。制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高标准建设首批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示范区，完成第二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遴选。优化重大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裁决工作流程，深化专利侵权纠纷规范化建设试点，加强知识产权信用

体系建设。高水平建设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加强地理标志、官方标志、

特殊标志、奥林匹克标志保护，组织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持续开展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深入推进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革试点。加强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建设。（保护司负责） 

（五）完善知识产权运用促进政策。落实知识产权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政策。深入推进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培育和试点示范高校建设。开展

《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国际标准实施试点，发布实施《企业知识产权合

规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研究制定知识产权保险相关政策，打好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等金融服务组合拳。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全面落地，推广《专利评估指

引》国家标准，做好专利许可费率统计发布。深入实施转化专项计划，启动实施

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专利声明制度试点。大力培育和发展专利密集型产业，推进

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工作。启动实施“千企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深

入开展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推动实施“地理标志品牌+”专项计划，助推

品牌经济和特色经济发展。以效益为导向做好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运用促进

司负责） 

（六）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行知识产权政务服务事项办

事指南，推动更多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查”。深入开展“减证便民”服务，编制

知识产权证明事项清单，扩大电子证照共享应用和告知承诺实施范围。深入实施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工程，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分级分类管理机制。

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建立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帮扶机制。推进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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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公共服务标准化城市建设，发挥专利和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公共服务职能作用。

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机制，健全资源目录。扩大专利权评价报告电商平台

共享试点范围。加快建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推动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

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立项建设。优化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公共服务系统和外观设计

专利检索公共服务系统，升级公共服务网。继续举办专利检索分析大赛，打造公

共服务能力提升品牌。（公共服务司负责） 

（七）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关于加快推动知识产权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任务落实。聚焦重点领域，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提供知识产权专业服务，鼓励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向先进

制造业集群汇聚。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优化升级，加快知识产权服务出口

基地建设。实施知识产权服务主体培育行动。做好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重新

备案工作，优化完善专利代理师执业条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代理行业专项整治，

实施知识产权服务信用评价。充分发挥行业高质量发展数据底座平台作用，提升

专利导航、标准推广数字化服务水平。推进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代理从业人员能力建设。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服务业研究基地。（运用促进司

负责） 

（八）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与竞争。办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 50

周年系列活动，深化国际合作交流，进一步提升在多边平台的影响力。积极推进

多边规则制定和完善，积极参与外观设计法条约、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保护合作

磋商。持续推进中欧、中瑞地理标志交流。深度参与中美欧日韩五局合作。加强

与东盟、中亚等周边地区多双边合作交流。健全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制度。加

强巩固和拓展专利审查高速路（PPH）合作网络。（国际合作司负责） 

四、强化监测分析，巩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统计基础 

（九）加强知识产权统计监测发布。继续推动知识产权统计数据纳入国民经

济主要数据进行公布，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绿色低

碳技术专利统计监测，推动相关指标纳入国家统计监测体系。加强《纲要》和《规

划》指标动态监测评估，扎实推进知识产权高价值专利、海外发明专利授权、专

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质押融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贸易等重点环节统计监

测，做好统计数据的形势分析和发布解读，正确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战略规划司、运用促进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地要结合实际发展，不断优化

完善本地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组织实施好本地区《纲要》和《规划》

指标统计监测和评估工作。（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负责） 

（十）完善知识产权质量统计监测反馈。强化知识产权申请质量统计监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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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加强知识产权申请运行形势分析，加大知识产权统计数据提供力度，及时

反馈统计监测数据，引导地方重视统计数据反映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升地

方统计工作能力，推动质量统计监测关口前移到地方。（战略规划司负责）各地

要充分利用各类知识产权统计数据，并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的相关数据进行

原因分析，及时报送相关工作情况。（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负责） 

五、工作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国家知识产

权局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出台相关配套细则和政策举措，抓

好工作落实，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前将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成效以纸件和

电子件形式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3/29/art_75_183221.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2023 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 

2023 年 3 月 1 日，国家知识产权关于印发 2023 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

作方案的通知。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按照 2023 年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和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会议有关要求，切实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优化创新环境和营

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工作方案。 

主要任务：（一）加强行政保护法治保障：1. 深入实施《意见》及其推进计

划。2. 切实发挥执法保护标准指南作用。3. 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实施。

4. 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二）筑牢行政保护工作基础：

5. 持续加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力度。6. 扎实推进商标保护执法案件指

导。7. 深入开展地理标志保护监管。（三）强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行政保护：

8. 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9. 加强重大活动和重要节点保障。10. 突出民生热点

及重点领域保护。11. 聚焦新型市场及关键环节保护。（四）优化行政保护工作机

制：12. 持续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13. 积极探索数字化保护新模式。14. 着

力发挥试点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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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3/7/art_75_182580.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17 部门关于加快推动 
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3 年 1 月 11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加快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17 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国知发运字〔2022〕47 号）。 

主要内容：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二）基本原则。（三）发展目

标。二、聚焦全面创新需求，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四）加快知识产权服务业

与产业融合发展。（五）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支撑区域协调发展。（六）引导知识

产权服务业支持企事业单位创新发展。（七）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助力贸易高质

量发展。三、构建服务新体系，优化高质量服务供给：（八）提升高质量服务供

给能力。（九）优化知识产权代理服务。（十）深化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十一）

拓展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十二）增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十三）拓宽知识产权

咨询服务。（十四）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四、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高质量

发展环境：（十五）优化行业准入。（十六）强化政府监管。（十七）完善行业自

律。（十八）加强社会监督。（十九）推动机构自治。五、强化发展要素支撑，夯

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二十）筑牢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数据基础。（二十一）加强知

识产权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二十二）完善行业标准和分级分类评价体系。（二

十三）加强基础研究和统计调查。（二十四）加强行业文化建设。六、组织保障：

（二十五）加强组织领导。（二十六）强化政策支持。（二十七）加强监督评价。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1/11/art_75_181375.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模板及签订指引公开征求意见 

2022 年 12 月 30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运用促进司发布关于专利权转让、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模板及签订指引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国家知识产权局主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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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关部门对现行的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模板以及相应的签订指

南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专利转让合同模板及签订指引（征求意见稿）》和《专

利实施许可合同模板及签订指引（征求意见稿）》，后续将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公开

发布，供当事人参考使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1/3/art_75_181206.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专利导航工程 
实施评价方案 

2023 年 2 月 7 日，为深入实施专利导航工程，有序推进全国专利导航工作

水平提升，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专利导航工程实施评价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该方案的总体思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按照《“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关于实施专利导航工程、加强专

利导航项目评价的部署要求，立足按产业领域加强专利导航工作职责，以服务产

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推动产业实际应用为目标，依托国家专利导航综合服务平

台，面向各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各类服务载体等，组织开展专利导航工程实

施评价，发挥评价工作引领促进作用，指导各地加强专利导航工作机制和载体建

设，以支撑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地方产业规划为重点，推进

供需对接，强化成果运用，充分发挥专利导航服务产业创新发展效能，助力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此外，方案还介绍了针对评价范围、评价内容、

组织实施，公布了“专利导航工程实施评价指标”。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2/14/art_75_182078.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 
《绿色低碳技术专利分类体系》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绿色低碳技术专利

分类体系》的通知（国知办函规字〔2022〕1044 号）。该分类体系的编制原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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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重要部署为指导、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为导向、突出国情和发

展阶段为特征、国际专利分类体系为基础。 

该分类体系为独立的分类体系，采用线分类法，将绿色低碳技术划分为四级

技术分支。一级技术分支包括化石能源降碳技术、节能与能量回收利用、清洁能

源、储能技术、温室气体捕集利用封存等 5 个技术分支。其中，化石能源降碳技

术包括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石油及天然气清洁化等 2 个二级技术分支，下设 7 个

三级技术分支、32 个四级技术分支；节能与能量回收利用包括节油技术、节气技

术、节电技术、能量回收利用等 4 个二级技术分支，下设 14 个三级技术分支；

清洁能源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氢能，生物质能、核能等

8 个二级技术分支，下设 22 个三级技术分支、14 个四级技术分支；储能技术包

括机械储能、热储能、电化学储能等 3 个二级技术分支，下设 7 个三级技术分

支；温室气体捕集利用封存包括 CO2 的捕集利用封存、其它温室气体减排等 2 个

二级技术分支，下设 6 个三级技术分支、16 个四级技术分支。将上述绿色低碳

技术建立与国际专利分类的参照关系，经合并去重，共涉及国际专利分类表 8 个

部、47 个大类、108 个小类、1090 个大组、9934 个小组。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nipa.gov.cn/art/2022/12/27/art_75_181006.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

（2023）》 

2023 年 3 月 2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的通知。本参照关系表适用于对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统计监测，适用于各地方有关部门和社会

各界结合实际需要开展相关产业专利统计分析工作。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

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

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

经济活动，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

业和 04 数字要素驱动业等 4 个大类。本参照关系表针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4 个

大类中的 15 个中类、86 个小类建立与国际专利分类的参照关系，涉及国际专利

分类表 8 个部、54 个大类、154 个小类、266 个大组、8367 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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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3/23/art_75_183099.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其他 

欧盟知识产权新规将于 6 月开始生效 

2023 年 4 月 26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欧盟知识产权新规，帮助公司、特

别是中小型企业（SMEs）充分利用其发明和新技术，为提升欧盟竞争力和技术

主权做出贡献。新规包括标准必要专利（SEPs）、危机下的强制专利许可以及补

充保护证书修订，致力于创建一个更加透明、高效和面向未来的知识产权框架，

该规则将补充欧盟现有的统一专利制度，并于 6 月 1 日开始生效。根据国际和欧

盟知识产权法的现有条款和原则，新规与统一专利制度将通过进一步消除单一市

场的分散化、减少繁文缛节和提高效率，使专利制度更加高效。这一框架将赋予

经济和相关部门权力更好地保护创新，同时确保（紧急情况下）公平获取。 

涉及的关键领域：（1）SEPs：拟议的 SEPs 许可框架旨在创建一个平衡的系

统，为 SEPs 透明度、减少冲突和有效谈判设定全球基准。主要目标包括：确保

欧盟 SEPs 所有者和实施者在欧盟进行创新，在欧盟制造和销售产品，并在全球

市场具有竞争力；确保包括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最终用户以公平合理的价格

从基于最新标准化技术的产品中受益。（2）强制许可：出台一项欧盟范围内的强

制性许可政策，以补充欧盟在危机情况下的政策工具，如单一市场应急工具、

HERA 法规和芯片法案。（3）补充保护证书（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Certificate，

SPC）[1]：引入单一 SPC 以补充统一专利。SPC 改革还引入了集中审查程序，由

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与欧盟国家知识产权局密切合作实施，一件申请将接

受单一审查程序，如果通过审查，将为申请中指定的每个成员国颁发国家特殊保

护证书。（4）2023 年欧盟中小企业基金：将首次提供涉及欧洲专利和植物新品种

的减免优惠服务。这些新服务将使中小企业每次申请节省高达 1,500 欧元的专利

注册费和 225 欧元的植物新品种注册费用。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2454 

                                                        
[1] 可延长已获监管当局授权的人用或兽用药品或植物保护产品的专利期限（最长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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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Intellectual Property: Harmonised EU Patent Rules Boost Innovation,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Single Market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日本内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法案 

2023 年 3 月 10 日，日本内阁在第 211 届例行国会上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

法》修订法案。该修订法案的提出是考虑到知识产权领域数字化和国际化发展等

环境变化，日本有必要根据时代需求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例如支持初创企业、中

小企业等利用知识产权开展新业务。 

为此，修订主要从加强数字化相关的品牌、外观设计等保护，完善知识产权

程序以及改进国际业务相关制度三个方面展开：（1）基于数字化带来的业务活动

多样化，强化对商标、外观设计等的保护，包括扩大可注册商标范围[2]；放宽外

观设计注册要求[3]；强化数字空间知识产权保护[4]；强化对商业秘密和有限数据

的保护[5]。（2）完善知识产权程序，包括修改送达制度；推进书面程序数字化；

根据申请人财力情况，部分限免中小企业专利费用。（3）改进国际业务开展的相

关制度，包括加强对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处罚，切实执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明确国际商业秘密

侵权案件的程序，在国外发生侵犯日本企业商业机密的行为，可以向日本法院提

起诉讼并适用于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3/20230310002/20230310002.html 

原文标题：「不正競争防止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が閣議決定され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0 日 

                                                        
[2] 根据《商标法》规定，已经注册的相似商标不能注册，修订法案提出“如果经在先商标权利人同意、商

标来源没有混淆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注册类似商标”，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根据上述目的注册

的商标用于欺诈以外使用的行为不会被视为不正当竞争。 
[3] 根据《外观设计法》规定，日本将放宽创作者在提交申请前公开多个外观设计时获取救济措施的程序要

求。 
[4]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在数字空间中制作和模仿他人产品形态的行为同样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约束，相关权利人可以请求行使禁令。 
[5]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在与其他公司共享大数据的服务中，包括数据秘密管理、提供有限数据

保护等，相关权利人可以要求停止侵权行为等；在损害赔偿诉讼中，超出被侵权人生产能力的损害部分，

可以要求增加使用许可费的等同金额等，强化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允许提交的专利文件中记载商业秘密的

情况下设置阅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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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修订知识产权运用行动计划 

2023 年 5 月 24 日，为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管理的支援，日本专利局（JPO）

与日本工业产权信息和培训中心（INPIT）、产业技术环境局、中小企业厅共同修

订了《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行动计划》和《大学知识产权运用行动

计划》。修订的要点包括：立足于区域需求，实现一站式知识产权经营支援服务；

在促进大学研发成果转化上，实现知识产权战略的渗透；推进经营战略和知识产

权战略一体化等。 

1. 知识产权管理支援的基础建设 

（1）强化合作。①构建知识产权支援网络或区域，强化知识产权管理体制。

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JPO、INPIT、日本专利代理人协会与日本商工会议所等

合作构建“知识产权管理支援网络”“区域知识产权管理支援网络”。②INPIT 在政

府创业支持平台（Platform for Unified Support for Startups，简称 Plus）中负责初

创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支援。 

（2）人才培养。①为培养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在 INPIT 和日本专利代理人

协会中普及专利案例研究教材；为提高大学研究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及知识产权

实践能力，在其进行创业、社会实施前，JPO 和 INPIT 为其制定研修计划；普及

开放式创新合同范例（大学篇）。②深科技（Deep Tech）领域青年企业家培育

（NEDO Entrepreneurs Program，简称 NEP）项目；为日本创新中心（J-Innovation 

HUB）支援的青年项目派遣 JPO、INPIT 讲师，进行包括标准化在内的开放与封

闭战略相关的知识产权培训。③扩大 INPIT 的专门学校知识产权人才开发支援项

目，同时以普通高中为对象进行试行支援。 

（3）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利用日本官方知识产权数据库（J-PlatPat），补充

有助于提升知识产权信息活用技能的研修内容；将 J-PlatPat 一次性下载的文献数

量扩大至 3000 条（已实施完成）。 

2. 强化知识产权管理支援 

（1）促进大学研发成果转化。①JPO 将与 INPIT 合作，正式实施向风险企

业（VC）派遣知识产权专家；IP BASE 网站向大学相关人员发布知识产权信息；

加强对“以日本专利申请为基础的初创企业的国际性权利”的支援；促进开放式创

新合同范例，强化 INPIT 支援窗口等应用。②推进产业技术环境局与 JPO、INPIT

合作，在日本创新中心提供由 IP 专家和产学合作或创业公司组成的知识产权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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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向入选创新中心的知识产权基地的研究开发项目派遣专家等。③支援深

科技初创企业。灵活使用 Plus 平台，商讨深科技初创企业支援项目和 IPAS 项目

间政策合作（含互惠措施等）；JPO 和 INPIT 面向 Deep Tech 初创企业的需求进

行知识产权战略支援。④支援 INPIT 知识产权创造，向基金代理（FA）的项目资

助方派遣专家，促进其积累知识产权管理经验；通过窗口开展现场支援；制定并

普及《知识产权管理相关示例集》。 

（2）推进经营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融合。在推进经营战略与知识产权战

略一体化方面，强化对开放与封闭战略的支援；在经营支援的基础上进行知识产

权支援，通过区域知识产权经营网络重建企业经营能力；通过“陪跑型支援”解决

企业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构建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口支援企业。 

（3）知识产权金融支援。通过知识产权金融为企业提供支援，如制作 INPIT

的知识产权商业评价书、提供知识产权商业评价书参考范例等。 

（4）促进知识产权交易规范化。设置由律师、专利代理人等专家构成的知

识产权交易咨询委员会；创立“知识产权政府官员”团队，在企业间开展知识产权

交易的意见征询会并总结相关问题；在知识产权交易时，对企业进行积极指导和

建议；与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口合作、强化经营支援。 

（5）加强海外支援。新设 JPO 海外发展支援室，采用“攻守结合”的形式，

既推进海外知识产权权利化和品牌构建，又通过补助金、综合窗口等解决海外仿

冒品等权利侵害事件；与 INPIT、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建立合作体制，

发布海外最新的知识产权法规和制度信息，支援日企海外知识产权的发展。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5/20230524002/20230524002.html 

原文标题：「知財活用アクションプラン」を改定し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30 日 

日本发布第三次区域知识产权振兴行动计划 

2023 年 5 月 24 日，日本专利局（JPO）发布第三次区域知识产权振兴行动

计划（2023—2025），以支持区域和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获取和利用。 

基本方针包括：（1）建立有目标意识的支援体制，促进区域价值创造。JPO

对区域核心企业实施的实操支援，将由直接接触企业的“推进式”支援，向以地方

政府和支援机构支持的“区域核心挖掘式”转型。宣传知识产权经营实践示范案例，

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运用水平。（2）加强中央和区域支援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的协

同效应。为加速区域的知识产权活用，需要各类相关机构等有机联系，促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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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造。进一步强化合作网络，拓宽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企业支援的广度和深

度。机构实施的各项支援措施无缝贯通；增强对企业的经营的具体支援效果。（3）

KPI 的设定与共享。中央在设定并推进 KPI（中央 KPI）的同时，区域也要设定

并推进基于地方自治团体产业振兴等的 KPI（区域 KPI）。实施支援作为中央 KPI

的主要指标，在实施支援的基础上还要对支援结果进行分析，将分析结果反馈给

区域，确保知识产权措施能够渗透到地方。中央 KPI 与区域 KPI 都需要各相关

部门利用 PDCA 循环[6]考核自身 KPI 实施情况，并将该信息共享，以便改善各部

门的支援质量。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upport/chusho/koudoukeikaku.html 

原文标题：「第 3 次地域知財活性化行動計画」を策定し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5 日 

韩国国会通过《外观设计保护法》修正案 

2023 年 5 月 25 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外观设计保护法》修正案，旨

在延长相似外观设计的申请期限，扩大不丧失新颖性规定的适用范围，放宽要求

优先权的资格条件。修正案将在颁布 6 个月后生效。 

修正案相关制度：（1）相似外观设计：对于与申请人先前外观设计相似的外

观设计，不会因违反新颖性或先申请原则而拒绝注册；（2）不丧失新颖性：在申

请之前已经公开的外观设计可能因丧失新颖性而被拒绝注册，但对于申请人公开

不到 12 个月的外观设计，可以予以注册；（3）要求优先权：申请人在一个国家

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 6 个月内在另一个国家以相同的外观设计申请专利，将把在

首个国家申请的时间视为申请日。 

修订条款：（1）将相似外观设计的申请期限从 1 年延长至 3 年，帮助企业建

设品牌形象，强化对具有竞争优势的外观设计的保护；（2）取消关于不丧失新颖

性材料提交时间和期限的程序性条款，降低权利人申请不丧失新颖性的门槛；（3）

完善要求优先权相关条款，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期限内（自申请日起 6 个月）要

求优先权的权利人给予额外 2 个月的宽限期，并制定要求优先权的追加程序，保

障权利人的权益。 

                                                        
[6] 第三次行动计划中，各部门的 KPI 进展要在全体部门中共享，并且需通过持续修改各 KPI 来提高和改

善各部门支援的质量，构建有效运转 PDCA 循环的体制。具体来说，各相关部门每半年进行一次评估验证，

并将进展情况共享给 JPO。在 JPO、INPIT、各经济产业局等知识产权室、地方自治团体等的参与下，举办

知识产权支援区域联络会议（以各地区每年一次为目标），为共享其他区域自治团体的先进组织事例等。

在 3 年后本轮计划结束时，将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共享 KPI 达成情况、效果及措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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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元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 

=19767&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혁신기업의 디자인경영 지원이 확대된다!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6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制定海外专利纠纷管理应对措施 

2023 年 3 月 23 日，韩国知识产权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外非专利实施主

体（Non-Practicing Entity，NPE）[7]专利纠纷应对措施。韩国企业的海外 NPE 专

利诉讼从 2019 年的 90 件增加至 2022 年的 126 件，导致韩国企业的负担越来越

大，还出现了出售到海外的专利被 NPE 利用攻击韩国企业的“回旋镖专利”。为

此，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为支援韩国企业应对海外 NPE 专利纠纷，制定综

合对策，包括 4 大战略、14 个推进课题。 

1. 加强对海外 NPE 活动动向的信息供给 

海外 NPE 针对韩国企业的诉讼中使用的专利多呈现“被引用次数”和“专利家

族数[8]”明显高于一般诉讼专利的情况。政府将利用这些诉讼专利的资料，提供高

风险的专利预警，并在 3 月底开通针对不同行业的纠纷风险早期预警服务。海外

NPE 倾向于新购入专利、或重新登记已购买的专利权的权利范围，将此作为专利

诉讼的前期工作。监测这些异常动向后，通过分析专利的危险程度，计划在今年

推出面向韩国国内企业的方案。 

2. 重点支援海外 NPE 专利纠纷频发行业 

以美国诉讼为例，韩国企业与 NPE 的专利纠纷中约 85%集中在信息通信和

电气电子领域。对此，政府将针对纠纷频发的产业领域集中提供专利纠纷应对战

略咨询[9]等支援。海外 NPE 为实现诉讼收益最大化，会同时攻击多家企业[10]。

为了让纠纷焦点相同企业共同应对，政府将加强半导体等主要产业领域团体的合

作体系。 
                                                        
[7] NPE（Non-Practicing Entity）是指不以所拥有的专利技术进行直接制造、销售等生产活动，而是通过行

使专利权（许可、损害赔偿诉讼）创收的企业。 
[8] 当一项专利在多个国家申请时，指在各国申请的专利。 
[9] 专利侵权分析（是否侵害对方专利），纠纷专利无效化、规避设计、警示函应对、诉讼防御、使用权（许

可）协商策略等。 
[10] 最近 5 年（2018-2022 年），因同一 NPE 专利，多家韩国国内企业共同起诉的案例达 4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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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防止“回旋镖专利”的指南 

为防止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成为“回旋镖专利”，向韩国国内企业提供

海外专利布局实务指南，并推动其建立审议委员会。 

4. 推动专利海外创收 

除了对海外 NPE 的防御性应对，韩国也需要积极推动专利海外创收。韩国

政府为使被海外企业侵犯专利权的韩国企业能够积极行使权利，支持韩国国内投

资公司进行诉讼投资或向本土 NPE 委托诉讼（外包）。 

姚梦楠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 

19709&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특허청, 우리기업 괴롭히는 해외 특허관리기업(NPE)대응대책 발표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6 日 

新西兰发布知识产权适用竞争法指南 

2023 年 4 月 6 日，新西兰商业委员会（Commerce Commission）发布《关于

知识产权适用竞争法的指南》（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简称“指南”），以协助企业了解竞争法对知识产

权的适用。委员会认识到知识产权和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对促进创新、经济增长和

提高消费者福利的重要性，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商业实践可能有利于竞争，许可协

议也可能有助于受保护的创新和创造的传播和利用。 

为了帮助企业和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的各方评估其行为是否符合《商业法》

（The Commerce Act 1986），新西兰委员会制定了该指南，解释了如何根据 1986

年《商业法》评估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为。《商业法》对某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

行为规定了三个不被视为违反法律的例外豁免，从 2023 年 4 月 5 日起，这些豁

免将被删除，这意味着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行为都可能违反该法关于禁止反竞

争行为的规定。该指南并非法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取代法律咨询，是否

违反了《商业法》的判定最终取决于法院。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comcom.govt.nz/news-and-media/media-releases/2023/commerce-commission-

publishes-guidelines-on-the-application-of-competition-law-to-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 

https://comcom.govt.nz/__data/assets/pdf_file/0017/312308/Intellectual-property-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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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Commerce Commission publishes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1 日 

研究报告 

欧美 

EPO 和 IEA 联合发布氢能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摘要】2023 年 1 月 10 日，欧洲专利局（EPO）和国际能源署（IEA）联合发布全球

氢能技术专利分析报告（Hydrogen Patents for a Clean Energy Future），是目前对氢能

领域最全面、最新的全球调查。研究表明氢能创新正在转向低排放技术方案，欧洲

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则正在失去优势。该报告使用全球专利数据，对氢能技

术的创新进行了全面分析，涵盖了氢供应、储存、分配、转化和终端应用等相关技

术，并引入了新的检索策略，以比较与既定化石燃料工艺有关的增量创新和受气候

挑战驱动的新兴技术。 

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模式的快速变化将支持清洁能源的成功转型，所有这些

都有可能维持更健康的社会、更公平的结果和更绿色生态的地球。技术将是这些

变化的核心，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氢能作为清洁能源载体的规模。虽然强有力的

政策是使低排放氢气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但如果没有针对能源系统

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技术改进，这将是不可能的。 

世界各地的创新者正在加快致力于化石燃料转换、水的电化学分离、石墨烯

罐、低温存储、飞机燃料电池发动机和铁矿石还原等不同领域的研发。如果氢气

要在减少化石燃料排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的未来取决于将不同类型硬件研发

进展的广泛联合，并为它们创造新的市场。与软件等数字技术相比，硬件通常需

要更多的时间来开发，在原型设计和市场进入阶段涉及更大的投资风险。通过申

请专利，发明者试图确保他们能够获得这些创新投资回报。 

协调整个氢能价值链的部署可能是能源工程师面临的所有技术挑战中最复

杂的部分，有时很难辨别所有基础技术领域的状况。专利是创新活动的有力指标，

可以对科学的状态和方向提供非常详细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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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氢能专利技术由欧洲和日本领导，美国在 2011 至 2020 年失去了优

势，韩国和中国初步凸显。 

2011 至 2020 年，氢能技术的国际专利家族（IPFs）约有一半与氢气生产有

关，其他 IPFs 分为氢气的终端应用和氢气的储存、分配和转化。 

2011 至 2020 年，约有 28%的 IPFs 在氢能价值链的三个技术环节[11]中具有

相对技术优势（RTA）[12]，欧盟国家是全球氢能专利的领导者（包括德国的 11%

和法国的 6%）。 

日本同样是氢能领域强大的创新者，在所有公布的 IPFs 中占 24%，并在所

有技术中具有相对技术优势。在过去十年中，日本的氢能专利增长比欧洲更快，

2011 年和 2020 年的复合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6.2%和 4.5%。 

2011 至 2020 年，美国约占所有与氢能有关的 IPFs 的 20%，并且是过去十

年间 IPFs 数量减少的主要地区。相比之下，韩国和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仍

然不多。然而，韩国和中国在 2011 至 2020 年期间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2.2%和 15.2%，韩国主要关注氢能的新兴终端应用。 

 
图 1  全球主要国家国际专利家族（IPFs）占比和相对技术优势（2011—2020） 

2. 氢能技术创新由欧洲化学工业主导，但新的重要专利权人来自汽车和化

工领域的公司，专注于电解和燃料电池技术。 

氢能价值链的三个主要技术环节中，可以分为：①对化学品和精细化学品成

熟工艺的增量式改进；②通过使氢能成为更广泛领域的清洁能源产品而有助于减

缓气候变化的新兴技术。2011 至 2020 年，主要由气候驱动的氢能技术产生的 IPFs

                                                        
[11] 氢能价值链的三个技术环节分为：生产，储存、分配和转化，终端应用。 
[12] RTA 指数表明某个国家在氢能创新方面相对全球整体创新能力的专业化程度，具体定义为某个国家在

某一技术领域的 IPFs 份额除以该国在所有技术领域的 IPFs 份额，RTA 值大于 1，则表明该国在特定技术

领域的专业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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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是现有技术（氢储存、分配和转化方面）的两倍，特别关注终端应用和生产

方法，而成熟技术仍然在氢储存、分配和转化方面产生了大部分的 IPFs。 

现有技术的顶级申请人主要是在化石燃料生产和处理氢方面具有广泛背景

的化学公司。他们也在向新兴技术（如碳捕获、利用和储存 CCUS）多样化发展，

以实现低排放氢的供应。以气候驱动的新兴技术的顶级申请人由日本和韩国公司

领导，通常来自汽车行业。他们的专利组合主要集中在电解生产和基于燃料电池

的应用上，但也延伸到液态或气态氢的储存和分配的现有技术上，这是这些国家

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进口储存氢的重点领域。 

2011 至 2020 年，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创造了所有与氢有关的 IPFs 的 13%，

仅前十大研究机构就占了 3%左右。它们以韩国和欧洲机构为主，强烈关注对气

候驱动的氢能生产方法（如电解）。 

表 1  重要国际申请人在各个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家族分布（2011—2020） 

机构（所属国家） 
生产 

氢储存、分

配和转化 
终端应用 

现有

技术 
气候

驱动 
现有

技术 
气候

驱动 
现有

技术 
气候

驱动 
Top 4—现有技术 

液化空气集团（法国） 174 44 94 50 18 21 
林德集团（德国） 155 48 87 40 9 23 

空气产品公司（美国） 61 20 30 13 2 8 
巴斯夫（德国） 34 34 23 11 2 13 

Top 4—气候驱动 
丰田（日本） 12 48 114 50 2 528 
现代（韩国） 1 16 44 14  319 
本田（日本） 7 48 48 16  200 
松下（日本） 5 128 2 1  6 

Top 3—研究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法国） 10 109 21 11 1 7 

法国石油研究院（法国） 48 30 4 8 1 30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 3 30 4 12 1 7 

3. 虽然氢能生产仍然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但专利已经出现了向替代性、低

排放方法的重大转变。这预示着电解槽的繁荣，欧洲在这一领域已经获得了新

的制造能力优势。 

报告对过去 20 年氢能生产技术的专利趋势比较分析表明，创新明显从传统

的碳密集型方法转向有可能使氢能生产脱碳的新技术。2020 年，以气候驱动的

技术产生了近 80%与氢能生产有关的知识产权。它们的增长主要源于电解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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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长。 

各种类型电解槽正在争夺巨大的预期市场，根据已宣布的政府承诺，到 2030

年，该市场将从每年 1 吉瓦上升到 65 吉瓦以上。2011 至 2020 年，日本在最先

进的碱性技术和更前沿的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PEM）技术的专利申请处于领

先地位。然而，在这些技术制造能力方面的投资还没有开始。欧盟 27 国和其他

欧洲国家在专利和制造方面都很活跃，特别是在固体氧化物电解水制氢（SOEC）

技术、PEM 和碱性技术方面。美国在发展 PEM 制造能力方面非常积极，但专利

创新并不活跃。中国在电解槽技术的国际专利方面占比很小，但在制造方面投资

很大，几乎完全集中在较便宜的碱性技术上，这种技术的历史更长，但对未来的

改进预期较低。 

自 2007 年以来，与化石燃料制氢相关的 IPFs 一直在减少，新兴的化石燃料

制氢的脱碳解决方案迄今只产生了少量的专利。同样，以气候驱动的其他氢气生

产技术创新似乎也缺乏动力。从生物质或废物（通过气化或热解）生产氢的专利

活动在 2007 至 2011 年急剧上升，但自此后大大减少。自 2010 年以来，与通过

非电解途径进行水分离有关的 IPFs 数量也略有下降，2020 年占电解领域 IPFs 总

量的 12%。 

4. 2001 至 2020 年，以改进现有的氢储存、氨及甲醇生产技术为目标的专

利申请活动稳步增长。在过去十年中，开发氢基燃料的创新失去了动力。 

纯氢目前是以气态形式通过管道和管道拖车运输，或以液化形式在低温罐中

运输。2001 年以来的专利申请趋势表明，在过去 20 年中，这些现有技术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创新努力，这标志着该行业有能力并有兴趣致力于氢气加注系统分配

系统的研发部署和效率提升。虽然氢能行业的老牌企业活跃在氢储存和分配的所

有技术领域，但由于车载氢储存对氢动力汽车商业化的重要性，汽车公司也已成

为其中一些领域的重要专利申请人。 

与利用氢生产氨和甲醇有关的 IPFs的数量在2001至2020年同样有所增长，

这既反映了为减少其生产过程对气候产生的重大影响所做的努力，也反映了最近

对氨和甲醇作为氢基燃料用于电力和运输部门的兴趣。与纯氢储存技术一样，这

些领域的创新主要是由专门生产和处理化石燃料氢的公司（主要是欧洲公司）推

动的。 

其他氢基燃料（例如航空用合成煤油或合成甲烷）的进展也依赖于效率的提

高和成本的降低，但专利数据表明，这些技术的创新在过去十年中失去了动力。

自 2011 年以来，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开发合成燃料的工作已经停滞。2011 至 2020

年，氢能长距离运输的竞争技术的专利申请迅速增加，液体有机碳氢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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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HC）的复合平均增长率为 12.5%，氨裂解为 7.8%。然而，其他氢基燃料只

代表了一小部分专利家族，其中一半仍然来自于科学导向的研究机构。 

5. 尽管最近氢气用于钢铁生产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汽车行业使用氢的专利

活动继续以远高于其他终端应用领域的速度发展。然而，使用氢基燃料的长途

运输等其他工业应用的创新尚未取得显著进展。 

运输领域 IPFs 的强劲增长是由汽车行业燃料电池创新所推动，其次是短途

航空（特别是无人机）。这些领域的专利活动主要由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公司主导，

并出现了与 PEM 电解创新协同的现象。相比之下，航运和中程航空等长途运输

方面使用氢气、氨气或甲醇作为燃料的内燃机（ICE）和涡轮机的创新尚未受到

最近氢能支持政策的影响。 

表 2  氢基燃料技术的国际专利趋势（2011—202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自动化 
化石燃料 64 72 105 98 107 187 170 171 182 234 

内燃机（ICE） 80 67 51 69 58 47 54 60 79 61 
航空 

化石燃料 16 19 34 18 22 25 30 25 23 71 
内燃机（ICE） 6 12 10 17 14 15 16 12 15 16 

船舶 
化石燃料 3 5 15 12 8 14 10 8 16 19 

内燃机（ICE） 5 10  16 11 11 15 14 12 16 24 

使用氢生产钢铁有关的 IPFs 在 2014 年以来连续几年减少，2017 年出现反

弹。2011 至 2020 年，近 40%的专利活动集中于少数钢铁生产商和设备供应商。

后者由欧洲公司领导，在将最先进的氢能技术（如直接还原铁和冶炼还原）纳入

新一代生产设备方面，处于更先进的地位。 

2010 年，氢能在建筑和发电等其他终端应用的专利活动有所下降，这表示

除日本外，其他地区对建筑应用缺乏兴趣，而对电池作为固定电力储存的替代解

决方案的兴趣越来越大。 

6. 专利是发展氢能产业初创企业筹资的基础，80%以上的氢能初创公司的

后期投资流向已经提交专利申请的公司，这表明专利活动对该领域的年轻公司

至关重要。 

在 391 家从事与氢相关活动的初创企业中，几乎 70%拥有至少 1 项专利申

请。事实上，氢能领域的大多数初创企业都是在实验室里开始的，要么依靠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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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重组，要么利用新兴技术来解决基本的技术问题。这些类型的企业需要大

量的研发和工程投资，并且通常依靠专利来保证这些投资。 

2011 至 2020 年，该报告研究范围内的 391 家初创企业中只有 117 家提交了

IPFs，大部分在欧盟（34%）和美国（33%），但它们吸引了为早期、后期和 IPO/

上市后阶段提供的 55%的风险资本资金。对氢能初创企业是否申请专利的风险资

本交易的分析表明，当进入后期融资回合时，有专利申请的公司筹集的资金总额

的份额持续增长。在氢能初创企业的后期投资中，80%以上是由已经提交了第 1

件专利申请的公司获得的。如果考虑到在 IPO/上市后阶段获得的资金，这一比例

增加到 95%。 

氢能初创企业的 IPFs 主要针对主要由气候驱动技术，如电解和燃料电池。

然而，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企业也显示出在现有技术方面的专利活动，通常与气

候驱动技术的 IPFs 相结合。氢能生产方面尤其如此，这标志着试图减少从天然

气和化石燃料获得氢能的碳影响。 

7. 与氢有关的专利在不同技术和地区的不平衡趋势表明了政策行动的机

会，以帮助实现一个净零排放的未来。 

尽管氢能技术专利活动的增长总体上散发出积极的信号，但仍有几个领域值

得关注。氢能技术对复杂的技术价值链的依赖，意味着低排放氢的广泛使用只能

在该价值链中最薄弱的环节进行。创新者对氢生产的重视是非常受欢迎的，并将

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成本，但在氢基燃料合成和终端应用等领域也需要成本和性

能的改善。虽然报告对未来能源系统的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预计这些领域的成本

将降低，但专利数据表明，发明人还没有获得激励去达成这一目标。政府应该认

真对待供需技术不匹配的风险。 

在实验室以及具有商业规模化的工厂中正在开发的各种电解槽解决方案已

经呈现出一种创新的势头，这种势头得到了公司和地区之间经济竞争的支持。政

府有充分的理由将创新引向新的制造技术，减少对一些关键矿物的依赖，或使用

理想的投入，如盐水或受污染的水，而且总的方向已经非常令人鼓舞。然而，对

这些技术部署的投资取决于是否有意愿购买低排放氢的用户，而这又取决于是否

存在适当的、有竞争力的转化和终端使用技术。除非市场上有所谓的“滴入式”氢

基燃料，或者全球的消费者和企业能够广泛获得从化石燃料氢中转换的技术，否

则投资将是有限的。 

报告指出，政府在制定研究议程和采取政策激励私营机构投资创新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专利数据清楚地表明，老牌企业是氢能专利申请的重要申请人，并

有能力扩展到新的细分市场，例如活跃在燃料电池和电解领域的汽车公司和化工



知识产权动态  23 

 

公司。向钢铁、航空和航运业公司发出向清洁燃料转型的信号，将刺激现有公司

的技术研发，也将催化新的初创企业。这种信号可以建立在法规、市场激励或资

金转移的基础上，同时支持创新项目。同样，利用氢能来提升生物燃料和固定发

电的专利趋势也需要新的推动力。 

在未来对清洁能源的氢能专利分析中，另一个需要监测的领域是用化石燃料

生产氢能。为大幅减少排放，现有经济领域不能继续以增量式创新来提高效率。

如果所有基于化石燃料的技术目标是建立净零能源体系，所有基于化石燃料的技

术都应该与气候目标保持一致。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3/20230110.html 

原文标题：Hydrogen Patents Shift Towards Vlean Technologies with Europe and Japan in the 

Lead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13 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 2022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 

2022 年 12 月 1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2022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

（The 2022 Edition of the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以下简称“记

分牌”）。报告显示，欧洲工业在研发投资方面重回正轨，2021 年增长了 8.9%，

2020 年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出现下滑（-2.2%）。 

欧盟在汽车行业的研发投资仍然全球领先，无论是老牌公司还是年轻公司，

都在向电动汽车和数字化转型。记分牌还显示欧盟研发投资的行业多元化，特别

是与美国相比，美国的研发投资高度集中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在全球范围内，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增长强劲，超过了 COVID-19 大流行前

的水平（2021 年与 2020 年相比增长了 14.8%）。自 2004 年以来，世界前 2500 家

公司的研发投资总额首次超过一万亿欧元（10940 亿欧元）。与往年相比的一个

重要变化是，目前中国记分牌公司在全球总投资中的份额比欧盟公司略大（中国

和欧盟分别为 17.9%和 17.6%）。美国公司的份额增加到全球总量的 40.2%。 

1. 全球技术竞争的进一步深化 

在占公司研发报告总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四个关键领域，全球技术竞争正在加

剧：ICT 生产商（22.6%）、健康产业（21.5%）、ICT 服务（19.8%）和汽车（13.9%）。 

美国和中国公司的研发增长率（分别为 16.5%和 24.9%），继续超过欧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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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是因为美国记分牌公司在 ICT（作为生产商和服务商）和健康行业的研发

投资者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记分牌公司作为 ICT 生产商和服务商领先于欧

盟。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记分牌公司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从 2011 年的 176

家增加至 2021 年的 678 家），取代了欧盟和日本公司在更传统的制造业领域的地

位。 

2. 鼓舞人心的趋势和政策 

除了汽车、ICT 和健康产业，许多欧盟成员国在航空航天、国防和化学工业

等领域拥有重要的研发参与者。欧盟 1000 强公司中，有相当数量的健康和 ICT

领域的中小企业，2021 年的研发增长趋势令人鼓舞。这对新《欧洲创新议程》的

重要目标群体来说是一个可喜的信号，该议程涉及新兴深科技和突破性技术的扩

大和增长，并在欧洲创新委员会的支持下引发行业之间的外溢效应。新的工业战

略也促进了欧洲具有广泛工业基础的创新政策，包括高科技行业。 

记分牌公司在绿色技术和循环经济技术方面的专利定位显示，欧盟和美国公

司在高价值专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欧盟制度在与循环性相关的发明方面也处于

领先地位。 

2022 年的报告还分析了记分牌公司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表

现。欧盟公司在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取得了最高分。从行业角度来看，汽车

和化工行业的公司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普遍取得了较好的进展。该审查还显示

了深度技术解决方案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3. 企业风险投资 

作为企业创新战略的一个新方面，报告也分析了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CVC）。在过去 20 年里，CVC 一直在增加，现在有三分之二的

记分牌公司在使用，且研发和 CVC 相互补充和支持，特别是在 ICT 和健康领域。

欧盟公司的 CVC 约为美国公司的一半。此外，欧盟公司 80%的资金被投入美国

的初创企业，这引发了重要的外溢效应。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7647 

原文标题：Industrial Investments in Research and Revelopment in the EU Again on the Rise 

检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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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 2018—2022 年业绩报告 

2023 年 4 月 5 日，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发布了最新业绩报告，其主题

是为知识产权及其用户提供稳点平台，使其度过难关，重点介绍了 2018 至 2022

年间 EUIPO 取得的成就，包括基于用户反馈推动的质量改进、引入整体质量框

架、以用户为中心的团队、虚拟助手以及 eSearch Plus 等数字工具等。 

主要结论：（1）为应对 COVID-19 危机，EUIPO 帮助欧洲中小企业（SMEs）

申请并运用知识产权。比如中小企业基金（SME Fund）——一个由欧盟委员会和

各成员国知识产权局资助的多年度支持计划，帮助 SMEs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以满

足企业专利申请需求。到目前为止，该基金已经收到了 4 万多份申请，其中 77%

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手。（2）报告强调了 EUIPO 为用户创建一站式服务，让包

括访问各种信息、流程和工具，帮助其踏上 IP 数字之旅。（3）EUIPO 在培养员

工、提供平台和工具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在新的数字环境中推进必要的

人工智能主导的先进技术。（4）EUIPO 实现了完善 IP 制度和改善用户服务的使

命。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1 年四次被《世界商标评论》（World 

Trademark Review）评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知识产权局。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web/guest/-/news/positive-results-for-euipo-s-

performance-2018-2022-1 

原文标题：Positive Results for EUIPO’s Performance 2018-2022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7 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 2022 年专利指数报告 

【摘要】2023 年 3 月 28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2022 年专利指数》（Patent Index 

2022）报告。2022 年，向 EPO 提交的专利申请总量为 193,640 件，比 2021 年增长

了 2.5%，创历史新高。数字和清洁能源技术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同时电池和半导

体的申请数量激增。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申请量大幅增长。 

1. 数字通信、电池和半导体蓬勃发展 

2022 年，“数字通信”（16,705 件，比 2021 年增长 11.2%）再次成为专利申

请数量最多的领域，其后依次是“医疗技术”（15,683 件，+1.0%）、“计算机技术”

（15,193 件，+1.8%）、“电气、机械、仪器、能源”（13,951 件，+18.2%）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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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9,310 件，+1.0%）。“数字通信”领域的专利申请正在渗透到许多其他领域，

如医疗、运输和农业。“电气、机械、仪器、能源”领域是十大技术领域中增长最

快的，部分原因是该领域中电池技术的蓬勃发展（+48.0%）。排名前十的技术领

域中，“交通运输”（9,272 件，-2.6%），“其他专用机械”（6,382 件，-1.8%），“有

机精细化工”（5,955 件，-0.4%）出现了下降，“生物技术”（8,168 件，+11.0%）

发展迅猛。此外，“半导体”（+19.9%）和“视听技术”（+8.1%）领域也呈现较强

的增长势头。 

 
图 2  2022 年 EPO 专利申请 Top10 技术领域 

2. 中国和美国的专利申请增长强劲 

2022 年，EPO 专利申请的前五个来源国是美国（48,088 件，+2.9%）、德国

（24,684 件，-4.7%）、日本（21,576 件，-0.4%）、中国（19,041 件，+15.1%）和

法国（10,900 件，+1.9%）。2022 年，EPO 专利申请增长主要是由中国申请推动，

中国申请在过去五年里增加了一倍多，其次是美国和韩国（+10.0%）的专利申请。 

虽然来自 39 个欧洲专利组织国家的专利申请（83,955 件）与 2021 年持平

（83,894 件，+0.1%），但它们在专利申请总量中的份额减少（43.4%，-1%）。来

自欧洲以外的申请份额不断增加，表明欧洲技术市场对世界各地公司的吸引力。 

就技术趋势而言，来自美国的专利申请在“数字通信”和“电气、机械、仪器、

能源”大幅上升。欧洲在“数字通信”领域的申请较少，在“计算机技术”“医疗技术”

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申请大幅增加。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在大多数主要技术领域

都有所增长。 

3. 欧洲国家专利申请趋势：德国申请减少，爱尔兰、瑞士和比利时增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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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向 EPO 提交专利申请最多的欧洲国家是德国（12.8%），与 2021 年

相比下降 4.7%，主要是由于“运输（包括汽车）”“电气、机械、仪器、能源”和“有

机精细化工”等领域的申请下降引起的。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专利申请都在增

加，欧洲工业已经在 2021 年恢复增长，2022 年的增长主要是由法国（5.6%）、

瑞士（4.7%）和荷兰（3.5%）公司推动。在每年申请量超过 1000 件的欧洲国家

中，增长最强劲的是爱尔兰（+12.3%）、比利时（+5.0%）和奥地利（+3.4%）。在

人均专利申请量方面，瑞士再次领先，一些北欧国家紧随其后。 

 
图 3  2022 年 EPO 专利申请的主要来源国/地区 

4. 华为在专利申请人中排名第一 

2022 年，向 EPO 提交专利的领先申请人是华为（4,505 件，中国，2021 年

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 LG（3,510 件，韩国，从 2021 年的第三位上升至第二

位）、高通（2,966 件，美国，从第七位跃升至第三位）、三星（2,874 件，韩国）

和爱立信（1,827 件，瑞典）。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四家来自欧洲（飞利浦、巴

斯夫、西门子和爱立信），两家来自韩国（三星和 LG），两家来自美国（雷神和

高通），中国（华为）和日本（索尼）各一家。 

 
图 4  2022 年向 EPO 申请专利的前 10 大主要专利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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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五个专利申请中有一个是由中小型企业提交的 

在 EPO 的专利申请中，有一部分来自较小的实体：2022 年，向 EPO 提出的

五分之一的专利申请来自个人发明者或中小型企业（雇员少于 250 人）。还有 7%

来自大学和公共研究组织。 

6. 智慧健康专利洞察分析 

智慧健康的创新反映了 EPO 三大技术（数字通信、医疗技术、计算机技术）

领域的融合（图 5）。2022 年，随着世界主要科技公司竞相将无线网络提升到新

的水平，数字通信申请量持续激增。连通性的增强使得传统上局限于医院和诊所

的健康服务能够在家中实现。基于类似的基础，虚拟健康助手的发展也正在进行

中。一系列的健康监测和健身功能出现在可穿戴设备[13]中。智能假肢是医疗和数

字通信融合的典范。随着智慧健康领域的发展，由专业医疗保健公司创建的远程

护理平台可以越来越多地与可穿戴设备连接，实现日常生活中的连续、实时监测。

计算机技术的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这些设备功能完善。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

的发展和电路的小型化，人们可以处理越来越多的数据。事实上，数字生态系统

的发展正在促成全面的突破，不仅在诊断领域，还包括药物发现和开发、机器人

和治疗领域。 

 
图 5  EPO 三大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智慧健康的兴起与人工智能（AI）的进步相辅相成，后者彻底改变了医疗信

息学。2017 至 2021 年，全球医疗和保健领域的 AI 私人投资几乎超过了其他任

何领域。这是由于在过去 15 年中，AI 初创企业的风险资本急剧增加、初创企业

数量也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增长也有助于降低训练 AI 的成

                                                        
[13] 一系列健康监测和健身功能现在出现在可穿戴设备中：个人带有传感器和跟踪器的手表，用于监测心

率、呼吸、皮肤温度、血糖、血压和氧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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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时间。这简化了机器学习和图像数据处理的过程，有助于从大数据中收获新

的见解。与 AI 的使用有关的专利活动也随之大幅增长，特别是在诊断技术方面，

也包括数字手术和新疗法等领域。AI 还被应用于临床工作中，包括改善患者体

验和优化资源的使用。此外，AI 可能会在慢性病患者的监测和药物提醒方面提

供支持。AI 也越来越多地被整合到远程医疗计划中。 

物联网的出现，实现了数据驱动的转型，几乎可以实现在任何地方访问、监

视和增强。就专利申请的来源国而言，EPO 成员国在医疗技术方面仍然处于领先

地位，美国紧随其后，专门从事该领域的美国大公司占据了申请人的榜首。2022

年，强生公司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超过了 2021 排名第一的飞利浦。来自美

国和亚洲的公司继续推动着数字通信的持续繁荣，大部分都是 EPO 的领先申请

人，它们正在促成一个研究机构、医疗技术专家、医疗保健提供者和消费设备之

间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同时，美国申请人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保持领先，EPO 成员

国申请量的增加稍微削弱了美国申请人在 2022 年的领先优势。每个主要经济地

区都有各自的优势，在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相交领域出现的解决方案取决于世界各

地的互操作性。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三大技术领域的主要申请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7. 新能源专利洞察分析 

可持续创新的竞争正在加速进行。能源方面，最近的研究进展包括带有集成

柔性太阳能电池的自动充电便携式设备。在世界各地，数以千亿计的欧元被投资

到清洁能源技术领域，预估到 2030 年，该领域的市场价值将达到约 6000 亿欧

元。由于能源目前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四分之三左右，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技

术将是实现碳中和气候目标的关键。太阳能等技术已经成熟，这一点从 2012 年

前后公布的专利申请高峰中可以看出（图 6）。此外，浮动太阳能发电场等领域也

展示出了惊人潜力。 

 
图 6  化石燃料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欧洲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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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低成本、高输出的光伏材料也为初创企业创造了沃土，比如德国

Heliatek 公司。迄今为止，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创新将支持 RepowerEU[14]计划，为

此，2022 年欧盟委员会成立了欧洲太阳能光伏产业联盟。它可作为现有的电池

产业和清洁氢联盟的补充，前者的创新在 2022 年继续激增，后者的创新也在上

升。 

2022 年，电池领域的申请量增幅（+48.0%）几乎是所有领域中最大的，延

续了 EPO 与国际能源署（IEA）在 2020 年发表的题为《电池和电力存储创新》

的全球联合研究中的趋势。电池领域的重点关注方向仍然是锂离子电池，为消费

电子产品和电子交通等终端产品提供动力。 

智能电网仍将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技术领域，这是由于可再生能源在所有能源

系统中的份额不断增加，而且需要智能电网来适应日益复杂的供需平衡。除了储

能系统外，智能电网还包括智能计量基础设施、智能配电板和断路器。这些组件

通过光纤宽带与无线备份系统进行互联和监控。 

在全球氢能技术革命中，申请排名前 50 的申请人中包括在氢能技术前沿的

领先公司和研究中心。在领先公司中，丰田是在汽车工业中实现氢燃料电池商业

化竞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空中客车的目标是利用氢气涡轮机开发世界上第一架

零排放的商用飞机，此外还包括松下、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在领先研究中心中，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重点关注对气候驱动的生产技术（包括电解）。 

随着新工业时代的到来，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将继续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做出贡献，包括实现能源的普及（SDG7），应对气候变化（SDG13）

和减少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SDG3 的一部分）。减缓全球变暖，即使只是零点

几度也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随着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现在正在开发和推广

的清洁技术可以为确保人类的未来处于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环境提供帮助。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about-us/annual-reports-statistics/statistics/2022.html 

原文标题：Welcome to the Patent Index 2022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8 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量子计算专利洞察报告 

【摘要】2023 年 1 月 25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量子计算专利洞察报告》（EPO 

                                                        
[14] RepowerEU 计划是欧盟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发布的涉及未来五年内高达 2100 亿欧元（约合 2210 亿美

元）资金的项目，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液化天然气进口，降低能源需求，从而达到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

赖、加快转向绿色能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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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Insight Report on Quantum Computing），总结了由 EPO 主题专家和专利知识专

家共同进行的量子计算领域的专利分析结果。这是 EPO 发布的第二份与量子技术相

关的专利洞察报告。 

该报告根据已公开的专利信息，概述了量子计算领域的重要专利趋势，针对

其子领域“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量子纠错/缓解”以及“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进行了专利分析。 

1. 过去十年，量子计算领域的发明数量成倍增长，增长速度高于所有技术

领域。 

报告分析了量子计算领域和所有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家族（IPFs）[15]最早公

开年[16]的分布趋势，虽然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数量在不断增加，但量子计算领域

的增长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此外，没有迹象显示这一发展将在未来几年放缓。 

 
图 7  量子计算领域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最早公开年分布 

2. 申请人对量子计算领域相关技术及其跨国商业化战略的经济预期很高。 

报告指出，量子计算领域的 IPFs 并非均匀分布在所有专利机构中，专利申

请人更多提交 PCT 国际申请、美国申请、日本申请、欧洲申请和中国申请。欧

洲申请相对比较特殊，《欧洲专利公约》（EPC）规定了在欧洲获得专利保护的单

一申请程序，申请人可以在所有 39 个 EPC 缔约国、1 个延伸国和 4 个生效国保

护其发明。 

                                                        
[15] 通常认为，专利申请人认为相关发明具有更大的经济潜力，并且倾向于从地理角度寻求更广泛的商业

化时，就会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提交专利申请，这类发明通常被称为国际专利家族（International Patent Fam
ilies，IPFs）。 
[16] 最早公开日期是指这些发明首次公开的时间，它可以刺激其他人的研究活动，并影响竞争对手的商业

战略。因此，最早公开日期对于技术领域的技术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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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量子计算领域国际专利家族成员的占比可知，过去几十年美国专利申请

的比例一直很高，反映了在技术发展方面、以及作为技术的重要市场方面美国在

量子计算领域的重要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申请份额持续较高，中国申请份

额不断增加。此外，近年来，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专利申请比例有所增加，且国

际专利申请的份额明显高于所有技术领域平均水平，表明专利申请人对所涉技术

以及相应的跨国商业化战略有较高的经济预期。 

3. 量子计算领域最活跃的申请人是公司，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报告发现，量子计算领域最活跃的申请人是公司，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此

外还有少数美国大学以及与美国大学保持合作关系的非营利组织。最活跃的申请

人是 IBM，其后依次是东芝（包括旗下的纽富来科技）、英特尔和微软。21 世纪

初，总部位于加拿大的 D-Wave Systems 公司在该领域非常活跃，专注于绝热量

子计算，在整个领域引发了一定的势头，并吸引了其他申请人（如美国和日本）

的兴趣。近十年（2010—2019）中，排名前十的申请人只来自公司。相比之下，

21 世纪 10 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跻身最活跃专利申请人之列，其余则

由大公司主导。近年来，美国大学的份额有所增长，其他则继续由大公司主导。 

表 3  量子计算领域最活跃的申请人 
申请人 所属国家 类型 国际专利家族数量 

IBM 美国 公司 401 
东芝及旗下纽富来科技 日本 公司 312 

英特尔 美国 公司 254 
微软 美国 公司 246 

诺基亚及旗下Here地图 芬兰/荷兰 公司 230 
哈佛大学 美国 大学 185 

日立 日本 公司 178 
谷歌 美国 公司 165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大学 163 
NEC 日本 公司 158 
三星 韩国 公司 151 
索尼 日本 公司 139 

富士通 日本 公司 131 
诺斯罗普·格鲁曼 美国 公司 129 
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大学 122 
D-Wave Systems 加拿大 公司 113 

高通 美国 公司 109 
飞利浦 荷兰 公司 108 

阿里巴巴集团 中国 公司 89 
布罗德研究所 美国 非营利组织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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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量子计算领域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欧洲专利申请拥有多个专利申请人，行

业内合作积极。 

在量子计算领域的 13000 多个国际专利家族中，6000 多个专利家族至少有

1 个欧洲家族成员。在这些专利家族中，500 多个专利家族（约十分之一）拥有

1 个以上的专利申请人。对这些合作申请进一步分析表明，同一区域内的合作相

对密切，而不同大洲的申请人之间的合作较弱。对合作专利申请中的发明人的原

籍国/居住国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跨境合作不仅出现在地理层面上，还存在不同类型申请人之间，专利申请人

可以根据其性质划分为公司、大学、个人等。根据位于欧洲的专利申请人的类型

分布可知，欧洲申请人往往更频繁地与同一类型的其他欧洲专利申请人合作，同

时也有与其他类型的欧洲专利申请人进行合作的情况。 

5. “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与“量子纠错/缓解”专利申请持续动态发展，美国

在国际专利申请中占主导地位。 

“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在 21 世纪初的增长幅度较小，过去十年的增长非常

明显。该子领域的发展趋势也明显高于所有技术领域的趋势。对“量子计算的物

理实现”国际专利家族成员的研究表明，专利申请人主要通过 PCT 申请、美国、

日本、欧洲和中国提交专利申请。该子领域国际专利家族中美国专利申请的比例

一直很高，这与美国作为重要的专利申请国以及重要的市场的判断一致。美国在

该子领域的突出地位还体现在对最活跃的专利申请人的分析中，IBM 位居榜首，

其他美国公司紧随其后。来自加拿大、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公司也是最活跃

的专利申请人之一。一些美国大学，特别是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近十年，美国专利申请人在该领域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与“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类似，并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技术关联，“量

子纠错/缓解”的发展也有很大变化，在 21 世纪初增长微弱，在过去十年增长强

劲。最活跃的专利申请人是 IBM，其次是美国、日本、加拿大和韩国的其他申请

人。近年来，美国公司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第一个上升时期，活跃的

专利申请人来源更为多样化。 

6.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在过去十年实现了动态发展、增长最

为强劲，并且在专利申请来源上表现出多样性。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其他领域以及整个量子计算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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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不同。虽然在 21 世纪初，这一子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出现了略微增长，但实

际的动态发展在过去十年才开始。该子领域的发展势头高于其他子领域。伴随着

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发展势头，该子领域占整个领域的发明份额也在上升，目前约

为 15%。 

与其他子领域一样，IBM 在最活跃的专利申请人中排名第一，其次是日本、

美国、欧洲、加拿大和中国的专利申请人。此外，过去十年“量子计算和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子领域中最活跃专利申请人来源国的多样性明显更高，而不仅是美

国公司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7. 结论与展望 

研究表明，虽然专利申请数量仍然不高，但量子计算领域的发展势头非常强

劲，显著高于全部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的平均增长水平。研究关注的三大子领

域，均在专利申请数量上有较强的增长势头，相比之下，“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的动力更为强劲。虽然在整个领域和子领域中最活跃的专利申请人中，

IBM 和其他美国公司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但在“量子计算和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领域中，申请人多元化程度仍然很高。鉴于量子计算领域的高发展

势头，以及量子计算专用 CPC 分类将在中期内制定完成，EPO 考虑在未来持续

更新本报告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C90EC0C5EC8606BAC 

125894000576377/$File/epo_patent_insight_report-quantum_computing_en.pdf 

原文标题：EPO Patent Insight Report on Quantum Computing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26 日 

美国白宫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 

2023年5月4日，美国白宫网站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以下简称“战略”），该

战略将加强国家层面保障美国消费者相关技术的基础以及保持美国在国际标准

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和竞争力。标准是用来保障美国人民日常用品普遍安全、可

互操作的指导方针，该战略将更新美国基于规则的标准制定方法。战略还将强调

联邦政府对关键和新兴技术（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以下简称 CET）

国际标准的支持，这将有助于加快由私营部门主导的标准制定工作，促进全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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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提高互操作性，并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主要内容如下。 

1. 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标准 

美国将优先考虑对美国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 CET 子领域的标准制

定工作，包括：（1）通信和网络技术；（2）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3）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4）生物技术；（5）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6）数字身份基础设

施和分布式账本技术；（7）清洁能源生产和储存；（8）量子信息技术。 

此外，还有一些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已经确定的、将影响全球经济和国家安

全的 CET 具体应用，包括：（1）自动化和互联基础设施；（2）生物库；（3）自动

化、互联和电气化交通；（4）关键矿物供应链；（5）网络安全和隐私；（6）碳捕

集、清除、利用和储存。 

2. 四个关键目标 

该战略侧重于四个关键目标：投资、参与、劳动力、完整性和包容性。 

（1）投资 

该战略将加强对预标准化研究（Pre-standardization Research）的投资，以促

进创新、前沿科学和转化研究，推动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政府

还呼吁私营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对标准制定进行长期投资。 

工作重点 1：增加研发资金，确保为未来的标准制定打下坚实基础。美国政

府将与国会合作，按照 2024 财年预算的要求通过拨款增加研发资金。其中基础

和应用研究的支出水平超过 1000 亿美元，联邦研发总额为 2100 亿美元，比 2023

财政年度增加了近 9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工作重点 2：支持开发解决风险、安全和复原力的标准。美国政府在领导国

家安全主题的标准开发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美国政府将继续支持涉及风险的影

响和效果、安全问题的标准制定。 

（2）参与 

美国政府将与私营部门、学术界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外国合作伙伴）

广泛合作，以弥补差距，加强美国对 CETs 标准制定活动的参与。 

工作重点 3：避免或消除私营部门参与标准制定的障碍。美国政府将协调政

策和法规，创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私营部门参与和影响国际标准的环境。美国政府

将继续创建项目，促进美国利益相关者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并消除相关障碍。 

工作重点 4：改善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关于标准的沟通。美国政府将扩大与

私营部门的沟通，包括通过战略伙伴关系、信息共享安排，以及与私营部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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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其他合作。 

工作重点 5：加强美国政府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在国际标准管理和领导方面的

代表性和影响力。美国将专注于提高美国政府和盟友在标准活动中的参与度和领

导力，并扩大政府的协作以支持标准活动。 

（3）劳动力 

美国政府将投资于教育和培养一支能够有效促进和推动技术标准发展的专

业人员队伍，包括学术界、工业界、中小型企业的成员和社会公民。 

工作重点 6：教育和授权新的标准工作队伍。美国政府将通过标准制定信息、

培训和教育，增加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标准制定的机会。美国政府还将扩大努力，

与大学和教育机构一起开发与标准有关的课程。此外，美国政府还将在机构内发

展技术和标准工作队伍，特别是在 CET 领域。 

（4）完整性和包容性 

美国政府将利用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盟国和伙伴的支持，促进国际标准体系

的完整性，确保国际标准建立在技术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公平的程序促进世界各

国的广泛参与和包容性增长。 

工作重点 7：深化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标准合作，支持强有力的标准治理进

程。美国政府将继续扩大与合作伙伴的协作，以加强和保护由私营部门主导的国

际标准进程，并寻求加强美国和合作伙伴在可持续发展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美国

政府力求将标准活动纳入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协议。 

工作重点 8：促进标准制定中的广泛代表性。美国政府将支持发展多样化和

包容性的一代新兴经济体标准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能够有效地参与国际标准

的制定，并促进国际标准的采用。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04/fact-sheet-

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announces-national-standards-strategy-for-critical-and-emerging-

technology/ 

原文标题：FACT SHEET: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9 日 

美国商会发布《2023 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 

2023 年 2 月 21 日，美国商会发布《2023 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该报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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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50 个指标（9 个类别）对全球 55 个主要经济体的知识产权框架的强度和有效

性进行评估。美国商会表示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提供的数据不仅可以支持论点，还

可以用来激发政策变化、推动创新向前发展。 

1. 28 个经济体的得分保持不变，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可能停滞不前。 

全球市场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取得了适度进展，18 个经济体的得分

提高，9 个经济体得分降低，28 个经济体得分保持不变。摩洛哥、泰国和越南的

总体得分增长幅度最大（分别为 2.5%、2.5%、2.02%）。除泰国和越南外，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的得分也有所提高，亚洲地区平均得分进步最大。由于俄罗斯针对

国际版权所有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俄罗斯的得分下降了 21.62%。 

2. 多边组织和各国的讨论表明各经济体知识产权驱动的创新框架可能正被

削弱。 

知识产权对于新型疫苗、治疗方法和诊断方法的研发至关重要，这是全球应

对 COVID-19 的基础。知识产权促进了 31 个国家在 COVID-19 治疗药物方面的

143 项许可协议。但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内部进

行的知识产权豁免的协商，将破坏创新生态系统并威胁到有效应对下一个重大全

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继 2021 年关于促进美国经济竞争的行政命令和降低通

货膨胀法案通过后，美国决策者正在考虑修改专利框架，以解决药品价格问题，

这将破坏美国生命科学生态系统、影响知识产权驱动创新提供的美国就业机会。

同样，欧盟正在考虑限制知识产权保护、缩短监管数据保护期限以及削弱罕见病

治疗投资的政策提案，这将危及欧盟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方面的长期领导地位。 

3. 5G 等移动技术帮助消费者在全球大流行期间保持联系，产生了重大积

极的经济影响。 

目前 5G 的部署已经为美国 GDP 贡献了超过 1000 亿美元，研究估计，到

2025 年 5G 标准将为美国 GDP 带来 1.5 万亿美元的贡献，并创造或转化 1600 万

个就业岗位。5G 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持续部署依赖于各国经济体通过

强大的知识产权标准创造的有利环境，这说明拥有最有效的知识产权框架的经济

体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 ICT 技术、更强大的数字环境以及更高的 5G 部署能力。

相反，利用本地化政策、复杂的许可要求和强制技术转让的经济体将阻碍包括 5G

在内的 ICT 技术和移动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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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去年积极执法的基础上，许多经济体在 2022 年继续采取措施解决网

络版权侵权问题。 

在拉丁美洲，秘鲁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巴西的“打击盗版 404 行动”关闭了数百

个包含盗版内容的网站。加拿大联邦法院发布了一项动态禁令，要求加拿大互联

网服务商禁止非法在线直播国家冰球联盟比赛。美国地方法院发布了禁令，要求

美国互联网服务商禁止对侵犯网络版权的内容进行访问。但是，美国仍然缺乏一

个全面、现代的法律框架来打击网络商业盗版。 

表 4  各指标类别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得分情况 
指标类别 2023知识产权指数得分情况 

专利 
平均得分为59.31%，排名第五。23个经济体在该类别上的得分达

到70%或以上，30个经济体得分达到50%或以上。 

版权 
平均得分为49.70%，排名第八。30个经济体在该类别上的得分达

到50%或以上。 

商标 
平均得分为62.39%，排名第四。55个经济体中只有10个在该类别

上的得分不超过50%。 

外观设计 平均得分为63.77%，排名第三。 

商业秘密和保密信息

保护 

平均得分为48.97%，排名第九；55个经济体中只有23个经济体在

该类别中的得分达到50%或以上，22个经济体得分为33.33%或以

下。 

知识产权资产商业化 
平均得分为58.62%，排名第六；20个经济体在该类别上的得分未

能达到50%或以上，其中13个经济体得分低于33.33%。 

知识产权执法 
平均得分为50.10%，排名第七；23个经济体在该类别上的得分达

到50%或以上，其中只有11个经济体得分达到75%或以上。 

知识产权保护的系统

效率 

平均得分为62.73%，排名第一；许多经济体在这一类别上的表现

优于其他指数，如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得分

达到了70%或更高。 

国际条约的成员资格

和审批 

平均得分为62.70%，排名第二。许多经济体在这一类别上得分较

高，22个经济体得分达到75%或以上，其中14个经济体的得分超

过96%。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www.uschamber.com/intellectual-property/2023-international-ip-index 

原文标题：2023 International IP Index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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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发布国家半导体战略 

2023 年 5 月 19 日，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Department for Science, 

Innovation & Technology）发布《国家半导体 [17 ]战略（National Semiconductor 

Strategy）》。这一战略愿景是英国将通过专注于在半导体研究和开发（R&D）、设

计和知识产权（IP）以及化合物半导体方面的优势，确保英国在未来的半导体技

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促进技术创新、增长和创造就业，巩固英国的国际地

位，以提高供应链的弹性、保护英国安全。为确保英国在人工智能、高性能技术、

量子和网络等未来技术的优势，英国将致力于提高国际影响力、加强合作伙伴关

系，提高供应链弹性。主要包括三大目标和措施。 

1. 目标一：发展英国国内产业 

英国将采取行动，通过技术周期支持半导体行业，培养新的企业文化。英国

政府承诺在 2023 至 2025 年提供高达 2 亿英镑资金，并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投入高

10 亿英镑。 

（1）半导体咨询小组：汇集来自工业界、政府和学术界，凝聚行业力量。

推进实施，为实现这一愿景相互监督。 

（2）研发：创造推动下一代半导体发展的颠覆性创新。应用研究应面向行

业和终端市场的需求。 

（3）基础设施：启动英国半导体基础设施计划，改善基础设施的使用，促

进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的商业创新：这可能包括设计工具和 IP、硅原型、化合物

制造和先进封装，以及提高初创企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4）技能和人才：与工业界和学术界合作，提高英国生态系统，吸引技术

人才，培养未来的半导体创新者。 

2. 目标二：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英国正在通过国内和国际行动，在依赖半导体的关键部门领域建立更大的复

原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英国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以减轻极端破坏的情况： 

（1）为经济部门做准备：支持产业界更好地了解其未来面临的短缺风险，

并鼓励适当的缓解措施。 

（2）保护关键领域（国内行动）：与工业界合作，提高关键领域产品制造商

                                                        
[17] 半导体（又称“芯片”）是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部件，是经济、国家安全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基础，半

导体对英国巩固其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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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复原力。 

（3）保护关键领域（国际合作）：与国际伙伴一起，优先为英国经济中特别

关键的领域提供芯片，并采取行动确保供应多样化和弹性。 

3. 目标三：保护国家安全 

英国正在通过加强对英国半导体资产的保护来减少国家安全风险，适当地平

衡安全与行业的增长；并通过英国在硬件安全方面的专长来解决网络安全风险。 

（1）保护英国的资产：保护优势、适当的使用杠杆，包括投资筛选和使用

出口管制，以防止其他国家建立威胁英国国家安全的技术能力。 

（2）以硬件优势为基础，提高网络安全：利用英国在硬件安全方面的专业

知识，在世界各地的芯片设计阶段更广泛地优先考虑保障硬件对网络安全的重要

性，例如，投资“数字安全设计”计划。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semiconductor-

strategy/national-semiconductor-strategy#executive-summary 

原文标题：Policy Paper: National Semiconductor Strategy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2 日 

英国政府发布研发和创新组织调查报告 

【摘要】2023 年 3 月 7 日，英国政府发布研究、开发和创新（RDI）组织调查报告

（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UK’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rganisational 

Landscape），调查了英国实施研究、开发和创新组织的总体情况，提出充分利用英国

研究组织架构的建议，确保有效、可持续地应对全球挑战。 

英国研发和创新组织调查报告主要针对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研究所和研发

机构、私营部门等 RDI 组织机构，提出了针对政府的 29 项相关建议。主要内容

如下。 

1. 大学 

英国大学拥有从知识发现到应用的广泛而深入的多学科研究基础，在许多研

究领域都表现出色，它们是英国 RDI 组织架构的主要优势，其多样性和质量是

英国 RDI 生态系统的积极特征。英国大学获得的公共 RDI 资金比例最大，且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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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呈增长趋势。该调查报告强调，需要关注的长期核心问题是大学公共研究资

金的财政可持续性，这对于整个英国从事 RDI 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影响。 

（1）政府应考虑“端到端”研究活动的实际成本，以产生可持续的 RDI 活动。

政府应与英国研究创新部门（UKRI）和英国高等教育资助机构合作，审查并在

必要时改革竞争性资助和响应式资助、质量相关研究资助（QR）（以及行政分权

管理）和全面经济成本核算（fEC），并建立提升机制。总体目标是优化研究交付，

消除不当的激励和结果，并确保研究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 

（2）大学应制定计划优化管理支持研究，赋予研究人员权利，减轻其行政

负担，并提高支撑服务质量、提供核心技术设施以及完备的实验室基础设施。政

府应与 UKRI、英国高等教育资助机构等更广泛的部门合作，考虑建立更透明的

机制，为 QR 资助提供保证和问责制度。 

2. 公共研究机构 

公共研究机构（Public Sector Research Establishments，简称 PSREs[18]）是英

国宝贵的国家资产，加强了更广泛的英国 RDI 系统。近几十年来，PSREs 和其

他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的作用已经降低，该调查建议英国政府应采取更具战略性

的方法，更好地利用其专业知识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效率。 

（3）政府部门应明确各类 PSREs 的任务，赋予其更大的研发创新活动的自

主权、确保其高效运作。各部门应提高对 PSREs 能力的认识，并利用 PSREs 为

RDI 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在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开展工作。通过提高

PSREs 之间以及 PSREs 与 RDI 其他机构（包括商业组织）之间的透明度、互动

和合作关系，可进一步提高渗透性和灵活性。 

（4）需要保护和改革 PSREs 的资金流以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应减少资金、

薪酬和其他工作条件方面的限制。为大学提出的资金改革也应适用于 PSREs。 

（5）应严格审查 PSREs，改革、减少或关闭运行不良的机构，并将产生的

结余资金回收到政府研发预算中。 

3. 研究所和研发机构 

研究所和研发机构（Institutes and Units）专注于从知识发现到应用研究，并

在这一领域发挥着具体且重要的作用。其以研究为重点任务的特点和灵活敏捷的

能力可以提供有效的研究成果，并吸引全球研究人才。 

                                                        
[18] PSREs 的职能是开展重点研究活动，涵盖知识发现、转化和应用，对关键经济领域提供重要服务，建

设关键的国家 RDI 基础设施和能力，并执行监测和监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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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所和研发机构需要持续的财政支持，以确保“端到端”的研究支持。

该调查报告认为有必要审查英国最近成立的研究所和研发机构（特别是“中心辐

射”模式）的资金配置，确保其符合预期。为大学提出的经费改革也应考虑到研

究所和研发机构的需要。 

（7）研究所和研发机构需要有明确的任务和宗旨，并应获得在有限时间内

实现其目标所需的自主权和资金，还需要有清晰且各方达成一致的调整、减少或

退出机制。 

（8）研究所和研发机构必须具备高质量的行政和科学管理能力，必须有严

格的合同安排，以确保运营的独立性和服务质量。 

（9）当政府、UKRI 和其他资助者确定了支持重点研究任务的战略 RDI 优

先事项（例如气候变化及其缓解、抗菌素耐药性、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时，

应考虑建立新的研究所和研发机构。原有研究所和研发机构可以合并和扩大以创

建新的研究机构，并应考虑与其他 RPOs 共同出资等。 

4. 其他 RDI 要素 

该调查报告通过更好地了解 RDI 环境的其他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将使人们更多地认识到它们为英国 RDI 事业发展提供的能力。 

（10）政府和慈善部门应共同努力，确保为慈善事业支持的研究提供“端到

端”资金。 

（11）应增加对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遗产和文化部门相关研

究的支持，并支持长期被忽视的基于藏品的研究。 

（12）应加强研究转化组织（包括嵌入 PROS 的转化机构）的协调性。建议

政府通过增加数量、扩大渠道和宣传促进转化研究能力的方式，来优化这一类机

构的发展，探索 RPOs 在整个 RDI 环境中促进转移转化的途径。 

5. 私营部门 

私营部门是英国RDI的最大出资者和执行者，对RDI的投资增长至关重要。

英国 RDI 的商业支出集中在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SME），这些投资通

常用于后期实验开发研究。 

（13）政府应利用私营部门的召集力为企业投资 RDI 创造有利环境，解决

阻碍企业进一步投资的障碍，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供财政支持。 

（14）企业和学术界通过促进开放、相互尊重、更密切的互动、协作以及思

想、技术和人员的渗透来促进变革。政府在传达 RDI 投资的积极意义方面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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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作用，应探索和实施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 

6. RDI 和社会 

（15）政府应承担推动 RDI 实现社会效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 

（16）政府和 RPOs 应与地方合作，支持与其需求相关的研发活动，以当地

专业知识和需求为基础，以区域利益和学术标准为驱动，实现更均衡的区域经济

增长。大学和其他RPOs应通过加强其信息纽带作用来支持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 

（17）政府应考虑提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提供更有效医疗服务

的能力，帮助英国经济发展。 

7. 政府支撑 RDI 繁荣的措施 

政府在保障 RDI 的成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为 RDI 提供更多资金[19]

外，还必须采取行动，明确目标战略、结果导向、更好地协调 RDI 政策以及规划

RDI 工作者的职业结构。 

8. 加大投资力度 

（18）政府必须与 UKRI、更广泛的 RDI 合作，考虑更稳定和成本合理的资

金结构，确保现有 RDI 的质量及可持续性。 

（19）政府必须加强对 RDI 投资的长期承诺。 

9. 国际合作 

政府应支持英国作为全球重要研究的召集人和合作者的领导作用，这需要与

“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计划建立联系。与欧盟合作者的关系需要得到保

护、维护和扩大。 

（20）政府应确保国际合作得到保护和鼓励，并应解决损害英国 RDI 国际

合作存在的问题，如移民、发展援助和教育等。 

（21）英国应考虑主办跨国资助机构和建立国际研究基础设施。 

10. 政策的稳定性 

                                                        
[19] 尽管在 2019 年英国研发投资总额占 GDP 的 2.6%至 2.7%，但仍落后于美国、韩国和德国等。此外，

公共资助的研发持续不足（2019 年英国政府直接的研发支出仅占 GDP 的 0.1%）。英国政府目前的研发资

金水平将不足以推动政府期望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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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英国需要对 RDI 战略和政策制定总体架构和管理规范，明确责任、提

高政策一致性和机构互补性。 

（23）政府各相关方应注重 RDI 的整体保障，英国新成立的科学、创新和技

术部门（Department for Scienc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DSIT）进行监督。 

（24）政府应建立研究愿景和战略，包括长期的计划、基础设施和技术举措，

这将为 RPOs、投资者、全球公司和研究人员提供在英国 RDI 环境中投资、互动

和发展所需的信心。 

11. 多样性 

（25）政府需要对英国 RDI 进行全面有效的分析，包括使命、领域资金投

入、研究能力和 RPOs 所在地域，监测国际 RDI 活动，以确定成功的特点和模

式。 

（26）政府应致力于将英国 RDI 机构与从研究中受益的商业、行业和社会

要素联系起来，使各方相互了解、建立伙伴关系、合作和互动，并在思想、信息、

技术和人员方面互相渗透。 

（27）政府对 PRO 的审查和审计，应关注正在进行的研究质量和合理性。 

（28）政府需要改革公共部门的控制措施，使决策机制更加灵活，例如薪资

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 

12. 人才 

（29）政府应确保训练有素的研发劳动力，建立长期教育规划以确保未来的

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加强支撑有效研究交付的人才职业规划，包括技

术人员、项目经理人。需要审查和改革早期研究人员（包括博士生、博士后研究

人员和初级教师）的培训和职业结构。应鼓励不同 RPOs 之间职业规划的多样性

和渗透性。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

1140211/rdi-landscape-review.pdf 

原文标题：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UK’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rganisation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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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新西兰知识产权指南 

2022 年 12 月 15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发布新西兰知识产权指南，

提供在新西兰保护、管理和实施知识产权的指导。要点包括：（1）商标：新西兰

的商标制度与英国相似。商标保护用于识别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符号、颜色或其他

设计。商标有效期为 10 年，可无限期续展 10 年。（2）专利：与英国一样，发明

专利在新西兰的保护期长达 20 年。新西兰的所有专利权在授权后均需支付年费。

新西兰实行“先申请”原则。新西兰的宽限期是在公开披露后的 12 个月内申请。

（3）外观设计：在新西兰，外观设计的最初保护期为 5 年，可以再延长两个 5

年的保护期限，即保护最多可以持续 15 年。新西兰外观设计同样实行“先申请”

原则，也设有宽限期，可在公开披露后的 12 个月内注册外观设计。（4）版权：

与英国一样，根据新西兰法律，版权是一项自动权利，由新西兰知识产权局

（IPONZ）管理。新西兰的版权保护原创且以有形载体形式保存的作品，例如录

制在磁带上或写下来的作品。保护期限因作品而异，通常为作者有生之年再加 50

年。（5）知识产权执法在新西兰普遍有效。如果涉嫌知识产权侵权，可通过不同

的方式应对，例如最常见的诉讼（法院诉讼）等，替代的解决途径还包括调解、

仲裁和专家裁决。 

杨璐霜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gov.uk/guidance/ip-in-new-zealand 

原文标题：Guidance IP in New Zealand 

检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21 日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6 日 

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 2022 年知识产权统计报告 

2023 年 3 月，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发布 2022 年知识产权统计报告。

统计显示，德国本土的专利申请量下降；德国创新活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电气

工程领域的发明增加，机械工程和汽车领域下降，这对德国工业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数字化、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电池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发明专利 

继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大幅下降后，2022 年，DPMA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57,214 件）趋于稳定。专利提交审查请求的数量（42,449 件）与 2021 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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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授权数量（23,592 件，+11.7%）再创新高，达到 30 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德国境外申请人共提交 20,020 件发明专利申请（+7%），德国本土申请人的申请

量为 37,194 件（-6.6%）。 

专利申请最主要的来源国分别是美国（+16.2%）、日本（+3.4%）、中国（+23.6%）

和韩国（+5.0%）。与往年一样，主要技术领域依次为运输（10,329 件，-1.6%），

电气机械、仪器、能源（7,317 件，+1.9%）和测量（4,290 件，-4.5%）。计算机

技术领域（+19.5%）增长尤为显著。在领先申请人方面，博世（3,946 件）排名

第一，其后依次是宝马（1,867 件）和德国采埃孚（1,394 件）。 

与 2021 年类似，德国各州的发明专利申请仍是巴登-符腾堡州（13,444 件，

-0.9%）领先，其后依次是巴伐利亚州（10,548 件，-11.2%）、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州（5,292 件，-6.7%）。 

2. 实用新型专利 

2022 年，DMPA 共受理 9,469 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与 2021 年相比减少了

10.5%。德国境外申请人提交的实用新型申请量增加了 11.3%，德国本土申请人

下降了 21.5%。 

3. 商标和外观设计 

2022 年，商标（77,427 件）和外观设计（33,652 件）的申请数量有所下降。

领先的商标申请的商品和服务类别几乎没有变化，依次为：第 35 大类（办公、

广告和商业管理等服务）、第 41 大类（教育、培训、娱乐、体育和文化活动）和

第 9 大类（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其他电子设备）。 

4. 审查情况 

2022 年，DMPA 共审结 45,498 件（-6.2%）发明专利，其中授权或驳回的专

利增加 4.6%（32,891 件）。DPMA 审结的外观设计比前一年增加 15.6%，审结的

商标数量减少了 18.1%，实用新型的审结数量也有所下降（-13.1%）。 

5. DPMA 预决算 

2022 年，DPMA 再次实现盈余（2.362 亿欧元，+10.0%）。与 2021 年相比，

收入增长 3.6%（4.797 亿欧元），支出下降 2.0%（2.435 亿欧元）。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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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09march2023/index.html 

原文标题：Patent Grants at a Record Level Again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6 日 

日韩 

日本专利局发布 2023 年工作报告 

2023 年 3 月 31 日，日本专利局（JPO）发布 2023 年工作报告，包括日本年

度知识产权变化动向以及政策实施成果。 

1. 统计概要 

2022 年，日本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289,530 件。自 2013 年起，发明专利申请

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与 2021 年相比专利申请量有所增加。日本国内企业专利

权人前三依次为丰田（4,559 件）、三菱电机（3,692 件）、佳能（3,382 件），国外

企业专利权人前三依次为 LG 新能源（717 件）、华为（689 件）、LG 化学（615

件）。2022 年，中小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37,875 件，日本大学申请量为 7,265

件。2022 年 JPO 受理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为 48,719 件（自 2019 年达最高

51,652 件后，每年呈下降趋势），外观设计申请量为 31,711 件，实用新型申请为

4,513 件，商标注册申请为 170,275 件。 

2. 专利和商标审查 

2022 年，JPO 致力于提高专利审查效率、授予高质量权利、加强与海外各专

利局的合作等各种措施。外观设计方面，日本实施专利早期审查、审查质量管理

等措施，商标方面，开设审查快速通道、商标质量管理、保护地域团体商标，为

用户提供便利。2022 年，日本共有 1,662 名发明专利审查员（含定期审查员），

共有 9 家受委托进行现有技术调查的注册调查机构，总调查数量约 14.3 万件。

2022 年，JPO 共审查发明专利申请 242,626 件，从申请到第一次审查结果通知的

平均时间为 10.1 个月，平均授权周期为 15.2 个月。JPO 受理早期审查申请 20,578

件，从申请到第一次审查结果通知的平均时间为 2.3 个月；超级加速早期审查申

请 1,241 件，从申请到第一次审查结果通知的平均时间为 0.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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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诉讼审判 

2022 年受理的诉讼案件涉及发明专利 208 件、外观设计 14 件、商标 35 件

[20]。发明专利平均诉讼审判时间为 3.7 个月，外观设计为 4.1 个月，商标为 2.7

个月。 

4. 支持措施 

为支持企业、大学、地区等知识产权活动，JPO 从信息提供、服务咨询、经

费支持等多方面采取了措施。 

（1）支持初创企业：实施知识产权创业加速计划（IPAS），以初创企业为对

象，派遣知识产权指导团队帮助构建知识产权战略。2022 年，JPO 共支持 25 家

企业，实施知识共享计划，培育由专利代理人和商业专家构成的支持创业专家导

师团队；对初创企业提供超级加速审查，2022 年应对风投的超级加速审查申请

共 421 件；信息发布方面，“IP BASE”提供知识产权专家检索、专家咨询、知识

产权学习会；初创企业可获得审查申请费、专利费和国际专利申请费三分之一的

减免。 

（2）支持中小企业：JPO 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例如：知识产

权综合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制度研讨会、专利费用减免、派遣全球知识产权专家、

国外专利申请费用补助、PCT 国际申请相关费用减免等支持海外扩张措施；开设

知识产权金融门户网站，评估利用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运营潜力；为知识产权活

用潜力高的企业设立产业产权专员，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3）支持大学：为促进大学作为创新源头的知识产权活动，JPO 和 INPIT

正在制定从发明创造、权利利用到商业化的综合支持措施；进一步研究与发展知

识产权战略支援，向承担公共资助研发项目的大学和研发机构派遣知识产权专家，

向产学合作活动的大学派遣知识产权专家，支持“项目陪跑型”与“商谈人才培养

型”。 

（4）完善用户信息服务系统：为用户提供知识产权数据库 J-PlatPat 的信息

服务；试运行专利信息查询。 

5. 法律修订 

2022 年，发明专利法修订包括：修改在线公告送达制度；完善线上提交专利

优先权证明的程序；限制查看记载商业机密的专利裁定文件。外观设计法修订包

                                                        
[20] JPO 采取了口头审理、巡回审判或现场审判、审判诉讼事务研讨、与远程工作的行政法官进行电话沟

通等措施，以提高审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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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放宽外观设计丧失新颖性的例外适用程序。商标法修订包括：放宽包含他人

姓名的商标注册条件；引入同意制度[21]；更改国际商标注册申请时手续费缴纳方

法。敏感专利非公开化：根据 2022 年 5 月颁布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在

保护敏感专利技术方面，JPO 负责与内阁合作推进法案实施，初审符合规定的特

定技术领域案件，送交至内阁进行第一次审查。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statusreport/2023/index.html 

原文标题：特許庁ステータスレポート 2023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 日 

日本专利局公布 2022 年专利信息服务动向调查报告 

2023 年 4 月 13 日，日本专利局（JPO）公布 2022 年专利信息服务动向调查

报告。为满足日益多样化的专利信息用户需求，JPO 规划和运营了专利信息平台

（J-PlatPat）和外国专利信息服务系统（FOPISER）。同时，提供专利信息服务的

民营企业通过 JPO 发行的公报和数据，向特定用户提供高附加价值的专利信息

服务，在推广专利信息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加强自身专利信息服务并进一

步推广专利信息，JPO 对报纸、年鉴、学会论文中含有专利信息的内容进行了文

献调查，对相关民营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总结了关于专利信息服务业界近年来

（2019 至 2021 年）的现状及变化。 

1. 公开信息调查 

（1）报纸[22]、年鉴[23] 

JPO 对相关报纸的 97 篇报道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专利信息服务商动

向方面，关于新服务和新技术的报道较多，特别是使用人工智能（AI）技术的检

索和翻译等新功能和新服务层出不穷，2019 年以后 AI 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越来

越活跃。相关主题还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和环境技术的专利信息、知识产权布局战略、碳中和等报道。 

                                                        
[21] 经在先商标权利人同意、商标来源没有混淆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注册类似商标。 
[22] 包括经济产业的 2 个报纸（《日本经济新闻》《日刊工业新闻》）以及 4 个商务杂志（《PRESIDENT
 Online》《日经商务网络版》《东洋经济 Online》《Diamond Online》），对 2019 年 4 月至 2022 年 12 月

刊登的专利信息服务相关报道进行了调查。共选出 136篇文章，其中关于专利信息服务商动向的文章 48篇，

关于使用专利信息服务的用户企业动向的文章 18 篇，IP 相关报道 31 篇，合计 97 篇。 

[23] 日本专利信息组织（JAPIO）2019 至 2022 年的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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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会[24] 

2019 至 2022 年，日本知识产权学会无相关论文发表，研究创新学会 1 篇。

日本知识产权学会有 33 项口头报告，研究创新学会 15 项。主题包括：专利和论

文的三维可视化、企业知识产权部门的作用和企业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状况、知识

产权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公开 ESG·SDGs 有关的知识产权信息的影响等。 

2. 问卷调查 

（1）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变化 

2015 至 2018 年，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连续上升，2019 至 2021 年

期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9 年市场规模比上年增加 1.6%，2020 年

同比减少 1.9%，2021 年同比增长 3.3%。近三年共增加 32 亿日元，总体趋势与

实际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联动，预计 2022 年度以后将恢复到以往的微增趋势。 

 
图 8  专利信息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变化（2015—2021 年） 

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小规模经营者数量较多[25]。从员工数的规模来看，5 人

以下的企业最多，占总体的 30%；注册资金不到 2000 万日元的企业约占总体的

40%，年销售额不到 5000 万日元的企业约占 50%。 

2019 年后新进入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民营企业有 11 家，与上次调查相比有

所减少。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能够基于专有技术（使用 AI 的专利分析）提供检索

分析服务、特定领域知识产权管理（如医疗、护理、健康管理等)、专利价值评估

和分析解决方案等。从企业提供的服务数量来看，能够提供 3 至 4 项服务的企业

是最多的，提供 8 项服务的企业共计 8 个。与上次调查相比，目前市场正在向一

                                                        
[24] 调查对象为 1985 年成立的研究创新学会和 2002 年 10 月成立的日本知识产权学会在 2019 至 2022 年

学会杂志和年度学术大会的论文与发言。 
[25] 此次调查对象为 466 家企业，除去在调查时未能确认是否实施专利信息服务的企业，共有 333 家企业

成为计算市场规模的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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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服务的方向发展。 

（2）专利信息服务动向 

提供专利信息服务的企业的销售额整体在 2020 年度略有下降，在 2021 年度

有所回升，呈现出从持平到微增的状态。2019 年 4 月后新增加了 16 项服务，使

用 AI 技术新服务的有 11 个企业，检索和调查分析越来越多。71%的企业认为今

后重点的服务将是调查分析，其次是知识产权管理，占比 24%。 

（3）有助于经营的专利信息使用情况[26] 

针对“将获取的专利信息用于哪方面”的调查，67%的回答者选择“提高现有

事业的市场优越性（包括新产品、服务）”，60%的人选择“讨论新的研究开发主

题”，53%的人选择“用于探索新业务”。在知识产权布局（IPL）的分析对象上，

超过 99%的回答以发明专利为分析对象，实用新型约占 22%，外观设计和商标均

占 15-16%。 

3. 专利信息推广措施的用户意见 

政府的基本思路是政府提供准确的原始信息，民营企业提供具有增值功能的

数据库工具。有观点认为，目前官方（即 JPO 和 INPIT）在主要面向大企业进行

支持的同时，可以扩大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等专利信息利用的基数，来完善专利

信息提供功能；也有观点认为，在新兴国家专利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应以五大知

识产权局为中心，完善新兴国家的专利信息。 

从 IPL 战略来看，有观点认为需要协助中小企业制定 IPL、对活用知识产权

的企业提供优惠待遇、推进对 IPL 先进企业的支援。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sonota/service/index.html 

原文标题：令和 4 年度特許情報提供サービスの現状と今後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公表版)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3 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 2022 年专利申请技术趋势调查报告 

2023 年 4 月 27 日，日本专利局（JPO）公布 2022 年五大领域专利申请技术

                                                        
[26] 对企业团体、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相关部门的终端用户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共收到 266 份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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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调查报告[27 ]。该报告介绍了各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数量等相关专利申请动

向，并分析了日本的优势。报告显示，日本在 LiDAR 和智能物流领域占据优势；

碳中和氢氨技术方面，日本与欧美势均力敌；日本专利申请人在人体干细胞相关

技术、毫米波 MIMO 天线技术领域十分活跃。具体内容如下。 

1. LiDAR 

从 2016 至 2020 年 LiDAR 国际专利家族[28]数量来看，日本申请人的专利家

族总量排在首位（2,561 项），美国申请人的专利家族总量排名第二（2,329 项）。

在同时期国际专利家族申请人排名中，前 20 中有 7 席是日本申请人，这表明日

本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具有优势。 

2. 智能物流 

2012 至 2020 年，日本申请人在智能物流领域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排在首位

（1,386 项），美国申请人的国际专利家族总量排在第二（1,252 项）。在同时期国

际专利家族申请人排名中，前 20 中有 10 席是日本申请人。近年来（2017 年以

后），日本申请人也有所增加（200 至 250 项左右），超过美国申请人（100 至 200

项左右），位居首位。 

3. 面向碳中和的氢氨技术（从制造到利用） 

从 2012 至 2020 年的氢氨技术领域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来看，在制氢/制氨/氢

和氨储存、运输、供应/氢燃烧利用四个领域中，欧洲申请人的专利家族总量均位

于首位（制氢 1,348 项，制氨 205 项，氢和氨储存、运输、供应 680 项，氢燃烧

利用 216 项），日本申请人均位居第二（制氢 875 项，制氨 85 项，氢和氨储存、

运输、供应 530 项，氢燃烧利用 133 项）。在燃料电池领域，日本申请人的专利

家族总量位居首位（4,097 项），欧洲申请人位居第二（3,019 项）。综上所述，在

氢氨制造的多个领域中，日本申请人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都名列前茅。 

4. 人体干细胞相关技术 

                                                        
[27] JPO 每年都会以有望创造新市场的领域、国家政策应推进的领域为中心，选定今后有望取得进展的技

术领域，实施专利申请技术趋势调查。本年度调查的技术领域包括光探测和测距（Light Detection And Ra
nging，LiDAR，应用于自动驾驶等识别与测量技术）、智能物流、面向碳中和的氢氨技术、人体干细胞相

关技术、毫米波 MIMO 天线技术。 
[28] 国际专利家族是指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交的专利数量、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数量或 PCT 申请的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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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至 2020 年人体干细胞相关技术领域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来看，美国申

请人的专利家族总量排在首位（2,414 项），欧洲申请人的专利家族总量排名第二

（959 项），日本申请人排名第三（904 项）。在同时期国际专利家族申请人排名

中，日本大学位列第二，日本申请人活跃程度较高。 

5. 毫米波 MIMO 天线技术（包括 5G 应用在内） 

从 2000 至 2020 年毫米波 MIMO 天线技术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来看，美国

申请人的专利家族总量排名首位（5,160 项），韩国申请人排名第二（2,822 项），

日本申请人排名第三（1,923 项）。在同时期国际专利家族申请人排名中，排名第

一的是美国申请人（2,969 项），第二是韩国申请人（1,790 项），排名前 20 中有

6 席是日本申请人。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gidou-houkoku/tokkyo/2022theme.html 

原文标题：【令和 4 年度分野別特許出願技術動向調査結果】五つの調査テーマのうち

「LiDAR」及び「スマート物流」において日本が強みを有す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8 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 2023 年申请动向系列调查报告 

【摘要】2023 年 5 月 22 日，日本专利局（JPO）发布 2023 年申请动向系列调查，包

括外观设计和需求型技术两个部分。其中，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动向调查了日本、美

国、欧洲、中国和韩国五个国家/地区的外观设计申请人的授权趋势，全面了解每个

国家/地区国际外观设计的政策；需求型技术主要包括化合物半导体、微型电动车和

制冷剂三个领域的专利分析报告。 

日本专利局 2023 年申请动向系列调查报告，涵盖外观设计和需求型技术两

个部分。报告显示：（1）2021 年，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申请人来源国是中国

（802,636 件）。日本外观设计生活用品类授权数量最多，其次为电子器材及通信

器材、一般器材。向 WIPO 提交海牙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前三的企业分别是三

星电子（韩国，796 件）、飞利浦（荷兰，678 件）和宝洁（美国，665 件）。（2）

化合物半导体和微型电动车领域，专利家族数量最多的是中国，而国际专利家族

数量和 PCT 申请总量最多的是日本；制冷剂领域，专利家族数量最多的是日本

（在制冷剂中含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方面，中国专利家族数量最多），国际专利家

族数量和 PCT 申请总量最多的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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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动向调查报告 

（1）各国/地区外观设计授权[29] 

①2021 年，在日本专利局（JPO）、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欧盟知识产

权局（EUIPO）、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和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获

得授权的外观设计总量由 2020 年的 959,005 件增加至 1,012,033 件。与 2020 年

相比，JPO、CNIPA 和 KIPO 都有所增加。 

表 5  五大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授权数量（2017—2021） 
公开年 JPO USPTO EUIPO CNIPA KIPO 合计 

2017 27,968 30,879 106,204 443,018 49,950 658,019 
2018 27,277 30,513 101,483 536,284 49,254 744,811 
2019 27,974 34,813 108,405 556,559 54,224 781,975 
2020 27,645 34,895 114,523 731,917 50,025 959,005 
2021 27,954 33,161 110,448 785,527 52,943 1,012,033 

②2021 年，按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统计（表 6），中国（802,636 件）的外观

设计授权数量最多。与 2020 年相比，日本、美国、欧洲有所减少，中国和韩国

有所增加。 

表 6  申请来源国家/地区外观设计授权数量（2017—2021） 
公开年 日本 美国 欧盟 中国 韩国 其他 合计 

2017 32,449 35,478 82,460 436,711 52,018 18,843 658,019 
2018 31,906 34,761 78,673 529,361 52,197 17,913 744,811 
2019 31,909 39,349 79,207 557,468 56,012 18,030 781,975 
2020 30,233 39,495 79,699 737,470 53,491 18,617 959,005 
2021 27,456 34,231 68,621 802,636 58,764 20,325 1,012,033 

③2021 年，在 JPO 授权的外观设计最多的申请人来自日本，其后依次是中

国、美国、欧盟成员国、其他国家和韩国。 

④2021 年，中国申请人在 EUIPO 授权的外观设计数量最多（25,638 件）；欧

盟成员国申请人在 KIPO 授权的外观设计数量最少（598 件）。 

⑤JPO 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公司为松下知识产权经营株式会社，其后依

次为苹果、三菱电机、日本国誉和 LG 电子。USPTO 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是

LG 电子，其后依次为三星电子、耐克、苹果和福特。EUIPO 外观设计授权数量

最多的是宝洁，其后依次为普拉达、三星电子、怡高灯饰和飞利浦。CNIPA 外观

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是全友家居，其后依次为广州市雍博皮具有限公司、深圳市

周泰福珠宝有限公司、温州中胤鞋服有限公司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KIPO 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是 CJ 第一制糖，其后依次为 LG 电子、三星电子

                                                        
[29] 调查对象包括：日本专利局（JPO）、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韩国专利局（K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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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汽车。 

（2）国际外观设计授权 

从申请人国别来看，向 WIPO 提交并获得授权的国际外观设计中，2021 年，

欧洲申请人的国际外观设计授权量最多（10,555 件），其后依次是其他国家、美

国、韩国、日本以及中国。日本申请人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自 2019 年达到峰值

后开始减少。海牙体系成员国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为 18,116 件。从申请机构来

看，向 WIPO 提交并获得授权的国际外观设计中，三星电子最多（韩国，796 件），

其后依次是飞利浦（荷兰，678 件）和宝洁（美国，665 件）。 

表 7  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国际外观设计授权数量（2017—2021） 
公开年 日本 美国 欧盟 中国 韩国 其他 合计 

2017 870 1,413 10,272 72 1,553 3,725 17,905 
2018 957 1,392 9,621 235 1,897 3,762 17,864 
2019 1,263 1,441 11,081 491 1,800 3,098 19,174 
2020 1,114 2,163 12,806 866 1,832 3,382 22,163 
2021 891 2,232 10,555 596 2,013 4,349 20,636 

（3）全球企业动向 

报告对全球 25 家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三星电子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

多，其后依次是 LG 电子和耐克，其每年的授权数量都达到了 1,500 至 3,000 件。

与 2017 年相比，美的集团、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OPPO、华为科技、小米

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增长率都在 200%以上。 

2. 需求型技术专利申请动向调查报告 

（1）化合物半导体[30] 

①市场政策动向：从 2022 年化合物半导体市场的材料来看，GaN（包括

AlGaN 和 InGaN）的市场份额最高，其后依次是 GaAs（包括 AlGaAs）、InP、

SiGe、SiC 和 GaP。其中也包括 LED，GaN 受其影响较大，占光电子器件、高频

器件和功率器件总量的 1/4 左右。除 LED 外，附加价值较高的高频器件和光电

子器件的市场规模较大，GaAs、InP、SiGe 主导着该市场。以汽车为中心，电子

电力器件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SiC 将成为这一市场的主导者。 

各国在化合物半导体方面项目较多，如日本半导体数字战略、绿色创新基金

事业、内阁府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等；中国“十四五”计划、国家 IC 产业基金、

光电融合芯片技术等；美国芯片法案、欧盟芯片法案、韩国第四次科学基本计划

                                                        
[30] 主要以化合物半导体基板和薄膜形成技术为中心进行调查，LED 和太阳电池使用材料不在调查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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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 K-半导体战略等。标准化组织包括日本的半导体标准化专门委员会（JEITA）、

光产业技术振兴协会（OITDA）；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固态技术协会（JEDEC）。 

②专利动向：2014 至 2020 年，化合物半导体专利家族数量为 33,919 件，自

2016 年以来呈小幅增加趋势。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中国专利家族数量

最多（12,942 件，38.2%）；其后依次是日本（7,998 件，23.6%)、美国（5,668 件，

16.7%）、韩国（2,873 件，8.5%）、其他（2,294 件，6.8%）、欧洲（2,144 件，6.3%）。

国际专利家族总量为 12,276 件。 

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日本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最多（4,571 件，37.2%）；

其后依次是美国（2,363 件，19.2%）、欧洲（1,784 件，14.5%）、中国（1,212 件，

9.9%）、韩国（1,195 件，9.7%）、其他（1,151 件，9.4%）。PCT 专利申请量为 7,248

件，2017 年达到峰值，2018 年后有所下降，2020 年再次上升。 

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日本 PCT 专利申请最多（2,731 件，37.7%）；

其次是美国 1,973 件（27.2%）、欧洲 1,135 件（15.7%）、中国 854 件（11.8%）、

韩国 366 件（5%）、其他 189 件（2.6%）。 

③技术类别：各技术类别的专利家族数量排名靠前的来源国分别是中国、日

本、美国、欧洲、韩国，中国在多个技术类别中均排名第一，日本数量较多的领

域是激光二极管、功率器件、助焊剂法等；美国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SiGe”和“高

频设备”用途数量最多。日本申请人功率器件相关申请总体呈增加趋势，调查期

间日本高频设备相关申请呈增加趋势。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所有技术类别中，

中国调查前半期和后半期的申请数量相比有大幅增加。 

从技术类别来看，中国、美国和欧洲的“Ga2O3 ”数量都在增加。从化合物半

导体材料和基板（制造技术）的交叉分析来看，“气相法”的专利家族数量最多，

其材料依次为“SiC”“AlN”“GaN”。其次是数量较多的“熔融法”，其材料依次为

“SiC”“GaN”“Ga2O3”。第三是“助焊剂法”，由于“固相法”性质，用例非常少。从材

料和薄膜（成膜技术）的交叉分析来看，数量最多的薄膜是“CVD”，材料依次是

“SiC”“GaN”“AlN” 。 其 次 是 数 量 较 多 的 “ 外 延 增 长 ” ， 其 材 料 依 次 为

“GaN”“SiC”“AlN”。“MOCVD”“MBE”“HVPE”数量较少。 

④论文动向：2014 至 2021 年，化合物半导体相关论文数量为 20840 篇。2014

至 2019年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研究人员所属机构国籍/地区最多的是欧洲（5106

篇，24.5%），其后依次是其他（5089 篇，24.4%）、中国（4382 篇，21%）、美国

（3425 篇，16.4%）、日本（2142 篇，10.3%）、韩国（696 篇，3.3%）。论文数量

较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317 篇）、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281 篇）、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22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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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型电动车[31] 

预计电动自行车等领域的世界市场规模将从 2021 年的 4604.8 万辆扩大到

2026 年的 6520.8 万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规模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大。 

①专利动向：2014 至 2020 年，微型电动车专利家族数为 15,375 件，从申请

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最多的是中国（7,180 件，46.7%），其后依次是日本（2,528

件，16.4%），欧洲（2,220 件，14.4%）。国际专利家族数为 5,328 件，从申请人

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数量最多的是日本（1,668 件，31.3%），其后依次是欧洲（1,285

件，24.1%），韩国（779 件，14.6%），中国（731 件，3.7%）。PCT 申请量为 3,385

件，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数量最多的是日本（913 件，27.0%），其后依

次是欧洲（867 件，25.6%）、中国（619 件，18.3%）、韩国（476 件，14.1%)、美

国（335 件，9.9%)。 

②论文动向：2014 至 2021 年，微型电动车相关论文 2,422 篇，研究人员所

属机构国籍/地区最多的是欧洲（864 篇，35.7%），其后依次是其他（579 篇，

23.9%），中国（461 篇，19.0%），美国（225 篇，9.3%），韩国（74 篇，3.1%），

日本（72 篇，3.0%）。论文数量较多的是东南大学（44 篇）、慕尼黑工业大学（24

篇）、同济大学（24 篇）、米兰理工大学（29 篇）、西南交通大学（20 篇）。 

（3）制冷剂[32] 

制冷剂世界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56 亿美元扩大到 2026 年的 79 亿

美元。日本、美国、欧洲的多数企业都是备受关注的制冷剂制造商。 

①专利动向：2014 至 2020 年，从新一代制冷剂专利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

看，日本专利家族数最多（399 件，35.5%），其后依次是中国（318 件，28.3%），

美国（299 件，20.4%）、欧洲（101 件，9.0%），欧洲近年来的申请量有所增加，

可能是受欧盟含氟气体 F-Gas 法规的影响。在制冷剂中含有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方

面，中国（144 件）最多，日本（142 件）排名第二，是美国（71 件）和欧洲（62

件）的 2 倍以上。 

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日本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最多（310 件，50.2%）。

其后依次是美国（165 件，26.7%）、欧洲（79 件，12.8%）、中国（26 件，4.2%）。

日美欧中韩在本国或地区申请和授权的数量最多，而日本在美国、欧洲、中国也

有较多布局，其中美国、欧洲、中国作为全球市场非常重要。具体的，在制冷剂

                                                        
[31] 超小型电动车的调查对象包括带车把的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以及老年车等三轮以上的电动车辆。

不包括电动摩托车、电动助力自行车、电动滑板车、四轮超小型电动车、带操纵杆的电动轮椅以及双轮平

衡车。具体包括车辆分类、动力模式、动力源分类、电池类型的申请动向，要素配置特色、冷却性能优异、

控制优异的发明专利，效果等 8 个部分。 
[32] 本次调查的对象包括新一代和制冷剂及制冷剂种含有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新一代制冷剂”以 GWP 不

超过 750 的制冷剂为对象，在专利中特指 IPC 分类中的 C09KB/04。“制冷剂中含有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指

使用丙烷作为制冷剂的装置系统，包括 IPC 分类 F24F、F24H、F25B 中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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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有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方面，日本数量最多（117 件，47.0%）。其后依次是欧

洲（53 件，21.3%）、美国（45 件，18.1%）、韩国（8 件，3.2%）。 

②论文动向：新一代制冷剂相关论文数量在 2017 至 2018 年呈逐渐递增趋

势。日本专利申请的数量较多，论文数量较少。欧洲发表相关论文数量最多（636

篇，36.8%），且自 2018年以来数量一直在增加，其后依次是中国（283篇，16.4%），

美国（256 篇，14.8%），日本（133 篇，7.7%）。近年来，中国发表的论文数量处

于增长趋势。欧洲和中国的研究机构与人员上榜较多。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gidou-houkoku/document/isyou_syouhyou-

houkoku/2022isho_macro.pdf 

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gidou-houkoku/tokkyo/index.html#needs 

原文标题：令和 4 年度意匠出願動向調査—マクロ調査— 

特許出願技術動向調査-ニーズ即応型技術動向調査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2 日 

日本 NISTEP 公布 2022 年企业研发情况调查报告 

2023 年 1 月 31 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公布 2022 年企业

研发情况调查报告。该调查旨在为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对 1983 家

资金在 1 亿日元以上、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进行了统计。 

1. 研发费用 

2021 年，内部研发费较 2020 年增长的企业占比为 47.6%，减少的企业占比

35.7%。在 2022 年度计划方面，预计企业内部研发费比 2021 年增加的企业占比

33.0%，减少的占比 13.3%。外部研发费用方面，多数企业 2022 年与 2021 年的

费用相同。报告指出，企业的研究开发规模呈扩大趋势，同时也持续重视与外部

的合作。 

2. 特定领域的研发实施情况 

2021 年，从事“人工智能（AI）技术、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高度融合[33]相关

                                                        
[33] 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高度融合技术：日本政府《第 6 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中为实现“5.0 社会”

而开发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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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的企业占比为 24.8%，从事“人文、社会科学 [34]”研究企业占比 2.0%。

从行业来看，在受到日本政府科技创新政策重视的特定领域的研发方面，服务业

和其他行业可能比制造业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3. 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的研发情况 

2021 年，开展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35]相关研发的企业中，实施与“基础设

施、产业化和创新”“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能源”和“气候变化”四个目标相关研发的

企业比例均超过 50%，其次“保健”“经济增长和就业”“可持续发展城市”等目标的

研发企业也较多。 

4. 研发人员的招聘与培养 

2021 年，招聘录用研发人员的企业比例为 56.9%，比上年略有减少。学士比

例连续 2 年下降，硕士比例连续 2 年上升。招聘博士毕业生的企业比例连续 4 年

减少。女性研究人员的录用比例也连续 2 年减少，2017 年以后减幅逐渐放缓。 

报告指出企业重视人才的资质潜力以及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的能力。如，在聘

用学士和硕士人才时，67%的企业认为应优先考虑“具有较高研究开发资质和潜

在能力”。聘用博士人才时，55.8%的企业认为优先考虑“具有较高研究开发资质

和潜在能力”。 

35.4%的企业向大学生开放实习，31.7%的企业通过与大学合作进行校招，

27.4%的企业向研究生开放实习。4.9%的企业与公共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研发人才

招聘，12.5%的企业接受和任用能够提高企业研发相关能力的外部借调人员和派

遣人员，2.1%的企业通过并购减少研发人才的流失。 

5. 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以及外部知识资源的利用 

2021 年，实施以企业为对象的合并/收购（M&A）的企业占 11.0%，在进行

合并/收购的企业中，“以扩大本企业现有业务为目的”的企业偏多（占比 76.3%），

其次是“以开发本企业的新业务为目的”和“以研发部门为对象”的企业（占比均为

34.2%），其他目的占比不足 30%。可见，企业在合并/收购时一定程度上考虑的

是以开发新业务或强化研究开发部门为目的，但以扩大现有业务为目的的情况仍

                                                        
[34] 人文、社会科学指的是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法学、商业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家政、教育、

艺术等。 
[35]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 SDGs），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峰会通过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导 2016 年至 2030 年的 15 年间全球发展进程，由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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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多数，这表明初创企业的合并/收购实施比例并不高。 

6. 社会经济变动影响下的研发情况 

2021 至 2022 年，“缩小研发主题和项目范围”“减少与研发相关的外部合作”

的企业比例有所减少，“设立新的研发方案”“进行新的外部合作”的企业比例有所

增加。另外，回答“均不符合以上观点”的企业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均超过 7 成，

报告认为未受到社会经济变化影响（或尚未确定受到影响）的企业比例较高。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nistep.go.jp/wp/wp-

content/uploads/c6f78595dbd15b9017273af5b6311ef1.pdf 

原文标题：「民間企業の研究活動に関する調査報告 2022」(速報版)を公表します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2 日 

日本 NISTEP 发布 2022 年科技技术专家调查报告 

2022 年 2 月 17 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对当前受关注的科

学技术领域开展专家调查，以便支撑未来科学技术预测和政策研讨。本调查报告

将专家关注的科学技术定义为“热点科学技术”，广泛收集了 1681 名专家[36]反馈，

对所得结果进行了研究分析。 

调查结论：（1）专家关注的热点科学技术有 395 项，预测前景较好的科学技

术 138 项。其中，人工智能、量子科学技术、航天、碳中和、二氧化碳技术、大

数据、数据驱动科学等关键词尤为突出。（2）关于热点科学技术的实现预期，约

半数反馈认为将在“5 至 10 年”实现，其次是“不满 5 年”。（3）调查预期效益包括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学术效益，总体对三种效益的预期都较高，其中，航天、

海洋、地球、科学基础领域（43.1%）的反馈对学术效益预期较高，显著高于经

济（31.4%）和社会效益（25.5%）；而在农林水产、食品、生物技术、环境、资

源、能源、ICT 分析服务、材料/设备/工艺、城市、建筑、土木工程和交通领域

中，预期产生社会效益的反馈比例最大，其次是经济和学术效益。健康、医疗、

生物技术领域，预期产生的三种效益大致相同。（4）“最能体现科学技术的关键

词”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共出

现 71 次；其次是量子计算机、量子密码、量子力学等量子相关领域（32 次）；以

                                                        
[36] 受调查的专家中，年龄在 40 岁左右约占 5 成，其次是 30 岁和 50 岁；性别上男性约占 8 成；来自大学

的专家约占 7 成；专业领域方面，生命科学约占 3 成、纳米技术与材料约占 2 成。 



知识产权动态  61 

 

及航天、碳中和、电池、蛋白质等（20 次）。 

实现科学技术预期所需的要素：（1）人才培养和保障；（2）扩充研发费用、

事业补助；（3）研究基础与事业环境建设；（4）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5）法律

规章管理；（6）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问题。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nistep.repo.nii.ac.jp/?action=pages_view_main&active_action=repository_view 

_main_item_detail&item_id=6834&item_no=1&page_id=13&block_id=21 

原文标题：専門家が注目する科学技術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 

（NISTEP 注目科学技術 2022）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日本 NISTEP 发布科学地图 2020 

2023 年 3 月 28 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发布最新版《科学

地图 2020》[37]，系统分析和展示世界科学研究的动向。 

1. 科学地图全貌 

《科学地图 2020》对世界范围内 2015 至 2020 年发表的论文，取 22 个专业

方向中每年被引用数排名前 1%的论文（共约 10.1 万篇）进行分析，最后得出 919

个国际热点研究领域（较《科学地图 2002》的 598 个，增加了 54%）。研究领域

数量的增加是由世界范围内论文数量的增加、中国等研究团体数量增多、新研究

领域的出现、原有研究领域的细分等综合因素引起的。 

2. 中日英美德各国参与研究领域数量变化 

日本参与的研究领域数量在 2008 年后出现了增长停滞。2020 年，日本参与

的科学研究领域总数为 283 个。从参与比例变化来看，日本从 2008 年的 41%降

低至 2020 年的 31%。英国和德国在 2016 至 2020 年间所参与研究领域的数量和

比例都有所减少。 

中国参与的科学领域数量和比例稳步增加（2002 年 12%→2020 年 66%），

共参与了约 7 成的研究领域。 

                                                        
[37] 科学地图：从 2002 年起 NISTEP 每两年制作一次。通过对论文数据库的定量分析，提取出国际上受关

注的研究领域，以可视化图表的形式呈现出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该地图不按照传统概念的化学、物理学、

材料科学等学科分类，而是对新的研究视角和具体的研究群体有更加清晰的设想，适合监测科学研究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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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日英美德各国参与研究领域变化图（2002-2020） 

3. 日本领先的研究领域[38] 

在大规模研究领域中，日本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冷冻电子显微镜的光化学结

构分析相关的研究领域，在中等规模研究领域中，日本占有率最高的是关于使用

多孔物质进行水净化领域，在小规模研究领域中，日本在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

等研究领域排名第一。 

4. 中国领先的研究领域 

在大、中、小规模的 30 个领域中，多学科、多技术融合的领域最多（达 18

个），其次是工学、数学研究领域。中国占比超过 50%的研究领域共计 216 个，

超过了美国（178 个）；中国除纳米科学外，还有 AI 和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相关的

研究领域。 

5. 科学地图研究阶段分析 

《科学地图 2020》将研究领域分为四个研究阶段（Research Level），即临床

观察和应用技术阶段（RL1）、临床与基础结合/工学与技术结合阶段（RL2）、临

床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RL3）、基础研究阶段（RL4）。从 2002 年到 2020 年，

RL4、RL3 的研究领域数持平或增加，偏向应用的 RL2、RL1 的研究领域数占比

大幅增加。RL2 与 RL1 占比增加的原因主要在于热点研究领域的增加。日本在

基础研究阶段表现不俗，RL4 占比较高，但进入应用阶段后有所下降。 

                                                        
[38] 分为大规模研究领域（核心论文 51 篇以上）、中等规模研究领域（核心论文 21 篇至 50 篇）、小规模

研究领域（核心论文 20 篇以下），各从中提取 10 个日本占有率较高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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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nistep.go.jp/research/science-and-technology-indicators-and-scientometrics 

/sciencemap 

原文标题：サイエンスマップ 2020［NISTEP REPORT No.196］を公開し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 日 

日本 NISTEP 发布科技形势综合意识调查 2022 

2023 年 4 月 20 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发布《科技形势综

合意识调查 2022》。该调查对在一线从事研发约 2300 名研究人员和专家持续进

行为期 5 年的意识调查，以把握第 6 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期间（2021-2025）

日本科学技术和创新形势变化。 

调查结果：（1）在接受优秀外国研究人员、研究设施和设备、地方创生、大

学经营等方面，根据大学的不同特征进行支援的效果显著；论文数占比高[39]的学

校特别重视“确保配备能力卓越的国际化研究人员”，占比低的学校则重视“为教

师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支持”。（2）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包括：是否能够为年轻

研究人员提供稳定的工作岗位、博士升学者的数量多少、管理层和研究人员之间

与其业绩评价相关的沟通、能够促进女性研究人员活跃的人事制度。（3）许多研

究人员表示，通过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的研究支援和科研费改革，科

研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在推进国际研究合作方面，研究人员认为面临最重要的问

题是：由于忙于研究以外其他的事务，投入到国际合作研究的时间有限。（4）日

元贬值和物价上涨对国际合作、人才流动、研究基础、研究设备、研究资金等方

面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日本的研究经费结构很多时候无法适应物价和汇率变动，

同时相对低下的工资水平阻碍了对外国优秀研究人员的聘用。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nistep.go.jp/archives/54730 

原文标题：科学技術の状況に係る総合的意識調査（NISTEP 定点調査 2022）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4 日 

                                                        
[39] 论文占比：在本次调查中，指某一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论文数量所占比例；或日本的大学在世界自然

科学领域论文数量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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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NISTEP 公布科技领域人才国际交流国民调查 

2023 年 1 月 12 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公布科学技术领域

人才国际交流国民调查结果[40]。2022 年度调查以 600 名 15 岁至 69 岁的日本国

民为对象，对日本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程度、人才国际交流的意义以及对科技领

域的看法等进行了网络调查。 

要点如下：（1）国际交流程度方面，53%的男性和 51%的女性认为国际交流

并不充分，24%的男性和 23%的女性表示“不了解”；29 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国际

交流充分的比例更高。（2）人才国际交流方面，47%的男性与女性都认为人才国

际交流可以“创造出更丰富的科学技术，促进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34%的男性、

30%的女性认为国际交流“加深了日本与各国之间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有利于

国际关系的稳定”。（3）对外国技术领域发展情况的关注度方面，男性对五个调

查领域[41]表现的关注度均在 60%以上，女性对不同领域的关注度差距相对较大

（47%-62%）。（4）对日本最应重视的国际人才交流国家/区域方面，男性选择北

美洲的最多，占比 40%，19%表示“不清楚”，其后依次是西欧（10%）、亚洲其他

地区（6%）、中国（5%）。女性中，32%表示“不清楚”，其后依次是北美洲（27%），

西欧（6%），亚洲其他地区（5%），中国（4%）。（5）对日本论文数量等科学技

术指标排名下降的看法，整体上超过 7 成的国民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心，其中男性

占比 75%，女性占比 72%，年龄越大表示担心的比例越高。（6）对日本科技相关

的经济安全保障了解程度方面，大部分表示“不了解”，39%的男性和 27%的女性

表示“经济安全保障是为了防止日本的技术在海外被用于军事途径，可以理解”；

27%的男性和 24%的女性认为“科学技术交流应由研究人员自由进行，如果过多

考虑经济安全保障方面的问题，会使与特定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受限”。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nistep.go.jp/wp/wp-content/uploads/NISTEP-DP218-SummaryJ.pdf 

原文标题：科学技術に関する国民意識調査-人的国際交流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22 年 1 月 13 日 

日本公布美国五大科技公司下一代汽车专利调查 

2023 年 2 月 27 日，日本经济新闻的专业媒体（NIKKEI Mobility）与东京研

                                                        
[40] 该调查属于 NISTEP 自 2009 年开始实施的“关于科学技术的国民意识调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把握

国民对科学技术的意识，为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推进提供资金的基础数据建设。 
[41] 调查的领域包括外国的信息通信技术、生命科学（包括传染病对策）、航天与海洋、气象与防灾、能

源（包括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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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公司 Astamuse 合作，对美国五大科技公司（简称“GAFAM”）2003 至 2021 年

申请并公开的下一代汽车技术相关专利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该调查报告认为，下

一代汽车技术的竞争力取决于人工智能（AI）等知识产权，科技巨头的崛起将改

变汽车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方式。 

主要结论：（1）亚马逊（1649 件）位居榜首，谷歌母公司 Alphabet（1355 件）

排名第二，苹果排名第四。（2）该调查在自动驾驶、互联网等 8 个领域统计五大

企业的竞争力得分[42]。亚马逊在数字化物联网领域的得分最高，超过了排名第二

的谷歌 Alphabet 的两倍。谷歌 Alphabet 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得分最高，比排名第

二的亚马逊高出 10%；苹果则主要致力于电动汽车（EV）的充电和热管理技术

开发研究。（3）在新一代汽车技术专利方面，传统汽车巨头依旧引人注目。截止

至 2020 年，日本本田在自动驾驶领域累计专利申请数量 4000 件以上，是谷歌

Alphabet[43]的 4 倍。（4）谷歌 Alphabet 的自动驾驶专利得到的评价较高，在使用

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等领域，传统汽车巨头在人才储备上处于劣势。围绕下一代

汽车开发，汽车巨头和科技巨头的合纵连横趋势可能会加强。该调查建议，日本

汽车巨头有必要充分利用全固态电池等优势技术的积累。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68785040X20C23A2MM8000/ 

原文标题：次世代車特許の出願、アマゾン首位 米テック 5 社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27 日 

日本发布绿色转型技术专利动向调查 

2023 年 5 月 30 日，日本专利局（JPO）发布绿色转型（GX）技术专利动向

调查，首次使用了 JPO 编制的绿色转型技术分类表（GXTI）[44]，对各个国家与

地区绿色转型技术相关专利申请进行全面调查，帮助企业掌握 GX 相关技术的优

势与劣势、制定管理和研发战略；直观了解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地区 GX

相关技术趋势。结果显示，从 GX 技术整体来看，日本的国际发明数量最多，其

在太阳能发电、建筑节能（ZEB、ZEH 等零能耗/排放建筑）以及二次电池等领域

高价值发明方面具有优势。 

                                                        
[42] 根据专利的被引频次和专利覆盖的国家数量计算出单件专利的竞争力得分。在此基础上，乘以专利剩

余年限得到各个企业的竞争力得分，分别在 8 个领域统计分析。 
[43] 五大科技公司中，谷歌在自动驾驶领域最具优势。 
[44] Green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ventory（GXTI）是 JPO 为把握绿色转型相关技术全局，于 2022
年 6 月编制的技术分类表，同时 JPO 也公开了相应的专利检索式。GXTI 包含大类、中类、小类三个级别，

包含 5 个大类主题，分别为能源供给（gxA）、能源需求（gxB）、能源存储（gxC）、非能源领域的 CO2

减排（gxD）、温室气体回收/储存/利用/清除（g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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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X 技术总体趋势 

截至 2010 年，日本居民发明数量最多，自 2013 年以来趋于平稳。大多数国

家和地区的发明数量几乎保持不变。中国居民发明数量迅速增加，在 2013 年超

过了日本达到最高峰值。印度自 2015 年以来居民发明数量一直在增加。日本居

民国际专利家族（IPF）[45]申请数量最多，日本在 GX 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中国居民国际专利家族数量逐年增长，2019 年仅占日本的一半左右，但其增

长速度要低于发明数量，且中国居民提交的大部分是本国申请。 

2. GXTI 技术分类 

（1）大类技术类别上，能源需求（gxB）和能源存储（gxC）专利申请数量

呈增加趋势，能源供给（gxA）呈减少趋势。日本居民在 gxB 和 gxC 的专利申请

数量居全球首位。欧洲居民在 gxA 排名首位，美国居民则在非能源领域的 CO2

减排（gxD）和温室气体回收/储存/利用/清除（gxE）位居首位。 

（2）中类技术类别“gxA01 太阳能发电”的发明数量正在减少。除中国以外，

日美欧居民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呈减少趋势，表明太阳能发电领域可能已经从新

技术的开发阶段转移到现有技术的普及阶段。2010 至 2018 年日本申请人都位居

首位。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排名前 20 的企业中，日本企业有 10 家，包括松下（808

项）、夏普（553 项）、富士胶片（482 项）、三洋电机（476 项）、索尼（402 项）、

东芝（322 项）、三菱电机（263 项）、京瓷（247 项）、钟化（228 项）、住友化学

（213 项）。日本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创造高价值发明方面[46]具有优势，美国和欧

洲也较为突出。另外，近年来中国申请人的崛起值得关注。 

（3）中类技术类别“gxB01 建筑节能化（ZEB、ZEH 等）”的国际发明数量

保持在 7000 项左右。日本居民的申请数量排在首位（每年 2500 项左右），远超

第二位的欧洲（每年 1500 项左右）。 

（4）中类技术类别“gxC01 二次电池”的国际发明数量稳步提升。日本居民

的申请数量居首位，IPF 数量保持在 2000 项以上。 

（5）中类技术类别“gxD01 生物质化学品”的国际发明数量稳定在 1000 项左

右。美国居民 IPF 数量排在首位，其后依次是欧洲、日本和中国。 

（6）中类技术类别“gxE01 CCS、CCUS 和负排放技术”的国际发明数量总体

                                                        
[47] 国际专利家族（IPF）：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提交的专利申请、且向欧洲专利局（EPO）提交

的专利数量或通过 PCT 申请的数量。与只在一个国家提交的专利申请相比，在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提交的

专利申请能够确定专利对申请人的价值较高，可通过 IPF 数量来分析专利的价值和国际影响力。 
[48] 高价值发明参考的是国际专利家族数量与高被引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其中，高被引国际专利家族数量

指在各国或地区的专利审查中，被引用次数在专利总数的前 1%以内（即被引用次数在 28 次以上）的 IPF
数量。此类发明对后续专利申请的影响大，且具有较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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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在 600 项左右。美国和欧洲居民分别位居第一、第二，但是二者在 2010

至 2018 年减少至 200 项左右，而排名第三的日本申请人在同一时期申请量保持

在 100-150 项左右，差距正在缩小。 

3. GX 技术分类之外受关注的技术[47] 

（1）从国际专利家族发明数量来看，2010 至 2015 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

申请数量大幅增加之后保持稳定。2010 至 2020 年“配送路径的优化”也在激增，

“共享物品”（汽车共享等）、“常温保存食品”（罐头、干燥食品等）正在增长，而

“光电融合技术”正在减少。 

（2）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日本在 GX 分类之外受关注技术 IPF 数

量都排名前三，其中“钙钛矿太阳电池”和“光电融合技术”位居第一。美国在 8 项

技术中有 7 项技术的国际发明数量排名前三，其中有 5 项技术（功率半导体、设

备节能、配送路径优化、共享物品、碳排放交易）排名第一。欧洲有 3 项技术排

在前三，“食品常温保存”排在首位；中国和韩国也有 3 项技术排在前三。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5/20230530001/20230530001.html 

原文标题：グリーン・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GX）技術における日本の存在

感の大きさが特許情報分析より示唆され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30 日 

日本发布大学创办风险企业现状调查报告 

2023 年 5 月 16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 2022 年度大学创办风险企业[48]现

状调查报告。大学创办风险企业是以大学创新性研究成果为基础，能为经济社会

带来革新的中坚力量。本调查旨在观察大学创办风险企业的设立状况、事业环境

和需求等，分析对其成长做出贡献的因素，以促进今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要点：（1）截至 2022 年 10 月，日本大学创办风险企业 3782 家，比 2021 年

（3305 家）增加了 477 家，企业数量和增加数量均创历史新高。（2）东京大学位

                                                        
[47] 本次调查除 GX 技术分类外，还调查了部分受关注技术，包括钙钛矿太阳电池、数据中心节能（光电

融合技术、功率半导体、设备节能）、配送路径优化、共享物品、食品常温保存、碳排放交易。 
[48] 在此次调查中，将符合以下条件其中之一的定义为“大学创办风险企业”：①研究成果：以将大学取

得的研究成果的专利或新技术等商业化为目的而新设立的风险企业；②共同研究：为了将创业者拥有的技

术和经验转化为事业，在成立 5 年内与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等的风险企业，包括成立时与大学没有特别关系

的学校；③技术转移：为维持和发展现有事业，在成立 5 年内从大学获得技术转移等的风险企业，包括成

立时与大学没有特别关系的学校；④学生风险投资：与大学关系密切且在读学生的风险投资企业；⑤相关

风险投资：由大学出资等其他与大学有密切关系的风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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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一，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筑波大学等其他大学脱颖而出，日本很多大

学都在致力于创办风险企业。（3）大部分企业首席执行官（CEO）都曾是“大学、

公共研究机关的教职人员、研究人员”，由此可见，学术出身创业的情况较多。

（4）企业雇员中，以研究为基础的企业（27%）和合作研究企业（19%）雇佣博

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较高，可以看出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在大学创办的风险

企业中受重视。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5/20230516003/20230516003.html 

原文标题：令和4年度大学発ベンチャー実態等調査の結果を取りまとめました（速報）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7 日 

日本发布产业财产权制度问题调查研究报告 

2023 年 5 月 22 日，日本专利局（JPO）发布 2022 年度产业财产权[49]制度问

题调查研究报告。通过公开信息调研、访谈调查、座谈会等方式，JPO 开展的调

查包括：提高企业价值的知识产权管理的宣传与普及调查、知识产权人员促进创

新成果商业化所需技能的建议、促进开放式创新的合同范例。该报告将立法改革

提供基础信息和资料，促进日本产业财产权制度的灵活运用、推进创新、强化产

业竞争力。 

主要建议包括：（1）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助于中长期业务增长的知识产权战略、

利用知识产权信息，在被研究公司的管理层和包括知识产权部门在内的内部团队

之间进行充分沟通和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和提高日本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意

识。（2）在知识产权人才技能方面，调查研究表明外部知识产权人才在具备知识

产权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一定的商务知识，同时还需具备灵活切换自身角色、

应对各种情况、敢于提出意见的意识和态度。在企业内部没有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的情况下，希望经营者能在特定情况下加强知识产权意识。同时，企业可以考虑

通过提供知识产权培训，扩大知识产权人才数量。（3）合同范例有助于提高人们

对开放式创新的认识，通过考察合同范本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主动改进和研究合

同范例。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sonota/zaisanken-seidomondai.html 

原文标题：特許庁産業財産権制度問題調査研究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2 日 
                                                        
[49] 日本的知识产权分为“特许权”“实用新案权”“意匠权”“商标权”4 种，被统称为“产业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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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量子计算机安防专利统计报告 

2023 年 1 月 9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发布量子计算机安防专利调研

报告。报告显示后量子密码相关专利申请 2011 年后年均增长率达到 17.3%，10

年间增加了 4.2 倍（2011 年 52 件→2020 年 219 件）。预计到 2026 年，全球后量

子密码技术的经济价值将达到 27 万亿韩元，占整个安防市场规模（247 万亿韩

元）的 11%。 

主要结论：（1）从各国申请量占比来看，美国（31.6%）位居首位，日本（16.2%）

和中国（13.2%）紧随其后，韩国（10.2%）位居第 4。日本的申请量呈现下势，

中国（43.6%）和韩国（40.3%）的申请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后量子密码领域[50]，

以格密码为基础的专利申请量最多，占比 32.0%。2011 至 2020 年，韩国以格密

码为基础的技术专利申请量为 69 件，落后于美国（90 件）和日本（76 件），但

最近 5 年的申请量却排在第 2（59 件），与排名第 1 的美国（62 件）差距较小。

（2）从申请人来看，全球后量子密码技术的开发主要由企业（企业申请人占比

80%）主导。而韩国则主要由政府主导，韩国大学（38.8%）和研究所（10.1%）

的占比较高。后量子密码申请人中，申请排名第 1 是荷兰飞利浦（73 件），其后

依次是索尼（72 件）、英特尔（63 件）、IBM（43 件）、富士通（35 件）。后量子

密码领域的专利申请中，韩国申请人 Cryptolab（25 件）排名第 9、三星（18 件）

排名第 16。韩国申请人在基于格密码的专利申请表现更为突出，Cryptolab（25

件）排名第 4、三星（14 件）排名第 6。 

罗  毅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Mgmt.do?menuCd=SCD0200618&parntMenuCd2 

=SCD0200052 

原文标题：양자컴퓨터 시대, 보안 시장 선점을 위한 경쟁 뜨겁다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13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2 年专利申请动向调查 

2023 年 1 月 30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发布 2022 年专利申请动向调

查。2022 年，韩国国内专利申请量为 23.7 万件，与 2021 年持平，但 PCT 国际

专利申请、韩国高科技和关键行业（如半导体、数字通信等领域）的专利申请量

                                                        
[50] 后量子密码基于数学问题的不同大致分为 5 种，格密码（Lattice-based cryptography）、编码密码（C
ode-based Cryptography）、多变量密码（Multivariate cryptography）、散列密码（Hash-based Cryptograph
y）、超奇异椭圆曲线同源密码（Supersingular elliptic curve isogeny cryp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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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加。 

（1）2022 年，韩国国内专利申请同比减少 0.2%。按申请人类型统计，大企

业（9.3%）、外国申请人（4.0%）、中小企业（0.8%）的申请量均有所增加，个人

（13.6%）申请量有所减少。 

表 8  韩国申请人专利申请动向（2018—2022） 

类别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申请 增减率 

全部 209,992 218,975 226,759 237,998 237,636 ▼0.2% 
大企业 35,350 39,623 39,918 40,353 44,114 ▲9.3% 

中坚企业 11,114 10,894 10,860 11,158 10,842 ▼2.8% 
中小企业 45,974 49,569 56,973 62,639 63,165 ▲0.8% 

大学/公共研究机构 27,205 26,922 27,870 29,715 28,992 ▼2.4% 
外国申请人 47,867 47,553 46,315 51,783 53,880 ▲4.0% 

个人 41,089 43,124 43,369 40,909 35,355 ▼13.6% 
其他 1,393 1,290 1,454 1,441 1,288 ▼10.6% 

（2）按技术领域统计，半导体（18.3%）、电子商务（7.5%）、数字通信（5.8%）

等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有所增加，土木工程（17.1%）、口罩等其他消费品

（16.1%）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有所减少。 

表 9  韩国专利申请增长率增长和减少 Top 5 技术领域 
专利申请增长率增长Top 5 专利申请增长率减少Top 5 

排名 技术领域 
申请量

（件） 
增长率 排名 技术领域 

申请量

（件） 
增长率 

1 半导体 6,630 18.3% 1 土木工程 6,192 17.1% 
2 电子商务 11,963 7.5% 2 基础材料化学 2,005 16.7% 
3 音响/影像 4,596 6.4% 3 其他消费品 4,629 16.1% 
4 数字通信 5,398 5.8% 4 机械要素 1,881 15.5% 
5 计算机技术 9,190 4.1% 5 工业化学 2,527 14.5% 

（3）高科技领域国内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在中美技术霸权竞争的大背景下，

韩国企业为确保半导体、数字通信等高科技和关键行业的供应链，进行了战略性

知识产权管理。 

（4）2022 年，PCT 国际专利申请共 21,916 件，同比增长 6.8%，超过了近

5 年（2018 至 2022）的平均增长率（6.6%）。 

（5）按申请人类型统计（表 10），中小企业（13.2%）和大企业（15.6%）

PCT 国家专利申请量有所增加，个人 PCT 国家申请与国内专利申请量都有所减

少。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国内专利申请与前一年持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却有

所增加，这说明韩国中小企业并没有因经济萧条而萎缩，而是通过技术开发努力

进军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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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韩国申请人 PCT 国际专利申请动向 

类别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申请

（件） 
增减率 

全部 16,991 18,885 19,675 20,528 21,916 ▲6.8% 
大企业 7,231 8,952 8,520 9,004 10,407 ▲15.6% 

中坚企业 1,262 1,267 1,241 1,467 1,388 ▼5.4% 
中小企业 3,758 4,102 4,576 4,970 5,627 ▲13.2% 

大学/公共研究机构 2,310 2,142 2,280 2,459 2,570 ▲4.5% 
个人 1,891 1,854 1,814 1,544 1,343 ▼13.0% 
其他 114 113 97 147 143 ▼2.7% 

（6）2022 年，从向 KIPO 提交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国家/地区分布（表 11）来

看，美国（14%）、欧洲（3.9%）有所增加，中国（0.1%）、日本（2.2%）有所减

少。 

表 11  韩国专利申请人国家/地区分布[51] 

国家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年均增

长率 申请 申请 增减率 申请 增减率 申请 增减率 申请 增减率 
美国 13,132 13,084 ▼0.4% 13,326 ▲1.8% 15,502 ▲16.3% 17,679 ▲14.0% ▲7.7% 
欧洲 12,729 12,306 ▼3.3% 11,532 ▼6.3% 12,475 ▲8.2% 12,963 ▲3.9% ▲0.5% 
中国 3,492 3,906 ▲11.9% 4,312 ▲10.4% 6,328 ▲46.8% 6,320 ▼0.1% ▲16.0% 
日本 15,605 15,003 ▼3.9% 14,038 ▼6.4% 14,169 ▲0.9% 13,861 ▼2.2% ▼2.9% 
合计 44,958 44,299 ▼1.5% 43,208 ▼2.5% 48,474 ▲12.2% 50,823 ▲4.8% ▲3.1% 

（7）从半导体领域申请情况来看，美国国内半导体专利申请量有所增加，

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专利申请量减少。 

报告指出，KIPO 认为积极的一面是韩国 PCT 国际申请和半导体等领域专利

申请量有所增加，随着海外企业在韩国申请的专利数量不断增加，国家之间高科

技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建议韩国企业采取全面的应对措施。 

姚梦楠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19664 

&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2022 년 특허 출원 동향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5 日 

                                                        
[51] （2021 年）IP5 专利申请：289 万件，全世界专利申请：340 万件（IP5/全世界：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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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数字孪生技术专利申请动向 

2023 年 5 月 15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网站发布了数字孪生[52]专利申

请动向。统计显示，近五年，韩国在该领域以专利申请增长率 42.8%位居首位。

KIPO 对数字孪生领域主要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韩国、美国、欧盟、日本）

受理的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 

主要结论：（1）2011 至 2020 年，数字孪生专利申请量增长 4 倍（2011 年：

116 件；2020 年：466 件），年均增长率为 16.7%。特别是 2016 至 2020 年，数字

孪生专利申请年均增长率达到 24.5%，表明这一领域的技术开发正在加速。（2）

从申请人国籍来看，申请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美国（700 件，占比 29.9%）、中国

（508 件，21.7%）、日本（422 件，18.0%）和韩国（245 件，10.4%）；年均增长

率依次为中国（37.8%）、韩国（19.3%）、日本（11.2%）和美国（6.5%）。在近五

年，韩国的年均申请增长率达到 42.8%，位列全球第一，其后依次是中国（30.0%）、

美国（23.9%）和日本（14.1%）。（3）从主要申请人来看，强生（203 件，占比

8.7%）、西门子（155 件，6.6%）和三菱集团（71 件，3.0%）位列前三。（4）从

申请人类型来看，企业（85.7%）占主导，其次是大学（7.2%）、公共机关或团体

（3.7%）以及个人（3.4%）。韩国企业的申请占比 64.5%，略低于平均值，来自

大学（13.1%）、公共机关或团体（11.4%），以及个人（11.0%）的申请占比均高

于平均值，这表明韩国申请人的多元化。 

王美元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19756&aprchId

=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디지털 쌍둥이(트윈) 기술, 미·중 경쟁 속에 한국 맹추격 중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8 日 

  

                                                        
[52] 数字孪生是指在虚拟世界中创建的模拟现实世界的数字映射系统，能够分析和预测现实问题，并将其

反映到现实世界中，有望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生产力。近来，人们对数字孪生的关注持续增加，据相关统计，

全球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 37.5%，预计到 2030 年将达到 155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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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1 年统计报告 

2023 年 1 月，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IP5）发布 2021 年统计报告[53]，详细介

绍了 IP5[54]的发展情况、专利授权流程的异同及相关统计数据情况。 

1. 全球专利活动 

截至 2020 年底，全球有效发明专利共计 1580 万件（同比增长 6.0%），其中，

91%的全球有效专利在 IP5 管辖范围内有效。2020 年，全球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

330 万件，包括直接国家/地区申请、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

际专利申请，其中，93%来自 IP5 所在的国家/地区。2020 年，全球 77%的专利

申请是直接通过国家/地区提交申请，通过 PCT 途径提交的申请比例保持稳定。

2021 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共计 290 万（同比增长 3.7%），授权

发明专利共计 150 万件（同比增长 10%）。 

2. 主要工作进展 

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的年度高级别活动：2020 年 6 月举办第 14 届 IP5 办事

处负责人会议，各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合作，开展有利于用户的倡议合作。在批准

IP5 NET/AI Roadmap 2 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该路线图概述了 IP5 专利协调专家

小组（IP5 Patent Harmonisation Expert Panel，PHEP）新工作计划和各方促进协调

实践的途径。IP5 负责人和产业界讨论了知识产权在保护和促进创新、克服

COVID-19 和促进经济复苏中发挥的作用。 

2021 年，IP5 局中，CNIPA 的专利申请量增长了 6%，EPO 增长了 5%，KIPO

增长了 4%，JPO 增长了不到 1%，USPTO 减少了 1%。数据显示，IP5 的总体申

请量年增长率为 4%。 

EPO：专利申请量明显恢复增长。尽管工作量不断增加，但 EPO 在时效性方

面取得了稳步改善，将平均审查完成周期减少至 23 个月，同时将检索时间保持

在 5 个月以内。 

JPO：致力于实现“世界上最快和最高质量的专利审查”，并以“保持速度”“授

                                                        
[53] 《IP5 统计报告（IP5 SR）》是世界上最大的五个知识产权局（IP5）的年度专利统计汇编。 
[54] IP5 指的是欧洲专利局（EPO）、日本专利局（JPO）、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CNIPA）和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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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高质量权利”为重点实施各项措施。2021 年，JPO 共受理专利申请 289,200 件，

总审查周期和一通平均周期分别为 15.3 个月和 10.1 个月，加速审查请求的首次

审查意见周期平均为 2.7 个月。 

KIPO：专利和实用新型的一通平均周期为 12.2 个月。2021，KIPO 共受理专

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商标 592,615 件。韩国通过 PCT 途径申请的专

利数量同比增长 3.2%，从 2020 年的 20,045 件增加至 2021 的 20,678 件，按来源

地排名第四。 

CNIPA：2021 年共审查发明专利申请 126.6 万件。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减

少至 18.5 个月，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减少至 13.3 个月。 

USPTO：2021，USPTO 正式公布了第 1100 万项专利号，这是美国创新和创

造力的重要里程碑。USPTO 通过与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美国海关与边境

保护局（CBP）以及美国版权局合作，继续从人口和经济方面改善创新生态系统

的准入。此外，作为包容性创新委员会的一员，USPTO 还举办系列创新网络研

讨会，进一步讨论增加美国人参与创新的机会。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fiveipoffices.org/sites/default/files/2023-

01/IP5%20Statistics%20Report%202021_1.pdf 

原文标题：Patent Grants up 10% at IP5 Offices in 2021 European Universities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25 日 

全球首个拉丁美洲专利质量指数发布 

2023 年 4 月 18 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European IP Helpdesk）报道了首

个拉丁美洲专利质量指数（Quality Index for Latin-American patents，QLIAP），该

指数用于在国家层面衡量拉丁美洲的专利质量。 

具体的评价指标除了法律质量、技术质量和经济质量之外，新增指标包括前

向引用、后向引用、专利权利要求、专利家族、专利技术范围、发明人数量、专

利异议。研究基于拉丁美洲 17 个国家 20 年间（1997-2016 年）的 28,998 个专利

家族数据样本，评估了超过 21,000 个单独指标，使用 7 个专利质量变量进行计

算，包括引文、发明人数量和国际化程度等；此外，还针对不同科学领域建立了

8 个单独指数。如果一个国家在其研究的每个领域都排名第一，则最高可得 7 分。

评估结果表明，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巴拿马和古巴名列前茅，巴拿马

在 2016 年获得了拉丁美洲专利质量总排名第一。墨西哥在机械工程领域的排名

突出，2016 年得分最高。在所有排名中，拉丁美洲基于前向引用的技术相关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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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值较低，与国际环境相比，该地区的专利质量较差，合作可能是缩小这一差距

的最佳途径。 

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intellectual-property-helpdesk.ec.europa.eu/news-events/news/first-quality-index-

latin-american-patents-2023-04-18_en 

原文标题：The First Quality Index for Latin American Patents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9 日 

WIPO：2022 年国际专利申请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2023 年 2 月 28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了 2022 年国际专利体

系（《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商标体系（《马德里体系》）和国际外观设计

体系（《海牙体系》）相关统计数据。 

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对专利保护的需求继续增长，中国、美国、日本、

韩国和德国创新者在 PCT 申请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中国在 2022 年加入海

牙体系，推动了国际外观设计申请的激增。继在 2021 年大幅增长 15%后，2022

年，全球使用国际商标体系进行品牌保护的数量减少 6.1%，这是 2009 年以来的

最大降幅。 

1. 国际专利体系（PCT） 

（1）领先的 PCT 申请人 

2022 年，PCT 申请量小幅增长 0.3%，总量达到 278,100 件，这是有史以来

PCT 申请总量最高的一年。中国仍然是 PCT 申请最大的来源国（70,015 件），同

比小幅增长 0.6%。美国以 59,056 件申请位居第二（同 2021 年相比下降 0.6%），

日本以 50,345 件申请（+0.1%）紧随其后。排在前五位的还有韩国（22,012 件，

+6.2%）和德国（17,530 件，+1.5%）。排名前 20 的国家中，印度（+25.4%）和

法国（+5.9%）的 PCT 申请量也有稳健的增长。亚洲的 PCT 申请量增长速度高

于其他地区，其总体份额从 2021 年的 54.2%增长至 2022 年的 54.7%。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大的 PCT 申请人，在 2022 年公布了

7,689 件 PCT 申请。韩国三星电子位居第二（4,387 件），紧随其后的是美国高通

（3,855 件）、日本三菱电机（2,320 件）和瑞典爱立信（2,158 件）。排名前十位

的申请人中，三星电子的增速最快（+44.3%）。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也大

幅增长（+24.9%），在 2022 年上升至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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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仍然是最大的 PCT 申请人，在 2022 年公布了

552 件 PCT 申请。其后依次是中国浙江大学（309 件）、中国苏州大学（303 件）、

美国斯坦福大学（217 件）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187 件）。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中，

苏州大学的增幅最大，其 PCT 申请量几乎是 2021 年的两倍。 

（2）领先的技术领域 

计算机技术（10.4%）在已公布的 PCT 申请中占比最大，其后依次是数字通

信（9.4%）、电气机械（7.1%）、医疗技术（7%）和测量（4.6%）。2022 年，排名

前十的技术领域中有八个出现增长，其中数字通信（+8.7%）和计算机技术（+8.1%）

的增速最快，其次是半导体（+6.8%）、生物技术（+6.7%）和电气机械（+6.1%）。

数字技术在 2022 年重新成为 PCT 申请增长最快的领域。 

2. 国际商标体系（马德里体系） 

（1）领先的商标申请人 

2022 年，通过马德里体系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总量达到 69,000 件。美国申

请人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数量（12,495 件）最多，其后依次是德国（7,695 件）、

中国（4,991 件）、法国（4,403 件）和英国（4,227 件）。 

前十五大来源地中，荷兰（+7.4%）、韩国（+2.1%）和土耳其（+5.2%）在

2021 至 2022 年取得增长。相比之下，德国（-12.5%）和意大利（-13.9%）的降

幅最大。尽管法国（-10.0%）、英国（-0.9%）和美国（-5.9%）在 2021 至 2022 年

的申请量都有所下降，但相对于 2020 年高出 17.7%、12.9%和 24.8%。 

2022 年，法国欧莱雅以 160 件商标申请连续两年位居首位。瑞士诺华（131

件）上升至第二，其后依次是英国葛兰素（128 件）、保加利亚欧洲游戏技术公司

（120 件）和韩国现代汽车（108 件）。 

（2）领先的商标类别 

国际商标申请中，指定最多的类别是计算机软硬件及其他电气或电子装置，

占 2022 年商标申请总量的 11.3%。其次是商业服务（8.8%）和科技服务有关的

类别（8.5%）。尽管 2022 年提交的商标申请数量和其中指定的类别数量总体下

降，但在前十五大类中，金融、银行、保险和房地产服务（+13.9%）以及教育、

培训、娱乐、体育和文化活动服务（+8.3%）等都有大幅增长。相比之下，药品

（-12.2%）、化妆品（-12.0%）以及外科、医疗、牙科和兽医器械（-14.0%）类别

在 2022 年大幅下降，2020 至 2021 年，这些类别都有相当大的增长。 

3. 国际外观设计体系（海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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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先的外观设计申请人 

2022 年，通过海牙体系提交的国际外观设计申请增长 11.2%，达到 25,028

项，创下新高。德国仍然是国际外观设计的最大申请国，有 4,909 项外观设计，

增长 11.6%。作为新成员的中国（2,558 项）排名第二。意大利（2,414 项）以 18%

的增长超过了美国，排名第三，美国（2,412 项，-8.9%）排名第四，瑞士（2,178

项）排名第五。 

2022 年，排名前十的国家中，英国增长率最高（+20.5%），其后依次是瑞士

（+19.4%）、意大利（+18%）和德国（+11.6%）。由于中国在 2022 年才加入海牙

体系，所以暂无增长率。 

美国宝洁凭借已公布的 687 项外观设计，取代韩国三星电子，跃居申请量第

一。荷兰飞利浦以 633 项外观设计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三星电子（451 项）。

三星电子在 2022 年的申请与 2021 年相比减少 411 项，跌至第三。在前十大申请

人中，有 6 名位于欧洲，2 名位于韩国，中国和美国各占 1 名。 

（2）领先的技术领域 

2022 年，录音和通讯设备（10.4%）在全部外观设计申请中占比最大，其后

依次是运输工具（9.7%）、包装和容器（7.0%）、家具（6.8%），以及液体分配设

备、卫生、供暖、通风等（6%）。 

赵颖会  摘编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23/article_0002.html 

原文标题：国际专利申请无惧 2022 年挑战，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 

WIPO 发布 COVID-19 疫苗和疗法专利态势报告 

2023 年 4 月 2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新版《COVID-19 疫苗

和疗法专利态势报告》。该报告是 WIPO 在 2022 年 3 月发表的首份 COVID-19 专

利态势报告的续篇，介绍了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间 COVID-19 相关疫苗

和疗法的全球专利活动。 

1. COVID-19 相关的专利申请活动异常活跃。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COVID-19 相关的专利申请 7,758 件，其中疫

苗开发相关的专利申请 1,298 件，疗法相关的 4,787 件。COVID-19 相关的专利

申请在数量和申请速度上都超过了近期其他病毒和疾病（如流感和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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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利申请活动集中在 WIPO、CNIPA、USPTO 和 EPO。 

COVID-19 疫苗和疗法涉及全球市场，目前，疫苗和疗法的专利申请分别涉

及 30 个和 44 个国家/地区。WIPO 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受理的

COVID-19 相关的疫苗和疗法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其次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CNIPA）、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和欧洲专利局（EPO）。WIPO 申请量排

名第一，表明专利申请人正在利用 PCT 体系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保护发明创造。 

3. 企业界和研究界对专利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专利申请人来自企业的比例较大，企业的专利申请占疫苗相关专利申请总量

的 52%，占疗法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 49%，而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申请占

疫苗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 42%，占疗法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 38%。 

4. 中国目前是疫苗和疗法相关专利申请最主要的来源国。 

疫苗领域专利申请的前五大申请来源国是中国、美国、德国、韩国和俄罗斯。

在疗法领域，中国、美国、韩国、印度和德国是申请最多的国家。 

5. mRNA 和其他类型疫苗的接种情况和专利活动有差异，疫苗加强针相

关的专利只占疫苗专利申请的一小部分。 

在西方世界，COVID-19 mRNA 疫苗是接种量占比最多的疫苗，但与其相关

的专利申请仅占申请总量的 11%；相反，在同一地区蛋白质亚单位疫苗的接种量

占总量的 1%以下，但该疫苗相关的专利申请占总量的 47%。中国几乎全部使用

灭活疫苗，非洲主要使用病毒载体疫苗。 

相关专利申请中约有 5%的疫苗专利强调了疫苗加强针的使用。这与围绕加

强针的供应和使用的广泛媒体讨论、政府建议以及政策辩论的情况不一致。按国

家和收入水平划分的疫苗加强针使用数据显示，高收入经济体的疫苗加强针接种

水平较高，而低收入地区的疫苗加强针使用率较低，中等收入国家则介于两者之

间。 

6. 小分子药物和生物药物是主要的治疗药物，抗体占生物药物的三分之一。 

COVID-19 的疗法专利申请大致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小分子药物[55]、生物药

                                                        
[55] 包括合成化合物或从植物中提取和纯化的天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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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56]和传统医药。其中，小分子和生物药物占比最高（分别占疗法专利申请总量

的 50%和 43%）。但是，传统医药在抗击 COVID-19 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传

统医药相关的专利申请 523 件，占疗法专利申请总量的 10%），其中大多数是由

亚洲申请人提交的（超过 60%在 CNIPA 提交），其次是印度和韩国。作为增长最

快的一类生物药物，抗体约占生物药物类专利申请的三分之一（34%）。病毒中和

抗体是一类新的抗病毒药物。 

该专利数据集还包括 COVID-19 治疗的其他潜在创新方法。例如，使用

CRISPR-Cas 技术来锁定病毒基因，从而破坏病毒感染宿主细胞的能力；基于核

酸的药物，攻击 SARS-CoV-2 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或调节宿主依赖性因

素；以及新的传递载体，如工程外泌体（即人体细胞的膜结合外囊泡）等。这些

创新方法在临床上治疗 COVID-19 的潜在应用还有待确定。与长期 COVID[57]有

关的专利（22 件）占申请总量的比例不足 2%。其中大多数（13 件）与小分子疗

法有关。 

7. 近四分之一的专利涉及多个申请人之间的合作申请。 

有一个以上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占总量的 24%。在疫苗专利申请中，所有的

申请人类型之间都有合作，包括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疗法专利申请中，大

多数合作发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 

8. 由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和大学组成的合作关系明显。 

大型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之间，以及大学和这两类商业组织之间的

合作在世界不同地区都很显著。例如，埃默里大学、默克公司和 Ridgeback 

Biotherapeutics 公司参与了口服抗病毒治疗药物莫努匹拉韦（Molnupiravir）的开

发。默克公司和药品专利池达成了一项许可协议，将莫努匹拉韦作为 COVID-19

的治疗药物提供给中低收入国家。疫苗和治疗药物的开发者也在生产阶段与不同

的制造商合作。 

9. 企业申请人在 COVID-19 疗法的药物配方相关的专利申请最多。 

超过 90%的药物配方专利申请是由企业申请人提交的，包括企业单独提交，

以及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或独立发明人联合提交的申请。在这类专利申请中，

                                                        
[56] 包括抗体、非抗体肽/蛋白质、基于细胞的疗法和基于核酸的疗法。 
[57] 世界卫生组织对长期 COVID 的定义：初次病毒感染三个月后继续出现或出现新的症状，症状至少持

续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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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与小分子治疗剂的配方有关（64%），其次是生物制剂（34%）。 

许  轶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23/article_0003.html 

原文标题：COVID-19 Vaccines and Therapeutics Insights into Related Patenting Activity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1 日 

WIPO 发布石墨及其应用专利态势报告 

【摘要】2023 年 4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石墨及其应用专利态势报

告》（Patent Landscape Report-Graphite and its Applications），报告审查了过去十年来

全球石墨相关专利活动，使用市场和商业信息来评估石墨技术的现状，确定创新热

点话题，并考察了石墨深入应用的研究领域和石墨的新兴用途。 

WIPO 这期专利态势报告考察了过去十年中与石墨有关的全球专利活动。此

外，报告还利用市场和商业信息评估了石墨技术的现状，查明了创新热点，并考

察了石墨研究较多的领域和新兴用途。主要结论如下。 

1. 过去十年，石墨技术的创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兴趣，但发明集中在少数

国家/地区。 

2012 至 2021 年，在全球范围内，石墨技术专利家族申请量超过 60,000 项

（图 10）。大规模石墨相关发明专利申请表明了该材料在多个行业的重要性。 

 
图 10  石墨相关专利家族，按最早优先权年份排序（2012—2021 年）[58] 

                                                        
[58] 专利申请和公开之间一般有 18 个月的延迟。截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2019 年是可获得完整数据的最

后一年。资料来源：WIPO，检索日期：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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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石墨的研究兴趣是全球性的，来自 60 多个国家/地区的申请人申请了相关

专利。但是，与石墨相关的专利家族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国家/地区（表 12）。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是最大的贡献者，拥有超过 47,000 项专利家族，全球每五个

石墨专利家族中就有四个来自中国。其他领先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和俄罗

斯。前五个国家/地区的相关专利申请共占全球总量的 95%。 

表 12  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地区的石墨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国家/地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共计（项） 

中国 2666 3194 3951 4571 6036 6123 6544 4849 5079 4509 47522 
日本 368 476 447 481 417 404 365 333 265 70 3626 
韩国 352 323 337 349 347 262 331 296 270 68 2935 
美国 79 193 195 205 178 214 187 185 154 74 1664 

俄罗斯 165 139 134 137 144 117 139 140 146 54 1315 
德国 113 66 71 49 48 48 36 32 37 5 505 

中国台湾 68 66 48 61 50 42 29 32 39 5 440 
印度 21 32 27 23 32 34 31 49 35 18 312 
英国 19 25 32 24 18 32 26 32 16 2 226 
法国 31 17 15 14 18 10 12 13 8 - 138 

2. 鳞片石墨和人造石墨是两种首选的主要石墨来源。 

在不同的石墨来源[59]中，鳞片石墨的专利家族数量最多，2012 至 2021 年，

全球有超过 5,600 项专利申请，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中国[60]。在中国

的商业实体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下，中国是开发鳞片石墨最积极的国家，为该领域

的全球专利申请贡献了 85%的份额。 

同时，探索人造石墨的新合成方法和用途的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因

为各国都在寻求利用与这种人造物质相关的材料，减少对天然材料的依赖。专利

活动主要由商业实体主导，特别是世界知名的电池制造商和阳极材料供应商，其

专利兴趣集中在电池阳极应用上。 

3. 用于块状石墨加工的剥离技术已经得到了证实。 

石墨的剥离过程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涉及分离石墨内的碳层。其

中，超声波和热剥离是全球最流行的两种方法，分别有 4,267 和 2,579 项专利家

族，明显多于化学或电化学方法。但是，与超声波剥离有关的全球专利活动多年

                                                        
[59] 天然石墨是富碳有机质在长期高温高压地质环境下形成的。按结晶度可分为三类：无定形石墨（Amo
rphous graphite）、鳞片石墨（Flake graphite）和块状石墨（Vein graphite）。此外，还有人工石墨（Artif
icial graphite）。 
[60] 中国是全球市场中鳞片石墨的主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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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直在减少，表明这种低成本的技术已经成熟。作为将块状石墨加工成石墨纳

米材料和石墨烯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在研究机构中特别受欢迎。热剥离是一个较

新的过程。与超声波剥离相比，这种快速和无溶剂的热方法已经吸引了更大的商

业兴趣。 

4. 电池应用是一个关键驱动力，并将继续推动全球石墨相关的创新。 

石墨作为锂离子电池广泛使用的阳极材料，在电池应用方面已经引起了全球

的高度关注，占全球石墨产量的 10-15%。2012 至 2021 年，有超过 8,000 项专利

家族申请，电池应用是全球石墨相关发明的一个主要驱动力。中国拥有最多的电

池应用的石墨专利家族，其次是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地区贡献了全球 90%

以上的专利家族。 

电池领域的创新主要由电池制造商或阳极供应商推动，他们积累了大量的专

利组合，重点关注基于石墨阳极创新的电池性能改进。除了实体企业，学术界和

研究机构，特别是中国的大学，一直是石墨阳极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 

由于近年来清洁能源行业的爆炸性市场增长，特别是电动汽车和大规模储能

的需求快速增长，预计电池领域对石墨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越来越多的领先创

新者正在为下一代电池技术探索创新的石墨阳极，以及具有更大能量密度和更好

性能的替代阳极解决方案。 

5. 聚合物和陶瓷应用是石墨技术创新的热点话题。 

2012 至 2021 年，石墨在聚合物中的应用是一个创新热点话题，全球有超过

8,000 项专利家族申请。但是，近年来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有所下降，包括中国、

日本和美国的专利申请。大量的专利申请之后出现的下降趋势表明，该领域是一

个具有大量技术积累的探索领域。总体而言，用于聚合物复合材料的石墨发明具

有很强的商业驱动力，每五个相关专利申请中就有四个是由商业实体申请的。 

将石墨用于制造陶瓷是石墨应用的另一个深入研究的领域，仅在过去十年就

有超过 6,000 项专利家族申请。其中，用于耐火材料的石墨是全球创新的重点。

在中国，耐火材料的专利申请占与陶瓷有关的石墨专利家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

世界其他地区约占五分之一。其他重要的石墨应用包括高价值的陶瓷材料，如从

电气和电子、航空航天和精密工程到军事和核应用各个特定行业的碳化物。 

6. 石墨用于碳刷的应用已达到饱和点。 

碳刷领域是一个长期探索的石墨应用领域，被认为是一个成熟的领域。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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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十年中，这一领域的发明很少，2012 至 2021 年，申请的专利家族不到 300 项，

源自中国（贡献最大的国家）的大多数专利家族是在早年申请的。此外，用于碳

刷的石墨从世界其他区域获得的关注较小，在过去十年中只有零星的专利申请。

2012 至 2021 年，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专利家族的总数量远远低于 1992 至 2001

年和 2002 至 2011 年的申请，这表明碳刷技术已经进入技术周期的最后阶段。 

7. 石墨用于生物医学、传感器和导电油墨的应用正在兴起。 

生物医学、传感器和导电油墨是石墨的新兴应用领域，吸引了学术界和商业

实体的兴趣，包括著名大学和跨国公司。通常情况下，对于一个新兴的技术领域，

相关的专利家族是由不同的组织提交申请，没有任何参与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

排名靠前的申请人拥有发明的数量很少，而不像充分探索的领域，他们会有强大

的技术积累和大量的专利组合。这三个新兴领域的创新重点是高度分散的，对同

一个申请人来说也可能是多样化的。最近的发明被认为是利用了石墨纳米材料的

发展，特别是石墨纳米复合材料和石墨烯。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649&plang=EN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pub-1083-en-patent-landscape-report-graphite-and-

its-applications.pdf 

原文标题：Patent Landscape Report-Graphite and Its Applications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WIPO 发布知识产权调查设计指南 

2023 年 1 月 6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知识产权调查设计指南

（Guidelines for Designing an IP Survey），概述了设计知识产权相关调查的最佳实

践，旨在促进政府和研究人员了解知识产权制度中利益相关者的经济行为，并制

定政策来促进其发展。基于知识产权的调查可以成为指导创新和制定知识产权政

策的宝贵工具。知识产权调查设计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规划调查，即了解最终

成果和需要回答的主要研究问题；第二步是设计调查，即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分析目标人群以更好地理解它，并使用此分析帮助设计调查；第三步是收集数据，

即根据时间表，起草调查实施和数据收集阶段的分步计划；第四步是检查和分析

数据，即评估、分析和验证收集的数据的准确性。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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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647 

原文标题：Guidelines for Designing an IP Survey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4 日 

WIPO 发布主要服务指南 2022 

2023 年 1 月 5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 2022 年 WIPO 主要服

务指南（A Guide to the Main WIPO Service），通过其广泛的全球知识产权服务为

跨国公司、世界各地中小企业提供支持。2022 年版服务指南在 2019 年版的基础

上，增加了《保护原产地名称的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更新了 WIPO 仲裁与调

解中心以及海牙体系相关介绍。 

主要服务范围包括：（1）WIPO 全球数据库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便捷地

获得知识产权体系中的海量信息，从而支持其知识产权活动；（2）WIPO 提供的

全球服务涵盖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在内的知识产权，提供合算、高效的

跨境保护，从而保护创新投资；（3）WIPO 仲裁与调解中心以兼具时间和成本效

益的方式为知识产权和技术争议提供中立、国际性、非营利的争议解决服务。 

表 13  WIPO 主要服务指南的主要内容 

内容 
PCT专利

体系 
马德里商标

体系 
海牙国际外

观设计体系 
里斯本

协定 
仲裁与调解中

心 
IP和技术数

据库 

定义 

通过提交

1件PCT申
请，在超

过150个
国家寻求

专利保护

的体系。 

通过提交1
件国际商标

申请，在超

过120个国

家寻求商标

保护的体

系。 

通过提交1件
国际申请，

在多个管辖

区同时获得

和管理外观

设计的体

系。 

通过提

交1件
原产地

名称和

地理标

志，在

多个管

辖区获

得保护

的国际

注册体

系。 

提供包括调

解、仲裁、专

家裁决和域名

争议解决在内

的替代性争议

解决（ADR）
选项，以便高

效地解决国内

或跨境商业争

议。 

Patentscope
是WIPO全

球专利检索

系统，提供

强大、多语

言可检索的

数据库，支

持灵活、多

语种的界面

和翻译工

具。 

用户 
任何人，包括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研究机构、高校、中小企业和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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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优势 

1份PCT申
请在所有

PCT缔约

国有法律

效力；统

一的形式

要求；获

得有价值

信息以支

持战略决

策；将国

家阶段处

理的支付

费用成本

投入一般

可推迟18
个月。 

只用1种语

言在超过

120个国家

申请注册；

用1种货币

支付1套费

用；用1个
集中系统管

理续展和变

更；通过后

期指定可以

将商标扩展

到其他国

家。 

只用1种语言

为属于同一

类别的最多

100项工业品

外观设计在

90多个管辖

区申请注

册；用1种货

币（瑞士法

郎）支付1套
费用；根据

商业战略确

定公布注册

的时间；统

一系统管理

续展和注

册。 

只用1
种语言

服务所

有成员

国申请

注册；

以单一

货币支

付1套
费用；

无需续

展；具

有灵活

的国际

注册系

统；所

有品类

都可得

到注册

保护。 

全球性单一、

中立的程序，

专门解决知识

产权和技术领

域的争议；专

业化调解员、

仲裁员和专

家；积极、透

明与当事人商

定相关费用和

提供协助；提

供针对知识产

权争议的定制

需求条款；灵

活安排；

WIPO eADR在
线案件管理平

台。 

涵盖全球专

利检索系

统、商标、

全球品牌数

据库、全球

外观设计数

据库；多语

种界面；高

度可配置的

检索；跨语

言检索；化

学式检索；

检索结果分

析；机器翻

译；PCT进
入国家阶段

检索；订阅

反馈；IPC
统计数据。 

关键

要素 

提交申

请、形式

审查、国

际检索、

国际公

布、初步

审查、进

入国际按

阶段。 

提交申请、

形式审查、

实质审查。 

提交申请、

形式审查和

注册后管

理。 

提交申

请、形

式审查

和实质

性审

查。 

争议案件类型

涵盖专利

（29%）、版权

（24%）、商标

（20%）、ICT
（14%）、商业

（12%）。 

全球专利检

索、多语种

检索以及化

学式检索、

图形检索

（商标、原

产地名称和

官方徽章的

全球品牌数

据库）。 

李姝影  检索，胡海燕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646 

原文标题：A Guide to the Main WIPO Services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5 日 

WIPO 发布钛铁矿专利态势报告 

2023 年 2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以钛铁矿[61]为原料的钛和二

                                                        
[61] 钛是一种具有很高工业和商业价值的金属。钛主要从钛铁矿（82%）中提取，其他来源为矿渣（13%）

和金红石矿（5%）。世界上约 94%的钛用于生产二氧化钛，其余 6%用于钛金属和钛合金。中国是二氧化

钛和钛金属的最大生产国，其次是美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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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钛制备与应用的专利态势报告。报告概述了 2002 至 2022 年从钛铁矿中提取

二氧化钛或钛金属相关工艺的专利活动，介绍了二氧化钛和钛金属特定的工业应

用，如陶瓷、医疗技术、电池电极、化妆品、涂料和水处理。报告旨在帮助政策

制定者和决策者明确钛铁矿加工和应用的技术机会。 

1. 钛铁矿制备二氧化钛技术的专利活动正在迅速扩张 

2002 至 2022 年，钛铁矿制备二氧化钛技术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 459 项，

正在快速增长。大多数专利与预处理工艺[62]相关，其余专利涉及通过直接湿法冶

金工艺[63]或两种工业开发工艺（硫酸盐法和氯化物法）获得二氧化钛。利用硫酸

盐法制备二氧化钛占二氧化钛总产量的 40%，占相关专利家族总量的 23%。氯化

物工艺仅占专利家族总量的 8%，但该工艺支持了全球 60%的二氧化钛工业生产。

预计在未来几年，氯化物工艺的使用将逐步减少，直接湿法冶金工艺（更少的步

骤）的使用将增加。 

二氧化钛制备相关专利的主要申请人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公司，他

们对工业生产做出了主要贡献。中国攀钢集团和龙佰集团是主要申请人，拥有多

元化的专利组合，涵盖预处理工艺和终端产品制备。 

2. 钛铁矿制备钛金属技术的专利活动保持稳定 

2002 至 2022 年，钛铁矿制备钛金属技术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 92 项，涉

及从矿物矿石（如钛铁矿）、二氧化钛和四氯化钛制备钛金属技术，具体过程是

先提纯原料，再通过还原剂的化学还原过程将其转化为钛金属。该技术的不同之

处在于将原料转化为钛金属的还原剂工艺：镁是最常用的还原剂，也是工业生产

中使用最多的还原剂。 

该领域的主要申请人是日本公司，特别是日本东邦钛公司（Toho Titanium）

和大阪钛科技公司（Osaka Titanium Technologies），主要专注于使用镁进行还原。

由于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幅放缓，大多数参与者都使用标准的工业化流程，

因此，预计在未来几年内，这一进程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的新兴技术是中国

攀钢集团开发的熔盐电解技术。 

3. 二氧化钛和钛金属具有广泛的工业应用 

报告分析了 2012 至 2022 年二氧化钛和钛的六个工业应用相关的专利布局

                                                        
[62] 例如使用熔炼和磁选来提高低品位矿石中的钛浓度，从而获得钛精矿或钛渣。 
[63] 酸浸可以用作预处理或湿法冶金过程的一部分，以直接获得 90%以上的二氧化钛或合成金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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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具体包括陶瓷、电池电极、医疗技术、化妆品、涂料和水处理。 

（1）与二氧化钛和钛复合材料在陶瓷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 2,027

项。这些材料在电子产品中用作绝缘体，也用于消费品（烤箱涂层）、建筑和装

饰（瓷砖）。主要申请人来自领先的工业公司，说明这项技术的成熟度较高、具

有广泛的工业应用。在领先工业公司中，包括三家电子元器件及设备领域的跨国

公司：TDK（日本）、LG（韩国）和三星（韩国）。 

（2）与二氧化钛在电极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 1,874 项，正随着电

动汽车的发展迅速增长。这些专利主要集中在电子或汽车领域，在锂基二次电池

中使用钛基化合物作为阴极。大公司作为主要申请人表明了这项技术相对成熟、

具有广泛的工业应用。在主要参与者中，领先跨国公司主要来自电子和汽车行业，

包括 LG（韩国）、三星（韩国）、东芝（日本）、丰田（日本）和日产（日本）。 

（3）与钛金属和合金在医疗技术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 1,182 项，

由于钛的高强度重量比和化学稳定性，相关专利数量正在迅速增加。骨假体、皮

质板、支架和夹具等可植入产品是最常见的应用。一些专利还与此类植入式产品

和非植入式手术器械（导向器、机器人）的涂层相关。中国公司和大学主导了这

一应用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是最大的申请人。 

（4）与含有二氧化钛的化妆品成分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 953 项，主要利

用其不透明、高遮盖力以及紫外线过滤器的性质，涵盖染发/化妆、防晒霜、牙膏、

皮肤美白以及其他皮肤或唇部化妆产品。大公司的大量参与反映了这项技术的高

成熟度。法国跨国公司欧莱雅以 53 项有效专利位居榜首，其次是花王（Kao）、

曼丹（MANDOM）和资生堂（Shiseido）等日本公司。 

（5）与二氧化钛和复合材料在涂料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 908 项，

主要由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公司主导：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半

导体涂层材料；肇庆宏旺金属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钢铁制造商；广州市尤特新材

料有限公司是一家玻璃、光伏和装饰产品涂层制造商。 

（6）与二氧化钛在水处理中应用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共计 719 项。这项技术

发展迅速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内进一步发展。专利主要涉及水处理的方法，例如电

化学方法（二氧化钛或钛复合材料用作电极），或通过紫外线照射进行净化（二

氧化钛用作光催化剂）；还包括基于杂质沉淀的净化技术，使用四氯化钛作混凝

剂。主要申请人除了中国石油化工之外，还有中国高校，目前缺乏工业领域的贡

献者，反映了这项技术的成熟度不足、未来具有较好的增长潜力。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pub-1077-23-en-patent-landscape-report-

ilmeni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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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Production of Titanium and Titanium Dioxide from Ilmenite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24 日 

INTA 发布《元宇宙中的商标》和《非同质化代币》 

2023年 4月 16日，国际商标协会（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INTA）

发布两份白皮书《元宇宙中的商标》（Trademarks in the Metaverse）、《非同质化代

币》（Non-Fungible Tokens，NFTs），着眼于知识产权的未来和相关未知领域。这

两份白皮书由超过 13 个 INTA 委员会成员共同撰写，是首批从商标角度研究新

兴技术的文件之一，旨在围绕“新的数字生态系统在商标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带来

的挑战”提出建议，特别是对于尚未产生相互关系的分散虚拟世界[64]。 

这两份白皮书呼吁统一元宇宙和 NFTs 的商标分类，主要包括：（1）INTA 如

何以最佳方式引导全球知识产权界向前发展的具体建议，即明确提出问题，界定

相关术语、提出可采取的途径，以及使商标持有者有能力界定和保护其权利。（2）

探讨并进一步倡导解决商标持有者在这个快速变化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包括：为

法院和法庭提供指导方针，强调其在元宇宙中执法的灵活性；提供跨物理边界、

元宇宙平台背景下商标所有权、许可和转让的相关教育资源；帮助人们认识到

NFTs 和其他无形资产不再适用于现有的法律原则（尤其是合理使用、艺术自由

和首次销售原则），呼吁制定新的法律框架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平台和新兴的数字

生态系统。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73610&lang=en 

原文标题：INTA Releases White Papers on Trademarks in the Metaverse and Non-Fungible 

Tokens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INTA 发布太空知识产权白皮书 

2023 年 5 月 11 日，国际商标协会（The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INTA）发布《太空知识产权白皮书》（IP in Space White Paper）[65]，为国际组织、

各国政府、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以及知识产权和空间探索领域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敲

                                                        
[64] 该虚拟世界中如果没有集中控制和治理，诈骗和侵权行为可能会激增。 
[65] 开创性白皮书的宗旨是将复杂且晦涩的全球条约和国家法律提炼成可行、合理的原则和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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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警钟，以制定公平、透明和可操作的机制，促进外层空间（Outer Space）[66]的

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法是安全、竞争和创新经济的基础。白皮书指出目前关于外层空间

活动的国家和国际法律及条约没有充分考虑如何保护这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研究

在结合了现行的外层空间条约、相关的国家法律、仲裁制度、联合国和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的白皮书，以及对法学教授和航空航天高管的访谈等信息后，INTA 的

太空知识产权项目团队提出了十种主要方法，为太空知识产权建立法律基础设施

提供进一步考虑。在这十种方法中，七种关于权利的创造，三种关于权利的实施。

短期（至 2030 年）建议涉及扩大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的范围，提出“外层空

间”的新管辖区，还涉及自然法、合同、数据库、法院设立和仲裁；中期（至 2040

年）建议制定太空条约和新的仲裁法庭；长期（至 2050 年）建议扩大先前拟议

的条约，以及知识产权注册和执行。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74631&lang=en 

原文标题：INTA Announces Landmark White Paper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Space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6 日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3 年知识产权报告 

2023 年 4 月 26 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3 年知识产权报告。报告

显示，2022 年，专利申请数量接近 2021 年创纪录的水平，植物新品种数量有所

增加，商标和外观设计申请分别下降 11.2%和 3.6%。 

1. 专利 

2022 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受理的标准专利接近 2021 年的创纪录水平。

总体申请量从 2021 年的 32,409 件下降至 2022 年的 32,264 件，比 2021 年略微下

降 0.4%，其中，92.3%的标准专利申请来自国外，即由澳大利亚以外的实体提交。

2022 年，非居民申请相比 2021 年增加 1.2%，达到 29,770 件，来自本土居民的

申请下降 16.8%，为 2,494 件。2022 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共授权 16,407 件标

准专利[67]，比 2020 年下降 4.4%。本土居民（-2.6%，1,064 项）和非本土居民（-

                                                        
[66] 外层空间又称为宇宙空间或太空，指地球稠密大气层之外的宇宙范围，通常把距地表海拔 100 公里（6
2 英里）以上的的空间称为外层空间。 
[67] 澳大利亚专利包括标准专利、革新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广义上讲，这三种类型同中国的发

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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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5,343 项）的专利授权量都有所下降。2022 年，澳大利亚的大多数（73.4%）

标准专利申请是通过 PCT 途径进行的国际申请，这是非本土居民申请的首选途

径，澳大利亚提交了 23,685 件 PCT 申请，比 2021 年增加 1.3%。2022 年，澳大

利亚知识产权局标准专利申请的 TOP 5 来源国是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和德

国。其中，美国共有 14,735件专利申请，比 2021年增长 1%，占受理总量的 45.7%，

其后依次是中国 2,167 件（-8.2%）、日本 1,596 件（+3.2%）、英国 1,545 件（+11.6%）、

德国 1,386 件（-1.0%）。2022 年，澳大利亚标准专利申请的领先技术领域是药品

（4,465 件），其后依次是医疗技术（3,950 件）、生物技术（3,328 件）、有机精细

化学（1,766 件）和计算机技术（1,720 件）。2022 年，标准专利的主要国际申请

人是韩国 LG（282 件）、美国 IBM（189 件）、中国华为（182 件）、美国 BD（159

件）和美国苹果（149 件）。标准专利的主要国内申请人是游戏技术生产商

Aristocrat Technologies（69 件）、英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51 件）、莫纳什大

学（24 件）、个人发明家 Thanh Tri Lam（24 件），软件技术公司 Canva（23 件）、

瑞思迈有限公司（23 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最新数据，2021 年

澳大利亚人在国外申请的专利数量增加 2.4%，达到 9,328 件。澳大利亚专利的主

要目的地市场是美国、欧洲专利局、中国、新西兰和加拿大。 

2. 商标 

2022 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商标申请总量达 78,832 件，同比下降

11.2%。其中非本土居民申请下降 3.4%（34,186 件），本土居民申请下降 16.3%

（44,646 件），本土居民申请的下降占申请总体下降的 88%。2022 年，商标申请

TOP 5 来源国是美国（10,629 件）、中国（5,485 件）、英国（2,728 件）、德国（1,839

件）和日本（1,301 件）。根据尼斯分类，2022 年，申请人在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总共提交了 153,054 个商标类别。2022 年，商标申请中唯一获得增长的类别是科

学和技术服务，比 2021 年增长 1.7%，这一类别包括与计算机安全、医学研究和

其他科技领域有关的服务。2022 年，商标申请的主要国际申请人是英国葛兰素

史克集团（136 件），其后依次是美国亚马逊（88 件）、美国强生（78 件）、韩国

现代汽车（77 件）。根据 WIPO 的最新数据，2021 年，澳大利亚申请人在国外提

交了 22,893 件商标申请，比 2020 年同比增长 11.9%。澳大利亚申请人在国外提

交的商标类别总数增加了 18.6%，达到 56,289 件。澳大利亚商标申请的主要目的

地市场是新西兰、美国、中国、英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局。 

3. 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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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外观设计申请为 7,836 件，同比下降

3.6%，2022 年的总量比 2016 至 2020 年的五年平均水平高出 4.5%。非本土居民

的外观设计申请在 2021 年的创纪录水平上增加 3.3%，达到 5,703 件。相比之下，

澳大利亚居民的外观设计申请下降 18.1%。2022 年的外观设计注册总量为 2,836

件，比 2021 年的创纪录水平减少了 5.3%。2022 年，外观设计申请的 TOP 5 来源

国是美国（2,176 件）、中国（856 件）、英国（346 件）、德国（240 件）和日本

（237 件）。根据洛迦诺分类法，2022 年，外观设计申请的主要产品类别是记录、

电信或数据处理设备[68]（965件），比2021年的申请增长三分之一以上（+37.3%），

原因可能是 2022 年 IT 和电信应用的强劲增长（+2.8%）。而其他主要外观设计类

别的申请都在下降。根据 WIPO 的最新数据，2021 年，澳大利亚申请人在国外

提交了 2,989 件外观设计申请，创下历史新高，比 2020 年增长 34.3%。澳大利亚

申请人外观设计的主要目的地市场是英国、美国、欧盟知识产权局、新西兰和中

国。 

4. 植物新品种（PBR）[69] 

2022 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受理的 PBR 申请为 301 件，比 2021 年下降

8.5%。其中，本土居民申请下降 8.5%，为 118 件，非本土居民的申请增加 8.9%，

为 183 件。非本土居民申请占澳大利亚所有 PBR 申请总量的 60.8%。荷兰和美

国（56 件）一直是澳大利亚 PBR 申请的主要来源国。 

5. 版权 

版权对澳大利亚的贡献显著。据相关统计，“文化和创意活动”在 2019 至 2020

年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 1223 亿澳元，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6.2%，

其中领先行业包括设计业（509 亿），时装业（151 亿），文学和印刷媒体（83 亿），

广播、电子或数字媒体和电影（81 亿）。2021 至 2022 年，澳大利亚表演权协会

（APRA）和澳大利亚机械复制权协会（AMCOS）（统称澳大利亚著作权管理组

织）向音乐版权所有者（包括音乐家、作曲家、词曲作者和出版商）支付了 4.342

亿澳元。 

6. 货币政策、投资和创新 

                                                        
[68] 录音、电信或数据处理设备包括平板电脑、销售点终端以及屏幕显示和图标。 
[69] 植物新品种（PBRs）是指为植物新品种提供法律保护，以鼓励私人投资植物育种和商业化。植物新品

种必须清晰可辨，并可与其他品种区分开来，才有资格获得保护，并且在传播时必须均匀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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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创新投资在 COVID-19 影响期间具有弹性，但对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总体

影响难以预测。经济衰退有可能限制创新，从而影响长期的生产力增长。紧缩性

货币政策对澳大利亚人的国内专利申请的影响有限，从事创新活动的公司比例有

所下降，这是由中小型企业所驱动的。总的来说，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可以对创

新活动和潜在的生产力产生中期影响。 

7. 澳大利亚的多样性和创新 

报告认为利用多样性和参与性，解决技能短缺问题，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数字

技术领域的机会，有助于提高经济生产力，支持可持续的工资增长。澳大利亚的

知识产权制度在实现这些成果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对于澳大利亚企业来说，

知识产权通过鼓励创新和新技术与新理念的传播，推动了生产力的增长。 

8. 创新工资溢价和劳动力流动性 

澳大利亚企业依靠多样化的劳动力进行创新，其中包括年轻人、技术移民和

技术工人，以及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人数众多。反过来，澳大利亚拥有知识产权

的企业也为各个层次的职业的人才创造了重要的机会。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ipaustralia.gov.au/news-and-community/news/2023/04/24/05/42/IP-

Report-2023 

原文标题：Austral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port 2023: IP for Australians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7 日 

律商联讯发布 2023 年创新动能全球百强报告 

2023 年 1 月 31 日，律商联讯（LexisNexis）发布了《2023 年创新动能：全

球百强》报告，分析了近两年来专利数据的变化以识别领先专利权人，并描绘出

知识产权组合变化速度。 

1. 全球趋势引发新的创新浪潮 

化学和材料行业今年的排名较高，行业中拥有最强专利组合的两家公司以不

同的方式展示了创新势头，LG 化学拥有庞大的整体专利组合规模，巴斯夫以高

质量专利脱颖而出。烟草公司在消费品行业排行中占据主导地位。百强创新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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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医疗技术公司专利组合规模都有所增加，以满足世界快速老龄化的需求。 

2. 医药和信息技术行业在高速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 

制药、信息技术、化学品材料、电子和半导体五大领域成为百强企业面临的

主要新兴挑战，其中，制药排名第一，反映了新冠肺炎的长尾效应和全球人口老

龄化对新疗法的需求；其次是信息技术，在疫情推动下众多公司加快了数字化技

术的采应用；半导体创新源于技术发展的需求驱动，例如电动汽车使用的芯片等。 

3. 地区差异至关重要，新进入者带来了新的视角 

某些领域的创新集中在某些国家或地区。例如，美国在百强创新者中的所占

的比例超过其他国家，在信息和医疗技术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相比之下，中国和

韩国在电子领域继续发挥传统优势；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在化学品材料和制药

领域的创新者最多。 

国家层面的分析显示，日本在百强创新者中的新增数量（6 个）多于其他国

家。中国的创新者数量减少最显著（从 18 个降至 13 个）。今年百强创新者共有

27 个来自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新进入者，证明了当今创新格局的多样性。 

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www.lexisnexisip.com/resources/lexisnexis-names-the-companies-leading-the-

future-of-science-and-technology-in-its-innovation-momentum-2023-the-global-top-100-report/ 

原文标题：LexisNexis Names the Companies Leading the Fu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ts “Innovation Momentum 2023: The Global Top 100” Report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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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创新 

欧美 

欧盟委员会公布知识资产管理实践守则建议 

2023 年 3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公布了近期通

过的关于知识资产管理和标准化实践守则的建议，包括《知识资产管理实践守则》

和《标准化业务守则建议》。要点包括：（1）《知识资产管理实践守则》旨在提高

研究成果和创新技术的影响力、加速知识的使用。高效的知识资产管理对于个人

和组织提高合作、沟通和知识价值化的能力至关重要，该守则为管理战略性知识

资产提供了方向，并适用于所有研究和创新（R&I）的参与者。（2）《标准化业务

守则建议》旨在实现 R&I 活动的标准化建设，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和制定以正

式文件形式公开的方法、实践和程序，帮助研究人员和创新者的创新更加接近市

场，促进技术发展的传播。这两项举措将为研究人员和创新者提供有关管理知识

资产以及更好地实现成果标准化的指导。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intellectual-property-helpdesk.ec.europa.eu/news-events/news/ec-publishes-

recommendations-code-practice-management-intellectual-assets-and-standardisation-2023-03-

15_en 

原文标题：EC Publishes: Recommendations on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on Standardisation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欧盟资助合作项目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挑战和机遇 

2023 年 3 月 21 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European IP Helpdesk）推出专题

聚焦更新研究和创新（R&I）合作项目中的知识价值，包括各种探索研究成果和

科学知识价值的有用资源。此次最新推出的文章题为《欧盟资助的合作研究项目

背景下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挑战和机遇》，指出欧洲研究与创新资助计划（特别

是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为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SME）提供了合作和

利用外部知识的绝佳机会。报告介绍了欧洲地平线资助的合作项目中知识产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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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的问题，概述了知识产权战略框架和相关规则、程序和最佳实践。 

1. 知识产权管理和利用总体战略 

欧洲地平线 R&I 项目可以将具有不同公司文化、商业思维和战略目标的合

作伙伴聚集在一起，不同的合作伙伴也会带来不同的背景知识和知识产权，在项

目结束后可以根据商定的条款进行商业开发。项目的受益者须充分利用所有相关

知识和知识产权，以实现合作收益最大化：研发并促进具有竞争力的创新成果商

业化。因此，有效管理知识资产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合作开发并共同拥有的成

果。此外，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建立长期联系，为未来的商业合作或

进入新市场奠定基础。 

2. 知识产权管理的挑战——尤其是中小企业 

地平线合作项目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不同参与者的文化、业务目标和方法不尽

相同。大学和研究机构是通过发表研究成果获得激励，中小企业和行业其他参与

者的动力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参与者在获得充分保护之前过早发表研究

成果可能会对其产生不利后果。 

对中小企业来说，制定一个适当的框架来组织和管理合作创新活动、同时保

持对知识传播和商业使用的控制，十分具有挑战性。在合作项目期间，应了解并

匹配合作伙伴之间的期望，明确各方的需求、贡献、利益、风险等，并对集体目

标、愿景和有关预期成果进行商讨。 

3. 知识产权管理的相关规则、义务和权利 

欧盟委员会制定了针对项目成果的所有权、保护、使用权、传播和利用的规

则，为欧洲地平线的知识产权管理确立了指导原则。知识产权规则主要在资助协

定（Grant Agreement，GA）和联合体协定（Consortium Agreement，CA）中定义，

地平线欧洲项目的受益人需要遵守 GA 中规定的特定知识产权条款，例如有关保

护、传播与应用的义务，以及所有权/共同所有权相关的规则和程序、与背景和成

果相关的访问权规则[70]。 

                                                        
[70] 保护义务：每个受益人必须在适当的时期和领域内对其成果进行充分保护，同时考虑自身和其他受益

人的合法利益。传播义务：地平线项目要求受益人将其科学出版物开放获取。应用义务：在项目完成后 4 年

内，受益人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其成果得到应用(直接或间接)。与所有权/共同所有权相关的规则和程序：共

同所有权人应协商共同所有权的条款，编制一份“成果所有权清单”，以明确项目成果的所有权。与背景

和成果相关的访问权规则规定了获取背景 IP 的途径和成果的途径。 



知识产权动态  96 

 

4. 起草联合体协定 

在起草 CA 时，各方应该讨论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基本要点：机密性、背景选

择、与项目并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使用、成果的所有权/共同所有权、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访问权和传播。在起草知识产权条款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供

一种灵活有效的机制，确保适当保护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成果，促进成果传播。 

5. 知识产权管理方法 

知识产权和创新管理措施应确保获取、评估和适当保护研发成果，支持其商

业利用。在项目的每个阶段，需要解决的知识产权问题各不相同。中小企业的目

标是对成果进行商业利用以建立或发展业务，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必须在项目结

束后继续进行。以下是合作项目不同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以及每个阶段可能面

临的与知识产权管理相关的挑战： 

（1）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政策、规则、协议、培训； 

（2）知识产权组合：背景、成果、获取、所有权； 

（3）知识产权评估：知识产权加工、专利自由实施调查（FTO）、可专利性

检索、保护战略； 

（4）知识产权保护：申请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版权、相关费用； 

（5）知识产权价值化：传播、利用、转让、项目后协议。 

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intellectual-property-helpdesk.ec.europa.eu/news-events/news/out-now-new-ip-

special-knowledge-valorisation-ri-collaborations-2023-03-21_en 

原文标题：Out Now: New IP Special "Knowledge Valorisation in R&I Collaborations"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2 日 

欧盟启动 6000 万欧元中小企业基金保护知识产权 

2023 年 1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启动了新的 2023 年欧盟

中小企业基金，为欧盟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抵用券。2023 年中小企业基金将

支持欧盟中小企业从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复苏，并帮助中小企业加

快数字化和绿色转型。 

主要内容如下：（1）新的欧盟中小企业基金预算为 6010 万欧元，将提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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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服务：报销欧盟成员国收取的知识产权预诊断服务（IP Scan）[71]费用的 90%；

报销知识产权局（包括各国知识产权局、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比荷卢知识产权局）

收取的商标和外观设计注册费用的 75%；报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收取的商标和外

观设计的国际保护费用的 50%。（2）2023 年中小企业基金将首次涵盖欧洲专利

和植物新品种，以刺激创新和投资。这将有助于育种者开发更多抗旱、抗虫害的

作物和其他植物，从而为欧盟的绿色转型和粮食安全做出贡献。欧盟委员会提供

的资金总额为 510 万欧元，将全部用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相关的服务。 

从 2 月中旬起，中小企业基金将报销各国专利局和欧洲专利局收取的专利申

请费用的 75%；以及欧盟植物品种局（Community Plant Variety Office，CPVO）

收取的植物新品种注册申请费的 50%。从 2023 年下半年开始，与执法相关的初

步咨询费用也可以涵盖。 

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news/new-2023-sme-fund-eu60-million-

protect-intellectual-property-eu-smes-2023-01-23_en 

原文标题：New 2023 SME Fund: €60 million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EU SMEs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26 日 

欧洲专利局和 ASTP 签署谅解备忘录 

2023 年 5 月 25 日，欧洲专利局（EPO）和欧洲科学与技术转移行业协会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rofessionals，ASTP）
[72]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旨在提供一

个总体框架指导相关合作活动，反映了双方在知识和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IP）

商业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促进欧洲和全球创新的共同利益。根据该谅解备忘录

条款，EPO 和 ASTP 将交流经验、共同促进与技术转移有关的推广活动；将组织

共同的教育和培训活动，以提高技术转移专业人员和 EPO 专利信息中心网络

（PATLIB）[73]工作人员的技能。该协议最初的有效期为三年，它还将为 IP 的推

广和商业化提供一个平台。谅解备忘录建立在既定的协同效应上，因为 ASTP 与

欧洲技术转移办公室（European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ETTO）有良好的联

系，EPO 去年作为观察员加入了 ETTO。 
                                                        
[71] IP Scan服务将对申请的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需求进行广泛评估，同时考虑到其无形资产的创新潜力。 
[72] 作为一个拥有来自 45 个国家 650 个组织的 1300 名成员的泛欧协会，ASTP 是通往国际知识转移界的

门户。它的使命是通过促进知识转移的实践和专业化来提高科技研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该协会致力于大

学和工业界之间的知识转让，这是 EPO 的 PATLIB 专利信息中心网络提供指导的一个关键领域。 
[73] 2023 年 5 月 25 日，为了启动合作，EPO 代表团在 ASTP 的年会上介绍了 PATLIB 网络，强调了与该

组织的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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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3/20230526.html 

原文标题：EPO and ASTP Sig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30 日 

欧洲专利局《2028 年战略规划》咨询公众意见 

2023 年 4 月 18 日，欧洲专利局（EPO）就《2023 年战略规划》[74]进行公众

咨询，以收集利益相关者的反馈意见，并将其观点纳入下一个战略规划（2024-

2028 年）。《2028 年战略规划》中，EPO 重点追求可持续性的目标。EPO 表示，

员工、专业家园、技术、产品和服务，以及其建立的网络和伙伴关系，都将推动

EPO 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欧洲专利组织和专利制度，以支持欧洲的创新生态系

统、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并最终实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社会。公众咨询将持续到

5 月 15 日，并向所有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知识产权和创新体系的专家以及公

众开放。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3/20230418.html 

原文标题：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EPO’s Strategic Plan 2028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8 日 

欧洲专利局启动无纸化专利授权流程 

2023 年 5 月 30 日，欧洲专利局（EPO）启动完全数字化和无纸化的专利授

权（Patent Granting Process，PGP）流程，这一流程是实现“MyEPO 路线图（MyEPO 

Roadmap）”[75]的首要条件，改善 EPO 与用户互动的方式。 

MyEPO 路线图概述了两个试点阶段和正在引入的 16 个主要功能，以及计划

停用的 6 项现有服务。MyEPO 组合（MyEPO Portfolio）[76]的主要新功能包括：

（1）用户访问：以现代方式替代物理智能卡来访问 MyEPO 服务； 从 2024 年 1

月起，EPO 将停止发行新的智能卡，而现有的智能卡将从 2025 年 1 月起停止使

                                                        
[74] 2023 年战略规划（SP2023），EPO 提出五大目标来帮助其成功完成使命，包括提高员工敬业度、推动

信息技术的现代化、加强质量管理、扩大欧洲专利网络、促进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 
[75] “MyEPO 路线图”是 EPO 启动的一项多年计划，以实现 EPO 的目标：使 EPO 的服务现代化，简化用

户沟通，并引入新的组合管理工具。 
[76] 2022 年夏天，EPO 受用户对现有服务反馈的启发，推出了 MyEPO 平台，供用户与 EPO 在线工作和

互动专利申请。结合 EPO 的在线申请（在线申请 2.0）和费用支付的新平台，MyEPO 支持 EP 和 PCT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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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新的企业对企业的技术应用编程接口（API），用于将 EPO 邮箱通信下载到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中 。（2）用户互动：与审查员进行在线互动，以调整申请权利

要求和描述 ；为国际代理人和非欧洲申请人提供 EPO 邮箱的 PCT 电子通信；回

复 EPO 通信的新选项（扩展的欧洲检索报告、关于检索主题的邀请、欧洲-PCT

检索报告） 。（3）用户自助服务：申请变更代理、变更数据、撤回申请；请求更

改欧洲专业代表名单中的条目。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3/20230530.html 

原文标题：On The Way to A Paperless Patent Granting Process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30 日 

美国正式签署 2022 年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案 

2022 年 12 月 20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 2022 年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案，2022

年 12 月 22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该法案，2023 年 1 月 5 日该法案由美国总统签

署通过，正式作为法律生效。 

要点包括：（1）该法案要求总统应定期报告“知情参与、受益于或协助窃取

美国商业秘密且情节严重[77]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名单”。第一次报告需在正式签署

后 6 个月提交，此后每年至少提交一次报告。报告还应列出参与所述窃取行为的

任何外国实体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成员的外国个人。（2）该法案还授予实施制

裁的权利：对于报告中确定的外国实体，总统可以从适用于实体制裁的措施中选

出至少 5 项实施制裁，具体包括：财产冻结、出口禁令（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实

体清单）、不得进行进出口银行援助（含担保、保险、信贷延期等）、美国/国际金

融机构贷款禁令、采购制裁、禁止外汇交易、银行交易禁令、禁止股权或债务投

资、驱逐高管出境等。对于报告中确定的任何个人，总统可以采取个人制裁，例

如财产冻结、无法获得签证/录取/假释、吊销当前签证。（3）国际利益豁免。（4）

实施处罚。 

胡海燕  编译 

来源：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294/text 

原文标题：One Hundred Seventeenth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T THE SECOND SESSION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8 日 

                                                        
[77] 例如，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健康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或已经造成威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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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 2022—2026 年战略规划征求意见 
草案 

2023 年 1 月 6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正在对《2022—2026 年战略

规划》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旨在推动创新、创业和创造，以造福公众。在这一使

命和愿景的指导下，《2022—2026 年战略规划》提出了五个目标：（1）推动美国

的包容性创新和全球竞争力；（2）促进可靠的知识产权的高效交付；（3）促进知

识产权保护，规避新兴和持续性的威胁；（4）促进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5）最

大限度地提高机构运营，产生有影响的员工和用户体验。据悉，在新规划的指导

下，USPTO 将与政府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合作，推动创新、创业、创造和就业，

提高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经过公众意见征集，2022-2026 年战略规划

将于 2023 年春季公布。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seeks-public-comments-draft-2022-

2026-strategic-plan 

原文标题：USPTO Seeks Public Comments on Draft 2022-2026 Strategic Plan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8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 2023 年正式实施电子专利授权 

2023 年 2 月 28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联邦公报通知，从 2023

年 4 月 18 日开始，将正式实施电子专利授权（eGrants），不再以纸质形式发放和

邮寄专利授权书，以节省时间、减少浪费、促进绿色经济。根据新流程，专利申

请人和公众在签发当天就能在专利中心、电子专利申请管理系统上立即查看、打

印完整的已授权专利。在过渡期内，USPTO 将提供电子专利授权书的纸质副本，

送达专利权人的通信地址；过渡期之后，专利授权副本等资料将需要支付一定象

征性费用。电子专利授权书将成为正式的法定专利授权书。 

赵颖会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3/02/28/2023-03809/uspto-officially-

transitions-to-issuing-electronic-patent-grants-in-2023 

原文标题：USPTO Officially Transitions to Issuing Electronic Patent Grants in 2023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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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降低小型、微型实体专利费用 

2023 年 3 月 22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修订了关于小型、微型实体

专利费用的规定，以实施《2023 年综合拨款法》（其中包括《2022 释放美国创新

者法案》（Unleashing American Innovators Act，UAIA）[78]）的规定。UAIA 将小

型实体的费用折扣从 50%提高至 60%，微型实体的费用折扣从 75%提高至 80%，

具体涉及专利申请、检索、审查、签发、上诉和维持等方面，且小型实体以电子

方式提交非临时专利申请的费用折扣从 75%提高至 80%。修订内容涉及《美国联

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CFR）第 37 章第 1 款以及第 41 款中有关

小型、微型实体的费用的规定。其中，对§1.445（a）（5）和 1.482 的修订适用于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申请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的国际申请，

对 1.18（b）（1）的修订适用于根据《海牙协定》提交的申请日期为 2023 年 5 月

1 日或之后的国际外观设计申请。该规定（除§1.16（u）之外，§1.16（u）于 2023

年 4 月 3 日起生效）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起生效。 

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3/03/22/2023-05382/reducing-patent-fees-

for-small-entities-and-micro-entities-under-the-unleashing-american-innovators 

原文标题：Reducing Patent Fees for Small Entities and Micro Entities Under the Unleashing 

American Innovators Act of 2022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8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推出 IP 标识符工具 
帮助识别知识产权 

2023 年 1 月 18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在女性创业（Women’s 

Entrepreneurship，WE）活动中宣布启动该机构新的知识产权（IP）标识符工具。

这种用户友好的虚拟资源专为不太熟悉知识产权的公众设计，使用户能够了解拥

有的知识产权以及支持和推进其业务、发明或品牌所需的知识产权保护。IP 标识

符是创新者、企业家或创造者知识产权之旅的重要基础。除了帮助识别个人或公

司的知识产权外，它还提供便于识别的知识产权信息——专利、商标、版权和商

业秘密。USPTO 鼓励正在考虑创业或视图发展企业的个人利用这个工具，以发

展经济、提高美国竞争力。IP 标识符由两个模块组成：基本 IP 标识符[79]、高级

                                                        
[78] UAIA 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签署，支持 USPTO 降低创新生态系统的进入壁垒。 
[79] 基本 IP 标识符模块由 6 个简单的问题组成，允许用户快速评估其应保护的 IP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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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标识符[80]。第三个模块“管理 IP 资产”目前正在开发中。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introduces-new-tool-help-creators-

identify-their-intellectual-property 

原文标题：USPTO Introduces New Tool to Help Creators Identify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25 日 

美国 Unified 推出 Wi-Fi 标准必要专利服务专区 

2022 年 12 月 19 日，美国专利组织 Unified Patents 宣布推出一个 Wi-Fi 6 标

准必要专利（SEP）服务专区，以防止 SEP 领域的专利滥用。这个新的服务专区

汇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成员网络，以解决 Wi-Fi 6 SEP 许可中的不对称问题，并

围绕下一波消费技术增长的核心专利创建一个公平透明的专利许可流程。Unified 

Patent 的 OPAL 工具客观地根据专利公布对 Wi-Fi 6 功能的统计重要性进行了评

分，专家手动评估了三千多个专利家族，以创建人工智能训练集，并根据统计重

要性对其进行评分，可通过专利号、申请号、家族 ID、申请日等进行全文检索。 

当前的 Wi-Fi 专利格局很复杂，根据 Unified Patents 的 OPAL 工具统计，

Sisvel 推出的 Wi-Fi 6 专利池主要由华为的专利组成，在发布时所持 SEP 的比例

不到 14%。另外，实施 Wi-Fi 6 需要获得 Wi-Fi 1-5 的许可，然而，Sisvel 的 Wi-

Fi 1-5 和 Wi-Fi 6 池之间仅存在一个共同的许可方：飞利浦。根据 Wi-Fi 联盟的数

据，截至 2025 年，Wi-Fi 6 将占 Wi-Fi 产出 GDP 的近三分之一（约 2650 亿美

元）。鉴于这些经济影响以及 Wi-Fi 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特性，各成员需要

必要的工具和数据来协商 FRAND 许可。Unified Patents 的 Wi-Fi 6 SEP 服务专区

为成员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数据，以进行有影响力的 FRAND 谈判，并避免无效

或不必要的声明。专区成员可以使用 Unified 的工具—Wi-Fi 景观（OPAL）工具

和标准提交（OPEN）工具[81]。Unified 还委托编写了一份经济报告（OVAL）[82]，

以确定 Wi-Fi 6 的 FRAND，该报告将于 2023 年第二季度发布。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unifiedpatents.com/insights/2022/12/19/unified-patents-launches-wi-fi-6-sep-

zone-attracts-numerous-industry-leaders-and-innovators 

                                                        
[80] 高级 IP 标识符模块允许用户了解其特定类型的 IP，并获得指向其他资源的链接，包括如何提交保护

申请。 
[81] Unified的OPEN工具提供了一个包含所有 122,000个 IEEE Wi-Fi提交的索引和全文可搜索的存储库，

其中，包括向 Wi-Fi 6 工作组提交的 7000 多个技术。 
[82] Unified 的 OVAL 工具是一份委托经济报告，用于确定 Wi-Fi 6 FRAND 原则。通过 Innovatio、类似案

例以及 Wi-Fi 6 芯片价格的可能变化，经济报告将确定新的 Wi-Fi 6 应用和产品的增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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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Wi-Fi SEP Zone launched by Unified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3 日 

英国发布知识产权管理和保密指南 

2023 年 4 月 17 日，英国科学、创新、技术部（Department for Scienc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DSIT）和技术转移政府办公室（Government Office for Technology 

Transfer，GOTT）共同发布《管理知识产权和保密性指南》（Guide to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nfidentiality）。该指南解释了知识产权的基本知识，包

括如何获取、保护和实现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还概述了保密的时机和操作方式，

以及公务员和英国王室职员的责任。 

1. 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权利 

（1）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 

IP 是用来描述思想创造的集合术语。例如：一个故事、一项发明、一件艺术

作品或一个符号。知识产权框架（IP Framework）是通过知识产权为创新和创造

行为提供保护的法律机制。知识产权是企业创新的核心。知识产权使政府、研究

人员、发明者和企业有信心投资于新事物。 

（2）知识产权权利（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 

IPR 通常可以拥有、销售（一般称为转让）、许可或赠送。创新活动涉及风

险，IPR 如果得到有效管理，可以减轻创新活动中的一些风险，使创新者能够通

过提供临时垄断来保护其劳动成果。有了 IPR 提供的安全或保护，发明者和创造

者可以将时间、金钱和专业知识投入其创造性工作中，从而获得收益[83]。 

知识产权权利主要有 4 种类型：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和外观设计权。还包

括其他类型知识产权及相关的资产，如植物育种者的权利、表演权利、数据库权

利、专有技术和商业秘密等。 

                                                        
[83] IPR 支持创新和研究与开发，这促使了创新产品的产生。政府支持和投资于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驱动力。公共部门的创新可以产生巨大的利益。IP 的使用促进了进一步的创新，然后可能引发更广泛的

社会利益，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包括在私营部门和进入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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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知识产权权利 
类型 说明 

专利权 

保护技术发明。 
发明必须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并能在工业上应用。 

发明在申请专利保护前不得公开。 
需要申请。 

需要缴纳年费。 
专利权的期限通常为20年。 

商标权 

可以是文字、标志或其组合，也可以是由颜色、产品形状或声音组成的标

志。 
必须是独特的。 

可以无限期注册和续展。 
续展费用每10年支付一次，以保持商标有效。 

版权 

保护创造性作品。 
保护是自动的，不需要注册。 

持续时间主要是创作者的寿命+70年。 
王室版权-王室官员或雇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创作的版权作品归王室所有。 

外观设计权 

可以注册保护（注册外观设计，Registered Design）也可以未注册保护（未

注册外观设计，Unregistered Design）。 
外观设计申请保护二维或三维产品的外观。 

注册外观设计有效期为5年，可每5年更新一次，最长可达25年。 
注册外观设计可在外观设计向公众开放后的12个月内（“宽限期”）提交。 

数据库权利 
保护系统地或有条理地排列的独立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集合。 

不需要注册。 
权利持续15年。 

专有技术

（Know-how） 
知识和专长。 
不能被保护。 

2. 保密性 

如果 IP 有可能获得专利或注册为外观设计，那么考虑保密性是很重要的。

保密性是保护专有技术的唯一方法。涉及可能获得专利权的 IP 时，在专利申请

日期之前，发明的细节不得在国内外任何地方披露。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共

享信息，例如分享想法、项目或工作成果，或寻求商业机会以探索合作。在与外

部专家签约时，应考虑一些细节问题（表 15）。 

表 15  披露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和谁分享信息? 如何处理保密工作? 

组织或英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内部团队或法律

顾问/知识产权律师 

在组织内部披露，所分享的信息将被保

密。 
向其他政府机构的人披露信息可能不会

被保密，建议先向双方的知识产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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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 

向组织以外的知识产权律师披露 
向聘请的英国注册知识产权律师披露的

信息将被保密，不需要签订保密协议

（NDA）。 
外部专家，如对相关部门或知识产权机会有

了解的人、市场研究专家等 
需要与外部专家直接签订保密性协议，

作为其聘用合同的一部分。 
潜在的合作者、行业伙伴或投资者 需要签署一份保密协议（NDA）。 

在研讨会或会议上介绍成果、发表论文或摘

要 
这种情况保密的唯一方法是不披露信

息。 

3. 知识产权商业化路径 

知识产权的商业化意味着使用或处置知识产权以换取报酬，无论是现金、实

物还是任何其他形式。通过法律协议（如许可或转让）来管理和控制。这些协议

授予第三方使用他人知识产权的权利。 

（1）转让 

一旦转让，原知识产权所有人将失去对该知识产权的权利。如果在转让后继

续使用该知识产权，原所有人可能有侵犯所有人权利的风险。 

（2）许可 

知识产权可以许可使用，即知识产权所有者允许其他人（被许可人）使用该

知识产权，以换取报酬。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保持不变。许可可以有时间上的限制，

也可以有范围上的限制，分为：①独占许可，意味着所有者只能允许一个被许可

人使用该知识产权，而不能将同一知识产权许可给其他人使用。②非排他性许可，

意味着所有者可以向一个以上的被许可人提供许可。可以定义和限制知识产权的

使用方式和使用领域。 

在行政机构中，版权和数据库权利的许可由英国政府许可框架（UK 

Government Licensing Framework，UKGLF）和开放政府许可（Open Government 

Licence，OGL）管理。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managing-intellectual-property-and-

confidentiality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

1150801/Guide_to_Managing_Intellectual_Property_and_Confidentiality.pdf 

原文标题：Guide to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nfidentiality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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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标准必要专利解释指南 

2023 年 3 月 21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发布标准必要专利（SEPs）

解释指南，概述了 UKIPO 在标准必要专利方面开展的工作。 

1. SEPs 的定义 

SEPs 是指对实施标准至关重要的技术进行保护的专利。标准是一种商定或

确立的技术描述。它也被称为“技术标准”或“技术互操作标准”。这些描述可以涵

盖想法、产品、服务等，确保不同的技术可以交互、协同工作。例如，移动电话、

无线连接、汽车导航系统和智能电表都使用技术标准。一旦商定了技术标准，制

造商就必须使其产品符合标准。在某些情况下，标准要求使用受专利保护的特定

技术。 

2. 技术标准的制定 

技术标准通常由标准开发组织（Standar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s，SDOs）

制定、由行业和技术专家提供意见。贸易机构、政府组织和类似实体也可以制定

技术标准。如果不使用受技术标准和 SEPs 保护的方法或设备，制造商（或标准

的“实施者”）很难创造出符合标准的产品，例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3. UKIPO 针对 SEPs 相关举措 

UKIPO 负责专利授权，包括那些最终被宣布为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知识

产权框架在促进创造、激励创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就业机会，促

进经济增长，使英国能够保持全球创新领导者之一的地位。 

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的 SEPs 框架是否为参与许可和实施 SEPs 的专利权人

提供了公平、平衡的环境，UKIPO 面向公众收集 SEPs 的相关意见，包括：（1）

创新与消费者之间的平衡；（2）对竞争和市场运作的看法；（3）SEPs 生态系统的

透明度；（4）专利侵权诉讼和补救措施，包括禁令的使用和可用性；（5）对 SEPs

许可的意见；（6）关于 SEPs 诉讼的意见。 

4. UKIPO 向新进入者、中小企业伸出援手 

公众意见反馈：新进入者和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在公平竞争环境中进行谈判的

经验和知识。新进入者和中小企业并不参与标准制定过程，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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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专利对标准的重要性以及是否需要许可。相关的解决方案建议包括：通过修

改立法、发布指导意见、建立机构、加强程序等政府干预措施来帮助改善这些问

题。UKIPO 希望了解小型企业在 SEPs 许可方面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创新时互动

或使用技术标准的经验。为此，UKIPO 推出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创新者的调查

问卷。UKIPO 的首要任务是为长期发展做出正确的决策，确保英国知识产权框

架适合未来的发展。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gov.uk/guidance/standard-essential-patents-seps-explained 

原文标题：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s) Explained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3 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调整分案申请的规定期限 

2023 年 1 月 3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发布分案申请授权期限的规

定。从 2023 年 5 月 1 日起，UKIPO 将调整其分案申请的规定期限[84]（Compliance 

Period），分案申请的规定期限不再等同于母案申请延长的规定期限，而是将与母

案申请原始和未延长的规定期限相同，若没有要求享有优先权日，规定期限为自

申请提出后的 4 年零 6 个月，若要求享有优先权日，规定期限为自申请提出后的

4 年零 6 个月或者自第一次实质审查通知给申请人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以较晚

时间为准。 

该变化不会对已授予权利的申请产生影响，也不会对 2023 年 4 月 28 日及之

前提交的分案申请产生影响，这些申请的规定期限仍将遵守英国《专利实务手册》

15.20.1 中规定的现行惯例。此后的分案申请将适用于新的规则。申请人及其代

理人应仔细考虑这一修改后的做法对其提交分案申请以获得授权的时间的影响，

特别是当分案申请是在接近母案申请的规定期限结束时提交的。根据修订后的做

法，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可能会发现，用来提交新的分案申请的剩余时间比常规时

间有所减少。UKIPO 将利用从发布本通知到 2023 年 5 月 1 日实施新规则之间的

时间与相关利益者进行沟通。《专利实务手册》和《专利手续手册》将在适当时

候更新，以反映这一做法的变化。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84] 英国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英国专利申请必须在一个规定期限（compliance period）内做出决定是否

授予专利权，自专利申请提交日或最早优先权日起的 4 年零 6 个月，或者是自第一次实质审查通知申请人

的 12 个月内，以较晚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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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mpliance-periods-on-divisional-

applications/compliance-periods-on-divisional-applications 

原文标题：Statutory guidance: Compliance periods on divisional applications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9 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3 年专利转型服务计划 

2023 年 5 月 17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发布 2023 年 One IPO[85]转

型计划。距离新的“One IPO”专利服务启动还有一年时间，该报告概述了 2023 年

的预期，包括新服务推出的时间表、功能和即将发生的变化。2023 年将推出：（1）

专利试点；（2）新的专利检索服务，包括关键词、权利人、注册日期和知识产权

状态，还包括新上线的数据，可追溯到 2017 年的补充专利证书（Supplementary 

Patent Certificates，SPCs）；新检索服务还将提供商标、外观设计等功能。 

“One IPO”服务推出后，将带来五个方面的转型变化：（1）引入应用程序接

口（API），在未来几个月里，UKIPO 将与知识产权软件开发商合作，提供一项

将知识产权软件与新系统联系起来的新服务。（2）逐步淘汰目前使用的 EPO 电

子在线申请（eOLF），从 2024 年春季开始，将不能再使用 eOLF 向 UKIPO 提交

任何新的 PCT 国际申请。（3）改变专利申请提交方式，例如：必须在一个单独

的文件中上传专利说明书的每一部分（描述、权利要求和附图），必须以 DocX 或

ODT 格式上传文件。（4）账号访问和权限，新的“One IPO”服务将允许申请人通

过一个组织账号查看和管理知识产权。每个机构将拥有专门的超级管理员，负责

创建、删除账户和设置账户权限。（5）改变纸质表格，当 UKIPO 推出新的“One 

IPO”服务时，也将改变纸质表格申请，反映新的数字服务。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ne-ipo-transformation-one-year-until-

the-new-patents-service/transformation-one-year-to-go-for-patents-html 

原文标题：Transformation: One Year to Go for Patents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7 日 

日韩 

                                                        
[85] “One IPO”转型计划通过为未来提供快速、灵活、高质量的服务，帮助 UKIPO 成为最佳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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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公布新版专利信息标准数据规范 

2023 年 3 月 8 日，日本专利局（JPO）公布新版专利信息标准数据规范。专

利信息标准数据是日本专利局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相关的著录字段

及流程信息的批量数据，用于专利数据库的建设等。本次公布的文档包括专利信

息标准数据批量下载的说明书和新版规范，新版规范涵盖了数据概述、数据规范、

文件列表、代码表以及与上一版的差异等。专利信息标准数据根据信息类型进行

分类，提供 tsv 格式的数据。新收录的数据包括 JPO 提供给用户的数据，收录了

以申请和审查为主的数据、已授权的专利数据以及其他公开阶段的数据。 

JPO 将在下载网站提供在线数据，注册用户可以通过 ID 和密码进行访问和

下载。新数据发布或更新处理的周期为每天或每周，文件将以 tsv 格式发布。表

格说明书主要包括专利号、逻辑名与物理名、主要字段、逻辑数据类型、代码索

引以及参考栏。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sesaku/data/keikajoho/keikajoho-20230308.html 

原文标题：特許情報標準データ（書誌・経過情報に関するデータ）の仕様書（2023.03.08版）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8 日 

日本专利局研讨促进知识产权活用的专利制度 

2022 年 12 月 23 日，日本专利局（JPO）发布促进知识产权活用制度的草案。

该草案由 JPO 设立的产业结构审议会知识产权分委会下设专利制度小委员会完

成，汇总了三次会议的讨论结果，要点包括送达制度的重新修订；书面程序电子

化；专利优先权证明书网络化；专利许可促进政策；裁定文件的查看限制等。该

报告书有助于提高数字化业务效率、为专利申请者提供更多的便利，进一步促进

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大学等知识产权的活用。 

具体内容：（1）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防止恶意重复或不当重复等无效

审判制度的滥用。（2）为削减书面发送的成本、促进数字化，将通过简易且迅速

的程序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便利，修改在线发送制度，适当削减在专利公报上刊登

专利公告，改为在专利局官网上刊登。（3）根据 JPO 计划，在 2024 年 6 月之前，

所有申请程序原则上都能够在线上进行。JPO 发出的各种文件将根据发送件数和

用户需求，依次推进书面程序数字化，在线办理的申请手续将采用经济产业省规

定的 pdf 格式而非专利局常用的 XML 格式。（4）专利优先权证明书提交之时只

需线上提供复印件。也接受申请专利的第一国家政府机关以 pdf 形式提供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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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的证明文件。（5）在促进专利许可方面，目前不考虑扩充专利费用的减免

力度和减免对象，应具体分析促进专利许可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如手续问题、接受

援助时的资金问题等，并制定对应政策。（6）限制查看记载商业机密的专利裁定

文件。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news/public/iken/document/20221222_tokkyo-seido/01.pdf 

原文标题：知財活用促進に向けた特許制度の在り方(案)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2 日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设计师派遣项目案例集锦 

2023 年 4 月 14 日，日本专利局（JPO）从知识产权战略设计师派遣项目[86]

的实践中提取信息和数据，发布《大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实践案例研究（2022 年度

知识产权战略设计师派遣项目案例集锦）》。该知识集锦将介绍以大学研究成果为

基础成立创业公司、签订授权合同等里程碑式的案例，以促进大学的知识产权建

设以及产学研合作。主要内容包括：（1）初创公司的支援案例：基于与企业的共

享专利成立创业公司（工学领域），构建面向 AI 初创企业的商业模式（信息/AI

领域)，建立与药物研发平台相关的商业模式，利用知识产权开放与封闭战略[87]

成立创业公司（生物领域）。（2）与企业的合作案例：与企业共同研究的基础专

利分案申请战略（工学领域、信息/AI 领域），药物筛选技术的权利化和专利非独

占许可，面向药物研发的两种抗体知识产权战略及与海外企业的合作，研究内容

变化带来的技术成果权利化及与企业合作（药物研发领域）。（3）成立社会基础

技术（信息/AI 领域）的产学联盟方面，知识产权设计师就产学联盟核心技术的

基础专利保护、申请内容提出了建议，还对企业的选择和知识产权处理方面提出

建议。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4/20230414002/202304114002.html 

原文标题：大学の研究成果を活用したスタートアップの設立を支援する大学関係者必

読！「大学研究成果の社会実装ケーススタディ」を取りまとめ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86] JPO 自 2019 年起启动了向大学院校派遣知识产权战略设计师的项目。知识产权设计师与大学的科研

管理人员（University Research Administrator，URA）等组成研究团队，共享知识和技术，挖掘未保护的知

识产权研究成果，知识产权设计师从研究阶段开始，设计面向未来的知识产权战略（共同研究、商业化等

计划），通过研究成果的社会实施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 
[87] 开放知识产权战略是向其他公司公开或授权本公司的技术等，封闭知识产权战略指隐藏本公司的核心

技术或实施专利等独占性排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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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 2023 年政府研发预算 

2023 年 1 月 4 日，韩国公布 2023 年政府研发（R&D）预算，将重点投资碳

中和、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集中在培育航空航天、海洋等国家战略技术领域。

2023 年韩国政府研发预算为 310,574 亿韩元（约合 1685 亿元），比去年增加了

4.3%（12,804 亿韩元，约合 69.5 亿元）[88]。研发重点投资领域分别是：国家战

略技术（47,000 亿韩元，约合 255 亿元）、国民感受型成果创造（75,000 亿韩元，

约合 407 亿元）、基础研究支援和人才培养（32,000 亿韩元，约合 174 亿元）、企

业、地域创新、军民合作（40,000 亿韩元，约合 217 亿元）等。 

1. 国家战略技术 

国家战略技术领域中，作为经济前后方涉及影响较大的创新先导技术领域，

韩国将重点支援半导体、显示器、二次电池、尖端移动出行、下一代核能等技术，

并将推进显示器技术开发及实证、创新型小型模块原子炉技术开发，熔融盐原子

炉核心技术开发等。 

韩国的国家战略技术将急剧增长，从国家安全角度，韩国在尖端生物、航空

航天、海洋、氢、网络安全等重要的未来挑战技术领域，将以官民合作为基础，

扩大市场规模及不可替代的原创技术为目标，推进技术开发。具体涉及以基因修

复为基础的基因编辑技术、新一代运载火箭开发、发电用燃气轮机的混氢转换技

术、加密网络安全应对技术、个人信息技术标准开发等。 

此外，对于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尖端机器人制造、量子技术等必要基础

技术，韩国将在公共引导下提升核心原创技术、在与其他战略领域的融合活用上

集结官民力量。 

2. 国家感受型成果创造 

为实现 2050 年碳中和，韩国 2023 年将重点投资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

技术、高碳排放行业的产业转型等技术。韩国将新推进系统灵活资源服务化技术

开发、碳中和产业核心技术开发、DACU 核心技术开发、以数字为基础的气候变

化预测及损失最小化技术开发等。韩国将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为保

持十大核心技术的领先优势，将以全产业的数字化融合、扩散和 SOC 数字化为

重点进行支援。包括：5G 开放型网络核心技术开发、XR 接口核心技术开发、大

                                                        
[88]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97,574 亿韩元、产业部 56,694 亿韩元、防卫事业厅 50,823 亿韩元、教育部 28,80
4 亿韩元、中小风险企业部 18,247 亿韩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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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中坚中小企业数字协作工厂构建技术、全球虚拟演出核心技术开发、防止

灾难及危险作业现场劳动者发生事故的安全机器人技术开发、培育数字研究创新

领先机构等。 

3. 基础研究支援及人才培养 

为培育科学技术人才，韩国将在个人基础研究、合作研究、理工科学术基础

构建等方面投资 25,900 亿韩元（约合 141 亿元）。韩国政府计划投资创意、挑战

型基础研究、培养国家未来科学家、国家战略技术和碳中和等具有发展潜力领域

的科学技术人才等。另外，韩国还将新推进“世宗科学研究金”“民官共同投资半

导体高级人才培养事业”等项目。韩国还将改善国家研发待遇。从 2023 年 3 月

起，提升学生劳务费计费标准。学士的月薪从 100 万韩元上调至 130 万韩元（约

合 7 千元），硕士的月薪从 180 万韩元上调至 220 万韩元（约合 1.2 万元），博士

的月薪从 250 万韩元上调至 300 万韩元（约合 1.6 万元）。此外，韩国新增了“海

外研究人员引进补助费”，以支援机构引进海外研究人员。为增强研究津贴的灵

活性，允许整个研究期内研究津贴逐级调整，放宽证明材料保管义务，以营造无

纸化研究环境。 

4. 企业、区域创新、军民合作 

企业、区域创新方面，支援中小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主要政策领域潜力技术

的创新。提升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企业的技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量

身定制企业的多样化支援方式，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另外，在扩充区域创新力

量、培育战略主力产业的同时，支援超广域合作等面向地区需求的研发。在扩大

军民合作方面，计划以新的部门合作模式为基础，扩充未来国防技术规划体系。

为此，韩国将支援反映民间技术需求的民、军、部门联动合作。此外，韩国还计

划扩大产学研参与国防研发，激活军民合作。 

姚梦楠  编译 

来源：https://www.junggi.co.kr/article/articleView.html?no=29842 

原文标题：탄소 중립·디지털 전환 기술혁신에 중점 투자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4 日 

韩国 2023 年起调整工业品外观设计分类标准 

2022 年 12 月 27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宣布，从 202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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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KIPO 将调整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防飞沫口罩等部分物品的外观设计物品分类

标准。2023 年 1 月 1 日，第 14 版《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分类》）

将正式施行，旨在制定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的标准。随着分类标准的改变，

部分物品外观设计申请审查对象的类别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建议相关申请人需

特别注意，如果未按照变更后的分类标准提交申请，则可能会增加关于物品分类

补正的意见通知书的程序。 

调整的要点：（1）变更的分类标准适用于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申请，第

14 版《洛迦诺分类》和相应的物品分类目录可于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后在韩国知

识产权局网站上查询。（2）外观设计申请审查对象属于第 1 类、第 2 类、第 3 类、

第 5 类、第 9 类、第 11 类及第 19 类的物品，约 1 个月内决定是否授予权利。

（3）防飞沫口罩将从第 2 类（部分审查）改为第 29 类（全面审查），审查时间

将延长至 7 至 8 个月。（4）口红管（包装容器）将从第 28 类（全面审查）改为

第 9 类（部分审查），审查时间有望缩减至约 1 个月。 

姚梦楠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19646&aprchId

=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23 년부터 디자인 물품분류가 달라집니다 

检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新设服务商标优先审查科 

2023 年 1 月 4 日，为应对服务商标领域优先审查申请量的增加，韩国知识

产权局（KIPO）宣布将利用自律机构制度新设并正式运营“服务商标优先审查

科”[89]。服务商标优先审查科将专门负责处理服务商标（第 35 至 45 类）优先审

查申请中占比最高的批发零售业（第 35 类）和餐饮业（第 43 类）领域的优先审

查申请，并于 2023 年 1 月起正式运行。 

近年来，随着商标申请的增加、审查时间的推迟，希望加快审查的申请人请

求优先审查的比例正在提高，其中服务商标占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90]。特别是批

发零售业和餐饮业的优先审查申请在最近五年间（2017-2021 年）以 63.9%的年

                                                        
[89] 优先审查：满足一定条件时，相较于一般申请更快进行审查处理的制度；自律机构制度：为推进国家

政治课题和重点事业，部门长官自行制定训令，设立并运营机构的制度。 
[90] 优先审查申请占全部商标申请的比例：（2019 年）4.3%→（2020 年）6.4%→（2021 年）8.5%→（20
22 年 11 月）11.5%。服务商标在全部优先审查申请中所占比例：（2019 年）39.3%→（2020 年）43%→（2
021 年）44.9%→（2022 年 11 月）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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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增长率剧增。在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个体工商业者（包括个人）申请优先审

查的比例[91]较高，这也是新设专门机构负责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新设的服

务商标优先审查科将专门负责处理批发零售业等优先审查申请，之前推迟的一般

服务商标的处理时间也有望加快。今后 KIPO 也将持续推进商标审查处理工作，

保证审查时间的合理化。 

姚梦楠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19651 

&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특허청, 소상공인 상표 집중 지원을 위한 조직 보강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6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新设半导体审查推进小组 

2023 年 4 月 4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和行政安全部（MOIS）表示，

将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开始实施韩国知识产权局组织制度修正案，新设专门负责

审查半导体技术的半导体审查推进小组（以下简称“推进小组”）。该推进小组是

世界主要专利局中第一个创建的半导体专门审查部。KIPO 表示，现有的半导体

审查员分散在电气（元件/工程）、化学（材料）、机械（装备）部门，即使投入新

的人力，也很难将审查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协同效应。为了强化韩国半导体领

域的竞争力，KIPO 从去年 11 月开始先后实施半导体优先审查、聘用民间半导体

专家作为审查员。此次推进小组的设立，预期可实现对制造组装工艺、材料、设

备等整个半导体领域的全面审查，为韩国企业开发的尖端技术建立严密的专利网。

另外，推进小组的 167 名专门审查员[92]将对申请技术进行仔细审查、加快确权进

程，将以尖端技术专利为基础，为韩国企业持续保持全球优势做出贡献。 

姚梦楠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19718&aprchId

=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주요국 최초로 반도체전담심사국 만든다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4 日 

                                                        
[91] 第 35 类和第 43 类优先审查申请中个体工商业者所占比例（2022 年 1 月-2022 年 11 月）：79.6%。 
[92] 因新设“推进小组”，审查部将从 5 部改编为 6 部。预计该“推进小组”将由 167 人组成（组长 1 人），

其中 136 人分别来自信息通信审查部（100 人）、化学与生物技术审查部（15 人）、机械、金属和建筑审

查部（21 人），并将再投入 30 名新的专业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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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3 年专利研发战略支持项目 

2023 年 2 月 27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发布 2023 年基于专利的研发

战略（IP-R&D）支持项目[93]通知，将向中小企业、中坚企业、大学和公共研究

机构投入 360 亿韩元用于专利研发战略支持，预计在 3 月 16 日公布结果。 

2023 年上半年，KIPO 将选出约 100 个项目，每个项目最高资助将达到 9600

万韩元，为其提供定制化的专利战略。支援对象是拥有研究机构的中小企业、中

坚企业、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不限技术领域。从 2023 年开始，KIPO 将为国家

战略技术和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任务建立优惠支援政策，支持对半导体、二次电池

等韩国主导产业的培育，大幅增加中小企业针对型项目数量[94]，加强对中小企业

的支持力度，扩大对高附加值创造型企业[95]的支持。 

IP-R&D 战略支持项目在创造高质量专利和就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 KIPO 统计，过去 5 年（2017—2021 年），获得战略支持的中小企业研发（R&D）

项目产生了高质量专利：其优秀专利数量[96]是未获得支持的中小企业的 2.6 倍，

且韩国国内同一发明向美国、日本和欧洲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的专利数量是未获

得支持企业的 1.4 倍。同时，获得战略支持的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研发项目产生

的专利产业应用价值高：其转让率是未获得支持的项目的 1.2 倍，每项技术转让

合同的技术费用是未获得支持项目的 3.7 倍。IP-R&D 自 2019 年以来支持的 759

个研发项目在 2019 至 2021 年期间共产出了 1,175 件专利，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8493.9 亿韩元）[97]是项目投入资金（589.6 亿韩元）的 14.4 倍，共创造了 1,738

个就业岗位。 

姚梦楠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19693&aprchId

=BUT0000029&sysCd=SCD02#1 

原文标题：특허청, 특허기반 연구개발 전략지원 사업 공고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 

                                                        
[93] 基于专利的研发（IP-R&D）支持指的是在研发的初期阶段，通过分析全球专利信息，确定解决企业当

前问题的最佳研发（R&D）方向，制定应对核心专利的策略，以及在专利技术空白领域抢占优秀专利等。 
[94] 中小企业针对型项目数量由 2022 年 24 个增加至 2023 年 40 个。 
[95] 高附加值创造型企业包括价值评估关联型、知识产权许可战略关联型和新产品关联型，其支持数量由

2022 年 14 个增加至 2023 年 18 个。 
[96] 优秀专利数量指的是韩国专利分析评价体系（SMART3）9 个等级评价结果中前 3 等级的专利数量。 
[97] 经济效益包括进口替代 7,924 亿韩元，降低研发成本 141.8 亿韩元，专利纠纷预警 428.1 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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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强化技术保护咨询 

2023 年 3 月 16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宣布，将针对在尖端技术保护

方面存在困难的中小企业、中坚企业、大学以及公共研究机构加强支持，强化商

业秘密和技术保护咨询。报告调查显示，最近 5 年韩国核心技术海外流失造成的

经济损失约为 22 万亿韩元，中小企业技术泄露的经济损失为 2,827 亿韩元。 

主要措施：（1）推广知识产权组合（IP-MIX）战略咨询。从 2023 年开始，

KIPO 根据不同技术领域的特点，推广 IP-MIX 战略咨询，运用专利、商业秘密等

多种知识产权类型提供最佳技术保护战略。（2）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咨询。KIPO

将商业秘密保护咨询从两个阶段（基础→深化）强化为三个阶段（基础→深化→

跟踪），加强企业商业秘密内在化管理体系。（3）强化法律咨询提供损害救济。

通过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加强已遭受技术泄露和侵权的中小企业、大学以及公共

研究机构的损害救济。 

姚梦楠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19706&aprchId

=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특허청, 기술유출 방지를 위해 맞춤형 상담 강화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7 日 

韩国专利技术商业化支持实施方案 

2023 年 5 月 17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发布《2023 年大学与公共科

研机构专利技术商业化验证支持项目》实施方案，旨在推动产学研技术合作体系

的建立、促进专利技术转移转化、提高转移后专利技术的市场价值。 

具体方案：（1）支持对象：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企业、财团。（2）支持技

术：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拥有的具有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潜力的专利。（3）资助规

模：每项 2200 万韩元（含增值税）。（4）支持内容：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拥有的

专利技术试制品的制造、检测、认证所需要的直接成本。 

对于专利商业化的验证支持具体包括：（1）试制品制造：支持试验用或实际

生产中的试制品制作，以确认设计或生产的质量。（2）试验品开发：在试剂、材

料、计算机处理和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确认创意的功能和特性；在计算机

模拟、零件/系统基本设计图的制作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增强现有产品的功能和

特性。（3）市场调研：为有意实现商业化的产品提供市场调研，帮助其寻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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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客户和原材料供应链，进行海外市场调研、消费者洞察、竞品动态分析等。

（4）测试/分析/认证：在试验和分析委托、评价和取得认证等方面提供支持。此

外，对于完成技术转移的企业，韩国知识产权局将联合中小风险企业振兴公团为

其提供商业化资金，联合韩国广播广告振兴公社为其提供电视广告支持。 

王美元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0&ntatcSeq=19686&aprchId

=BUT0000021&sysCd=SCD02 

原文标题：2023 년도 대학·공공연 특허기술 상용화 검증 지원 사업 시행 계획 

공고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8 日 

韩国专利研发战略支持半导体核心设备国产化 

2023 年 5 月 25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在网站发布了专利研发（IP-

R&D）战略支持项目[98]近一年的实施成果，通过实地考察韩国半导体前端工艺设

备公司 Eugene Tech，探索推动韩国半导体技术发展[99]的有效途径。 

2022 至 2023 年，IP-R&D 战略支持项目通过 713 个项目为韩国中小型企业、

中坚企业、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提供定制的专利战略，帮助其优化专利研发成果、

保护核心专利，预算达到 435 亿韩元。结果显示，获得战略支持的企业研发（R&D）

项目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呈现较高水准：其优秀专利数量是未获得支持企业的

1.4 倍，且向美国、日本和欧洲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是未获得支持企

业的 2.5 倍。同时，获得战略支持的研发项目应用价值更高：其专利转让率是未

获得支持项目的 1.2 倍，每项技术转让合同的技术费用是未获得支持项目的 3.7

倍。Eugene Tech 通过参与 IP-R&D 战略支持项目，进行专利深度分析，获得的

支持包括有关核心零部件结构的设计思路、改善设备性能的研发方向以及纠纷预

防策略。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在薄膜加工设备领域获得了 10 项优秀专利，并成

功实现了被国外垄断的“原子层沉积设备”[100]的国产化。 

王美元  编译 

                                                        
[98] 韩国专利研发战略支持项目（IP-R&D）指的是在研发的初期阶段，通过分析全球专利信息，帮助企业

识别当前最佳研发（R&D）方向，克服海外专利壁垒，以及支持在专利技术空白领域对有前景的专利进行

预审等。 
[99] 韩国国家战略目标是 2022 至 2023 年提高工业技术研发的自主性和效率；2022 至 2026 年建立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2024 年缩小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电池等未来战略产业的差距。 
[100] 能够形成大面积均匀薄膜的半导体微加工的核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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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 

=19766&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1 

原文标题：반도체 핵심장비 국산화 성공...특허청이 앞장선다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5 日 

转移转化 

欧盟委员会发布知识产权强制许可报告 

2023 年 1 月 24 日，欧盟委员会与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CEIPI）、斯特拉

斯堡大学等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知识产权强制许可报告。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

欧盟委员会界定欧盟强制许可的潜在问题，并确定和评估各种政策选择，以提高

欧盟目前实施的强制许可制度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该研究的重点是公共突发事件

下的强制许可制度，特别关注与健康有关的危机，还包括自然灾害、核灾害或基

础粮食短缺等其他突发情况。 

报告认为，在未能就一项或多项关键技术达成自愿协议的情况下，欧盟应谨

慎使用强制许可这种法律工具作为解决方案。报告主要讨论了强制许可在危机下

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政策选择，包括获取用于制造或进口的强制许可、出口/进

口至欧盟的强制许可问题，以及改善欧盟国内使用和进口、从（向）第三国进口

（出口）的政策选择等。此外，强制许可的立法基本上被视为“国家”层面的问题，

强制许可制度被纳入欧盟成员国的国家专利法、程序法和制度中。这些立法主要

或专门针对各国国内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的使用。该报告认为，欧盟成员国针对强

制许可的具体实施方式是不同的，涉及国家法律规定、强制许可的触发事件、“危

机”和“国家紧急情况”的定义、有权评估和批准强制许可申请的机构等，未来欧

盟在处理多个成员国广泛响应的跨境危机时可能会面临挑战。 

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c7d0597a-a1e0-11ed-b508-

01aa75ed71a1/language-en 

原文标题：Compulsory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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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发布知识产权转让专题报告 

2023 年 2 月 18 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European IP Helpdesk）发布一项

知识产权（IP）专题报告，重点关注知识产权转让，概述了转让协议特点以及可

能有利于转让的商业环境。该专题分析内容包括知识产权转让的益处和风险，转

让协议的关键条款以及如何实施转让。 

1. IP 转让的益处和风险 

IP 的商业化往往要在许可和转让之间做出选择，对于拥有 IP 的组织/公司来

说，将 IP 商业化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因此，处于这种情况的组织/公司需要评

估 IP 转让和许可的益处和风险。 

表 16  IP 转让和许可的益处和风险 
 转让 许可 

益处 

①即时的现金流回报：转让协议通常

采取一次性付款的形式，与许可协议

相反。 
②转让人对知识产权所有权的管理没

有进一步的责任，例如变更登记或监

测侵权行为。 

①知识产权许可保留了权利人继续使用

知识产权的权利（例如，在排他许可和

普通许可的情况下）。 
②许可人可以重新获得对其知识产权的

完全控制。 
③许可人可以进入新市场。 

风险 

①丧失对知识产权的控制权。一旦转

让生效，转让人的使用也将构成侵

权，除非协议中规定了某些使用。 
②如果转让人没有经验丰富的员工或

成熟的业务网络，转让可能受阻。 

①许可协议往往建立了长期的商业关

系，这可能使权利人在新技术进入市场

时面临降低使用费的风险。 
②被许可人可能变成竞争对手。 

③在许可协议中，使用费通常是首选的

支付形式，这给未来的收入增加了不确

定性。 

2. 转让协议的关键条款 

（1）签订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Non-Disclosure Agreements，NDA）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规定了一方（披露方）向另一方（受让方）秘密披露信息的条件。通常在谈判转

让协议时，各方首先签署一份 NDA，保证（在谈判期间）分享的任何机密信息

不会被披露或用于谈判以外的目的。此外，该协议可避免任何有关谈判的信息泄

露给竞争对手。 

（2）IP 尽职调查 

IP 尽职调查，旨在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待转让 IP 的信息，对于分析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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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涉及的风险至关重要。它还有助于决定是否继续执行转让协议。尽职调查审

计通常由 IP 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进行，包括法律、金融和技术专家。IP 尽职

调查过程中考虑的一些重要事项：①要采取的一个基本步骤是核实待转让的 IP

的所有权，包括核实之前的转让协议、雇佣合同、咨询和外包协议。②需要彻底

分析 IP 的有效性。在转让已注册的 IP 时，了解注册状态、文件历史和覆盖范围

至关重要。③评估使用待转让的 IP 有关的风险也很重要，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实

施[101]。④与其他交易一样，在进行转让谈判时，必须确定有关 IP 的价格。⑤应

核实有关 IP 资产转让的法律要求，以确保不遗漏任何重要步骤。 

3. 如何实施 IP 转让 

（1）形式。许多国家要求转让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由所有相关方（即

转让人和受让人）签署，否则协议无效。另有一些国家并不要求所有类型的 IP 转

让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但为了法律的确定性，最好是以书面形式起草转让协

议。 

（2）付款。一般来说，转让是通过一次性支付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双方

也有可能商定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形式付款。 

（3）IP 的识别。转让中的一个重要条款是明确被转让的 IP，申请号或注册

号应在协议中明确指出。 

（4）保证。无论双方的尽职调查活动有多全面，大多数受让人都会要求转

让人签订保证协议。违反保证协议一般会导致损害赔偿的裁决。但是，保证不应

取代转让前的尽职调查。签订此类协议的各方应意识到风险，并应评估他们是否

能够承担这些风险。 

（5）管辖法律。为了解决和澄清双方之间的潜在冲突，必须确定合同解释

适用的法律，以及处理上述纠纷的主管法院。应预见法院诉讼以外的其他方法，

如调解和仲裁。 

（6）在主管知识产权局登记转让。许多知识产权局要求办理登记手续。由

于必须向国家局提交文件以及可能涉及一些行政步骤，转让协议往往需要转让人

承诺执行上述文件和/或同意采取必要的行动。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66ffcab4-a699-11ed-b508-

01aa75ed71a1/language-en?_publicationDetails_PublicationDetailsPortlet_source=280570819 

原文标题：Out Now: Brand-New IP Special “Assignment of IP” 

                                                        
[101] 受让人被授予某一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转让的知识产权可以在不侵犯他人商业权利的情

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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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9 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启动扩大 TRIPS 豁免范围调查 

2023 年 2 月 1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正式启动关于“COVID-19

诊断和治疗：供应、需求和 TRIPS[102]协议灵活性（No. 332-596）”的调查，其公

告指出，调查将广泛关注与 TRIPS 豁免相关的潜在拓展领域，包括诊断和治疗

方法。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要求，USITC 将对 COVID-19 的诊

断和治疗市场进行全面摸底，包括开发中的产品；现有 TRIPS 灵活性的联系和

运作；相关产品的本地和全球制造业；现有市场及其缺陷等问题。此外，报告还

将研究专利保护与卫生部门创新之间的联系，专利保护对发展中国家药品获取的

影响，以及强制许可的替代方案。据悉，该调查将对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就此问题的立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并可能对多边谈判的最终结果产生决定性

影响。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usitc.gov/press_room/news_release/2023/er0201_63483.htm 

原文标题：USITC TO REPORT ON COVID-19 DIAGNOSTICS AND THERAPEUTICS AND 

FLEXIBILITIES UNDER THE TRIPS AGREEMENT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2 日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研究转化加速计划 

2023 年 2 月 9 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宣布启动研究转化加速计划

（Accelerating Research Translation，ART）。该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理事会（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s）牵头的 6000 万美元的新投资，将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必要的能

力和基础设施，以加强和扩大基础研究成果向有影响力解决方案和应用实践的转

化。通过 ART 计划，NSF 将在四年内为具有强大基础科学和工程研究能力、同

时具有开展转化研究活动、开发必要基础设施需求的学术机构，提供每项高达600

万美元的奖励，帮助其建立实施途径和支持机制，快速、大规模地产生社会和经

                                                        
[102] 2022 年 6 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同意对 COVID-19 疫苗免除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议》（“TRIPS 协议”）中的某些义务，初始期限为 5 年，可延期。具体来说，这种“TRIPS 豁免”允

许符合条件的成员更自由地利用某些“灵活性”手段（例如强制许可已授权的疫苗专利）。该决定不仅涉

及疫苗本身，而且还涉及制造疫苗所需的成分和工艺。该决定授权世贸组织成员可以进行进一步讨论，以

决定是否在不久的将来扩大 TRIPS 豁免范围，以涵盖 COVID-19 诊断和治疗药物的生产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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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影响。ART 计划要求受资助项目：（1）有助于发展和加强机构基础设施的活

动，以便在短期和长期内建立和持续发展机构转化研究的能力；（2）具有教育和

培训机会，特别是针对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帮助其创业和/或在公共和私营

部门从事应用研究和转化为主的工作；（3）在短期内显现出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应

用实践的重大前景的具体转化研究活动。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beta.nsf.gov/news/new-60-million-nsf-program-aims-increase-speed 

原文标题：New $60 Million NSF Program Aims to Increase the Speed and Scale of Research 

Solutions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2 日 

美国 AUTM 发布 2021 年美加技术许可活动调查 

2023 年 1 月，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UTM）发布“2021 技术许可活动

调查”（AUTM 2021 Licensing Activity Survey），公布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学术

机构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技术许可和相关活动情况。 

2021 年美国许可调查的主要结论：（1）研究支出总额超过 819 亿美元，其

中联邦资金占比最大（57.6%）。（2）调查中报告的许可协议总数增至 8614 件，

其中 70%的许可为非排他性协议。（3）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开发的技术促使 996

家初创企业成立，这直接影响了当地经济；三分之二的新企业总部设置在其机构

的所在州。 

2021 年加拿大许可调查的主要结论：（1）研究支出总额超过 74 亿加元，其

中联邦资金占比最大（45.2%）。（2）调查中报告的许可协议总数增加到 728 件，

比上一年增长 44.7%。（3）开发的技术促使 125 家初创公司成立，直接影响当地

经济，超过 91%的新业企业总部位于其机构的所在区域。 

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autm.net/surveys-and-tools/surveys/licensing-survey/2021-licensing-survey 

原文标题：Research Funding Grows: 2021 Survey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26 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推出教师创新加速器计划 

2023 年 5 月 18 日，德克萨斯州立大学（Texas State University，TXST）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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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教师创新加速器计划（Faculty Innovation Accelerator Program，FIAP），将通过

学习如何寻找潜在客户、找出目标市场并保护其知识产权，帮助参与者将其研究

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FIAP 将在 5 月和 6 月提供培训，以指导教师评估其想法

在市场上的可行性。该计划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新团队（I-Corps）培训

课程，但 FIAP 的课程还涵盖了知识产权基础知识以及 TXST 政策和专利申请流

程。FIAP 课程在 Zoom 上进行，包括为期四周的三次三小时课程，该课程将教

授各学科的参与者如何寻找潜在客户进行调查，以及如何提出问题来验证目标市

场。为了激励参与者，FIAP 向完成该计划的人提供 1000 美元的奖励。完成该计

划并向研究部技术转让和合同办公室提交发明披露以保护大学知识产权的教职

员工，可以另外申请 10,000 美元存入其间接成本回收账户（Indirect Cost Recovery 

Account）。此外，教职员工可以从其发明产生的所有许可费中获得 50%的份额，

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news.txst.edu/research-and-innovation/2023/faculty-innovation-accelerator-

program.html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3/05/24/texas-state-experiments-with-paying-faculty-for-

invention-disclosures/ 

原文标题：The Faculty Innovation Accelerator Program Aims to Propel TXST Research 

Innovations to the Marketplace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4 日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TTO 开发技术评估系统 

2023 年 2 月 1 日，技术转移中心（Tech Transfer Central）报道了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 TTO 技术风险投资公司（Johns Hopkins Technology Ventures，以下简称

JHTV）开发的技术评估系统，用于帮助将“快速失败”的发明与想要保留和培育

的发明区分开来，以加快技术转移进程，更加专注于更有前途的商业化项目。 

该系统名为“5V”，即验证、可行性、载体、速度和胜利（Validation，Viability，

Vector，Velocity，and Victory），其关键是来自发明人、专家、投资者和其他能够

权衡技术商业潜力的人评估后的快速反馈。JHTV 每年收到近 500 份发明披露，

这意味着并非每一项都会获得 TTO 的时间和资源。该办公室的三位技术开发总

监设计了一个五步框架，用于确定专利组合的优先次序。该团队沿着各种路线指

导技术，旨在快速确定是继续培育创新，还是掉头搁置资产，以便他们可以专注

于更有前途的发明。一旦确定商业化前景，该团队就会定期与发明者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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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的对话中进行深入的细节讨论，诸如监管障碍和在培育创新时可能面临的其

他挑战等问题。他们还安排发明人与顾问的介绍和会谈，以帮助弄清如何开发、

扩大规模、提供资金，甚至为其解决方案定价。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3/02/01/hopkins-tto-encourages-fast-fails-with-5-vs 

-system-of-tech-assessment/ 

原文标题：Hopkins TTO encourages fast fails with “5 Vs” system of tech assessment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 日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发布商业化活动 
影响报告 

2022 年 12 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CU Boulder）商学院报告显

示，过去五年的商业化活动在全美产生了 80 亿美元的经济影响，在科罗拉多州

产生了 52 亿美元的经济影响。报告显示，自 2019 年发布的上一份报告以来，商

业化驱动的经济影响增长了四倍。 

主要结论：（1）在过去五年中，该大学的技术转让部门 Venture Partners 共有

315 项独特的商业化协议，这些协议在技术许可方面为 CU Boulder 总共创造了

2010 万美元的收入。（2）大学发明人和研究人员获得了 4540 万美元的商业化专

项拨款，CU Boulder 初创企业获得了 30 亿美元的资本融资。（3）CU Boulder 技

术的商业化创造了约 39,000 个工作岗位，初创企业和许可协议遍及美国 36 个州

和全球 26 个国家。据悉，CU Boulder 基于过去的成功进行再投资从而使创新商

业化获得大量支持的经验，未来将具有更大的能力兑现突破性研究的承诺，以产

生新的解决方案和经济增长。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2/12/07/report-shows-8b-impact-from-cu-boulder 

-commercialization-activities/ 

原文标题：Report shows $8B impact from CU Boulder commercialization activities 

检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8 日 

美国大学 TTO 利用诉讼基金应对专利侵权案件 

2022 年 12 月 21 日，技术转移中心（Tech Transfer Central）发布文章解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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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TTO）利用诉讼基金应对专利侵权案件的策略以及潜在

利弊。要点如下：（1）越来越多大学正在利用诉讼基金来应对专利侵权，诉讼基

金能够支持大学 TTO 提出专利侵权诉讼，否则这些案件可能会因为大学无力承

担法律费用或更愿意将资金用于其他优先事项而未提起诉讼。即使大学有确凿的

侵权主张，资金充裕的被告往往会比 TTO 付出更多用以阻止诉讼。（2）来自公

司的诉讼基金可以负责部分或全部律师费用、相关的诉讼费用，作为回报，他们

会在达成和解或裁决时分享收益以收回这些资金，这是帮助抵消或减少诉讼成本

的强大资源。这个策略现在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为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资助者。

（3）诉讼基金的成功案例也得到了大学领导的关注，并将越来越受欢迎。诉讼

资金确实解决大学面临的一些挑战，为大学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学也不再

因为预算限制而在诉讼中立即和解或妥协。对于大学对第三方有效的诉讼主张来

说，诉讼基金可以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与诉讼出资人的合作类

似许可使用费，即大学预先接受付款，但未来收益归买方所有。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2/12/21/as-litigation-funding-gains-acceptance-

universities-may-seek-more-infringement-cases/ 

原文标题：As litigation funding gains acceptance, universities may seek more infringement cases 

检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22 日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成立新部门推进早期研究 

2023 年 3 月 8 日，技术转移中心网站（Tech Transfer Central，TTC）报道，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103]成立了新部门“智慧 Bina（Bridge. Innovate. Nurture. 

Advance）（桥梁、创新、培养、进步）”[104]，该部门致力于确定早期阶段的想法、

技术及其可能的应用，以发现和提出更多尚未进入商业化应用、有潜在价值的创

新。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人发现技术转移工作上的盲点：需要更加注

重培育可能具有潜在应用价值、但尚未被技术转移办公室（TTO）关注的早期研

究。由此，Bina 和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 TTO（Yeda）将作为两个独立的部门，

Bina 深入研究实验室，寻找和培养早期的项目，作为技术转移活动的“前奏”，被

称为“负责项目的科学培育”，而 Yeda 是“负责魏茨曼项目商业化的实体”。 

                                                        
[103] 魏茨曼科学研究所：位于以色列雷霍沃特，是世界领先的多学科研究机构之一，在技术转移方面有着

悠久而成功的历史。 
[104] 希伯来语中“Bina”指的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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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 的定位并不是 TTO，而是作为一个科学单位，在开发的早期阶段确定

并资助基础研究项目，并通过专门的指导计划，协助研究人员培育和支持潜在创

新。Bina 是一个内部的创新中心，它通过运营项目提高整个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研

究实验室的意识，协同新想法，并协助科学家将其早期阶段的发现和想法开发为

潜在、有益的新技术。Bina 与 TTO 之间的最大区别是，Bina 专注于项目的早期

挖掘，远远早于专利申请或商业化阶段。 

所有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可以获得指导：科学家填写一份简短的申

请表，要求提供联系信息、项目描述、潜在应用、初步结果、发表计划等基本信

息；受理申请后，Bina-Yeda 联合团队将对其进行审查以确定项目状态；高级项

目将被提交给 Yeda 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和潜在许可，而早期项目则提交给 Bina。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3/03/08/weizmann-institute-adds-new-unit-to-bring-

research-forward-prior-to-tto-involvement/ 

原文标题：Weizmann Institute Adds New Unit to Bring Research Forward Prior to TTO 

involvement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9 日 

意大利专利运营公司 Sisvel 推出 5G 多模专利池 

2022 年 12 月 14 日，意大利专利运营公司 Sisvel 发布消息推出 5G 多模专利

池，该 5G 多模许可计划包含飞利浦、三菱和西门子等 14 个许可人，其目标是

消费电子行业的被许可人。被许可人将为 5G 多模设备支付每台 0.50 美元，为

4G 和 3G 设备支付更低的费率（分别为 0.42 美元和 0.25 美元）。据悉，Sisvel 专

利池计划为了招募更多的许可人，该计划一直被推迟。Sisvel 的竞争对手 Via 

Licensing 在 2022 年 4 月宣布退出无线电信市场，而 Via 的子公司 Wireless 

Innovation 和 Via 中的 8 个许可人已经加入了 Sisvel 的 5G 专利池，预计诺基亚、

爱立信和高通等主要 5G 标准必要专利（SEP）所有者不会加入该池，因为他们

更偏向于双边许可[105]。Sisvel 在华为的支持下于 2022 年 7 月推出了 Wi-Fi 6 专

利池，这是华为首次签约成为 Sisvel 项目的许可方。Sisvel 还与爱立信、索尼和

Optis 等许可方推出了蜂窝物联网（IoT）池，IoT 池包括已声明对 LTE-M 和窄带

物联网标准至关重要的专利，它们是物联网设备中使用的 4G 无线技术的子集。 

杨璐霜  检索，赵颖会  编译 

                                                        
[105] 通常情况下，这些公司现有的双边协议需要续签，而 5G 专利池不会为他们带来任何交易效率。 



知识产权动态  127 

 

来源：https://www.managingip.com/article/2b0izu4c3pyck0y3lghz4/sisvel-unveils-5g-patent-

pool 

原文标题：Sisvel unveils 5G patent pool 

检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21 日 

审判与执法 

WIPO 发布国际专利案件管理法官指南 

2023 年 4 月 21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名为《国际专利案

件管理法官指南》（An International Guide to Patent Case Management for Judges，

简称《指南》）的新文件，该《指南》是一本针对专利诉讼不同阶段的实用指南，

便于全面了解全球专利纠纷的司法制度。《指南》重点介绍了澳大利亚、巴西、

中国、德国等十个专利数量较多的司法管辖区在专利案件管理方面取得的进展，

概述了每个司法管辖区的专利制度，包括专利局在评估和决定专利有效性方面的

作用，以及负责解决专利纠纷的司法结构等。 

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657&plang=EN 

原文标题：An International Guide to Patent Case Management for Judges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1 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1 年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报告 

2022年 12月 16日，欧盟委员会税务和海关同盟总司（European Commission’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axation and Customs Union，DG TAXUD）和欧盟知识产

权局（EUIPO）联合发布《2021 年欧盟知识产权执法：欧盟边境和欧盟内部市场

的执法结果》，报告提供了 27 个欧盟成员国中 26 个成员国海关主管机关通过反

假冒和反盗版信息系统（COPIS）报告的欧盟边境扣押数据，以及 27 个欧盟成

员国中 21 个成员国的执法机构通过知识产权执法门户（IPEP）报告的内部市场

扣押数据，其目的是分析欧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制定适当的对策，并为欧盟政

策制定者提供数据，以建立优先事项和政策的证据基础。 

要点包括：（1）2021 年，欧盟扣押约 8600 万件假冒物品，与 2020 年（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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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相比扣押物品数量大幅增加了近 31%。其中约 62%是在欧盟内部市场被扣

押，其余在欧盟边境。（2）欧盟扣押的假冒物品估值超过 19 亿欧元。尽管物品

数量有所增加，但与上一年相比，估值减少了约 3%。2021 年被扣押物品总价值

的近 65%来自于欧盟内部市场的扣押，与 2020 年一致。（3）扣押数量最多的前

10 个成员国约占扣押物品总量的 97%，估值超过 93%。其中，意大利位居榜首。

（4）就整个欧盟扣押的物品数量而言，扣押物品五个最常见的类别是包装材料、

香烟、标签和贴纸、服装和玩具，占扣押物品总量的 53%以上。就扣押物品的估

值而言，最常见的类别主要是服装、手表、音频/视频设备、纺织品和非运动鞋，

几乎占扣押物品价值的 54%。 

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euipo.europa.eu/tunnel-

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2022_EU_enforceme

nt_of_IPRs_2021/2022_EU_enforcement_of_IPRs_results_2021_FullR_en.pdf 

原文标题：EU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sults at the EU border and in the EU 

internal market 2021 

检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28 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网络版权侵权追踪调查报告 

2023 年 2 月 3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发布《网络版权侵权追踪调

查报告（第 12 版）》（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racker Survey (12th Wave)）,

详细研究了网络侵权的类型、侵权程度、侵权者的关键特征等。第 12 版报告与

前两版[106]相比有一些明显变化，结果与大流行前的趋势大体一致，同时出现了

一些新的主题。 

要点包括：（1）在大多数类别中，侵权样本的比例有所增加，所有内容类别

（不包括数字视觉图像）的总体侵权水平[107]从 25%上升至 32%（即在所有样本

中非法获取内容的比例）。（2）数字杂志（41%）、软件（38%）和体育直播（36%）

的侵权比例高于平均水平，音乐（25%）、电影（24%）、电子书（24%）、有声读

物（22%）的侵权比例接近或略低平均水平，电视（19%）和电子游戏（17%）明

显低于平均水平。（3）对于音乐、电影和电视，与下载相比，流媒体仍然是最常

见的访问方式，其他类别中，这两种访问行为则较为相似。（4）在线消费的主要

                                                        
[106] 前两版是在 COVID-19 大流行的高峰期进行的，因此消费者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10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总体数字应谨慎解释。由于每年都有新的访问方法，再加上一些类别发生变化而

另一些则没有，所以可能会出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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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仍然是所提供内容的选择/种类、快速访问、成本优势。（5）财务问题和服

务种类的增加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消费行为。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nline-copyright-infringement-tracker-

survey-12th-wave/executive-summary-online-copyright-infringement-tracker-survey-12th-wave 

原文标题：Executive Summary 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racker Survey (12th Wave)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5 日 

英国最新判决推动设定全球 FRAND 许可费率 

2023 年 3 月 16 日，英国品诚梅森律所（Pinsent Masons）报道了英国高等法

院关于设定全球公平、合理和非歧视（FRAND）许可费率的最新判决，这是继

2020 年英国最高法院在 Unwired Planet 案中首次作出 FRAND 许可费率判决后，

再次设定全球 FRAND 许可费率。该文章指出，这将为此类许可谈判的各方制定

应对策略提供进一步指导。 

本次判决信息如下：联想和 InterDigital[108]之间的纠纷源于 InterDigital 拥有

的电信专利的使用许可条款[109]，这些标准必要专利（SEPs）[110]对欧洲电信标准

协会（ETSI）制定的 3G、4G 和 5G 标准的运行至关重要[111]。英国高等法院认为

双方的许可费报价都不符合 FRAND 原则。判决中，联想应向 InterDigital 支付

1.387 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约为 InterDigital 提出索赔金额的 40%），并应全额

支付相关销售费用。 

英国律所认为，这一判决确认了英国高等法院愿意为标准化行业设定全球

FRAND 许可使用费率；且与其他 FRAND 判决一样，SEPs 组合的有效性不是一

个相关的因素，关于 SEPs 的有效性和侵权问题在早期的技术审判中得到了确定；

法院关于双方 FRAND 费率的判决难以预见，由于此类案件非常耗时、昂贵，建

议双方可以协商费率以避免诉讼；对于联想来说，不接受许可是可以理解的商业

行为，因为过去的判例证实被许可人可以中途改变策略、接受许可条款；联想这

种策略对于 InterDigital 寻求救济产生了连锁反应，像 InterDigital 作为专利权人

                                                        
[108] 一家专门设计和开发一系列用于无线和视频通信技术的制造商。 
[109] InterDigital 和其他制造商开发并销售一系列的芯片组，这些芯片组实现了 ETSI 各种规范中规定的最

新一代技术。像联想这样的公司就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芯片组来开发利用最新一代标准化技术的移动设备，

同时还能向后兼容早期的标准。 
[110] 标准必要专利指的是通过专利保护那些被认为对实施技术标准至关重要的技术。换句话说，如果不使

用该专利，就不能运行符合标准的设备。开发标准的机构（如 ETSI）要求 SEP 权利人以 FRAND 条款的许

可方式向他人提供 SEP 使用权。 
[111] 芯片组中的大部分技术对每一代技术的 ETSI 标准的运行至关重要，并且受标准必要专利（SEP）的

保护。但购买芯片组的公司在从芯片组制造商处获得必要的许可之前，就可以开始使用标准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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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获得无条件禁令的可能性会更小。目前，英国是除了中国之外仅有的愿意设

定全球 FRAND 许可费率的司法管辖区，未来欧洲国家都将关注 2023 年 6 月 1

日开庭的欧洲统一专利法院，是否遵循类似的判决将体现英国判例的说服力。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pinsentmasons.com/out-law/news/uk-frand-royalty-rate 

原文标题：UK High Court Decision Paves the Way on Setting Global FRAND Royalty Rate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8 日 

日本专利局公布 2022 年专利审判实务研讨报告 

2023 年 3 月 24 日，日本专利局（JPO）公布 2022 年专利审判实务研讨报

告。自 2006 年起，JPO 每年召集产业界、专利代理人、律师、法官观察员、审

判法官等在审判中具有不同立场的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共同参与研究审判决定和

判决。本报告探讨了机械、基础化学、制药和生物技术、电气领域以及商标五个

领域的具体实践案例，分别对 JPO 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做出的决定进行了研究。 

研究小组参考近几年审判和判决中争论的焦点，选定了在审判实务中重视的

常见主题，对各个主题发表了见解。研讨主题包括：（1）机械领域，关于数值限

定范围的支持请求的判断方法以及判断说明书中是否需要附上实施例；（2）基础

化学领域，关于判定是否满足明确性的要求以及说明书相关注意事项；（3）制药

和生物技术领域，关于新颖性的判断以及申请人在说明书撰写中如何体现新颖性；

（4）电气领域，关于创造性的判断以及在审判创造性时是否应出示证据；（5）

商标领域，关于组合商标相似性的判断。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ystem/trial_appeal/info-sinposei_kentoukai.html 

原文标题：審判実務者研究会報告書 2022 の公表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4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假冒商标商品应对措施 

2023 年 3 月 2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在首尔召开的非常经济部长会

议上发布了《韩国假冒商标（品牌）商品应对强化方案》，促进韩国创新企业扩

张海外市场，提高出口竞争力。韩国假冒商品阻碍了韩企出口以及就业岗位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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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给韩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12]，韩国政府在假冒商品的事前预防、受害救济、

应对基础方面制定了 3 大推进战略和 10 个推进课题。 

（1）加强对境外韩企假冒商品的事前预防支援，包括加强对假冒商品高风

险行业和国家的风险预警、商标抢注监测以及针对性法律咨询、推进商品真伪辨

别、销售历史跟踪、防伪和防篡改等应对技术的研发与普及等。（2）加大对海外

假冒商品受害企业的支援与帮扶，包括：对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地区，1604 个

网络分销平台进行假冒商品的常态化监控；为受害企业提供定制化的应对策略咨

询；通过与主要行业协会合作，加强对受害频发的行业[113]和公司的调查。（3）

完善韩国国内外假冒商品应对体系及法律制度，包括：KIPO 与假冒商品侵权协

会组建民官共同应对委员会，分享应对策略并收集意见；加强与知识产权外交使

团、海外知识产权中心（IP-DESK）等的业务合作、加快反应速度；推进商标法

的修订，强化韩国网络分销平台责任；持续推进法律制度的完善。 

姚梦楠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 

=19697&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1 

原文标题：“위조상품에 강력 대응...한국 제품의 수출 피해 막는다”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8 日 

IPWatchdog 发布 mRNA 重大专利诉讼分析报告 

2023 年 1 月 1 日，IPWatchdog 对 mRNA 领域的主要知识产权诉讼进行总结

及风险分析，指出 2022 年 mRNA 领域发生了大量专利诉讼活动，涉及几乎所有

mRNA 和脂质纳米颗粒（LNP）领域主要的先驱企业。 

1. 2022 年诉讼案件 

2022 年 2 月 28 日，脂质先驱企业 Arbutus 及其独家许可方 Genevant 在美国

特拉华州地方法院起诉 mRNA 先驱企业 Moderna 销售的 Spikevax®疫苗产品侵

犯其专利权益。Moderna 请求撤销制造和出售给美国政府相关疫苗的索赔（基于

《美国法典》第 28 章第 1498 条），法院驳回了这一动议。 

                                                        
[112] 全世界假冒商品国际贸易受害国（2017-2019 年，OECD）：（第 1 位）美国、（第 2 位）法国、（第

3 位）德国、（第 4 位）意大利、（第 5 位）丹麦、（第 6 位）瑞士、（第 7 位）日本、（第 8 位）韩国、

（第 9 位）英国、（第 10 位）西班牙。2022 年韩国知识产权研究院推算的海外韩国商标（品牌）假冒商品

造成的韩国国内产业损失：企业销售额减少约 22 万亿韩元，就业岗位损失 31,753 个，税收减少 4,169 亿韩

元。 
[113] 食品、时装、化妆品、医疗器械、动画、制药生物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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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7 日，脂质和 SiRNA 先驱企业 Alnylam 在特拉华州分别起诉

Moderna 和辉瑞，指控 Moderna 和辉瑞在其疫苗产品中使用的阳离子脂质侵犯其

美国专利权。2022 年 7 月 12 日，Alnylam 就同样专利向 Moderna 和辉瑞（这次

还包括 BioNTech）提起了新的单独诉讼，针对脂质纳米颗粒和相关制备方法提

出了索赔。 

2022 年 3 月 18 日，脂质先驱企业 Acuitas 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

诉 Arbutus 和 Genevant，要求宣判 BioNTech 和辉瑞的疫苗产品 Comirnaty®没有

侵犯 Moderna 案中声称的六项 Arbutus 专利以及其他涉及 LNP 的三项 Arbutus 专

利，并且请求宣告 Arbutus 的专利无效。 

2022 年 7 月 7 日，mRNA 先驱 CureVac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起诉

BioNTech，指控其侵犯了其一项欧洲专利和三项德国专利。 

2022年 7月 25日，BioNTech和辉瑞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起诉CureVac，

要求宣判两家公司没有侵犯 CureVac 的三项美国专利。CureVac 请求撤案或将案

件移交给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地方法院，辉瑞和 BioNTech 对此表示反对。 

2022 年 8 月 26 日，Moderna 在马萨诸塞州起诉辉瑞和 BioNTech 侵犯其三

项美国专利。辉瑞和 BioNTech 于 12 月 5 日对诉讼进行了答复。 

2. 风险分析汇总 

指控侵权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寻求禁止 Spikevax®或 Comirnaty®销售的禁令。

相反，所有原告都是根据产品的销售情况寻求金钱赔偿，据报道，到 2022 年底，

这些产品的全球销售总额将超过 1000 亿美元。 

关于针对 Moderna 的诉讼，Arbutus、Genevant 或 Alnylam 均未指控利润损

失[114]。因此，Moderna 在当前案例中面临的潜在风险主要是对 Spikevax®销售适

用的“合理许可费”，如果 Arbutus 和 Genevant 在故意侵权索赔中成功，这一风险

可能会增加[115]。 

辉瑞和 BioNTech 也可能受到 Alnylam 和 CureVac 诉讼的潜在风险，即

Comirnaty®销售的合理许可费，而不是利润损失[116]。目前，Alnylam 并未指控辉

瑞、BioNTech、Moderna 故意侵权。CureVac 尚未对辉瑞或 BioNTech 的诉讼作出

回应。Arbutus 和 Genevant 也有可能起诉辉瑞和 BioNTech，这两家公司已经在

                                                        
[114] 根据《美国法典》第 35 章第 284 条的规定，专利持有人可就侵权行为获得“在任何情况下不低于合

理许可费”的损害赔偿。专利持有人也可以“利润损失”的形式获得损害赔偿。 
[115]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 Spikevax®销售都会牵涉到损害赔偿计算中，例如，基于域外销售的侵权行

为；以及向美国政府销售的 Spikevax®产品可能不包括在损害赔偿金计算中。 
[116] 关于利润损失，Alnylam 与 Moderna 案中的情况相似，它不销售竞争产品；虽然 CureVac 是一家 mR
NA 先驱公司，但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拥有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新冠疫苗，因此不满足产生严重利润损失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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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和 2021 年向辉瑞发送了“要求”函。因此，Acuitas 提起的宣告性判决诉讼

可能是辉瑞合作伙伴和 Comirnaty®LNP 开发者的先发制人的攻击。 

 
图 11  截至 2022 年 12 月 13 日的 LNP 专利诉讼概况 

Moderna 对辉瑞和 BioNTech 的诉讼更复杂。Moderna 正在寻求“补偿性损害

赔偿，包括合理的许可费和/或利润损失”。Moderna 也在为故意侵权寻求损害赔

偿，这可能构成增加损害赔偿的基础。Moderna 还表示，它“没有寻求与辉瑞向中

低收入国家的销售以及向美国政府的销售有关的损害赔偿，也没有寻求 2022 年

3 月 8 日之前发生的活动的损害赔偿。”即使如此，Moderna 寻求基于利润损失的

损害赔偿可能会比仅基于合理许可费的赔偿总额高得多。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

这可能有助于减轻 Alnylam 和 Arbutus 案件造成的损害风险。其次，它对辉瑞和

BioNTech 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两家公司至少在新冠肺炎疫苗领域是 Moderna

的直接竞争对手（迄今为止，BioNTech 和辉瑞均未对 Moderna 提出任何专利侵

权反诉）。 

总体上，2022 年几乎所有主要的 mRNA 和 LNP 先驱企业都在重大专利诉讼

活动中发生冲突。所有这些案例在某种程度上都与 Spikevax®或 Comirnaty®及其

相关加强针的销售有关。Moderna 因 Alnylam、Arbutus 和 Genevant 对其提起的

诉讼而面临潜在的风险，而辉瑞和 BioNTech 也因 Alnylam、CureVac 和 Moderna

以合理许可费形式提起的诉讼面临风险。如果没有任何和解这些案件可能会持续

到 2023 年，并且随着他们进一步评估专利组合、对现有和未来的商业化 mRNA

产品主张专利权，明年可能会提起其他诉讼。 

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ipwatchdog.com/2023/01/01/mrna-ip-2022-year-in-review-pioneers-clash-in-major-

patent-litigations/id=154489/# 

原文标题：mRNA IP 2022 Year in Review: Pioneers Clash in Major Patent Lit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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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2 日 

Lex Machina 发布 2023 年专利诉讼报告 

2023 年 2 月 15 日，律商联讯旗下公司 Lex Machina 发布 2023 年专利诉讼

报告（2023 Patent Litigation Report），调查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专

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的专利诉讼趋势。报告聚焦 2020-2022 年受理的

案件，包括案件立案申请、诉讼地、法官、律师事务所、当事人、时间、案件决

议、调查结果和损害赔偿方面的新趋势。 

（1）联邦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①2022 年，共受理专利相关案件 3821 件，

延续了 2017 年以来的稳定趋势。②2022 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区法院是最活跃诉

讼地，共受理了 867 件，与 2021 年（981 件）相比有所下降。③2022 年被指派

审理专利案件数量最多的法官是奥尔布赖特法官（Judge Albright），共审理 678

件，与 2021 年（932 件）相比有所下降。④2020 至 2022 年提交的专利案件中，

Cedar Lane 技术公司是发起诉讼最多的原告，三星电子美国公司是涉案最多的被

告。⑤Chong 律师事务所在 2020 至 2022 年作为原告代理的案件数量最多，斐锐

律师事务所（Fish&Richardson）在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做为被告代理的

案件数量最多。⑥2020 至 2022 年终止的联邦专利上诉案件中，36%最终被撤销。 

（2）PTAB：①过去三年中，联邦 PTAB 上诉案件数量继续保持稳定。②与

2022 年相比，立案数量略有增加（从 49%增加至 51%）。③2020 至 2022 年终止

的联邦专利上诉案件中，24%最终被撤销。④2020 至 2022 年提交的 PTAB 申请

中，三星是最活跃的申请人。⑤斐锐律师事务所在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代理的案件数量最多。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lexmachina.com/media/press/lex-machina-releases-2023-patent-litigation-report/ 

原文标题：Lex Machina Releases 2023 Patent Litigation Report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LOT Network 发布非执业实体诉讼分析报告 

2023 年 4 月，国际非营利专利许可平台（LOT Network[117]）发布高科技解

                                                        
[117] LOT 网络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许可平台，也是全球领先公司的国际非营利社区，致力于保护各公司

免受专利主张实体(PAEs)的昂贵诉讼，目前，LOT 网络保护 56 个国家的 2800 多家会员免受全球 380 多万

项专利资产的 PAE 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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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HighTech-Solutions，HTS[118]）研究分析报告。该报告分析了 2017-2022

年非执业实体（non-practicing entities，NPEs）提起的 6,161 起诉讼，认为任何规

模的公司都应制定防御性措施来保护知识产权。 

主要结论：（1）正在准备或刚刚宣布上市的公司被 NPE 起诉的风险更大，

HTS 分析的 2012-2022 年期间上市的 247 家 NPE 目标公司中，36.9%的受访者在

上市前后两年间经历过一次或多起 NPE 诉讼。（2）各种规模和行业的公司都有

可能成为 NPE 的目标。HTS 发现，最吸引 NPE 的目标是那些拥有多轮融资且至

少进行 C 轮融资的公司。在被起诉的公司中，年收入在 10 亿美元或以上的大公

司占 21%，在 2017-2022 年期间被起诉的公司中，超过 52%的公司年收入低于

2500 万美元，被 NPE 盯上的公司中，超过 61%（超过 3573 家公司）没有自己的

专利，12%被起诉的公司拥有的专利族少于 10 个。许多小公司有一种错误的安

全感，认为只有大公司才能成为 NPE 诉讼的目标，但事实是，任何规模的公司

都需要积极主动地制定全面的知识产权战略，采取保护措施可以明显降低风险，

如加入一个防御性社区 LOT Network。（3）NPE 诉讼最常见的公司经营行业：制

造业，业务服务，零售贸易，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交通、通讯、电力、燃气和

卫生服务，批发贸易，公共管理，建筑，矿业，农业、林业和渔业。 

李姝影  检索，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www.prweb.com/releases/2023/04/prweb19257311.htm 

原文标题：Research Finds Companies Just Pre- and Post-IPO are at Highest Risk of Being 

Targeted by a Non-Practicing Entity Lawsuit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人工智能 

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平台解读 ChatGPT 中的知识产权 

2023 年 2 月 20 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平台（European IP Helpdesk）发文解

读了 ChatGPT 中的知识产权。 

1. 背景 

                                                        
[118] HTS 是一个由经验丰富和有资质的许可、技术、财务和业务主管组成的精选团队。HTS 提供技术尽

职调查，如投资组合挖掘和索赔图表、财务尽职调查、特许权使用费计算和风险分析，并为专利、投资组

合和行业分析提供 CyberMetric 系统的订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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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是由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开发的 AI 语言模型，其主要功能包括

客户服务、聊天机器人和虚拟助手等。ChatGPT 是一种自动生成的聊天工具，可

从教科书、报纸、网站和文章中提取数据，对收集的大量数据使用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使其易于理解并尽可能以类似人类语言进

行表达。借助 NLP，计算机程序可以汇总大量数据并快速响应语音命令。ChatGPT

的工作方式是使用 AI 来回答用户的询问。ChatGPT 能够创建受知识产权法保护

的各种内容，例如文章、歌词、编程代码或翻译文本，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

能和知识产权的关注和讨论呈指数级增长。 

2. 谁拥有 ChatGPT 生成的内容？ 

ChatGPT 生成的内容受 OpenAI 的许可和使用条款[119]约束，可能受版权保

护（取决于该内容是否被视为“作品”），但它不属于人工智能所有。根据欧美相

关法律，人工智能既不被认为是作者，也不具备拥有（无形）资产的自然人的先

决条件。目前，有关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所有权和作者身份的法律问题尚未完全

解决。 

3. 可以使用 ChatGPT 生成的内容吗？ 

私人使用 ChatGPT 生成的内容没有任何问题，但用于更广泛的公共交流时

（例如文章），应注意可能会出现的相关问题。由于 ChatGPT 创建的内容来自他

人以前生成的内容，因此不清楚重复使用这些内容在版权方面有何影响：什么时

候输出的内容？是从现有作品中获得的“灵感”吗？什么时候发生侵权？如何划

定界限？因此，如果 ChatGPT 用户发布的内容与现有作品过于相似，可能会侵

犯别人的版权。 

与 ChatGPT 使用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因此，列出信息

原始来源是十分必要的。从版权的角度来看，由于版权不保护思想，所以没有必

要提及来源，除非使用了其中特定的部分。但是即使不是强制性的，为了提高可

信度和准确性以及阻止虚假新闻的传播，加入引文也是有帮助的。ChatGPT 目前

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4. ChatGPT 对知识产权的帮助 

                                                        
[119] OpenAI 的使用条款规定，提供给 ChatGPT 的输入内容（用户发出的命令或请求）的所有权由提供输

入的用户所有（前提是其受版权保护）。OpenAI 将基于用户命令生成的文本的“所有权利、署名权和利益”

转让给其用户。OpenAI 明确表示（见第 3.b 点）内容的相似性：输出的内容可能不是唯一的、可能会重复，

基本上，两个用户可能最终得到相同的输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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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包括：提供有关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

密的信息；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文本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生成可用于专利或商标

申请的内容[120]；以及提供有关知识产权法或判例法的辅助研究。 

5. ChatGPT 在知识产权侵权方面的应用 

ChatGPT 除了用于生成受专利法保护的发明之外，也可用于识别潜在的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因此可以被用作执法工具。 

6. 相关建议 

在复制 ChatGPT 生成的内容时要谨慎，因为如果完全基于现有作品，可能

会被视为侵犯版权；在使用 ChatGPT 发送机密信息时应注意确认，因为这可能

会破坏专利的新颖性或损害商业秘密的保护；知识产权持有人，特别是版权持有

人，必须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并充分保护其权利。目前，ChatGPT 不能替代

知识产权律师，必要时还需向知识产权专家或律师寻求建议。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王小玉  校译 

来源：https://intellectual-property-helpdesk.ec.europa.eu/news-events/news/intellectual-property-

chatgpt-2023-02-20_en 

原文标题：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atGPT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8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就人工智能和发明人身份 
征求公众意见 

2023 年 2 月 14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通知，针对人工智能和

发明人身份征求公众意见，要求利益相关方进一步反馈发明创造过程中人工智能

技术的现状，以及如何处理人工智能具有重大贡献的发明创造。 

具体问题包括：（1）目前在发明创造过程中是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包括机器

学习）的？如何评估共同发明人（自然人）的贡献？（2）在发明创造过程中使

用人工智能系统与使用其他技术工具有什么不同？（3）如果人工智能系统对一

项发明的贡献被认为与作为共同发明人的自然人的贡献相同，那么根据目前的专

利法，该发明是否可以获得专利权？（4）人工智能系统与共同发明人有相同贡

                                                        
[120] 在披露有关本发明的机密信息时应格外小心，因为 ChatGPT 是一个公共平台，能够存储和复制所提

供的信息，反过来可能会破坏发明的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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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发明是否会引起重大的所有权问题？（5）USPTO 是否有必要扩大其目前关

于发明人身份的指导，以解决人工智能对发明做出重大贡献的情况？应如何评估

贡献的重要性？（6）USPTO 是否应要求申请人说明人工智能系统在专利申请中

做出的贡献？（7）USPTO 应采取哪些额外措施来进一步激励人工智能创新？（8）

USPTO 应采取哪些额外措施来减轻人工智能创新的危害和风险？在哪些方面促

进《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和《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中概述的最佳实践？

（9）美国涉及发明人身份的法律应该考虑哪些变化和可预见的影响？（10）其

他国家是否有任何法律或做法能有效解决人工智能发明人身份问题？（11）

USPTO 计划继续就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的交叉问题与利益相关者接触，在未来

的工作中应优先考虑哪些重点领域（如显而易见性、发明披露和数据保护等）？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3/02/14/2023-03066/request-for-comments-

regard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nventorship 

原文标题：Request for Comments Regar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ventorship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美国数据创新中心解读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 IP 问题 

2023 年 3 月 20 日，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下属数据创新中心

（Center for Data Innovation）发布报告，解读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产权问题，

提出：ChatGPT 和 DALL-E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开发时，限制其在合法获取数

据上进行模型训练将不利于其开发和应用，建议政策制定者侧重其他类型知识产

权来加强相关保护。 

报告列举了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创造者不公平的五个常见观点：（1）在

受版权保护的内容上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是盗窃行为；（2）生成式人工智能

系统不应该在没有版权所有者明确许可的情况下训练内容；（3）生成式人工智能

系统应该基于训练内容对版权所有者给予补偿；（4）在未经艺术家许可的情况下，

不应允许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根据其风格制作内容；（5）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在

输出中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内容片段。 

报告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它认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合法的

知识产权可能面临以下威胁：（1）侵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的版权；（2）分发

受版权保护的内容；（3）制造赝品；（4）创建侵权内容；（5）冒充个人。最

后，报告探讨了这些威胁活动产生的影响，并建议政策制定者通过强有力的执法

提供指导，制定新的立法来打击在线盗版和“深度伪造”（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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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图像和视频）。 

武辰爽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s://datainnovation.org/2023/03/critics-of-generative-ai-are-worrying-about-the-wrong-

ip-issues/ 

原文标题：Critics of Generative AI are Worrying About the Wrong IP Issues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1 日 

日本 AI 芯片设计基地将全面投入使用 

2023 年 3 月 17 日，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宣布其与东京大学合

作设立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芯片设计基地（AIDC）将于 2023

年 4 月 1 日全面投入使用。AIDC 将提供可根据用户计划灵活构建的半导体设计

环境，以及面向 AI 芯片的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设计与评估平台。 

要点：（1）AIDC 具备完善的 AI 芯片设计环境，配有 AI 芯片开发所需的电

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EDA）工具、硬件模拟器、标准

IP 核[121]、高性能服务器和大容量储存设备。标准 IP 核方面，配备了用于 28nm

和 12nm 工艺的标准接口电路，可通过配备以上标准 IP 核的评估芯片和评估板

的硬件模拟器，预先评估用户开发的电路与标准 IP 核之间的连接。（2）在 AI 芯

片的 IP 设计和评估平台方面，AIDC 开发标准系统电路、验证电路、测试电路、

评估板、软件开发环境等作为通用平台技术，并将这些通用技术作为 AI 加速器

[122]的设计和评估平台提供给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通过使用该平台，用户可以

在短时间（原本所需时间的 45%以下）和低成本的条件下，获得每个用户独有的

AI 加速器芯片设计、试制、组装、评估、测试系统构建的开发环境。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aist.go.jp/aist_j/news/announce/pr20230317.html 

原文标题：「AI チップ設計拠点」の本格運用を開始－設計環境の提供により、中小・ベ

ンチャー企業などの AI チップ開発加速を目指す－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20 日 

                                                        
[121] IP 核为知识产权核，指构成半导体集成电路的部分电路信息，特别是按功能汇总的部分电路信息。 
[122] AI 加速器，指专门的硬件加速器或计算机系统，旨在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尤其是人工神经网络、

机器视觉和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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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利用 AI 活用知识产权调研报告 

2023 年 4 月 20 日，日本专利局（JPO）公布利用人工智能（AI）活用知识

产权（IP）可能性及有效性的调研报告。该调查让学习了包括专利信息在内的技

术信息的 AI 分析了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利用 AI 模型分析知识产权的可能性

和有效性。基于 AI 对公开信息调查、企业实证研究、意见征询以及专家委员会

讨论结果，人们成功改善了分析模型，以简明易懂的方式明确了活用知识产权的

可能性。 

要点：（1）可能性验证：对与 AI 处理自然语言相关的公开信息进行调查，

选择合适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并建立分析模型。使用该分析模型，以与企业拥有

的技术相关的自然语言作为输入信息，通过便于用户理解的形式构建与技术活用

可能性相关的信息输出界面。（2）有效性验证：根据分析模型的输出信息，与中

小企业合作开展探讨企业知识产权活用创意研讨会；向企业及金融机构征询意见

以分析输出信息是否对支援企业有效；知识产权商业配对相关专家、专利信息活

用专家、设计思维创新创造相关专家组成了专家委员会，进行了讨论。（3）经过

讨论，对知识产权 AI 分析模型的目标及应用场景、分析的观点、模型的输入与

输出、学习数据、创意与收敛方法等进行了改善。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chiiki-

chusho/document/ai_chizaikatuyou_chosakenkyu/report.pdf 

原文标题：人工知能を利用した知財活用可能性分析の有効性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0 日 

韩国发布基于人工智能的专利行政改革实施计划
（2023—2027） 

2023 年 2 月 2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将 2023 年作为利用人工智能

（AI）等新技术进行专利行政数字化改革的元年，并制定发布了《基于人工智能

的专利行政改革实施计划（2023—2027）》。 

近年来，知识产权申请数量不断增加，审查员的数量却增幅较小[123]，审查

员需要检索的现有技术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整体审查环境日益艰难。为克服这

一难题，KIPO 确定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施计划，将其用于包括审查和审判

                                                        
[123] 近十年知识产权产权申请数量增加 49.3%，而审查员数量仅增加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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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专利行政流程，并从 2023 年开始正式推进。该计划以“构建全球领先的人

工智能审查审判体系”为核心目标，制定了 4 大推进战略和 12 大主要任务。 

1. 构建 AI 技术在整个专利行政中的应用基础 

重点推进任务包括：专利领域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开发、人工智能翻译升级、

人工智能数据/服务管理体系构建等。 

2023 年，KIPO 将与民间企业合作，开发专门用于理解和处理专利文件的人

工智能语言模型，并建立海外专利文献的韩文翻译系统。KIPO 认为这些任务最

终将成为审查员们高效、准确检索大量专利文献的基础，并将根据人工智能技术

的成熟度和服务现状来制定相关任务。 

2. 运用 AI 技术为高质量审查提供支持 

重点推进任务包括：人工智能专利检索、人工智能商标/外观设计检索、审查

支持工具开发等。 

KIPO 利用韩文翻译海外专利，将只适用于韩国专利的人工智能专利检索范

围扩大到美国、欧洲的专利文献等。另外，目前基于人工智能的商标检索只适用

于图形商标，2023 年将扩展到文字商标检索系统的研发。 

3. 在形式审查和审判中引入 AI 技术 

重点推进任务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的审判方式自动化、基于人工智能审判判

决书检索、基于人工智能的申请注册形式审查自动化等。 

开发形式审查自动化系统，以检查提交给 KIPO 的各类文件是否存在程序上

的缺陷。此外，为实现审判系统的数字化，2023 年将全面调整审判材料的提交、

送达体系，2024 年还将引入基于人工智能的审查和判决书检索服务。 

4. 扩大 AI 技术在用户咨询和专利数据利用中的应用 

重点推进任务包括：电子申请升级、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综合咨询服务体系、

基于人工智能的专利数据生成和应用等。 

KIPO 将升级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咨询功能，提升以用户为中心的咨询服

务水平，通过将一些海外专利文献或其中的实验数据整合成机器可理解的文本数

据库，从而提升专利数据的质量和可操作性。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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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19668&aprchId

=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인공지능으로 특허 심사 더 빠르고 정확하게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5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ChatGPT 超级人工智能技术 
专利调查 

2023 年 2 月 20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发布以 ChatGPT 为核心的“超

级人工智能（AI）”技术专利调查，分析发现近十年相关专利申请增长约 28 倍。

OpenAI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开的对话型人工智能 ChatGPT 正成为社会

焦点，为了抢占以 ChatGPT 为核心的超级人工智能技术市场，相关领域的专利

竞争日趋激烈。 

主要结论：（1）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受理的超级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在

2011 至 2020 年期间增长了约 28 倍（2011 年 530 件→2020 年 14,848 件，年均增

长率 44.8%）。（2）从申请人国别来看，美国（35.6%，15,035 件）、中国（31.0%，

13,103 件）和日本（11.6%，4,906 件）排名前三，韩国（11.3%，4,785 件）以微

弱差距位居第四。其中，韩国（89.7%）和中国（79.3%）的年均增长率优势明显，

特别是韩国近 10 年申请量增长了 319 倍（2011 年 6 件→2020 年 1,912 件），并

且专利申请量于 2019 年开始超过日本。（3）从技术研发方向来看，以数据生成

技术（69.3%）为主，其次是学习模型（25.8%）和特殊服务（16.4%）。其中，学

习模型相关专利申请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 75.9%），特别是近 5 年以每年 126.3%

的速度增长，该领域的研发尤为活跃。（4）从主要申请人来看，排名第一的是三

星（1,213 件，2.9%），其后依次是 IBM（928 件，2.2%）、谷歌（824 件，2.0%）、

微软（731 件，1.7%）、百度（572 件，1.4%）。韩国企业和研究机构中，除了三

星之外，还包括 LG（384 件，0.9%）位居第 10、STRADVISION（209 件，0.5%）

第 25，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157 件，0.4%）第 36，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80 件，0.2%）第 66。（5）大型企业、中小风险企业、研究机构和大

学等多个类型申请人都显示出全球性的竞争力。超级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仍以企

业为中心（78.7%）。特别是，美国（91.2%）和日本（95.4%）企业申请比重较高。

韩国的企业申请占比也从 2011 年的 50%增长至 2020 年的 73.6%。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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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19687&aprchId

=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챗지피티(챗 GPT)의 핵심, '초거대 인공지능（AI）' 기술 경쟁 본격화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技术观察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 incoPat 数据库，以我国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为例，检索近十年

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并对该地区人工智能产业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重要技术方向、

专利布局区域及机构、专利技术运营等进行综合分析。分析发现，成渝地区人工智

能专利申请量近十年整体呈显著增长趋势，专利总体价值较高；神经网络、注意力

机制、强化学习、人工智能、风险预测是近年重要的技术方向；成都、重庆的专利申

请量位居前列；电子科技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大学是成渝人工智能专利申请

的重点机构；企业是发生专利许可的重要机构类型，重庆长安汽车的专利许可量位

居榜首；专利转让数量逐年增多，重庆大学是专利转让数量最多的机构。 

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有望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之后的中

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

角一体化之后的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第五个支撑带”。科技创新是提高城

市竞争力的重要动力，也是直接影响城市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人工智能在成

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强大动能。2020 年 1 月，成都和重庆获批建

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同年 9 月，成渝双城人工智能联合创

新基地在重庆挂牌。2022 年 9 月，四川省印发《四川省“十四五”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旨在考察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技术竞争力，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WIPO）Patentscope 人工智能索引提供的关键词、CPC（合作专利分类）号

和 IPC（国际专利分类）号，同时参考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发展

报告 2011-2020》，爱思唯尔报告《人工智能：知识是如何创造、转移和使用》

（ArtificiaI Intelligence: How Knowledge is Created, Transferred, and Used），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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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对成渝人工智能专

利技术进行专利数据挖掘和分析。将检索的时间跨度确定为 2013-2023 年，检索

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5 日，拟定相应的检索策略，在数据库中检索得到 39,826

项专利，经 incoPat 简单同族专利合并后，最终共得到 30,845 项专利。 

1.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趋势 

近 10 年来，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整体呈显著增长趋势。2013-2015 年

专利年申请量不足 1000 项，2015 年后，成渝地区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量一直保

持较高增速，2016 年专利申请量突破 1000 项，2018 年突破 3000 项，2021 年突

破 6000 项，且 2019 年专利申请量增速尤为凸显，进而反映出成渝地区人工智能

专利申请规模持续扩大（图 12）。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最长有 18 个月的迟滞，

截止本文的检索日，2022、2023 年的相关专利申请存在尚未公开的情况，且 2023

的专利申请量暂为 0，仅作为参考。 

 
图 12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趋势（2013—2022） 

2.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重要技术方向 

（1）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聚类分析 

IncoPat 聚类分析是基于语义算法，提取专利标题、摘要和权利要求中的关

键词，根据语义相关度聚出不同类别的主题，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技术类别分析[124]。

综合专利申请趋势与年专利申请量，对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进行聚类分析，结

果显示（图 13，图 14，图 15）：2013—2018 年专利的技术重心主要集中在深度

学习、机器学习、神经网络、人工智能、人脸识别；2019—2020 年人工智能重要

技术方向为卷积神经网络、神经网络、注意力机制、人工智能、智慧城市；2021—

                                                        
[124] IncoPat V6.0 使用技巧培训手册，参见 http://lib.ustc.edu.cn/wp-content/uploads/2019/07/incoPat-%E4%
BD%BF%E7%94%A8%E6%89%8B%E5%86%8C.pdf 



知识产权动态  145 

 

2023 年重要技术方向为神经网络、注意力机制、强化学习、人工智能、风险预测。 

 
图 13  2013—2018 年成渝人工智能专利重要技术方向 

 
图 14  2019—2020 年成渝人工智能专利重要技术方向 

 
图 15  2021—2023 年成渝人工智能专利重要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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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技术构成 

专利技术构成分析（图 16）显示，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主要集中在以下技

术领域：（1）G06K 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2）G06N

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3）G06F 电子数字数据处理。（4）G06T 一般

的图像数据处理或产生小类索引通用图像数据处理。（5）G06Q 数据处理系统或

方法，特别适用于行政、商业、财务、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6）G06V 图像

或视频识别或理解。（7）G05D 非电变量的控制或调节系统。（8）H04L 数字信息

传输。（9）G10L 语音分析或合成；语音识别；音频分析或处理。（10）H04N 图

像通信。 

 
图 16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技术构成 

（3）成渝地区人工智能核心专利技术 

从专利合享价值度的角度看，合享价值度（1~10 分）为 9 的专利数量最多，

共 7421 项，占所有专利总数的 24.06%。合享价值度为 8 的专利次之，共 5811

项，占比 18.84%。合享价值度为 5~6 的专利也较多，均占所有专利总数的 15%

左右。而合享价值度得分为 10 的专利仅有 199 项，占比 0.65%。综合来看，成

渝人工智能专利总体价值较高，多位于中间值以上，极高价值专利数量偏少。 

 
图 17  成渝人工智能专利技术合享价值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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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布局区域 

由图 18 可知，2013 年以来，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地

市分别为成都、重庆、绵阳、德阳、自贡、宜宾、泸州、乐山、内江、南充。其

中，成都拥有 17703 项，重庆拥有 10392 项，其分别占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

请总量的 57.39%和 33.69%，位列第 1 和第 2。 

 
图 18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前 10 地市及占比 

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的地市中（图 19），其人工智能产业主要集中在G06K、

G06N、G06F 等技术领域。这与上述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重点技术领域整体趋

势一致。 

 
图 19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前 10 地市的技术构成 

进一步对前 10 专利布局地专利申请年度（图 20）分析后发现，仅有成都、

重庆的专利申请量呈整体上升趋势，其余地市在不同年份的专利申请量均有一定

的涨落。因此可以推测，受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导向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其他地

市的人工智能产业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与中心省会城市相比仍存在较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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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 

 
图 20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前 10 地市的专利布局年度分布 

从专利价值分布上看（图 21），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地市中，成都、重

庆、绵阳、自贡、宜宾、泸州、内江的合享专利价值度为 9 的专利数量最多，专

利总体价值较高。德阳、乐山和南充的合享专利价值度为 4-7 的专利数量较多，

专利总体价值一般。 

 
图 21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前 10 地市的合享价值度分布 

4.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布局机构 

图 22 是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其中，电子科技大

学以 4102 项专利遥遥领先于其他机构，其专利涉及的主要技术方向为深度学习、

注意力机制、卷积神经网络、脉冲神经网络、强化学习。其次是重庆邮电大学（2285

项），其专利涉及知识图谱、目标检测、卷积神经网络、强化学习、机器学习。

重庆大学以 1692 项专利位列第 3，主要技术方向为深度学习、预测模型、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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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法、卷积神经网络、强化学习（表 17）。 

 
图 22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前 10 机构 

表 17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前 10 机构专利申请量及主要技术方向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市 
专利数

量 
专利涉及的主要技术方向 

1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4102 
深度学习、注意力机制、卷积神经网

络、脉冲神经网络、强化学习 

2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 2285 
知识图谱、目标检测、卷积神经网络、

强化学习、机器学习 

3 重庆大学 重庆 1692 
深度学习、预测模型、误差补偿法、卷

积神经网络、强化学习 

4 四川大学 成都 1377 
注意力机制、机器学习、强化学习、深

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 
5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 965 深度学习、可读存储介质、燃料电池 

6 四川长虹电器 绵阳 535 
知识图谱、智能电视、语音合成、深度

学习、机器学习 

7 重庆长安汽车 重庆 460 
路径规划方法、数据融合方法、智能驾

驶、自学习方法、自动驾驶 

8 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 449 
页岩气藏、深度学习、预测模型、神经

网络 

9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成都 372 
深度学习、异常点检测、神经网络、无

人驾驶、注意力机制 
10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 305 深度学习、时频分析方法、可靠度分析 

 
图 23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人类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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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构类型构成上看（图 23），大专院校（14598 项）和企业（14504 项）是

该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的主力军，在所有机构类型中分别占比 47.33%，47.02%。

但在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仅有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

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家企业上榜，其余均为高等院校。 

图 24 进一步对前 10 专利布局机构专利布局年度趋势进行分析，发现四川大

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近 10 年的专利申请量均呈增长趋势。电子科

技大学的专利申请量在 2016-2019 年间进入快速增长模式，2019 年后开始有所

下滑。重庆邮电大学 2019 年的专利申请量增速最快，2020 年后开始呈现出明显

下降。重庆大学的专利申请量仅在 2016 年间有所下降，其余年份均呈上升趋势。 

 
图 24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前 10 机构的专利布局年度分布 

从专利价值分布上看（图 25），在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合享专

利价值度为 9 的专利数量均为最多，表明各机构专利总体价值较高。 

 
图 25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前 10 机构的合享价值度分布情况 

5.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技术运营 

（1）专利许可 

分析近 10 年来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许可情况发现（图 26），企业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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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许可的重要机构类型，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 14 项专利许可大幅领

先于其他机构，并在成渝人工智能专利许可中位居榜首。 

 
图 26  近十年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许可情况 

（2）专利转让 

近 10 年来，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转让数量逐年增多，表明专利市场活跃

度逐年增强。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包含 4 家企业与 6 所高校。重庆大学是近 10 年

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转让数量最多的机构，主要涉及状态估计、神经网络、车

牌二值化、小波变换等技术方向（图 27、图 28、表 18）。 

 
图 27  近十年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转让趋势 

 
图 28  近十年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转让前 10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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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近十年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转让前 10 机构的主要技术方向 
序号 转让人（不含受让人） 专利数量 主要技术方向 

1 重庆大学 53 
状态估计、神经网络、车牌二值化、

小波变换 

2 电子科技大学 46 
一致性误差、遗传算法、数字图像处

理技术、车牌字符分割 

3 四川斐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2 语音控制、神经网络模型 

4 西南交通大学 26 动力学性能、多智能体 

5 重庆邮电大学 20 
脑电信号、隐变量模型、自学习算

法、实时识别、状态识别、卷积神经

网络 
6 重庆金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 语音识别、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7 重庆科技学院 16 
物联网大数据、智能算法、在线监

测、远程控制 

8 广元量知汇科技有限公司 15 
智慧城市、医疗康复、自动驾驶、在

线教育、管理系统 

9 西华大学 15 
图像生成方法、智能小区、自动驾

驶、协同过滤 

10 重庆理工大学 15 
卷积神经网络、混合神经网络、自动

分割、机器学习、特征融合 

分析近 10年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转让的技术构成（图 29），可以看出G06K

是除 2014 和 2017 年之外发生专利转让最为活跃的技术领域，且是近 10 年成渝

人工智能领域最为活跃的专利技术，其后依次是 G06F、G06N。 

 
图 29  近十年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转让技术构成 

6. 结语 

本文基于 incoPat 数据库，对 2013 年以来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产业领域的专利

申请趋势、重要技术方向、专利布局区域及机构、专利技术运营等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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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出如下结论。 

（1）成渝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整体呈显著增长趋势。2015 年后保持较高

增势，2019 年增速尤为凸显，2021 年专利申请量突破 6000 件，专利规模持续扩

大。 

（2）2013—2018 年人工智能专利的技术重心主要集中在深度学习、机器学

习、神经网络、人工智能、人脸识别；2019—2020 年人工智能重要技术方向为卷

积神经网络、神经网络、注意力机制、人工智能、智慧城市；2021—2023 年重要

技术方向为神经网络、注意力机制、强化学习、人工智能、风险预测。 

（3）从专利合享价值度的角度看，合享价值度为 9 的专利数量最多，成渝

人工智能专利总体价值较高。 

（4）成都、重庆等中心省市的专利申请量远高于成渝其他地市，且其专利

年申请量呈整体上升趋势。 

（5）电子科技大学的专利申请量最多，远超其他机构。在专利申请量排名

前 10 的机构中，四川长虹、重庆长安汽车是为数不多的 2 家企业。 

（6）企业是发生专利许可的重要机构类型，重庆长安汽车的专利许可数量

最多，且大幅领先于其他机构。 

（7）专利转让数量逐年增多，重庆大学是专利转让数量最多的机构，主要

涉及状态估计、神经网络、车牌二值化、小波变换等技术方向。 

徐  婧（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 incoPat 数据库，分析了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主

要技术类别、主要申请国家、主要申请人及重要价值专利。通过分析发现，氟离子电

池技术领域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技术类别主要集中在一次、二次电池制造和电极方

面；日本、中国和美国是氟离子电池技术产出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在具有重要

价值的专利上，主要来源于日本和美国；丰田汽车公司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

申请量最多的机构，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研究团队；如何提高液

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的性能、如何使用活性材料提高氟离子电池的性能是当前重要

价值专利培育的主要方向。 

随着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等产业的不断发展，现有的锂电池、铅酸电池等电

池技术逐渐成为了限制产业发展的短板，因此开发具有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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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一些研究和报道表明[125,126,127,128]，氟离子电池的理论能量

密度是锂离子电池的 7 倍或更多，因此，氟离子电池技术有可能成为电池行业未

来的发展方向。上世纪 70 年代就有学者制成了氟离子电池[129]，但是由于当时氟

离子电池技术存在诸多限制条件（例如，运行需要高温、循环性能差），所以并

未取得业界重视。上世纪 80 年代后，氟离子电池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2011 年，

德国研究人员 M.A.Reddy 等报道了新型可充电全固态氟离子电池，能够在

150~200℃的温度下具有相对较短寿命的循环性能[130]，引起了关注。此后，氟离

子电池技术的相关研究变得越来越活跃。 

本文通过调研分析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文献，运用专利计量分析方法，展现

氟离子电池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研发活动特点，以期为氟离子电池技术相关研究工

作提供参考。本文以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作为检索

来源，通过关键词和 IPC 分类号进行组合检索，经过简单同族合并及人工筛查共

得到专利族 138 项，数据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1 日。 

1. 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能够较直观地反映出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与发

展趋势。氟离子电池技术的相关专利申请趋势如图 30 所示。 

 
图 30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本文检索到最早的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始于 2000 年。2000 至 2022 年，

                                                        
[125] 朱琳. 各种电池新想法[J]. 经营者(汽车商业评论), 2020(9): 66-68. 
[126] 毛树标, 吴克安. 氟离子电池专利综述[J]. 浙江化工, 2021, 52(6): 4-12. 
[127] 王连心. 本田研究所合作研发氟离子电池[J]. 化学推进剂与高分子材料, 2019, 17(1): 39. 
[128] 钱铮. 氟离子电池距离应用有多远[N]. 新华每日电讯, 2022-12-26(7).  
[129] BAUKAL W. Reaction Possibilities in Electrodes of Solid-State Batteries[J]. Electrochimica Acta, 1
974, 19(11): 687-694.. 
[130] REDDY M A, FICHTNER M. Batteries based on fluoride shuttle[J].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
y, 2011, 21(43): 17059-1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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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共计 138 项。由图可知，虽然德国研究人员

M.A.Reddy 等在 2011 年报道的新型可充电全固态氟离子电池引起了学界和业界

重视，但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于 2014 年才开始迅速增长，具有一定的

滞后性。从 2014 年到 2018 年，除了 2015 年略有下降，总体来说，该领域的专

利数量增长较为迅速。由于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整体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因此专

利数量呈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同时，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 18 个月迟滞，

截至检索日，2020 年、2021 年还有部分专利申请尚未公开，也导致了专利数量

的不稳定。 

2. 氟离子电池技术主要技术类别及功效 

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包含了专利的技术信息，通过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

域相关专利所属的 IPC 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了解氟离子电池技术领

域相关专利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和技术重点。表 19 展现了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

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 IPC 分类号（大组），这些分类号（大组）涵盖了 130

项专利，大约占全部分析专利的 94.2%。申请量占比最高的三个分类号是 H01M10、

H01M4 和 H01M6，主要涉及二次电池及其制造、电极、一次电池及其制造。分

别对应可充电氟离子电池的制造专利、氟离子电池的正负电极专利、不可充电氟

离子电池的制造专利。 

表 19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 IPC 分类号（大组） 

IPC分类号（大组） 申请量（项） 分类号含义 
近三年申请

量占比 
H01M10 111 二次电池及其制造 28.8% 
H01M4 85 电极 27.1% 
H01M6 29 一次电池及其制造 6.9% 

H01B1 15 
按导电材料特性区分的导体或导

电物体；用作导体的材料选择 
20% 

H01M50 10 
除燃料电池外的电化学电池非活

性部件的结构零部件或制造工艺 
80% 

C01F17 6 稀土金属化合物 33.4% 
C01G45 5 锰的化合物 0% 

B82Y30 4 
用于材料和表面科学的纳米技

术，例如：纳米复合材料 
25% 

C01F11 4 钙、锶或钡的化合物 25% 
B82Y40 3 纳米结构的制造或处理 33.4% 

通过分析专利的功效，有助于了解技术的主要应用特征。图 31 给出了氟离

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的主要功效气泡图。从图 31 中可以看出，专利最早产生的

研究方向是可靠性提高。安全性提高、复杂性降低、稳定性提高是一直以来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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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电池技术领域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近两三年的专利申请量显示，便利性提高

和温度降低也有可能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电导率提高、可推广性、

容量提高和电池提高等方向最近两年没有产出相关专利，这与 2021 年和 2022 年

仍有部分专利申请尚未公开有关，也与相关方向研究热度下降有关。 

 
图 31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主要功效气泡图 

3. 氟离子电池技术主要申请国家 

通过主要申请国家分析，能够得到该领域的主要参与国和国际竞争情况。图

32 展示了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中国和

美国专利申请总量为 126 项，约占 91.3%，日本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申请专利

数量最多的国家。 

 
图 32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国家 

图 33 进一步对比分析了日本、中国和美国三国专利申请随年份变化的情况，

美国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最早的国家。2009 年，美国申请了第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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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随后几年美国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申请量增长缓慢。2014

年，日本申请了第 1 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从 2012 年开始氟离子电池技

术的专利数量迅速增长。2016 年，中国才申请了第 1 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

利，中国的氟离子电池技术相关专利增长也较为缓慢，但在 2018 年中国的氟离

子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从专利申请总量和专利申请增长趋势来看，

日本当前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处于国际主导地位；美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发

展较早；2018 年后中国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超越美国。（日、中、美三国最早

在 2009 年产生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故图 33 从 2009 年开始）。 

 
图 33  日美中三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变化对比 

通过观察各个国家专利 IPC 分类号的占比，可以分析其专利技术布局上的差

异。图 34 是日本、中国和美国三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技术 IPC 分类号（大

组）占比。 

 
图 34  日、中、美三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技术布局 

H01M10（二次电池及其制造）、H01M4（电极）、H01M6（一次电池及其制

造）是各国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的主要技术类别。有 70%的中国专利属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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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技术方向，而日本的比例约为 73.4 %，美国约为 79.4%。另外，H01M50（除

燃料电池外的电化学电池非活性部件的结构零部件或制造工艺）在中国相关专利

中的占比相对其他国家较大，中国约为 12.3%，日本约为 2%，而美国尚未在该

技术类别进行专利布局，表明中国对氟离子电池非活性部件的结构零部件或制造

工艺的研究更全面深入。此外，H01B1（按导电材料特性区分的导体或导电物体；

用作导体的材料选择）在日本相关专利中的占比相对其他国家较大，日本的比例

约为 8 %，美国的比例约为 1.6%，而中国尚未在该技术类别进行专利布局，表明

日本对氟离子电池导体的材料选择的研究更全面深入。此外，在一些技术类别上，

日、中、美三国的布局上互有缺陷。例如，C01G45（锰的化合物）在日本有所布

局，而中国和美国就没有布局。B82Y30（用于材料和表面科学的纳米技术）和

B82Y40（纳米结构的制造或处理）在中国和美国有所布局，而日本暂时没有布

局。 

4. 氟离子电池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 

通过对专利申请人分析，可以得到该领域的主要技术研发力量。本文对氟离

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人进行了统计，通过人工核查、合并部分主要申请人，

得到专利申请量最多的 10 位主要专利申请人。 

 
图 35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 

从图 35 中可以看出，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三位申请

人全部来自日本。其中，丰田汽车以绝对优势排名第 1，专利申请量为 74 项；其

次是本田汽车（21 项）和京都大学（20 项）；除此之外，美国加州理工学院（8

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5 项）、松下公司（5 项）、张群芳（合特光电董事长）

（4 项）、湘潭大学（3 项）、日本东北大学（3 项）和安博康科技（英国）有限公

司（3 项）都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主要专利申请人。从专利申请人的类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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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研发主力是企业和高校，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前十

的专利申请机构中，企业占 5 席，高校占 4 席，个人占 1 席。 

专利申请人的申请趋势可以反映相关机构对技术的关注程度。如前所述，自

2011 年以来，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活跃。然而，在专利申请方

面，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主要申请人直到 2014 年才申请了第一项专利。从图

36 中可以看出，丰田汽车和京都大学最早申请了相关专利，并且一直保持着较

高的申请热度。相较于丰田汽车和京都大学，本田汽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申请专

利时间相对较晚，且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但是本田汽车和加州理工学

院一直在持续申请相关专利。这说明，尽管本田汽车和加州理工学院在氟离子电

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不如丰田汽车和京都大学多，但仍在积极关注和投入

相关研发，持续地进行专利申请。这也表明这些企业和学校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

域的未来发展信心，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和投资。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加利福尼

亚理工学院、松下公司、日本东北大学和安博康科技（英国）有限公司在氟离子

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热度相对较低、对该技术领域的关注程度较低。张群芳

在 2021 年集中申请了几项氟离子电池技术专利。通过进一步调研发现，张群芳

是浙江合特光电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技术的研究。张群芳申

请了几项关于氟离子电池的安装或降温方式的专利技术，这些技术在氟离子电池

进行商业化运用时能够发挥作用。这表明张群芳及其所在机构积极布局氟离子电

池技术领域，以占据先发优势。湘潭大学在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别申

请了一项专利。虽然申请数量相对较少，但是这表明湘潭大学也在关注和研究氟

离子电池技术。 

 
图 36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专利数量变化趋势 

分析申请人专利 IPC 分类号的占比，可以得到其专利技术布局上的差异。从

图 37 中可以看出，H01M10（二次电池及其制造）和 H01M4（电极）是各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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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专利申请人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的主要技术类别。根据专利信息显示，本

田汽车公司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的专利合作

研究，进而导致它们的专利技术构成相似。除了 H01M10（二次电池及其制造）

和 H01M4（电极）之外，本田汽车和加州理工学院都在 H01M6（一次电池及其

制造）、C01F17（稀土金属化合物）、C01F11（钙、锶或钡的化合物）、B82Y30（(用

于材料和表面科学的纳米技术，例如：纳米复合材料）和 B82Y40（纳米结构的

制造或处理）几个方向上进行了布局；丰田汽车在 H01M6（一次电池及其制造）、

H01B1（按导电材料特性区分的导体或导电物体，用作导体的材料选择）和

C01G45（锰的化合物）三个方向上有更多布局，这表明丰田汽车公司在探索氟离

子电池的一次电池制造、寻找更优质的导电材料、探索锰的化合物制备氟离子电

池等方面产出了更多的成果；京都大学在 H01M6（一次电池及其制造）方向上

的研究布局超过了其他竞争者；松下公司在 C01F17（稀土金属化合物）和 H01B1

（按导电材料特性区分的导体或导电物体，用作导体的材料选择）方向上的研究

布局超过了其他竞争者。 

 
图 37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技术类别 

统计分析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利发明人，可以发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团队和研

究人员。图 38给出了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 8位专利发明人。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发明人是三木秀教（20 项）；其次是中

本博文（15 项）；小久見善八申请了 14 项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排在第三

位。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主要专利发明人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团队，三木秀教、

中本博文、小久見善八、當寺ヶ盛健志和安部武志都属于京都大学和丰田汽车；

Qingmin Xu、Kaoru Omichi 和 Christopher Brooks 都属于本田汽车。并且，这些

专利发明人和研究团队都属于前文提到的主要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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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主要专利发明人 

5. 氟离子电池技术重要价值专利 

Skyline 算法是一个典型的多维目标解决算法，此前已有学者将其应用于识

别杰出科学家[131]。本文应用这种算法来识别具有重要价值的专利[132]。图 39 给

出了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天际线图。每项专利的家族被引次数和同族专利数

均被标准化为[0,10]的范围内的值。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项专利，其位置由标准

化的家族被引次数和同族专利数决定。如图 39 所示，使用 Skyline 算法求解天际

线并在图中绘制出两条天际线，综合考虑家族被引次数和同族专利数来看专利的

重要性更高，因此可以认为是较为重要的专利。 

 
图 39  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天际线图 

                                                        
[131] Sidiropoulos A, Gogoglou A, Katsaros D, et al. Gazing at the skyline for star scientists [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16, 10(3): 789-813. 
[132] 专利的价值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评估，其中被引用次数和同族专利数量是常见的评估指标。被引次数

较多的专利往往意味着其技术价值相对较高，更有可能是核心专利；同族专利数量越多的专利，往往意味

着其对专利拥有者的重要程度越高，更有可能是核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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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氟离子电池技术排名 Top 9 的专利具体展示了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

最重要的 9 项专利（来源于图 39 中的两条天际线）。这 9 项专利中有 4 项来源于

美国（康图尔能量系统有限公司、美国能源部、加州理工学院），4 项来源于日本

（丰田汽车、京都大学），1 项来源于英国（安博康技术（英国）有限公司）。氟

离子电池主要分为固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和液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两种类型。而

在重要程度最高的 9 项专利中，有 5 项专利是液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研究，有 2

项专利是氟离子电池活性材料研究，固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研究和氟离子电池纳

米材料研究各 1 项。可见研究如何提高液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的性能、如何使用

活性材料提高氟离子电池的性能仍然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专利成果产出方向。 

表 20  氟离子电池技术排名 Top 9 的专利 

标题 申请号 当前权利人 
家族被引

证次数 
简单同族

专利数 
氟离子电池组合物 US13274240 加州理工学院 69 2 

氟离子电池复合物 CN201180062641.4 
康图尔能量系统

有限公司 
68 6 

氟离子和氟离子电池用

电解液 
JP2014191350 

丰田汽车公司；

京都大学 
47 12 

氟离子电池电解液及氟

离子 
JP2014085442 

丰田汽车公司；

京都大学 
16 20 

氟离子电池电解质组合

物 
US12964702 加州理工学院 55 2 

固态电化学电流源 US09487630 美国能源部 54 4 

活性氟离子 JP2016025086 
丰田汽车公司；

京都大学 
26 10 

氟离子电池及其制造方

法 
JP2016218172 丰田汽车公司 7 12 

纳米粒子材料的制造方

法及氟离子电池 
CN201880060416.9 

安博康技术（英

国）有限公司 
3 13 

6. 结论 

本文聚焦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对该领域相关专利展开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目前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研究领域，但在最近十

几年中发展迅速，相关专利数量不断增加。在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中，

美国是最早进入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国家；日本则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专利

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中国虽然进入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时间

相对较晚，但近年来，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2）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专利主要集中在可充电氟离子电池的制造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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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离子电池的正负电极专利、不可充电氟离子电池的制造专利等技术类别，表明

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研究中，氟离子电池的制造和正负电极技术是最关键的

研究方向，而可充电氟离子电池的研究最受关注。 

（3）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日本的研究机构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丰

田汽车、本田汽车和京都大学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是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申

请专利数量最多的研究机构。日本学者在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优势显著，并且形

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 

（4）从来源国家来看，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最重要的 9 项专利中，4 项来

源于美国，4 项来源于日本，1 项来源于英国。 

（5）从技术类型来看，5 项专利是液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研究，2 项专利是

氟离子电池活性材料研究，固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研究和氟离子电池纳米材料研

究各 1 项。可见，提高液态电解质氟离子电池的性能、使用活性材料提高氟离子

电池的性能仍然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专利成果产出方向。 

氟离子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是锂离子电池的 7 倍或更多，具有非常高的研究

与应用价值。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专利研究成果，但目前氟离子

电池技术还未实现工业化、商业化应用。我国进入氟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的时间相

对较晚，同时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不足。因此，我国需要对氟离

子电池技术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促进我国氟离子电池技术的发展。 

李春东，马廷灿（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硅光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分析了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地域分布、主要专利权人、专利

权人合作关系以及技术热点。分析发现，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仍然处于爆发

式增长的高峰期，美国、日本、中国是全球硅光技术领域主要的技术来源国和技术

市场国。中国机构进入该技术领域的时间较短，形成了以华为为龙头、高校和研究

所为中坚力量的研发格局。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光导板的元器件技术，技术热点包

括基本方法和设施设备，如波导、信号调制、光纤电缆、薄膜半导体器件等。 

硅光技术是以光子和电子为信息载体的硅基光电子大规模集成技术，可提升

芯片性能，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未来移动通信等新兴产业的基础性支撑技术，

可广泛应用于大数据中心、5G、物联网等产业。本文聚焦硅光技术专利分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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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 Derwent Innovation Index（DII）数据库中[133]检索到的 5153 件专利文献，简

要分析了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地域分布、主要专利权人、专利权人合

作关系以及技术热点。 

1. 硅光技术总体情况分析 

（1）专利申请趋势 

全球关于硅光技术的相关专利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底初。第

一项与硅光技术相关的专利是由西门子公司于 1969 年在德国申请的“Optical-

Electronic Relay - with Transparent Silicone Rubber Light-Conductor（光电继电器-

带透明硅橡胶光导体，优先权号 DE 1948843 19690926）”技术。该技术中涉及一

种硅光导体。1981 至 1996 年，硅光技术相关专利处于发展初期，年专利申请量

不足 100 件；1997 年后进入第一个迅猛增长期，2002 年达到第一个增长峰值；

2007 年至今是第二个快速增长期，并于 2014 年达到第二个增长峰值。由于专利

制度的特殊性，发明专利申请文件的公开具有滞后性，故 2018 至 2020 年的专利

申请数据仅作为参考。从技术申请趋势来看，近几年，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

量仍然出于爆发式增长的高峰期。 

中国自 2000 年以后在硅光技术发展的浪潮中逐渐成长起来，申请变化趋势

相对于全球趋势而言相对滞后，并在近几年发展迅猛。该技术领域在国内外都备

受追捧。 

                                                        
[133] 检索策略：TS=(((Silicon* near/15 photon*) OR (silicon* near/15 optic*) OR (CMOS* near/15 phot
on*) OR (BiCMOS* near/15 photon*)) AND (Si3N4 OR (Silicon* Nitrid*) OR (Silicon* photon* wafer*)
 OR (Silicon* photon* chip*) OR waveguide* OR modulat* OR Photodetector* OR Photodiode* OR ((m
ode OR polarization*) multiplex*) OR ((mode OR polarizat*) convers*) OR ((mode OR polarizat*) conve
rtor*)  OR  (polarizat* rotator*) OR (optic* hybrid*) OR coupl* OR (optic* cross*) OR splitter* OR (w
avelength* multiplex*) OR attenuat* OR (phase* shifter*) OR filter* OR (optic* comb*) OR (delay* line
*) OR (co-packag*) OR (hybrid* integrat*) OR (laser* integrat*) OR (laser* diode* integrat*) OR (optic*
 source* integrat*) OR (quantum* dot) OR (photon* integrat*) OR (electro-optic* integrat*) OR (optoelec
tron* integrat*) OR packag* OR test* OR (optic* communicat*) OR (optic* interconnect*) OR (optic* tr
ansmission*) OR (optic* transceiver*) OR (optic* transmitter*) OR (tunable* laser*) OR (optic* receiver*)
 OR (optic* modul*) OR (optic* switch*) OR (microwave* photon*) OR (RF photon*) OR (radio* over 
fiber*) OR (optic* signal* process*) OR (photon* signal* process*) OR quantum* OR lidar* OR (optic* 
phase* array*)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AI OR Neural* OR sensor* OR spectrometer* OR  gyro
scope* OR (bio sensor*) OR (bio sens*)  OR  biosensor*  OR  biosens*)) AND IP=(G02B-006/12 OR 
G02B-006/32 OR G02B-006/42 OR G02B-006/122 OR G02F-001/35 OR G02B-006/13 OR G02B-006/43 
OR G02B-006/26 OR G02F-001/015 OR G02B-006/00 OR G02F-001/1335 OR G02B-006/10 OR G02B-0
06/30 OR G02B-006/28 OR G02F-001/01 OR G02F-001/025 OR G02B-006/35 OR G02B-006/44 OR G02
B-006/124 OR H04B-010/40 OR G02B-006/125 OR G02B-006/132 OR G02B-006/136 OR G02B-006/34 
OR G02F-001/225 OR G02F-001/13 OR H04B-010/00 OR G02F-001/035 OR H04B-010/50 OR G02B-00
6/02 OR G02B-006/36 OR G02B-006/38 OR G02B-006/293 )，检索时间：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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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硅光技术国内外专利申请数量趋势 

（2）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美国、日本、中国是全球硅光技术领域主要的技术来源国和技术市场国，且

三个国家均是主要的技术输出国。 

如图 41 所示，从专利技术的国家（地区）来源来看，美国是最主要的技术

来源国，约占全球申请总数的 33%；其次是日本，专利申请数量约占全球申请总

数的 27%；中国以 19%的占比位居第三；TOP 10 的国家（地区）所申请的专利

共占全球总量的 97%。 

 
图 41  硅光技术专利技术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如图 42 所示，从专利技术市场国家（地区）分布来看，该技术的应用市场

在全球基本都有分布，美国、日本、中国是最主要的技术市场，依次占全球市场

的 2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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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硅光技术专利技术市场国家（地区）分布 

（3）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全球共有 121 家活跃在该技术研究领域的机构或个人拥有 10 件以上专利，

申请数量排名前 10 位的主要专利申请人如表 21 所示。从申请人所属国家或地区

来看，前十的申请人中有 6 家来自日本，4 家来自美国，中国专利权人未进入前

十。从专利申请延续时间来看，可以看出机构在某一技术的技术持续研发程度，

前十的专利机构均在该技术领域进行了长期的研发和布局。从近 5 年专利占比可

以看出机构近几年在该领域的活跃程度。美国英菲公司是近几年在硅光技术领域

发展迅猛的企业之一，近五年研发占比 75.2%，且专利申请总量排名第九；此外，

美国 LUXTERA 公司、美国英特尔公司、美国 IBM 公司近五年占比均在 40%左

右。可见日本企业虽然持续时间长，申请总量大，但活跃度相对美国企业较低；

美国企业近几年在硅光技术领域十分活跃，极具发展潜力。 

表 21  硅光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 

机构 专利申请延续时间 
机构性

质 
总计

（件） 
近5年占比 

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 36年（1983-2018） 企业 225 18.1% 
日本日立电缆有限公司 35年（1982-2016） 企业 148 1.9% 

日本住友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集团 
45年（1976-2020） 企业 135 8.2% 

美国IBM公司 31年（1989-2019） 企业 113 38.1% 
日本NEC公司-住友集团 34年（1985-2018） 企业 109 6.5% 
美国LUXTERA公司 20年（2001-2020） 企业 103 40.1% 
美国英特尔公司 24年（1997-2020） 企业 95 40.7% 

日本富士通有限公司 36年（1983-2018） 企业 94 22.4% 
美国英菲公司 8年（2013-2020） 企业 92 75.2% 

日本冲电气工业株式会社 35年（1986-2020） 企业 7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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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专利权人情况分析 

中国机构进入该技术领域的时间较短，但近五年的活跃度很高。在中国排名

前十位的专利权人中（表 22），形成了以华为为龙头、高校和研究所为中坚力量

的研发格局。排名前三位的机构分别是华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上海交

通大学。华为在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 12 位。除华为外，企业

在硅光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显得较为薄弱，与日本、美国的机构还有较大距离。 

表 22  硅光技术中国专利权人情况分析 

机构 专利申请延续时间 机构性质 
总计

（件） 
近5年占比 

华为 15年（2006-2020） 企业 66 67.9%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19年（2002-2020） 科研机构 50 40.0% 

上海交通大学 21年（2000-2020） 高校 34 58.8% 
浙江大学 16年（2004-2019） 高校 31 40.6%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 8年（2012-2019） 企业 27 74.07% 
电子科技大学 12年（2008-2019） 高校 19 57.9% 
南京邮电大学 10年（2010-2019） 高校 18 72.2% 

FUTUREWEI-华为 14年（2006-2019） 企业 17 48.6% 
华中科技大学 12年（2008-2019） 高校 17 77.8% 
东南大学 18年（2002-2019） 高校 16 43.8% 

（5）专利权人合作情况分析 

对硅光技术领域 TOP 50 的机构合作关系进行聚类分析，发现硅光技术领域

排名前 50 的机构大部分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华为公司、韩国三星公司也在前

50 中。美国的拥有较多专利强劲的机构如 IBM、LUXTERA 公司、英菲（INPHI

公司）、英特尔公司等研发相对独立，与 TOP 50 机构合作相对较少；值得一提的

是，美国思科公司善于合作，形成了局部的专利技术合作网络。日本的专利权人

相比美国的专利权人更偏爱合作，日本企业间的强强联手和多方联合作促使日本

在硅光技术领域形成以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和住友集团为核心的专利合作网

络。 

2. 硅光技术主题分析 

（1）专利研发技术热点分布 

基于专利题名和摘要关键词，绘制硅光技术领域研发主题布局专利地图，如

图 4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该领域的专利技术热点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涉

及硅光技术的基本方法，涵盖波导、信号调制、光源、谐振器波长、SOI 结构、

发光、展示膜、输出信号等技术内容，另一类则侧重应用层面的设施设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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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电缆、薄膜、折射率、半导体器件、芯包层等技术研究。 

 
图 43  硅光技术领域专利申请布局 

（2）主要国家专利技术主题分布 

如表 23 所示，将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按照 IPC 国际专利分类号进行

专利技术分类。在该技术领域，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光导板的元器件技术研发，

包括晶圆的生成加工、集成电路、光电耦合、光学元件、光耦合装置等技术；光

控制装置也是技术研发重点。 

表 23  硅光技术领域前 10 位专利分类 
排序 专利量 IPC分类 释义 

1 1534 G02B-006/12 单晶C30B的生成或加工；集成电路 
2 1120 G02B-006/42 光电耦合 
3 951 G02B-006/122 集成电路的基本光学元件，如导光路径 
4 579 G02B-006/13 以制造方法为特征的集成光学电路 
5 502 G02B-006/26 光耦合装置 

6 
478 G02B-006/00 导光板 包括光导和其他光学元件（例如，导光板）

的装置的结构细节 

7 
447 G02B-006/10 光波导；调制光；光学逻辑元件；转换器；存储

器；导管等 
8 410 G02B-006/30 用于光纤和薄膜设备之间的数据总线装置 
9 395 G02F-001/01 光控制（强度、相位、偏振、颜色）装置 

10 330 G02F-001/025 在光波导结构中用于光控制半导体元件 

按照专利申请前 10 位的国家和前 10 位的 IPC 分类，进行专利权人-专利技

术领域分析，如图 44 所示。各个国家在 TOP10 技术领域的分布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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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硅光技术主要国家专利申请技术主题分布 

3. 结论 

全球关于硅光技术的相关专利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底初。

1981 至 1996 年，硅光技术相关专利处于发展初期，年专利申请量不足 100 件；

1997 年后进入第一个迅猛增长期，2002 年达到第一个增长峰值；2007 年至今是

第二个快速增长期，2014 年达到第二个增长峰值。从技术申请趋势来看，近几

年，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仍然处于爆发式增长的高峰期。 

中国自 2000 年以后在硅光技术发展的浪潮中逐渐成长起来，申请变化趋势

相对于全球趋势而言相对滞后，并在近几年发展迅猛。该技术领域在国内外都均

备受追捧。 

在国家层面，美国、日本、中国是全球硅光技术领域主要的技术来源国和技

术市场国，且三个国家均是主要的技术输出国。 

在机构层面，全球共有 121 家活跃在该技术研究领域的机构或个人拥有 10

件以上专利。从申请人国家或地区来看，前十的申请人中有 6 家来自日本，4 家

来自美国，中国专利权人未进入前十。美国英菲公司是近几年在硅光技术领域发

展迅猛的企业之一，近五年研发占比 75.2%，且专利申请总量排名前十；此外，

美国 LUXTERA 公司、美国英特尔公司、美国 IBM 公司近五年占比均在 40%左

右。日本企业虽然持续时间长，申请总量大，但活跃度相对美国企业较低；美国

企业近几年在硅光技术领域十分活跃，极具发展潜力。 

中国机构进入该技术领域的时间较短，形成了以华为为龙头、高校和研究所

为中坚力量的研发格局。排名前三位的机构分别是华为、半导体研究所、上海交

通大学。华为在硅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 12 位。除华为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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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硅光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显得较为薄弱，与日本、美国的机构还有较大距离。 

在研发合作方面，美国的拥有较多专利强劲的机构如 IBM、LUXTERA 公司、

英菲（INPHI 公司）、英特尔公司等研发相对独立，与 TOP 50 机构合作相对较少；

美国思科公司善于合作，形成了局部的专利技术合作网络。日本专利权人相比美

国专利权人更偏爱合作，日本企业间的强强联手和多方联合作促使日本在硅光技

术领域形成以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和住友集团为核心的专利合作网络。 

在研发热点方面，该领域的专利技术热点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涉及硅光技

术的基本方法，涵盖波导、信号调制、光源、谐振器波长、SOI 结构、发光、展

示膜、输出信号等技术内容；另一类则侧重应用层面的设施设备，包括光纤电缆、

薄膜、折射率、半导体器件、芯包层等技术研究。在该技术领域，技术研发主要

集中在光导板的元器件技术研发，包括晶圆的生成加工、集成电路、光电耦合、

光学元件、光耦合装置等技术；光控制装置也是技术研发重点。 

廖青云，谭一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葡萄糖激酶激活剂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运用专利计量学方法，以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和 Cortellis 数据库为数

据源，对葡萄糖激酶激活剂专利的申请趋势、专利受理国家/地区、专利申请人和相

关药物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出目前葡萄糖激酶激活剂专利发展情况，以期为未来

专利的申请布局以及产品创新研发等提供参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定义，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是一种慢性病。当胰腺产生不了足够胰岛素或者人体无法有

效地利用所产生的胰岛素时，就会出现糖尿病[134]。我国也面临着严峻的糖尿病

防控形势，据估计，未来 20 余年，虽然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增幅会趋于下降，但

患者总数将增加到 2030 年的 1.64 亿和 2045 年的 1.75 亿。目前，已有数种靶向

更多致病通路的新药被研究。然而，由于 β 细胞功能持续恶化，这些药物不能延

缓疾病的进展[135]。 

葡萄糖激酶（Glucokinase，GK）又称己糖激酶Ⅳ，作为人体葡萄糖代谢的

关键酶，是葡萄糖调控的第一步，在肝细胞葡萄糖稳态调控中起核心作用。它将

葡萄糖转化为一个更加活跃的代谢产物，以便进一步利用或储存能量，它被认为

                                                        
[134] 世界卫生组织. 糖尿病. [EB/OL]. [2023-04-05].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i
abetes 
[135] Fonseca V A. Defining and characterizing the progression of type 2 diabetes[J]. Diabetes care, 200
9, 32(Suppl 2): S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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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抗糖尿病药物的一个突出的药物开发目标。葡萄糖激酶激活剂（Glucokinase 

Activator，GKA）是针对此靶点开发，能够通过葡萄糖浓度刺激的胰岛素分泌、

降低胰高血糖素浓度和肝糖输出、促进肝糖原合成以及调控肠促胰素释放等机制

来稳定体内血糖水平，近年来已成为 2 型糖尿病新型药物研发的热点[136]。目前

已经发现多种葡萄糖激酶激活剂，包括酰胺类、苯并咪唑类、喹唑啉类、脲类和

吡啶类等，能够有效增强 GK 活性。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葡萄糖激酶激活剂

的相关专利的整体数量也随之增多，系统分析其专利特征，能够反映葡萄糖激酶

激活剂的专利发展现状和最新的研发态势。 

本文专利数据来源于德温特专利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DII）。

采用 DWPI 手工代码检索（MC=（（B14-S04*） OR （C14-S04*） OR （J04-

B01B1*））进行领域定位，利用关键词字段检索 CTB=（“glucokinase” or “GKA”）

进行技术限定，数据搜集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31 日，检索得到专利 5,983 件、603

项[137]，按照 DWPI 同族合并以及人工数据清理后，得到用于糖尿病研究的 GKA

相关专利 260 项。本文药物数据来自于 Cortellis 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自 1988

年以来的药物信息，可通过该数据库对药物精准分类，获取更全面准确的相关专

利信息[138]。 

1. GKA 专利计量分析 

（1）专利申请趋势 

专利数量变化趋势可以反映相应技术研发的活跃程度[139]，本节将葡萄糖激

酶激活剂的专利申请数据按照年份统计。 

由图 45 可以看出，GKA 专利申请数量总体呈现持续增长及持稳态势，可大

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05 年前，GKA 研究处于萌芽期，自 2001 年 GKA 药理学

基础披露以来，GKA 相关研究越来越多，至今已有 20 余种 GKA 药物进入临床

研究[140]。2001 至 2003 年，专利申请量上升，2005 年专利申请数量超过 10 项，

在这一阶段对 GKA 的研究相对不活跃；2005 至 2010 年，GKA 研究处于增长期，

专利申请数量大体呈显著增长趋势，许多企业开始对 GKA 进行药物的研究与开

                                                        
[136] 余刚. 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研究进展[J]. 药学进展, 2016, 40(03): 168-177. 
[137] 数据说明：一个 DWPI 专利家族代表一项专利技术，指基于同一优先权文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以

及地区间专利组织多次申请、多次公布或批准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组专利文献，本文主要用 DWPI
同族专利数据进行分析。 
[138] 李静, 张静, 王银香. 基于专利分析的 Bcr-Abl 抑制剂类药物的研发进展[J]. 中国新药杂志, 2023, 32
(01): 8-15. 
[139] 金鑫, 付尧, 张艳莉. 专利视角下全球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 2 抑制剂研究现状分析[J/OL]. 中国现代

应用药学: 1-6[2023-04-23]. 
[140] 吴起润, 李兰芳, 曾姣娥. 葡萄糖激酶激活剂及其新药多格列艾汀在 2 型糖尿病中的研究进展[J].糖尿

病新世界, 2022, 25(19): 19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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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11 至 2022 年，GKA 研究处于平稳发展期，虽然专利申请量低于前一阶

段，但每年仍有一定的专利申请量，GKA 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并呈现较为平稳

的发展趋势。 

 
图 45  GKA 专利申请趋势 

（2）专利区域分析 

通过专利区域分析，可以看出申请人专利布局策略和关注的重要目标市场，

了解技术在全球的市场活跃度。指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即专利申请的国家或地区，

本文检索到 GKA 的相关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共涉及 23 个。其中，专利受理数量

前十的国家/地区及其受理数量如图 46 所示。 

 
图 46  GKA 相关专利受理数量前十位的国家/地区 

美国（52 项）和日本（50 项）是主要布局地区；其次为巴西（37 项）、欧洲

（25 项）作为传统发达地区，是专利布局的第二档次；最后为中国（14 项）、加

拿大（13 项）、以色列（10 项）等新兴市场国家为第三档次。其中，美国、日本、

巴西等发达国家占比较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较为重视 GKA 专利的申请。

同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5 项）是提供专利申请和保护服务的机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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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其他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知识产权教育和技能培训，尤其致力于帮

助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进行知识产权人才能力建设，为创新者提

供专利布局的支持。综上所述，美国、日本、巴西、欧洲和中国是相关 GKA 研

发机构较为关注的市场。 

（3）主要专利申请人 

GKA 专利全球专利申请人共有 66 个，从总体规模上可见各公司技术保有量

和技术创新潜力。申请数量排序前 10 位的申请人见表 24，其所属国家、专利项

数以及通过 Cortellis 数据库检索的代表药物列于其中。TOP 10 申请人主要集中

在美国和日本。其中美国有 3 家，分别为辉瑞公司、默沙东有限公司和 VTV 

THERAPEUTICS；日本包括武田制药株式会社和第一三共株式会社等 4 家；华

领医药公司是唯一的中国公司。从申请量来看，大型跨国药企占主导地位，绝大

多数为上市公司，没有高校或科研院所类型的机构。其中，罗氏制药公司和阿斯

利康公司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申请人，辉瑞公司和华领医药公司的专利申请量接

近。目前大部分 GKA 技术专利被大型上市公司掌握，各公司整体申请量较少，

领域研究尚不活跃，主要受到大型跨国公司的关注。 

表 24  GKA 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位的申请人 
申请人 所属国家 专利项数 代表药物 

罗氏制药公司 瑞士 18 
RO-0281675、piragliatin、RO-

4597014 
阿斯利康公司 英国 18 AZD-1656、AZD-6370 
辉瑞公司 美国 17 PF-04937319 

华领医药公司 中国 15 dorzagliatin 
武田制药株式会社 日本 10 TAK-329 
默沙东有限公司 美国 9 MK-0491 

VTV THERAPEUTICS 美国 7 GK1-399、TTP-399、TTP-355 
第一三共株式会社 日本 7 DS-7309 
大正制药株式会社 日本 6 - 
日产化学株式会社 日本 6 NIP-231 

表 25 显示，前 10 位申请人从 2000 至 2022 年每年专利申请数量。大部分公

司专利集中在 2000 至 2015 年，其中罗氏制药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专利申请量较

多，罗氏制药公司从 2000 至 2010 年专利数量较高，2010 年后申请量降低，阿

斯利康公司从 2006 至 2010 年专利数量多，二者均在 2010 年后降至 2 件。值得

注意的是，华领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专利集中在 2016 至 2022 年，VTV 

THERAPEUTICS 在 2020 年后也有少量相关专利，而其他的几家公司例如武田

制药株式会社等专利申请集中在 2006 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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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位的申请人专利数量分布（2020—2022） 

排名 申请人 
2000— 

2005 
2006— 

2010 
2011— 
2015 

2016— 
2020 

2021— 
2022 

1 罗氏制药公司 8 8 2 - - 

2 阿斯利康公司 4 11 2 - - 

3 辉瑞公司 - 10 7 - - 

4 华领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 - - 4 9 

5 武田制药株式会社 - 8 2 - - 

6 默沙东有限公司 3 3 2 - - 

7 VTV THERAPEUTICS - 2 1 - 3 

8 第一三共株式会社 - 4 3 - - 

9 大正制药株式会社 - 2 4 - - 

10 日产化学株式会社 - 2 4 - - 

（4）高影响力专利 

专利的影响力反映了技术对外在的影响或者经过传播扩散后获得的社会效

果及认可程度，专利评价指标用于评价专利的相对重要性和强度，高影响力专利

评估指标依据德温特数据库的综合专利影响力分数，其与德温特预测分数有关，

而专利强度（综合专利影响力）是指结合其他德温特预测分数得出专利公开的总

体重要性，表明该专利与其他专利相比的重要程度[141]。综合得分越高，说明专

利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和价值度越高，可为后续专利提供参考。 

本节的高影响力专利主要指综合专利影响力分数排名前十的专利，补充特征

如表 26 所示，发现高影响力专利申请年份集中在 2004 至 2010 年，结合上文专

利申请趋势，这段时间也是 GKA 相关专利的增长期，多家跨国上市企业研究

GKA 用于治疗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等，并对该技术领域产生持续影响。 

表 26  GKA 专利综合影响力前 10 名分布情况 

专利号 终属母公司 专利名称-DWPI 
综合专利

影响力 
申请年 

US201100
70297A1 

武田制药株

式会社 

New pyrazole and triazole compounds are 
glucokinase inhibitors used for treating e.g. 

diabetes, dyslipidemia, obesity, insulin 
resistance, metabolic syndrome X,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43.89 2010 

                                                        
[141] Clarivate. (2021). Derwent World Patent Index (DWPI). https://clarivate.com/derwent/zh-hans/solution
s/derwent-world-patent-index-d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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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814841
3B2 

VTV 
THERAPE

UTICS 

New N-heteroaryl indole carboxamide 
compounds are glucokinase activators used 
for treating e.g. type 2 diabetes, metabolic 
disorders, hyperglycemia, hyperlipidemia, 

hypertension and obesity 

36.74 2010 

WO20090
83553A1 

RHEOSCIE
NCE 

New azine derivative useful for prevention 
or treatment of e.g. hyperglycemia, diabetes, 

obesity, metabolic disorder, metabolic 
syndrome X, insulin resistance,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dyslipidemia, diabetes-

related complication 

31.02 2008 

WO20110
80755A1 

欧陆科技集

团 

New fused nitrogen heterocyclic compound 
useful for prophylactic or therapeutic 

treatment of hyperglycemia or diabetes e.g. 
type II diabetes 

31.02 2010 

EP160044
2B1 

默克公司 

New fused nitrogen heterocyclic compound 
useful for prophylactic or therapeutic 

treatment of hyperglycemia or diabetes e.g. 
type II diabetes 

15.65 2004 

US784271
3B2 

辉瑞公司 

New fused phenyl amido heterocyclic 
derivative or its salt useful for treating e.g. 

diabetes, metabolic syndrome, insulin 
resistance syndrome, obesity, glaucoma, 

hyperlipidemia, hyperglycemia, 
hyperinsulinemia 

15.3 2007 

US768750
2B2 

默克公司 

New fused phenyl amido heterocyclic 
derivative or its salt useful for treating e.g. 

diabetes, metabolic syndrome, insulin 
resistance syndrome, obesity, glaucoma, 

hyperlipidemia, hyperglycemia, 
hyperinsulinemia 

13.51 2007 

US790224
8B2 

罗氏制药公

司 

New phenyl-acetamide compounds are 
oxime glucokinase activators useful to treat 

type II diabetes mellitus 
13.15 2007 

US200803
12207A1 

阿斯利康公

司 

New benzoyl amino heterocyclyl 
compounds are glucokinase stimulators 

useful to treat e.g. type 2 diabetes, 
dyslipidemia, obesity, insulin resistance, 

metabolic syndrome X and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e 

12.44 2006 

US200900
62351A1 

阿斯利康公

司 

New benzoyl amino pyridyl carboxylic acid 
derivatives are glucokinase activators useful 
to treat diabetes, eating disorders and obesity 

10.6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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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KA 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1）专利研发主题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共现网络能够清楚地展现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以及关键词之间的共

现关系。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某领域在一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142]。

为了探寻 GKA 专利的研究热点，筛选出现频率大于三次的 GKA 专利主题词，

形成聚类图如图 47 所示，图中每个圆圈表示一个主题词，圆圈的大小代表主题

词词频的大小；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主题词之间具有共现关系，连线的粗细表示

两个关键词共现次数的多少。图中显示 7 个颜色的聚类群，可归为 7 个主题聚

类。 

 
图 47  GKA 相关专利主题词聚类图 

聚类 1：包括有机化合物中常见的各种官能团和化学特征，例如烯基、酰胺、

氨基、芳基和环烷基。这些官能团和化学特征对于了解不同有机分子的特性和行

为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药物设计和开发中。该聚类还包括与化学键、原子和循环

相关的有机化学中的相关概念。 

聚类 2：与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的治疗和管理相关，包括代谢疾病、糖尿

病类型、神经病变和肾病等术语。该聚类中的主题词侧重于开发用于治疗糖尿病、

肾病等疾病的新药和治疗策略。聚类中还有一些关于并发症的词语，如动脉硬化、

肾病、神经病、视网膜病，这些词语意味着 GKA 药物在预防或治疗糖尿病相关

并发症方面具有潜在价值。 

                                                        
[142] 赵建. 基于文献计量的区块链领域研究态势分析[J]. 科学观察, 2022, 17(1): 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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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 3：与口服药物和糖尿病治疗相关，例如二甲双胍是治疗 2 型糖尿病的

口服药物。该集群还包括与糖尿病症状和管理相关的主题词，例如改善和难治性

糖尿病，对于理解治疗糖尿病和改善患者预后的不同方法很重要。 

聚类 4：侧重于药物输送，包括胶囊、片剂、赋形剂和固体分散体等主题词。

与将药物输送到体内的不同方法有关，例如口服制剂和固体分散体。 

聚类 5：与调节胰岛素分泌和促进糖代谢有关。其中，GLK 是葡萄糖激酶，

可以促进糖代谢，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其他化合物和基团也有可能通过类似的途

径发挥作用，例如调节葡萄糖阈值、增加胰岛素分泌等。 

聚类 6：与药物的结构性质有关，如苯甲酰胺衍生物是一类药物分子结构，

二氟甲基和氟甲基是一些常见的基团，而杂芳基、杂环基则是含杂环的基团，该

聚类中的主题词对于理解不同药物的具体作用机制很重要。 

聚类 7：与糖尿病相关的药物和治疗方案相关。该聚类专注于开发比单一药

物更有效治疗复杂疾病的新药组合，包括一些治疗方法、药物、症状和相关疾病。

包括以下关键词：amelioration（改善）、diabetic（糖尿病患者）、dorzagliatin（一

种双重作用的口服药物，可增强葡萄糖激酶活性）、gka（glucokinase activator，

葡萄糖激酶激活剂）、glucokinase mediated disorder（葡萄糖激酶介导的疾病）、

inhibitor（抑制剂）、symptome（症状）、traiter（治疗）、treatment resistant diabete

（难治性糖尿病）等。同时，这个聚类也提到了治疗耐药性糖尿病的问题。 

总的来说，GKA 专利研究的热点和方向主要涉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和

管理、药物输送、调节胰岛素分泌和促进糖代谢、药物分子结构与作用机制。这

些方向的研究旨在开发新药物和治疗策略，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效果。 

（2）专利研发主题词演化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寻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的演变趋势，绘制主题词时间叠加图谱

如图 48 所示，这种视图展现的是知识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可分析 2010 至 2022

年 GKA 相关专利主题词的演变过程，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图例的颜色代

表该节点所出现的时间，其中颜色越趋近于蓝色表示该节点/主题词出现的时间

越早，而颜色越趋近于黄色则表示该节点/主题词出现的时间越晚，表示该研究方

向较为新颖。 

首先，从概念方面可以看出研究逐渐趋于具体，从 GLK activator 到 GKA，

GLK（glucokinase）activator 和 GKA 都指的是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药

物。GLK 是胰岛素的一个重要调节器，而 GKA 是促进 GLK 活化的药物[143]。其

次，从研究方向上看，2010 至 2015 年的主题词主要涉及药物分子的基本结构单

                                                        
[143] Gao Q, Zhang W, Li T, et al.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glucokinase activators for the treatment 
of type-2 diabetes mellitus: A meta-analysis[J]. Medicine, 2021, 1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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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其生物活性，包括烯丙基、烷氧基、酰胺基、氨基、类似物、芳基、杂环、

羰基、卤原子、羟基、低碳基等，表明当时药物研究主要集中在药物分子的结构

和活性探索方面。2016 至 2022 年的主题词主要涉及药物的应用和制剂方面，包

括胶囊、片剂、固体分散、固体分散组合物、制剂方法等；在这段时间内，药物

研究开始关注药物的制剂和应用，并且出现了新的药物类型和药物制剂技术。此

外，也可以发现出现了一些新的药物疗效词汇，如治疗难治性糖尿病、改善胰岛

素抵抗等，表明药物研究开始关注糖尿病治疗过程中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图 48  2010-2022 年 GKA 相关专利主题词时序图 

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GKA 专利研究的重点从药物分子结构与生物

活性探索逐渐转向药物的制剂和应用方面，同时也涌现出一些新的药物类型和治

疗领域。 

（3）GKA 相关药物 

本文对表 24 中提到的已上市或已开展临床试验的 GKA 相关药物分别进行

分析，希望为我国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在用于糖尿病的 GKA 药物方

面的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①罗氏制药公司 RO-281675 

2003 年，罗氏制药公司首次报道 GK 可被小分子（RO-281675）激发，表明

GK 可能是糖尿病的潜在靶点，这些小分子可以开发成口服药物[144]。但由于存在

潜在的心血管危害，该化合物并未进入临床阶段。尽管如此，该化合物仍然具有

                                                        
[144] Grimsby J, Sarabu R, Corbett W L, et al. Allosteric activators of glucokinase: potential role in dia
betes therapy[J]. Science, 2003, 301(5631): 37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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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它为制药公司开发高效、安全的 GKA 开辟了道路[145]。 

②阿斯利康公司 AZD-1656 

AZD-1656 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性葡萄糖激酶激活剂，该化合物是通过深入优

化高通量筛选命中物而确定的，同时解决了选择性、毒理学、理化性质和效力方

面的挑战。AZD-1656 在短期治疗后显著降低了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然而，功

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146]。2011 年，阿斯利康因结果不理想终止了 AZD-1656

研究项目。 

③辉瑞公司 PF-04937319/PB-201 

PF-04937319 是由辉瑞公司开发的 GKA，同时作用于肝脏和胰腺[147]。可同

时作用于胰腺和肝脏葡萄糖激酶的双重激活剂，能提高糖尿病患者葡萄糖激酶活

性，将血糖水平控制在较平稳的范围内，重塑血糖稳态，而不易引起低血糖风险，

实现安全有效控糖。2011 年，辉瑞开展了一项随机、双盲、II 期临床试验（临床

试验注册号 NCT01475461），以评估 PF-04937319 对二甲双胍控制不佳的成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发现将 PF-04937319（100mg）加入

二甲双胍治疗中是有效且耐受良好的[148]。然而，PF-04937319 引起的不良事件发

生率是二甲双胍的 3.5 倍。2016 年，派格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

PF-04937319 化合物并将其更名为 PB-201。目前 PB-201 已在中国获得批准开展

针对 2 型糖尿病的 III 期临床研究[149]。 

④华领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Dorzagliatin 

Dorzagliatin 已完成 III 期临床试验，是全球范围内首个获批上市的葡萄糖激

酶激活剂药物，它以葡萄糖依赖性方式激活胰腺和肝脏葡萄糖激酶[150]，能够修

复 T2DM 患者受损的 GK 葡萄糖传感器功能，改善胰岛素早相分泌和葡萄糖敏

感性，系统提升胰岛 β 细胞功能，从而恢复 T2DM 患者自主调控血糖的能力，

促进了 T2DM 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达标（HbA1c<7%）。 

⑤VTV THERAPEUTICS TTP-399 

                                                        
[145] Ren Y, Li L, Wan L, et al. Glucokinase as an emerging anti-diabetes target and recent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agonists[J]. Journal of Enzyme Inhibition and Medicinal Chemistry, 2022, 37(1): 
606-615. 
[146] Hale C, Lloyd D J, Pellacani A, et al. Molecular targeting of the GK-GKRP pathway in diabetes
[J]. Expert opinion on therapeutic targets, 2015, 19(1): 129-139. 
[147] Amin NB, Aggarwal N, Pall D, et al. Two dose-ranging studies with PF-04937319, a systemic part
ial activator of glucokinase, as add-on therapy to metformin in adults with type 2 diabetes. Diabetes Obe
s Metab 2015; 17: 751-9. 
[148] Ren Y, Li L, Wan L, et al. Glucokinase as an emerging anti-diabetes target and recent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agonists[J]. Journal of Enzyme Inhibition and Medicinal Chemistry, 2022, 37(1): 
606-615. 
[149] 派格生物. PB-201 葡萄糖激酶激活剂（GKA）[EB/OL]. http://pegbio.com/cn/ProductInfo.aspx?Id=100
57. 
[150] Yang W, Zhu D, Gan S, et al. Dorzagliatin add-on therapy to metformi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
iabetes: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J]. Nature Medicine, 2022, 28(5): 974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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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P-399 是一种新型口服小分子肝脏选择性葡萄糖激酶激活剂，正在开发作

为Ⅰ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的辅助疗法。在最近的一项 II 期研究中，与安慰剂相比，

TTP-399 显示低血糖发作减少了 40%。TTP-399 在高葡萄糖存在下恢复肝脏的正

常功能：它将葡萄糖捕获在肝细胞内，促进葡萄糖进一步摄取能量和储存，并使

肝脏保持“饱食”状态，从而防止酮的产生[151]。 

3. 结论 

专利是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之一，专利分析对其他成果形式的产出研究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152]，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领域的研究态势和发展方向。本文

首先分析了 GKA 专利的申请趋势、专利受理国家/地区、主要专利申请人、研发

方向以及高影响力专利；并利用德温特数据库的专利地图功能以及 VOSviewer 的

聚类视图和叠加视图探究了专利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最后从专利申请量前十

的公司中挑选部分公司的 GKA 药物进行介绍，呈现 GKA 药物的发展情况，有

助于帮助科研工作者了解针对糖尿病的 GKA 的技术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 

李璐（澳门城市大学数据科学学院），齐燕（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分析撰写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本文以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专利分析，发现该技术正在逐步迈

向市场化，近十年保持着旺盛发展势头，专利布局方向集中在多类型太阳电池的柔性化，

组件、零件、模块相关技术以及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

关专利主要由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产出，目前各国仍主要布局在本国市场。中国已经

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但从高价值专利占比来看美国大幅领先，中国尚未达到全球

平均水平。全球 Top 10 专利权人中，中国机构占 7 家，日本机构占 3 家。其中，中国科

学院居首位，但其布局仍主要在国内。在布局方向上，Top 10 机构申请的柔性太阳电池种

类涉及晶硅、有机、钙钛矿、砷化镓、铜铟镓硒、铜锌锡硒、染料敏化等类型，可见目前

的市场正广泛探索各种技术路径。国内柔性太阳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长三

角（江苏、上海、浙江）、北方（北京、天津）及南部（广东为主）地区，其中江苏以 387

项专利位居首位。国内专利申请Top 10 专利权人都是中国机构，涵盖了科研机构、大学、

大型国企以及高新技术企业。 

                                                        
[151] Vtvtherapeutics. Type 1Diabetes and Hypoglycemia [EB/OL].https://vtvtherapeutics.com/pipeline/ttp399/ 
[152] 陈良, 张建新, 孙凯,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结题成果专利产出与趋势分析:以浙江大学 2006-
2014 年结题重点项目五年内专利成果为例[J]. 中国科学基金, 2019, 3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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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太阳电池是利用光生伏特效应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作为清洁发电

的主要途径之一，光伏太阳电池技术已经逐渐趋向成熟，性能不断提高，成本大

幅下降，产业链愈加完备，发展为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重要技术路径。我国

一直鼓励光伏行业发展，在政策支持下，我国光伏产业在制造规模、产业化技术

水平、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均位居全球前列。随着太阳电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其中，柔性太阳电池由于具有轻薄、可弯曲、便于携

带和运输等优点，可与不同形状的物体表面贴合，有集成到户外装备、建筑、可

穿戴智能设备、地面交通以及卫星、飞艇等设备的巨大潜力，极大地拓宽了太阳

电池技术的应用场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逐渐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发展方向。

当前，在太阳电池技术基础上，柔性太阳电池已发展出柔性硅薄膜太阳电池、柔

性铜铟镓硒太阳电池、柔性碲化镉太阳电池、柔性钙钛矿太阳电池等类型，相关

制备、安装等技术也在相应发展。 

本文基于 incoPat 专利数据库，对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关专利进行挖掘和分

析，深入了解全球技术发展态势。本次分析采用专利族为单位，即一个专利家族

代表了一“项”专利技术，对应不同国家/地区申请的多“件”同族专利。以柔性太阳

电池技术相关检索词制定检索策略，数据最终采集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7 日，共

检索获得 6,375 件发明专利，经 Inpadoc 同族专利合并后得到 3,845 项同族专利。 

1.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从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来看，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可大

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63 至 1996 年，相关专利申请处于起步阶段，全球年均申请量基本都在 10

项以内。1954 年贝尔实验室制备出全球首个实用型晶硅太阳电池，太阳电池正

式走向商业化。但由于成本高，太阳电池处于不断推进技术提升助推商业化发展

的阶段。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开始重视太阳电池技术。这

一阶段，太阳电池技术以第一代晶硅太阳电池为主，其不可折弯、脆性较高等局

限性大大限制了柔性应用场景，因此柔性太阳电池未能得以发展。 

1997 至 2005 年，柔性太阳电池技术进入缓慢发展期，专利申请量虽有增长

但年申请量在 10 至 30 项之间。由于晶硅电池成本高，研究界和产业界将目光转

向开发高效低成本的新型太阳电池技术，不断探索新材料和新架构。太阳电池领

域内关注的焦点是获得高性能、低成本太阳电池，以实现太阳能发电的普及应用，

柔性电池由于应用场景“非主流”，受到的关注仍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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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1963-2023）[153] 

2006 至 2011 年，柔性太阳电池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专利申请呈现快速增

长趋势，年申请量迅速增至上百项。这可能是由于太阳电池技术的不断发展、成

本持续下降，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太阳电池的更多应用可能。另外，随着薄膜太阳

电池技术的发展，其可制备在金属箔和塑料衬底上，为柔性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因此柔性太阳电池技术得以迅猛发展。 

2012 年至今，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专利申请量保持在较

高的水平，并在 2018 年达到了峰值（367 项），其后几年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

200 项以上，这与薄膜太阳电池技术的逐渐成熟有关。尤其是 2009 年钙钛矿太

阳电池问世之后，其显著的效率和成本优势受到广泛关注，同时钙钛矿材料具备

柔性材料的力学特征，为制备柔性钙钛矿器件提供了极大可能。基于多种已开发

出的太阳电池技术，业界不断探索其柔性化的可能，拓宽应用场景。 

2.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技术类别 

国际专利分类（IPC）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化的专利技术分类体系，蕴含着

丰富的专利技术信息。通过对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的 IPC 分类号（小组）进行

统计分析，可以准确、及时地获取该领域涉及的主要技术主题和研发重点。对近

10 年（2013-2022 年）申请的专利（2,615 项）的 IPC 分类号进行统计，前 15 名

如表 27 所示。 

（1）多类型太阳电池，如薄膜太阳电池、光敏电池、有机太阳电池等

（H01L31/0392、H02J7/35、H01L51/42 等）； 

（2）太阳电池组件及零件，如电极、电池板涂层等（H01L31/0224、H01L51/44、

H01L31/0216 等）； 

                                                        
[153] 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的时滞。文中近 2 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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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阳电池相关模块，如模块封装、模块支撑结构、电互连装置、模块

及阵列等（H01L31/048、H02S30/20、H02S20/30、H01L31/05 等）； 

（4）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H01L31/18、H01L51/48 等）。 

表 27  近十年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布局方向（基于 IPC 小组 Top 15） 
IPC分类号 含义 专利申请数量（项） 

H01L31/18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这些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

备 
515 

H01L31/048 模块的封装 305 
H02S30/20 可折叠的光伏模块 197 

H01L31/0392 包含沉积在金属或绝缘体衬底上的薄膜 192 
H02J7/35 有光敏电池的 177 

H01L31/0224 电极 174 

H01L51/42 
专门适用于感应红外线辐射、光、较短波长的电磁辐

射或微粒辐射；专门适用于将这些辐射能转换为电

能，或者适用于通过这样的辐射进行电能的控制 
166 

H01L51/48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这种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

备 
151 

H01L51/44 器件的零部件 134 
H02S20/30 可移动或可调节的支撑结构，如角度调整 120 

H01L31/05 
光伏模块中光伏电池之间的电互连装置，例如，光伏

电池的串联连接 
118 

H01L31/042 单个光伏电池的光伏模块或者阵列 102 

H01L31/0445 
包括薄膜太阳能电池，如单个薄膜a-Si、CIS或者CdTe

太阳能电池 
99 

H02S20/00 光伏模块的支撑结构 85 
H01L31/0216 涂层 78 

 
图 50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技术类别申请态势（2013—2022） 

从近十年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涉及的前 10 名 IPC 分类号年度变化（图 50）

来看，2013 至 2015 年的专利申请主要关注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以及

太阳电池模块封装等方面。2016 至 2017 年开始重视开发薄膜太阳电池器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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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太阳电池模块等。2018 至 2022 年，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仍是关注

的重点，而电池电极、有机太阳电池、电池板涂层等开始受到重视。 

3.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国家或地区分布情况如图 51 所示，全球主要国

家/地区的专利数量及高价值专利[154]占比如图 52。一般来说，国家或地区的专利

受理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相关技术上的开发水平、研

发实力及相关技术在各国家/地区的活跃度。 

 
图 51  全球各国家/地区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数量分布情况（单位：项） 

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关专利主要受理国包括中国、美国、日本、韩国、

德国等。其中，中国受理公开专利数量共计 2,176 项，占全球受理公开专利总量

的 56.59%，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这是由于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光伏市场，不仅

装机容量居于首位，光伏电池供应量也占全球七成以上[155]。美国作为全球第二

大光伏市场，受理公开的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数量为 503项，占全球总量的 13.08%。

柔性太阳电池专利受理数量排名第 3 至 5 位的国家分别为日本（314 项）、韩国

（282 项）、德国（100 项），与中美两国相比有较大差距。可见，中国、美国是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的主要市场。 

就高价值专利来看，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中，高价值专利有 2,396 件，

合并得到 1,079 项专利族，占所有专利的 28.06%。美国受理的相关专利中高价值

专利占比为 54.47%，中国受理的占比仅为 21.51%，尚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154] 高价值专利基于 incoPat 专利平台的“合享价值度”评分，将价值度评分大于或等于 9 的专利视为高

价值专利。 
[155] PV Manufacturing in Europe: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Chain for a Successful Industrial Policy. htt
ps://etip-pv.eu/publications/etip-pv-publications/download/pv-industry-white-pap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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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全球主要国家/地区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情况 

 
图 53  中美日韩四国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变化（2003—2022） 

考虑到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在近二十年才得以发展，选取 2003至 2022年，

针对中美日韩主要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国，其专利受理数量的变化趋势如

图 53 所示。2010 年前，各国专利数量差距不大，处于市场发展初期。随后中国

受理的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可能是由于中

国从 2009 年开始颁布了一系列财政补贴措施促进光伏产业发展，2011 年我国开

始对光伏实施上网电价补贴，2013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我国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发布后，多部门、各级政府密集出台支持和规范光伏产业发展的政

策性文件，营造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这使得中国光伏市场得以快速发

展，跃居全球第一大市场，柔性太阳电池等技术也随之发展。 

基于 IPC 小组，上述四个受理国家的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技术布局如表 28 所

示。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市场均较为重视在柔性太阳电池制造设备、电池模块

封装方面的布局，日本主要受理光伏模块或阵列、光伏转换器件相关专利，韩国

市场布局较多为柔性太阳电池制造设备、光伏模块或阵列、电池电极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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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中美日韩四国受理的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技术布局（2003—2022） 
IPC分类号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H01L31/18 656 200 26 135 

H01L31/048 385 144 30 34 
H01L31/042 76 111 168 109 
H01L31/0392 142 106 40 81 

H02S30/20 169 89 16 16 
H01L31/04 29 24 192 66 

H01L31/0224 153 71 8 87 
H01L51/42 227 17 9 17 
H01L51/48 277 1 1 5 
H02J7/35 178 16 11 9 

4.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来源国家/地区 

从图 54 中可以看出，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的主要来源国是中国、

美国、日本、韩国。其中，中国专利申请有 2145 项，占全球的 55.79%，与其受

理专利数量相差不大；美国（510 项）占比 13.26%；日本（333 项）排名第三，

占比 8.66%；韩国（310 项）位居第四。就高价值专利占比（图 58）来看，美国

最高（52.16%），其次是瑞士（50.00%）和法国（48.65%）。中国占比仅为 20.75%，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8.06%），在前十国家中仅位列第 8，还需进一步提升专利

质量。 

 
图 54  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来源国家/地区专利数量分布（单位：项） 

具体到中美日韩主要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国，近 20 年其专利申请的

变化趋势如图 56 所示。其变化趋势与主要国家受理趋势接近，大部分国家仍以

本国市场为主开展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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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来源国家/地区专利申请情况 

 
图 56  中美日韩四国申请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变化（2003—2022） 

上述四个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来源国家的技术布局如表 29 所示。由于各

国均将本国视为最重要市场，其布局与专利受理国情况相近。 

表 29  中美日韩四国申请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技术布局（2003—2022） 
IPC分类号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H01L31/18 668 209 51 172 

H01L31/048 374 149 43 35 
H01L31/042 66 204 193 136 
H01L31/0392 144 95 65 95 

H02S30/20 176 93 6 16 
H01L31/04 21 53 205 77 

H01L31/0224 163 66 15 105 
H01L51/42 225 28 16 21 
H01L51/48 279 14 3 9 
H02J7/35 179 13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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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 

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前 10 机构及其在本国和其他国家申请专利

情况表 30 所示。从机构类型来看，前 10 中以企业居多，涵盖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中国航天集团、日本富士电机、日本积水化学、日本松下集团等大型企业，

以及中国汉能集团这样以太阳能光伏为主业的专业领域公司。此外还有 1 家科研

机构（中国科学院）和 3 家高校（东华大学、中原工学院、天津理工大学）。 

表 30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 Top 10 

专利权人 
所属 
国家 

专利申请数量（项） 
总量 本国受理 国外受理 

中国科学院 中国 98 97 1 
汉能集团 中国 64 39 2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国 55 55 0 
东华大学 中国 54 54 0 

日本富士电机 日本 52 49 3 
中国航天集团 中国 48 48 0 
中原工学院 中国 44 44 0 
日本积水化学 日本 39 35 4 
天津理工大学 中国 36 36 0 
日本松下集团 日本 25 20 5 

从国别来看，柔性太阳电池技术前 10 专利权人中，来自中国的机构数量最

多（7 家），其余 3 家均为日本公司。中国科学院位列专利申请数量首位，其专利

主要来源于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对于柔性硅基太阳电池、柔性钙钛矿太阳电池、

柔性有机太阳电池均有研究，对于柔性太阳电池的关键组件及材料，如薄膜、电

极等的材料开发和制备技术也有布局。汉能集团重点开发柔性薄膜太阳电池，包

括开发薄膜材料、导电浆料、电路互连、前板、电池模块、封装及安装装置等，

还布局了柔性电池的一些应用系统，如屋顶光伏、车用光伏等。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主要针对具备特殊性能的柔性太阳电池相关技术申请专利，如抗拉扯光伏组件、

空间用/飞行器用柔性太阳电池组件及相关制备工艺和测试安装技术，还开发长

寿命柔性太阳电池、柔性叠层太阳电池、低温制备柔性薄膜太阳电池、柔性一体

化太阳电池/锂离子电池复合电池等，在电池种类方面，涉及晶硅、砷化镓和钙钛

矿太阳电池。东华大学开发了柔性的有机、钙钛矿、染料敏化等多种薄膜太阳电

池，布局了多项薄膜材料及制备方法相关专利，包括聚酰亚胺酸树脂薄膜、钙钛

矿薄膜等材料，此外还申请了柔性光伏热电一体化复合发电器件相关专利。日本

富士电机主要申请柔性太阳电池薄膜材料、电极、基板、柔性衬底等相关专利，

另外对于电池模块制造及电池系统安装等方面也有布局。中国航天集团重点开发

柔性太阳电池翼、空间用柔性太阳电池阵、倾转旋翼太阳能无人机等，并开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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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测试、安装装置及技术，涉及的太阳电池种类包括晶硅、染料敏化等。中原工

学院开发了柔性染料敏化等太阳电池，重点关注膜材料、涂料等的开发和制备，

以及柔性太阳电池的应用，如太阳能照明帽、柔性光伏遮阳蓄电一体化装置、汽

车太阳能柔性遮阳制冷通风装置等。日本积水化学主要围绕柔性太阳电池组件及

模块的开发和制造申请专利。天津理工大学针对柔性铜铟镓硒太阳电池、铜锌锡

硒太阳电池器件及制备方法申请了多项专利，此外还申请了少量柔性有机太阳电

池相关专利。日本松下集团重点开发柔性光伏器件及其制造相关专利，涉及晶硅

等太阳电池。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申请机构都主要在本国申请专利，而汉能集

团在海外拥有多项专利，这可能与其并购了美国、德国等多家海外公司，在海外

设有多个研发中心有关。 

为了进一步分析前 10 机构的市场布局情况，以专利而非专利族为分析对象，

各机构申请专利的受理国家/地区专利分布如图 57 所示。中国除汉能集团外，其

他机构大多布局在国内。汉能集团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均有布局。日本企业

在海外均有布局，其中松下集团较为重视国际市场。 

 
图 57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国家/地区布局情况 

6. 我国主要省市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况 

全国省（市）柔性太阳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分布情况如图 58 所示。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北方及南部地区。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省（市）

专利申请数量情况如图 59 所示。其中，长三角江苏以 387 项专利位居首位，上

海、浙江均居于前列；北方北京（211 项）排名第二，天津 134 项位居第 6；南

部则以广东为主，以 179 项排名第 4。 

我国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主要专利申请机构如图 60。其中，中国科学院居首

位，其次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和东华大学。Top 10 机构涵盖了科研机构、大学、

大型国企以及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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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我国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分布情况 

 
图 59  我国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 Top 10 省（市） 

 
图 60  我国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主要专利权人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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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结 

本文聚焦柔性太阳电池相关技术开展专利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柔性太阳电池技术是一项正在迈向市场化的新兴技术，目前仍保持旺

盛的发展势头。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应用可能进一步拓展，市场将进一

步扩大并走向成熟。 

（2）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多类型太阳电池；太阳电池组

件及零件；太阳电池模块相关技术；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 

（3）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关专利主要由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产出，

各国仍主要布局在本国市场。其中，中国市场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0 年以后开始

快速超越其他国家，这与其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在布局方向上，中、美两

国市场均较为重视在柔性太阳电池制造设备、电池模块封装方面的布局，日本主

要布局光伏模块或阵列、光伏转换器件相关专利，韩国市场布局多为柔性太阳电

池制造设备、光伏模块或阵列、电池电极相关技术。 

（4）全球柔性太阳电池 Top 10 竞争机构以企业居多，涵盖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中国航天集团、日本富士电机、日本积水化学、日本松下集团以及中国汉能

集团。此外还有 1 家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和 3 家高校（东华大学、中原工学

院、天津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位列专利申请数量首位。从国别来看，Top 10 机

构有 7 家来自中国，3 家来自日本企业。在布局方向上，上述企业申请的电池种

类涉及柔性晶硅、有机、钙钛矿、砷化镓、铜铟镓硒、铜锌锡硒、染料敏化等太

阳电池，可见市场正广泛探索各种技术路径的可行性。在电池组件方面，薄膜材

料、电极等受到较多关注。在应用范围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航天集团等

注重柔性太阳电池在空间中的应用，汉能集团注重开发屋顶、车用领域应用，中

原工学院申请了一些柔性太阳电池用于遮阳的专利。 

（5）国内柔性太阳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长三角（江苏、上海、

浙江）、北方（北京、天津）及南部（广东为主）地区，其中江苏以 387 项专利

位居首位。国内专利申请 Top 10 机构全部为中国机构，中国科学院居首位，其

次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和东华大学。Top 10 机构涵盖了科研机构、大学、大型国

企以及高新技术企业。 

岳  芳（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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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美国商会分析芯片法案对美国研发的影响 

2023 年 1 月 10 日，美国商会发文分析《CHIPS 和科学法案》（以下简称“芯

片法案”）对美国研发的影响。美国第 117 届国会（2022 年 12 月）通过了 2023

年的综合拨款方案，其中包括芯片法案对科学和竞争力投资的主要首付款，总计

95 亿美元用于国家科学基金会（NSF），16 亿美元用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所（NIST）。美国商会认为该法案会在五年内帮助包括美国能源部、NSF 和 NIST

在内的联邦机构建立并持续实施许多研发计划。 

从拨款金额上来看，芯片法案为 NSF 拨款 810 亿美元。其中，200 亿美元用

于 NSF 的技术、创新和合作理事会，加速人工智能、6G 通信和先进制造业等关

键技术的发展。此外，芯片法案为区域技术中心（Regional Technology Hubs）拨

款 100 亿美元，这是美国商务部的一项新计划，旨在在美国各地创建至少 20 个

新的研发和经济中心，以确保区域多样化的技术和创新投资。最后，芯片法案对

美国科学和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资助 100 亿

美元，用于增加研发和标准支持活动，并促进中小制造商的发展。美国国会优先

考虑科学和竞争力投资，为了确保芯片法案得到充分实施，美国必须为关键的联

邦机构和计划提供充足的资金，以确保美国在创新和未来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 

杨璐霜  编译 

来源：https://www.uschamber.com/technology/how-passage-of-the-chips-and-science-act-is-

advancing-r-d-in-america 

原文标题：How Passage of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Is Advancing R&D in America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16 日 

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解读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 
新版审查指南 

2023 年 4 月 17 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European IP Helpdesk）解读欧盟

商标（EU Trade Marks，EUTMs）和注册共同体外观设计（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s，RCDs）的新版审查指南，该指南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获得欧盟知识产

权局（EUIPO）执行主任批准，并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生效。要点：（1）新版指

南强调了 EUIPO 对非同质代币（NFT）、虚拟商品和虚拟服务进行分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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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商品”“非同质代币”两词均缺乏准确性和清晰性，都需要进一步定义其内容。

（2）指南更新了关于地理标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s，GIs）和传统特色保证

产品（Traditional Speciality Guaranteed，TSGs）的章节，反映了欧盟关于农业地

理标志的四项规则的变化。（3）在对判例法进行审查之后，修订后的指南更新了

“众所周知的事实（Well-known Facts）”的概念。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被解释为“那

些可能为任何人所知或可以从一般可获得的来源了解到的事实”。 

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intellectual-property-helpdesk.ec.europa.eu/news-events/news/euipo-announced-

new-examination-guidelines-eu-trademarks-and-registered-community-designs-2023-04-17_en 

原文标题：EUIPO Announced: New Examination Guidelines for EU Trademarks and 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s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9 日 

德国专利商标局：电池专利技术创新大幅增加 

2023 年 3 月 27 日，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在重要年度活动—2023 年

DMPA 用户论坛（DPMAnutzerforum 2023）上发布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和外观

设计统计[156]报告。报告显示，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激增，尤其是来自亚洲和

美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创新活动停滞不前。 

要点：（1）电池技术是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广泛使用的关键技术之一，在

过去几年中，电池技术的创新活动激增：2022 年，DPMA 公布了电池技术有效

专利 4,651 件，几乎是五年前的 2.5 倍；2021 年至 2022 年，专利申请数量增加

了 35.2%；2022 年，在申请来源国排名中，DMPA 公布的大多数电池技术专利申

请来自韩国（1,155 件），其后依次是日本（955 件）、德国（898 件）。与上一年

相比，韩国的增长率位居榜首（+69.9%），其后依次是美国（+43.4%）、中国

（+40.6%）、日本（+23.3%）和德国（+11.3%）。（2）亚洲巨大的创新活力也反映

在顶尖公司排名中：韩国 LG（768 件）以相当大的领先优势排名第一，其后依次

是中国宁德时代（295 件）、德国宝马（175 件）、德国大众（125 件）和日本松下

（124 件）。（3）可再生能源专利申请停滞不前：2022 年，太阳能、风力发电、

水电、地热/沼气技术的专利申请总量与上一年持平。太阳能技术略有增加，风力

发电技术略有下降。2022 年，在申请来源国排名中，DMPA 公布的可再生能源

专利申请中，德国本土申请人表现最佳：太阳能技术方面，德国排名第一，领先

                                                        
[156] 此次统计范围包括 DPMA 和欧洲专利局（EPO）相关领域已公布的有效专利。由于专利申请公开有

18 个月的时滞，因此，2022 年新申请的发明不在统计范围内。相关领域考虑了最相关的技术类别 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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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和中国；风力发电技术方面，德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丹麦，领先于美国；

地热/沼气和水电技术方面，德国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27march2023/index.html 

原文标题：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Innovations in Battery Technology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30 日 

KIPO：韩国企业海外专利申请同比增长 9.1% 

2023 年 4 月 20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根据《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

（IP5）核心统计指标》显示，韩国政府积极扩大出口，韩国企业的海外专利申请

增加，并以计算机、半导体、通信等出口支柱型产业为主。 

要点：（1）2022 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IP5）专利申请量为 293 万件，同

比增长 1.4%[157]。韩国受理专利申请中来源地为海外的数据显示，美国 17,678 件，

占 1/3 以上，其后依次为日本 13,860 件（27%）、欧洲 12,936 件（25%）、中国

6,320 件（12%）。美国同比增长最高，达到 14%。（2）韩国企业的海外专利申请

数据显示，韩国企业为抢占全球市场，在美国、中国、日本、欧洲的专利申请数

量每年都在持续增加，2022 年为 76,592 件，同比增加 9.1%。（3）从韩国企业海

外专利申请的目的地来看，美国为 40,814 件，占一半以上（53.3%），其后依次为

中国 18,262 件（23.8%）、欧洲 10,367 件（13.5%）、日本 7,149 件（9.3%）。日本

增长率最高，达到 20.4%，其后依次是欧洲（10.4%）、美国（9.7%）、中国（3.2%）。

（4）从技术领域来看，计算机技术、电池（电机/能源）、半导体、通信技术等韩

国尖端支柱产业领域的海外专利申请占比较高，尖端技术的海外专利申请增加也

体现了韩国政府积极促进出口相关政策成效。KIPO 认为，韩国企业的专利申请

增长的趋势不单是数量的增加，还是韩企为了抢占海外市场致力于筛选出优质专

利以及采用高效知识产权策略的结果。 

姚梦楠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 

=19734&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 

原文标题：정부의 수출 증진 노력에 발맞춘 해외 특허 신청 증가로 경제 위기 돌파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6 日 

                                                        
[157] （2021 年）2,892,936 件→（2022 年）2,934,230 件。其中，中国专利申请为 162 万件（55.2%），占

一半以上，美国 59 万件（20.3%），日本 29 万件（9.9%），韩国 24 万件（8.1%），欧洲 19 万件（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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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SEP/FRAND 在关键市场的发展趋势 

2022 年 12 月 20 日，《知识产权资产管理（IAM）》邀请了标准必要专利

（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SEP）与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nitary，FRAND）业界一线专业人员共同探讨 SEP/FRAND 的快

速发展趋势，清晰地描绘了当前国际 SEP/FRAND 生态系统的图景，并对未来可

能的趋势进行预测。要点如下。 

1. 5G 案例聚焦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知识产权申请量最高的国家，中国是知识产权行

业许多公司的关注焦点。中国 5G 相关的 SEP 数量不断增加是一个显著的原因。

SEP 诉讼之所以如此频繁，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该行业的公司取得了巨大发展。

从 2G 到 5G 时代，中国企业声明的 SEP 比例从不足 10%上升至 30%以上。 

中国电信业的增长引发了一些关键案件，包括华为起诉康文森（Conversant）、

三星起诉爱立信，这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法院正在加入全球 5G

许可率管辖权的竞争，并越来越有信心抓住机会，在确定全球许可费率的涉及

SEP 等平行诉讼中发声，尤其是 5G 技术方面。 

中国成为 5G 许可活动的中心，也提高了其 FRAND 判决的重要性和潜在的

广泛影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裁定中国法院在跨境 SEP 诉讼中具有全

球 FRAND 费率的裁决权。 

2. 印度需要增强对 SEP/FRAND 的了解 

印度长期以来致力于“更多熟悉 SEP 法律、深入了解 FRAND 判例和国际发

展的法官”。近年来，随着印度知识产权对其经济的重要性增加，印度知识产权

局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产权局之一，这一需求才有所增长。 

印度是发起专利侵权诉讼的五大国家之一，每个案件都加深了对 FRAND 问

题的理解。随着案件的审理，法官们对 FRAND 的问题也越来越熟悉。 

3. 美国的不确定性 

美国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总统任期的过渡带来的挑战是不容忽视的。拜登政府

最近废除了特朗普时期加强 SEP 的政策，随后也撤回了相关提案，预计短期内

不会收到任何行政或立法指导。与此同时，司法系统仍在努力确定衡量 SEP 许

可价值的正确方法，以及 SEP 所有者的许可行为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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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责任。 

美国于 2022 年撤回其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关于遵守自愿 FRAND

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救济措施的政策声明》，这意味着美国法院目前没有任何指

导意见来确定 SEP 纠纷中的禁令是否适当，目前不可避免的参考 eBay 诉

MercExchange 案例中考虑在 SEP 持有人做出 FRAND 承诺时对 SEP 禁令进行权

衡。建议美国可参考德国的政策，即“特别允许禁令重新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维护专利持有人的固有权利”。 

4. 欧洲对知识产权货币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近年来，欧洲已成为 SEP 诉讼的主要地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总部位于

英国的 HGF 公司提出，在 IPCOM 将博世电信投资组合货币化之后，欧洲，尤其

是德国，作为 SEP 执法地的重要性已经提高。 

随着统一专利法院（UPC）的发展，欧洲单一专利的好处将在不久的将来吸

引更多的专利权人。UPC 和单一专利将在适当的时候实现平衡，理想情况下创造

一个更和谐的 SEP 环境。 

杨璐霜  编译，王小玉  校译 

来源：https://www.iam-media.com/article/how-the-sepfrand-landscape-evolving-in-key-markets 

原文标题：How the SEP/FRAND Landscape is Evolving in Key Markets 

检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28 日 

国际律所解读欧盟就中国禁诉令向 WTO 提出挑战 

2022 年 12 月 20 日，国际律所 Crowell & Moring 发布文章讨论欧盟向世界

贸易组织（WTO）提出的法律挑战，欧盟反对中国使用“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s，ASI）限制欧盟企业在任何非中国法院对中国公司执行标准必要专利

（SEP）。欧盟要求成立 WTO 专家组，对中国法院签发的禁诉令提出质疑，因为

它们“禁止专利权人在任何非中国法院启动、继续或执行任何法律程序的裁决”。

欧盟声称，ASI 限制了 SEP 持有者签订许可合同以及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时寻求

法律救济的权利。通过提出这一请求，欧盟是为了确保其高科技产业能够有效行

使其专利权，以保护创新投资。这一请求是在欧盟今年早些时候未能通过政治和

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之后提出的。WTO 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的会议上讨论欧盟的

请求，中国可以反对成立专家小组。然而，如果成立，小组程序可能会持续一年

半的时间，并且中国可以对决定提出上诉，进一步推迟决议。因此，在可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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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外国 SEP 持有人如果试图在非中国法院对中国公司执行其 SEP，仍将面

临潜在的禁诉和日罚金的风险。与此同时，欧盟公布了采用新的 SEP 框架的倡

议，新的许可框架可能结合立法和非立法行动，预计将在 2023 年第二季度公布。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crowell.com/NewsEvents/AlertsNewsletters/all/EU-Challenges-Chinas-Anti-

Suit-Injunctions-at-the-WTO 

原文标题：EU Challenges China’s Anti-Suit Injunctions at the WTO 

检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27 日 

美国律所解读新兴知识产权融资方式 

2023 年 1 月 5 日，美国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Caldwell 发布文章，对新兴的

知识产权（IP）融资方式以及公司如何、何时使用这些工具进行了简要概述。过

去 40 年有形资产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80%，如今有形资产仅占标准普尔 500 指数

公司价值的 10%，其余 90%是由专利和其他 IP 等构成的无形资产。这一新转变

也开始反映到融资过程中，即公司现在可以利用其无形资产（如 IP）作为贷款进

行抵押，实现促进发展的目的。 

1. IP 融资过程 

寻求 IP 融资的第一步是识别和盘点公司的知识产权。这些资产包括专利、

商标和版权等传统 IP，也包括不太显性的无形资产，如公司的专有技术、业务流

程或其他专有信息，其中一些可能作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在融资的背景下，IP

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IP 质押贷款、IP 售后回租、IP 法律融资和 IP 资产证券化方

面。 

一旦一家公司掌握了其持有的 IP，就可以考虑对其 IP 投资组合进行估值。

IP 可以作为衡量公司价值的指标之一，并为融资决策提供支持，为贷款人提供贷

款抵押。贷款人通常根据 IP 清算价值进行评估，以防止借款人违约，在这种情

况下，贷款人可以将借款人的质押资产货币化，以弥补损失。估值也可以支持贷

款的其他方面。例如，怡安集团（Aon）新建立的 IP 质押融资信用保险（“CPI”），

确保抵押的 IP 价值达到贷款金额的 90~100%，并为贷款人提供可以回收 IP 抵押

品的保证。对此类产品感兴趣的贷款人必须对其 IP 投资组合进行分析和评估，

通常要求自行评估，因此，潜在借款人应与潜在贷款人就估值的时间和细节进行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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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何时考虑接受 IP 质押贷款评估 

最近，一个由法律、信托和经纪行业的商业专家组成的小组详细介绍了这一

新兴贷款流程。这些项目寻找的是需要商业化融资的公司，而不是为了营销和研

发资金。公司考虑通过 IP 质押贷款获得资本的最合适时机是已经筹集了一些股

权并需要运行资金的时候。更准确地说，这些计划作为公司的杠杆工具主要用于

那些希望取得下一次飞跃的公司，而不是刚刚起步的公司。因此，寻求这种贷款

形式的公司应该有一定收益和一些最低限度的 IP 组合。例如，Aon 公司的 CPI

计划通常要求申请人展示 10 个以上的 IP 资产组合，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资产为公

司创造价值的策略。为应对这些实际应付债务，他们通常还必须拥有预期大约500

万美元的正现金流。CPI 项目最近实现了 1,500 万至 1 亿美元的融资。 

3. 未来 3~5 年 IP 的发展趋势 

通过利用公司的 IP 组合可以降低借款人的风险并增加资金的流动性。这些

新的融资实践表明，IP 组合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其在市场中获得独家使用的能

力，相反，它的价值还包括促成其他商业机会，例如，为寻求融资的服务型公司

打开信贷市场。IP 支持的融资成本是否会比传统融资更高或更低，最终将取决于

具体情况。 

4. 关键要点 

与传统的硬资产贷款相比，利用 IP 投资组合支持债务融资，这对于成长期

公司来说可能更为实惠、可行。当公司开发或收购了良好的 IP 时，IP 质押贷款

为公司提供了一种促进业务增长的替代方案。对于那些希望获得高资本需求的公

司来说，如果预期收入能够如期偿还，这种新兴的融资方法是适合的。律所未来

将密切关注这些新兴的做法，因为各公司将继续寻找创新方法来从他们的 IP 中

获取价值。 
胡海燕  编译 

来源：https://caldwellip.com/news/emerging-fundraising-practices-highlight-the-value-of-

intellectual-property/ 

原文标题：Emerging Fundraising Practices Highlight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检索日期：2023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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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律所发布中国芯片晶圆制造业专利态势报告 

2023 年 6 月 1 日，亚洲金杜律师事务所发布了中国芯片晶圆制造产业的相

关专利态势报告。调查研究表明，近年来，尽管受到国际贸易争端和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全球芯片消费市场仍旧保持高速增长，2022 年全球销售额达到 5735

亿美元，中国占比最大（1803 亿美元，占 31.4%）。该报告指出，作为最大的消

费市场，中国尚未建立一体化、先进的芯片产业供应链[158]，晶圆制造是中国芯

片产业最薄弱的部分，又被称为卡脖子技术[159]。该报告从专利的角度分析中国

晶圆制造的市场和产业的发展趋势。 

该报告选择了两个数据集进行分析：（1）中国大陆 11 家晶圆制造商（其中

有 3 家位居全球排名前十），其总收入占中国大陆公司总收入的 90%以上。（2）

选择全球排名前十的另外 7 家晶圆制造商，分别来自中国台湾（4 家）、韩国（1

家）、美国（1 家）和以色列（1 家）。 

1. 中国大陆专利申请人态势 

该报告分析认为，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大陆申请人的全球专利申请活动呈

持续增长，原因主要是：（1）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对晶圆加工技术

和产能的需求强劲；（2）中国政府在政策层面高度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将其列为

基础和核心战略科学领域；（3）政府在集成电路领域积极引导投资；（4）在国际

贸易争端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等措施切断中国的芯片供

应链，这种困境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企业和资本，各方对于加强和提升本土晶圆制

造能力达成共识。相关晶圆制造商正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预计未来十年专利申

请量仍将快速增长。 

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间，中国大陆申请人的晶圆制造全球专利家族规模中，

76%以上的专利申请在中国提交，第二大目的地是美国（约占 15%），只有一小

部分（约 9%）在其他司法管辖区（主要是欧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 2015

年以来，中国大陆申请人海外专利申请越来越多：2015 年，海外专利申请的比例

仅为 7.5%，而在过去五年中这一数字超过了 20%。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专利活动

不断增加，这表明中国大陆申请人越来越重视全球专利布局。值得注意的是，PCT

申请的比例在 2017 年之后也明显增加，从前五年的平均 1%增加到近五年的 6%，

超过 80%的 PCT 申请来自存储芯片制造商。 

                                                        
[158] 芯片产业供应链可以简单分为：（上游）集成电路设计、（中游）晶圆制造、（下游）封装测试。 
[159] 由于晶圆制造具有高技术壁垒，只有少数公司拥有成熟的芯片晶圆制造能力。根据 2022 年营收数据，

全球前十大晶圆制造商总收入约 1096 亿美元，占总市场份额 94.56%。其中，三家公司来自中国大陆（126
亿美元，占比 11%）。与广阔的消费市场相比，中国大陆企业的晶圆制造能力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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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显示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在晶圆制造的专利申请量从 2017 年开始明

显激增。其中，海外专利申请比例为 41%，平均专利家族规模为 5.9 件，远高于

其他中国大陆申请人。报告认为，存储芯片制造技术是中国将晶圆加工服务和产

品推向全球市场的重要突破点。 

 
图 61  中国大陆晶圆制造专利申请人的全球专利申请趋势（2013—2022） 

 
图 62  中国大陆存储芯片制造商晶圆制造全球专利申请数量（2013—2022） 

2. 全球重要专利申请人态势 

该报告指出，全球重要专利申请人在晶圆制造领域的中国专利申请活动在

2017 年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放缓。总体来说，中国台湾专利申请数量占比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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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韩国（28%）。全球重要专利申请人的专利数量在 2013 至 2020 年期间波

动，但由于中国大陆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持续增加，这一比例不断下降。这一趋势

表明，中国晶圆制造商将逐渐在国内技术竞争中获得优势。 

大多数申请人的专利家族规模在 2 至 5 个。中国大陆专利权人的同族专利

中，只有 9.5%的专利家族规模超过 5，而全球重要专利权人的这一比例为 26.7%。

此外，中国大陆专利权人平均专利家族规模为 3.3，全球重要专利权人平均专利

家族规模为 4.5。中国晶圆制造商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申请专利时有明确的目标市

场，而全球重要专利权人则着眼于更广阔的全球市场。 

从专利授权情况来看，2013 至 2017 年专利申请数量的不断增加，专利授权

率保持相对稳定。全球重要专利权人的专利平均授权率较高（87.5%），中国大陆

专利权人的平均授权率为 80.4%。 

3. 主要发现 

报告认为，中国晶圆制造商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仍然是中国大陆市场（76%），

但也表现出向国外市场扩张的明确意愿；存储芯片制造技术是中国将晶圆加工服

务和产品推向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2013 至 2017 年，中国大陆和全球重要专利权人的中国专利申请授权比例大

致保持稳定。全球重要专利权人的平均授权率高于中国大陆申请人；虽然目前全

球芯片处于“产能过剩周期”，主要芯片厂商营收下滑，但在中国大陆巨大的市场、

政策和投资支持下，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机会将会越来越多，自主知识产权创新

将有助于中国芯片产业（尤其是晶圆制造）的崛起。 

李姝影  检索，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b540aa47-9e97-4596-8cd3-

4e595d4871c&utm_s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

+General+section&utm_ca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D

aily+Newsfeed+2023-06-07&utm_term= 

原文标题：Patent Landscape of Chip Waf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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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管理动态 

中国科学院多家院属机构举办 2023 年 
知识产权宣传周系列活动 

2023 年 4 月 20 日—26 日，为迎接第 23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围绕“加强知识

产权法治保障 有力支持全面创新”主题，中国科学院多家院属机构开展了知识产

权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此次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进一步加强了院属知识产权

宣传保护教育，增强了科研人员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为提升知识产权工作

法治化水平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举办了知识产权培训与交流活动，包括“专

利申请和答复审查要点”“专利信息检索”以及“专利信息检索与分析用于科研工

作的心得”讲座。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以下简称“国家纳米中心”）组织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题培训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材料工程发明审查

部、中关村科学城、国家纳米中心等单位的代表及相关专家出席了本次活动。来

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罗先觉教授，品源专利代理公司的刘二艳代理师

及“硬科技”投资机构中科创星的甘朝阳副总裁在专利保护策略、技术合同中的知

识产权问题以及科研人员创业及商业计划书等方面作了报告，并现场做了热烈的

互动交流。 

赣江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赣江创新院”）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和全民守法四个角度开展宣传活动，面向全体科技人员进行知识产权政策及专

业知识宣传。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程热物理所”）以“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

程管理”为主线，通过举办知识产权主题沙龙、宣传栏、电子屏、知识产权现场

挑战活动等多种方式，吸引广大职工和学生参与，有效提升研究所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和能力。在两场知识产权主题沙龙活动中，以本年度开展的四项知识产权专

项课题为切入点，邀请专业机构进行课题阶段成果解读，以及由承担相关课题的

知识产权专员分享了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中的心得体会和思考。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以下简称“苏州纳米所”）邀请知识产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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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家，就研究所产研合作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控制、智慧芽数据库

的使用、专利检索分析如何辅助研发创新、如何开展科研项目专利导航等内容举

行专题培训。 

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4 月 24 日上午举行了知识产权周公益

讲座。讲座特邀中部知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元俊分享了“专利基础知

识及专利申请文件撰写策略”的报告，南部知光（深圳）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总经

理丁志新分享了“产学研合作协议知识产权相关条款制订指引”的报告。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和甬江实验室联合镇海区人民法院和镇海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举办知识产权专题报告会。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应物所”）举办了“高价值专利的培育”

专题讲座，进一步强化了职工和学生对专利撰写、答复审查意见的了解和认识，

同时对专利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剖析，与科研一线的的同事

一道，对专利的撰写、审查、授权、维护等各个环节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沟通答

疑。 

由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天津市知识产权局指导、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和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知识

产权赋能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宣传会”知识产权宣传系列活动。宣传会活动

包括主题报告、成果宣传、专利导航培训、一对一专家咨询服务四个部分。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gia.cas.cn/gzdt_166111/202305/t20230512_6753382.html 

http://www.iet.cas.cn/news/zh/202305/t20230505_6748959.html 

http://www.sinano.cas.cn/news/zhxw/202305/t20230504_6748379.html 

http://www.cnitech.cas.cn/news/cyhz/202304/t20230428_6747131.html 

http://www.tib.cas.cn/xwzx_104015/ttxw/202304/t20230428_6747894.html 

http://www.psych.cas.cn/news/cgzh/202304/t20230428_6747486.html 

http://www.nanoctr.cas.cn/zhxw2017/202304/t20230428_6747446.html 

http://www.sinap.cas.cn/xwzx/zhxw/202305/t20230506_6749757.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8 日 

关于规范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使用中国科学院及
院属单位品牌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维护中国科学院学术声誉和社会形象，落实《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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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属单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通知》（科发函字〔2021〕363 号）文件精神，针对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现的品牌保护风险和突出问题，结合我院科技成果转化实

际，对院属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加强品牌保护事宜通知如下。 

一、院属单位应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及院属单位品牌的保护和防范风险工作。

学术声誉和社会形象是科研机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院属单位要高度重

视，压实责任，通过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和宣传培训，规范管理，提升职工思想认

识和责任意识，切实做好品牌保护并防范风险。 

二、院属单位应在合作合同中规范中国科学院及院属单位品牌的保护条款并

防范风险。院属单位通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或技术服务

等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合同中约定对方当事人不

得在商业活动中违规使用中国科学院及院属单位品牌的相关条款（详见附件）。 

三、院属单位应加强在特定领域使用中国科学院及院属单位品牌的风险防控。

院属单位及其科研人员不得以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名义或以单位专业人员名义

为科技成果转化合作企业的商品或服务进行商业代言，特别是在药品、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等涉及国计民生的特定领域，严禁在商业宣传中对合作企业的产品或服

务的功效、安全性作出断言或保证。科研人员应慎重以个人名义参与科技成果转

化合作企业的商业活动，应始终秉持科学精神，坚持专业严谨负责的态度。 

四、院属单位应加强对中国科学院及院属单位品牌使用的风险监测与处置。

院属单位负责对本单位科技成果转化中使用中国科学院及本单位品牌的情况进

行监督和检查，排查品牌风险，结合舆情监测部门的预警信息，及时发现并妥善

处理违规使用中国科学院及院属单位品牌的情形，并就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彻底

整改，于一个月内上报相关情况。 

附件：技术合同中品牌保护参考条款 

（下载链接：http://www.std.cas.cn/ggl/202301/P020230131422883479093.pdf）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2023 年 1 月 29 日 

关于 2022 年度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 
合格人员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加强我院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建设，培养更多既懂科学技术又掌握知识产权

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我院持续组织知识产权专员培训和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

试。2022 年度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因疫情影响延期至 2023 年举行，上海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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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研究所傅剑等 27 人通过考试，成绩合格，获得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

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希望上述人员再接再厉，努力工作，不断丰富专业知识，积累实践经验，积

极履行知识产权专员工作职责，在我院科技创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专员证书领取联系方式： 

杨婧艺：13164683061 yangjingyi@casisd.cn 

方紫阳：15735186176 fangziyang@casisd.cn 

附件下载：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3A%2F%2Fstd.cas.cn%2Fzscq%

2Fgzdt%2F202305%2FP020230601548758662771.doc&wdOrigin=BROWSELINK） 

科技促进发展局组织召开先导专项知识产权管理专题
培训 

2023 年 5 月 17 日至 19 日，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在大连召开了先导

专项知识产权管理专题培训班。 

先导专项是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部署的重大科技任务，为进一步完善先导专

项的知识产权管理，推动重大成果产出，2022 年修订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管

理办法》中，强化了加强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全过程管理要求。本次培训，旨在

进一步宣贯管理政策，指导院属单位继续加强先导专项的知识产权管理，提升知

识产权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助力先导专项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和转

化运用。 

本次专题培训邀请了 12 位院内、外专家作报告：发展规划局刘涛研究员作

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管理办法介绍》的报告，从宏观政策层面详

细解读了先导专项现行管理架构及制度要求；重大科学任务局何京东处长作了

《材料能源领域先导专项发展及下步工作考虑》的报告，从具体管理角度重点介

绍了材料能源领域在研先导专项布局及管理经验；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杜伟研究

员做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实务》的报告，从

实践层面出发着重分享了大连化物所承担先导专项在各个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

方法及实践经验。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国家知识产权局机械发

明审查部、环球律师事务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多位专家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保护、

高价值专利布局与挖掘，以及先导专项知识产权管理实务、知识产权导航、布局

策略和分析方法、对外合作中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主题，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做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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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培训班还组织开展了先导专项知识产权工作专题研讨，各单位线下及线上与

会人员，围绕先导专项管理的关键要素、政策落实、产出要求、绩效评价等具体

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等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本次培训由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科学

院 80 多家院属单位的 130 余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和先导专项科研人员参加了线

下培训，330 余位院属单位人员参加了线上培训。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td.cas.cn/zscq/gzdt/202305/t20230519_4888264.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 

科技促进发展局到大连化物所调研科技成果转化和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2023 年 5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武斌一行到大连化物

所，调研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

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副所长李先锋和职能部门相关人员参加了调研活动。武斌

表示，新时期，由于政策、管理和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如何强化知识产权管理，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我们有新的思路和举措。大连化物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工作卓有成效，希望能根据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开展积极探索，拓展我

院产业化发展成功路径。李先锋重点介绍了大连化物所在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经验和思考，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

研讨。 

调研期间，武斌一行还参观了低碳催化与工程研究部和储能技术研究部。科

发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参加了调研活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td.cas.cn/zscq/gzdt/202305/t20230525_4890200.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 

合肥研究院印发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2022 年 12 月 14 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合肥研究

院”）发布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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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合肥研究院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运用的能力和水平，有效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科学院相关规定，制定《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已经院务会审议通过，现予

以印发。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暂行）》（科合

院发科发字〔2018〕4 号）同时废止。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hf.cas.cn/kfc/kfczcfg/kfchfyjy/202302/P020230213532375986567.pdf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入选首批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首批 104 家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名单。中

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成功入选。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面向重点产业组织开展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

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依托下设的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进行申报，经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审核、推荐，国家知识产权局评

审认定的。这是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获得的又一个国家级科研与专利成

果转化与应用服务平台称号，是对中心知识产权管理、保护、转移转化、咨询服

务工作的认可和肯定，是中心知识产权科研服务平台建设工作的新突破。 

近年来，成都文献情报中心面向政府决策、区域规划、科技研发、产业培育

等不同层面的用户需求，开展全方位专利导航研究与咨询服务，涵盖生物技术、

能源化工、信息技术、光电制造、重型机械、装备制造等技术领域，为政府部门、

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规划、创新部署、专利路径设计、高价值专利

培育、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发展、成果转化提供了决策支持与创新支撑。此次中

心入选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开展深化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知识产权信息咨询与导航研究；同时，面向重点产

业领域，服务产业实际需求和专利导航成果应用，推动专利导航需求对接、组织

实施和推广应用，发挥专利导航工作推进和信息沟通的关键节点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工作旨在推进落实《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决策部署，有效发挥专利导航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服务支撑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las.ac.cn/Y2021xwdt/Y2021gzdt/202301/t20230105_6595506.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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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文献部调研成都文献情报
中心 

2023 年 5 月 1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文献部二级巡视员、信息传

播处处长卢慧生带领专利文献部信息利用处、文献收集处、文献服务处、专利分

类管理处等一行六人到访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调研中心文献资源保障服务和专利

信息传播利用工作开展情况。中心主任邓勇、副主任房俊民，科技处、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知识系统部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会议。会议由邓勇主持。中国科学院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光电技术部副部长李燕研究员参加座谈。双方表示未来

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保障、专利信息利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

动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取得新成效。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db.cas.cn/kjhz_1/ydhz/202305/t20230515_6754249.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8 日 

工程热物理所召开知识产权年度工作会议暨体系换证
动员会 

2023 年 4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程热物理

所”）召开了知识产权年度工作会议暨体系换证动员会。党委书记黄从利出席会

议并作动员讲话，科技发展处处长苏涛主持会议，研究所管理部门负责人、各实

验室负责人以及知识产权专员 40 余人参加会议。 

科技发展处知识产权主管徐圆圆汇报了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整体进展情况

和 2023 年度知识产权工作重点，同时针对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换证工作，

汇报了本次《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手册》的修订要点和下一步换证事项的具体计

划安排。结合知识产权体系中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的要求，循环流化床实验室知

识产权专员李百航在会上分享了循环流化床实验室进行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

程管理的经验，以及作为专员如何融入科研团队并发挥专员的专业价值的体会。 

各实验室负责人在发言中认为，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成效显著，对实

验室帮助很大，在促进研究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

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将会加大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和融入，更好地支持研究所知识产

权体系建设。黄从利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科研创新是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知识

产权是科研创新的重要体现和保障，研究所在新的发展时期更要加强落实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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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一系列要求。各实验室要发挥好知识产权专员的

作用，开展高质量和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工作，知识产权专员要提高自身业务能力，

主动融入科研项目过程，为科研团队提供专业服务。体系建设需要研究所全体部

门的共同努力，各部门应认真对照体系手册，明确部门知识产权职责，积极配合

体系认证，通过本次体系的再认证，研究所的知识产权工作将跨入高质量的发展

时期。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iet.cas.cn/news/zh/202304/t20230410_6729797.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工程热物理所自主部署知识产权专项课题启动实施 

近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程热物理所”）自主部署

的 4 个知识产权专项课题陆续启动实施。这些知识产权专项课题服务于院煤炭先

导专项中的相关科研方向，分别由循环流化床实验室、储能研发中心、先进燃气

轮机实验室承担。煤炭先导专项负责人吕清刚研究员对本次知识产权专项课题的

目标提出总体要求。 

工程热物理所遵照 2022 年 6 月修订发布的《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管理办法》文件精神，以牵头承担的煤炭先导专项任务为抓手，先期部署了 4

个知识产权专项课题，由相关实验室知识产权专员作为课题负责人，与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多家专业机构开展合作，围绕先导任务研发方向开展国内外知

识产权信息调研和跟踪、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布局等工作，为煤炭先导专项

的技术研发、成果产出和示范应用，提供更为完善的专利布局保护，为科技成果

保驾护航。 

同时，这也是研究所对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模式的探索，充分发挥

知识产权专员在科研项目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推动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

专业化、体系化，促进高价值专利的产出，助力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再上新台阶。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iet.cas.cn/news/zh/202302/t20230228_6685889.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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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材料所获批建设磁性材料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2023 年 2 月 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支持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

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宁波材料所”）建设磁性材料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这是磁性材料领域首个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也是宁波市首个国家级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该运营中心的建设将围绕磁性材料开发及应用过程的知识产权，紧

密联系全国范围内创新链与产业链各个环节，促进知识产权运营，为助推磁性材

料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创新力量。磁性材料产业是宁波优势特色产业之一，其

稀土磁性材料产量约占全国的 40%。宁波材料所作为区域科技创新高地，自建所

初期就将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布局的磁性材料方向列为重点发展

的研究领域。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cas.cn/yx/202302/t20230206_4874072.s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新疆理化所荣获 3 项第五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利奖 

2023 年 2 月 6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工作会议召开，自治区人民

政府对第五届新疆专利奖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共 56 个专利项目获奖，

其中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16 项、三等奖 32 项。中国科学院新疆物理化学研究所

（以下简称“新疆理化所”）的“一种镧离子掺杂的深低温热敏电阻材料及制备方

法”和“一枝蒿提取物的质量控制方法”2 个专利项目荣获一等奖，同时“一种快速

比色检测硝酸根和亚硝酸根的试剂”专利荣获二等奖。一直以来，新疆理化所高

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促进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防范知识产权风险，坚持不懈推动科技创新，加速成

果转移转化，为加快推进自治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基础，为新疆科技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460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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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所举办 2023 年第一期 
“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论坛” 

2023 年 3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以下简称“营养与健康

所”）举办 2023 年第一期“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论坛”。论坛特邀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知识产权总监、法务总监张仲卿、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齐

宝鑫律师、合伙人池振华律师、科睿唯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高级产品咨询师

李灿、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张孟迪做相关报告。研究所一线科研

人员、支撑平台、行政管理、情报服务以及中国科学院系统等 100 余人参加此次

论坛。 

首先，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汪思佳研究员致辞，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及感谢，随后从落实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知识产权管理对于科技

创新的重要作用等方面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及成果转化的重要意义，他希望以本

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全所上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能

力，推动研究所科技成果高质量发展。张仲卿从公司业务、公司法务、知识产权

三方面介绍了华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他强调华为的成功离不开知识产权保

护，健全的法律保障制度、高效的业务运营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三者共同作用才能

为商业成功保驾护航。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齐宝鑫、池振华两位律师以《科

研院所创新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为题，结合多年来知识产权法律服

务经验，以技术、资本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为主旨，详细介绍了科研院所在知识

产权成果保护及成果转化创新的相关法律问题。李灿介绍了 IncoPat 专利数据库

使用，在检索模块中详细展示了引证检索、法律检索、AI 检索、语义检索、扩展

检索和图形检索等功能，并演示了分析功能中的统计分析、聚类分析、3D 专利

沙盘等功能。张孟迪结合“重大慢病营养干预关键技术专利战略”报告撰写工作介

绍了生命健康领域专利检索实践。随后，参会人员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科技

成果转化中的热点问题与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次培训，为营养与健康所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今后科技成果的应用

与转化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shb.cas.cn/gzdt2016/202303/t20230331_6723810.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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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贯标 

营养与健康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贯标认证 

2022 年 12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以下简称“营养与

健康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33250-2016）国家标准审核

认证，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覆盖重大慢病防控与健康

促进领域生物学、基础医学、生物与医药、图书情报研究、生物医学大数据技术

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 

2022 年 12 月 8 日-9 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研究所管理层、职能

部门和研究组的知识产权管理开展了全面现场审核。通过审核，审核专家组对研

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高度认可，一致认为营养与健康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的要求，且体系与研究所的工作需

求相适应、具备很好的适宜性和有效性，同意批准通过认证。《科研组织知识产

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工作的开展，提升了全所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同时，

也推动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系统化与规范化，对内优化了管理能力，对

外增强了知识产权竞争力。在今后的工作中，研究所将不断优化制度体系建设，

增强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能力，为研究所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sinh.cas.cn/xwgg/hzjl/202301/t20230104_6595359.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遗传发育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贯标认证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33250-2016）国家标准认证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颁布实施，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

发育所”）作为中国科学院弘光专项承担单位，于 2021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第二批

贯标单位。遗传发育所高度重视，在各管理支撑部门、各研究中心和课题组的全

力配合下，经过调研诊断、体系策划、宣贯培训、文件编写、内部审核等一系列

工作，结合研究所管理特色，建立起一套集信息化和制度化相结合的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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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22 日至 23 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研究所“科研组织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简称贯标）情况进行初次认证。审查专家通过调研、会谈、

查看档案等全面审核，对遗传发育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作出了

高度认可，并就存在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2023 年 3 月 3 日，遗传发育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3 月 8 日正式获

得认证证书（证书号码：165IPK230003ROM）。认证范围为：神经生物学、遗传

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生物物理学、植物营养学、作物遗

传育种、生物与医药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认

证有效期三年。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genetics.cas.cn/dtxw/zhxw/202303/t20230309_6692412.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植物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 

2022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通过《科

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33250-2016）国家标准认证，获得《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

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起草，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贯彻《科研

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有利于引导科研机构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发

挥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对于增强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升

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植物所作为第二批贯标单位，高度重视贯

标工作，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成立了以所长为组长、分管知识产权工作的副所长

为副组长、各重点实验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贯标领导小组，以及由各重

点实验和各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的贯标推进工作组。 

2022 年 12 月 15 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采取远程审核方式开展了

植物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工作。审核组一致认为植物所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符合审核准则相关要求，与研究所发展目标相适宜，通过认证。同时，审核组

也就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提出了工作建议。下一步，植物所将以此为契机，系统

梳理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不断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能

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更好地服务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 

李姝影  摘编 

来源：

http://www.ib.cas.cn/2019gb/hzjl2109/sdhz2019/hzdt2019/202302/t20230206_66720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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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自动化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贯标认证 

2023 年 1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自动化所”）正式

通过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33250-2016）国家标准体系认证。

认证范围涵盖类脑智能、多模态信息智能、决策智能、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

能机器人、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 

2023 年 1 月上旬，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专家组对自动化所开展

了为期两天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现场审核工作。经过审核，专家组一致认为自动

化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符合审核准则有关要求，与研究所发展目标相适宜，体系

运行有效，并对进一步完善体系工作提出了建议。1 月 17 日，中知（北京）认证

有限公司向自动化所签发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正式批准通过认证。

通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建设并运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自动化所的知识产

权管理与运营工作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下一步，自动化所将不断完

善制度和流程，保障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更好地保护科技创新成果，

降低知识产权风险，促进创新成果优质转化。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ia.cas.cn/xwzx/cgzh/202301/t20230119_6601889.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广州能源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再认证 

2023 年 3 月 22 日，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广州能源所”）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顺利通过再认证。依据《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33250-2016），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在 3 月 13 日至 16 日对广州能

源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再认证，研究所各职能部门和研究室

相关人员 30 余人参加了审核会议。 

审核组审阅了广州能源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管理过程等相关材料，认

为广州能源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符合规范要求，体系运行良好。科技处副处长夏

建军代表研究所对审核组专家提出审核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回应，并表示感谢，希

望通过“贯标”再认证进一步提升全所知识产权管控质量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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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能源所是中国科学院首批 32 家“贯标”试点研究所之一，于 2019 年 12

月 22 日首次通过“贯标”体系认证，认证周期至 2022 年 12 月 21 日。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运行至今，为研究所科研项目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创造、保护

和运用，人员及资产相关知识产权管理等提供了有力保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gzb.cas.cn/zhxw/gzny/202303/t20230322_6707044.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青岛能源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再认证 

2022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根据《科

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33250-2016）对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与过程研

究所（以下简称“青岛能源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再认证审

核，经过两天半的审核，青岛能源所顺利通过本次再认证审核，并于近日获得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再认证证书。 

青岛能源所于 2019 年 12 月通过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首次认证，成为山东省内首家、中国科学院内第十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的科研机构。经过三年的体系运行，研究所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运行有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已融入到实际日常工作中，已初步建立了全

面、规范、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有效运行有利促

进了知识产权管理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 

在新的一轮知识产权再认证周期内，研究所将从知识产权教育、技术秘密管

理、专利分级管理等方面持续改进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不断提升知识产权

的高标准、高质量的全方位规范管理，为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为研究

所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qibebt.cas.cn/news/zhxw/202301/t20230116_6600678.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苏州纳米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再认证 

2023 年 1 月 5-6 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

与纳米仿生研究所（以下简称“苏州纳米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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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3250-2016）国家标准体系再认证进行现场审核，以无不符合项直接推荐

再认证。此次体系再认证审核范围覆盖了苏州纳米所纳米器件及相关材料、纳米

生物技术与纳米医学技术、纳米仿生技术与纳米安全技术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涉及的人员及部门包括研究所管理层、技术转移中心、

综合办公室、人力资源处、教育处、资产与条件处、财务处、科技处、器件部、

先进材料研究部、生物医学部、创新实验室，审核范围因研究所组织架构调整得

到进一步扩大。 

苏州纳米所高度重视知识产权贯标工作，自 2020 年 1 月 21 日取得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以来，研究所技术转移中心积极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培训，连续

3年策划体系年度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和监督审核，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体系文件，

保证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持续符合性和有效性，以促进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与研究所科研工作的协同和融合，有效提升研究所的综合竞争力。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的审核组通过 2 天的现场审核，对苏州纳米所知

识产权工作给予了肯定，审核组长总结了研究所自体系建立以来取得成绩：所领

导对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高度重视；技术转移中心对体系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实施；

各职能部门及科研部门领导、员工积极参与体系建设；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流程

得到了持续优化改进。苏州纳米所管理者代表王启飞书记表示，研究所的知识产

权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要精益求精，在现有工作基础上不断落实改

进措施，确保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与研究所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sinano.cas.cn/news/zhxw/202301/t20230109_6597296.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6 日 

动物研究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宣贯会 

2023 年 3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动物研究所”）召开

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宣贯会。会议邀请了北京易捷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合伙人李

丹丹，动物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聂常虹、贯标工作组成员、各实验室/资源库负责

人、各研究组负责人及知识产权管理员 11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成果转移转化

办公室主任李寅主持。 

会上，李寅主任首先从研究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工作现状、工作目标和工

作思路出发，介绍了动物研究所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背景、意义、计划和安排。

李丹丹作为动物研究所贯标工作辅导专家，上午，对《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这一国家标准从国家政策到标准条款进行了详细解读，明确了各个部门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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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单元在知识产权贯标工作中的任务和重心；下午，对《动物研究所知识产权管

理手册》具体操作内容向全所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进行了充分说明。聂常虹书记在

总结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知识产权管理是科

研组织管理的基本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健全工作体系，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融

入科技创新全链条和科研项目管理全过程是国家和科学院对研究所提出的要求。

在实践中，应多向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领域表现突出的兄弟院所学习，借鉴他们

的优秀管理经验，不断优化动物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研究

所科技创新。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ioz.cas.cn/gb2018/xwdt/zhxw/202303/t20230325_6716942.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长春光机所举办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2023 年 4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

“长春光机所”）举办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所属各部门和相关项目负

责人、具体知识产权工作人员等 80 余人参加了培训班学习。吉林省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丁琳处长、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者代表孙守红

所务委员参加了开班仪式。 

在为期一天的培训中，授课专家们带来了国家政策形势、标准解读和实施案

例分享，针对项目、人员、合同、科研条件、风险等工作提出了很多具有实操性

的建议，得到学员们的一致称赞。学员们深入学习了知识产权管理标准、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内审和迎审实务等课程，并通过考试检验了学习效果，为即将开展的

2023 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管评、监督审核相关工作夯实了基础。学员们

纷纷表示将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内审员作用，为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持续

深入实施、综合发挥知识产权运用管理效能、为长春光机所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贡献力量。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iomp.cas.cn/xwdt/zhxw/202304/t20230427_6746913.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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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光机所通过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2023 年 6 月 14 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向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简称“西光所”）签发了《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认证符合《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要求》(GJB/9158-2017)国家标准，认证范

围覆盖西光所主要科研及生产方面的知识产权管理。西光所也成为中国科学院内

第二家、陕西省首家同时具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和《装备承制单位

知识产权管理要求》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科研机构。 

西光所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开展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贯标的三家单位之一，

同时也是西安市知识产权局支持开展知识产权示范管理建设的单位，积极主动响

应号召，2022 年 6 月正式启动装备承制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此后各部门协

同配合，经过充分的调研诊断、体系策划、贯标培训等工作，积极开展体系建设，

为了便于理解和实际操作，将装备承制知识产权管理特殊要求和研究所已有的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相结合，发布了《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手册》（IP/XG SC-

2023-A0），完善了系列程序文件及相关管理流程，实现了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

及适用性。《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手册》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颁布，3 月 1 日

正式实施运行，历经 3 个多月的运行，研究所对体系运行情况开内部审核及管理

层评审，针对体系运行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及时调整及改进，逐步加强完善体系

管理。 

6 月 13 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面向研究所装备承制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覆盖的全部部门以及全部学科领域方向开展现场审核认证工作，通过现场审

核、问询检查，审核组一致认为西光所符合审核准则的要求，批准通过认证。本

次顺利通过审核认证，是对西光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肯定，进一步完善了研究

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覆盖面和运行有效性。通过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运行，

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工作将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对落实新

时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研究所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opt.cas.cn/gb2019/xwzx/tpxw/202306/t20230619_6780001.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 

西安市首次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内审员培训班
正式开班 

2023 年 4 月 19 日，首个西安市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内审员培训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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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光机所开班。此次培训由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主办，中国

科学院西安分院、陕西省科学院协办，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

下简称“西光所”）承办。来自分省院系统、西安市内涉及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

管理的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或研发人员近 100 人参加。 

培训开始前，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郭勇强

处长为开班仪式致辞，表示贯彻、实施《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要求》（GJB 

9158-2017）标准，对装备承制单位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充分发挥知识

产权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增强

企事业单位的创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希望首

个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审员培训班的举办，能够进一步推动西安装备承制

单位知识产权贯标工作有序进行，促进装备承制单位创新发展提质增效。 

国防知识产权局信息资源室王惠老师进行线上授课，围绕“新形势下国防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主题，从宏观层面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作了政策解读，

对具体开展国防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提出了工作建议；中知（北京）认证有限

公司技术服务部主任郭志萍老师围绕《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要求》（GJB 

9158-2017）标准作了详细的解读，使大家对标准内涵有了更加深刻清晰的认识，

为下一步各单位开展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研究部赵亚娟主任围绕科研项目全过程专利情报导航、专利分级分类以及

一些操作可视化工具的使用进行丰富的讲解和案例分析；中知（北京）认证有限

公司认证审核部副主任穆旭东围绕知识产权体系建设遵循的七个阶段进行深度

分析讲解，从实操层面上给各位管理人员很清晰的指导，此外，从审核认证的常

见问题出发解答，让大家对后续认证工作有了信心和明确的方向。培训最后，为

了达到学以致用、以考促学的目的，还专门组织了贯标内审员考试，通过考试的

学员将获得由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要

求内审员证书”。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xab.cas.cn/ydhz_137992/ydhzdt/202304/t20230428_6747392.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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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培训 

合肥物质院举办知识产权专题培训 

为进一步提升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

识，2023 年 4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合肥物质

院”）邀请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宣讲团队来岛普法宣传，并开展商

业秘密保护专题培训。法官助理李方曼向大家强调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并

从商业秘密的法律概念、科研单位如何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如何防止侵害他人

的商业秘密等方面进行了内容详实的介绍，并结合典型案例阐述侵权的法律后果

及责任承担。培训会后，现场人员就科研工作中专利侵权判定、商业秘密的保护

措施等具体问题与宣讲团队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各科研单元课题负责人、保密主

管、项目知识产权专员等参加了此次培训交流会。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hf.cas.cn/kfc/kfcxwzx/kfcxwdt/202305/t20230509_6750682.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8 日 

昆明分院联合云南省科协举办知识产权保护与运营 
培训班 

2023 年 4 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知

识产权保护与运营培训班。培训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主会场设在中国

科学院昆明分院，同时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部、地球化学研究所

设分会场。昆明分院副院长、分党组成员张教林出席活动并致辞。培训会上，云

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吕江以十个具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案件为例，全面介绍

了知识产权运用中常见的侵权问题，引导科研人员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昆明植物研究所科技合作处副处长李志坚围绕科研活动中知识产权的转化，讲解

了科研活动中知识产权的范围，规范化管理过程，成果的运营等内容。本次培训

由云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协办，昆明分院各单位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人及相关

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等参加培训。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kmb.cas.cn/gzjz/202304/t20230427_6746954.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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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创新院举办知识产权系列讲座 

为加强研究院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专利的申请效率以及质量，2023 年 6

月 14 日，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举办知识产权系列讲座之“挖掘专利创新

点，提高专利授权率及专利质量”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特邀请广州三环专利商标

代理有限公司姚舜禹工程师作主题报告，线上线下共计 50 余人参加了培训。姚

舜禹工程师结合研究院科研人员专利申请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专利挖掘方法、

专利申请要点和如何提高专利授权率等方面的内容。会后，与会师生就相关具体

问题与专利代理工程师展开积极讨论。通过此次培训，参会人员对专利的撰写和

申请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研究院专利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gia.cas.cn/hzjl/ydhz/202306/t20230616_6779336.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 

理化所举办技术交易及专利撰写培训 

2023 年 3 月 17 日，为促进技术成果交易、提升专利质量及转移转化，并兼

顾规范管理，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理化所”）举办技术交易及

专利撰写主题培训。产业策划部邀请中国技术交易所交易一部负责人李楠和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材料部副处长陈大洲作报告。 

李楠的报告主题是“国有科技成果交易”，他介绍了技术交易所挂牌相关业务，

并结合案例讲解了科技成果转化法规政策、转化前论证及专利估价、如何形成转

化方案和合同签署注意事项等内容。陈大洲从十余年的审查经验出发，介绍“技

术交底书的准备”，他结合机械、材料两个领域案例详解了专利文件如何撰写，

有助于为申请人争取更大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提升专利价值。参会人员围绕报

告内容展开了充分深入的讨论，此次活动为后续探索专利挂牌交易工作起到较好

的铺垫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ipc.cas.cn/xwzx/zhxw/202303/t20230327_6717828.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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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材料所举办知识产权“能力提升”系列讲座 

为进一步提高中心技术支撑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升专利文本撰写质

量，挖掘分析测试工作的技术创新点，2023 年 3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宁波材料所”）邀请盛飞专利代理事务所副所长、

专利代理师、律师龙洋来所为中心全体人员上了一场测试技术相关的专利撰写培

训课。 

在今年初召开的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宁波材料所平台党支部了解到部分年轻

人在专利创新点发现和文本撰写方面有强烈需求，同时因知识产权意识不强也导

致了一些专利权归属相关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支部决定有针对性的组织培训来

解决此类问题。在培训课上，龙洋结合一系列测试技术相关的发明及专利案例，

深入浅出地讲解、剖析在检测分析设备、检测方法、检测数据处理（收集、筛选、

处理、存储等）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点的发现技巧，检测技术相关发明或专利的挖

掘点、技术交底书的书写及提高专利创造性的方式方法。另外，他还对专利初稿

审核内容和注意事项进行了简要介绍。在培训结束之前，龙洋还与大家进行了热

烈互动，针对大家在专利申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一答疑解惑。 

通过此次培训交流，受训者对测试相关专利有了更全面深刻的理解，强化了

技术支撑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为大家后续申报相关专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nitech.cas.cn/culture/news/202303/t20230306_6688874.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上海高研院举办文献与专利信息助力创新科研培训 

2023 年 3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上海高研院”）

为帮助科研人员提升科研素养，洞察研究热点、助力科研选题，高效利用课题研

究相关的文献信息，上海高研院信息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面向全院

组织“科研素养提升系列培训”。本期培训“文献与专利信息助力创新科研”特邀科

睿唯安产品与解决方案专家袁庆文老师，聚焦 Web of Science 平台的 SCIE 数据

库和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专利数据库的应用策略，近 40 位科研和管理人员

参加本次活动。 

袁庆文老师首先讲解了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专利数据库对应用型科学

研究的作用，包括专利文献的利用与分析、解决专利文献利用和分析面临的挑战

以及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其次讲解了 Web of Science 的新平台对于创新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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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作用，尤其是在科研选题与文献调研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从追踪本

领域的研究前沿和最新进展、在科研选题中快速准确地检索到课题相关的信息、

高效开展文献调研、全面了解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以及管理个人学术档案，提升

科研影响力五个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袁老师通过综述与实例结合的讲课方

式，现场气氛活跃，学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本次活动加深了学员对 DII 专利数据库和 SCI 数据库的认知，基本掌握专利

文献数据库的利用和 WOS 平台的 SCI 数据库在科技论文的选题与调研时应用技

巧，从而更好地利用我院的文献数字资源开展科研活动，提升学术影响力，为信

息中心提供贴合科研人员需求的情报服务打下良好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sari.cas.cn/xwdt/zhxw/202303/t20230310_6696262.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